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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00 年 1 月 19 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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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乃根據《議事規則》第 21 條第 (2)款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 /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電子交易（費用）規例》 ...................... 6/2000

《〈電子交易條例〉（ 2000 年第 1 號） 2000 年

（生效日期）公告》 ..................... 7/2000

《〈 1999 年工業訓練（製衣業）（修訂）條例〉

（ 1999 年第 82 號） 2000 年（生效日期）

公告》 ................................. 8/2000

《〈 1999 年進出口（登記）（修訂）規例〉

（ 1999 年第 322 號法律公告） 2000 年

（生效日期）公告》 ..................... 9/2000

Subsidiary Legislation/Instruments L.N. No.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Fees) Regulation ................. 6/2000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Ordinance (1 of 2000)
(Commencement) Notice 2000...................... 7/2000

Industrial Training (Clothing Industry) (Amendment)
Ordinance 1999 (82 of 1999) (Commencement)
Notice 2000 ............................................ 8/2000

Import and Export (Registration) (Amendment)
Regulation 1999 (L.N. 322 of 1999)
(Commencement) Notice 2000...................... 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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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件

第 61 號 ─ 警察福利基金

1998 至 1999 年度年報

第 62 號 ─ 香港學術評審局年報

1998-99

《1999 年有組織及嚴重罪行（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Other Papers

No. 61 ─ Police Welfare Fund
Annual Report 1998/1999

No. 62 ─ Hong Kong Council for Academic Accreditation
Annual Report 1998-99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Organized and Serious Crimes
(Amendment) Bill 1999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質詢。第一項質詢。

食米管制計劃的檢討食米管制計劃的檢討食米管制計劃的檢討食米管制計劃的檢討

Review of the Rice Control Scheme

1.1.1.1. 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主席，政府曾表示貿易署將會檢討自 1955 年以來實施的

食米管制計劃，並會研究全面開放食米貿易的步伐和安排。就此，政府可否

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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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本港現時有多少名註冊食米貯存商；於過去 5 年內新註冊及被取

消註冊的食米貯存商的數目分別為何；

(二 ) 上述開放食米貿易的研究現時的進展為何；及

(三 ) 當局有否計劃全面取消施加在進口及貯存食米方面的限制；若有

計劃，實施時間表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本港現時共有 40 名貯米商。於 1995 年 1 月至 2000 年 1

月期間，新登記的貯米商有 5 間，與此同時，有 11 間貯米商不再續辦登記。

為了推動競爭，以及秉承我們一貫奉行的自由貿易政策，政府一直致力

研究如何進一步開放食米市場。貿易署已對食米管制制度進行檢討，並在

1999 年年底就開放食米市場所牽涉的管制措施及開放市場的時間表，與食米

業諮詢委員會（“委員會”）及業內人士進行磋商，得到的初步共識是：

(i) 在維持食米儲備方面，委員會大多數委員認為，雖然市民平均食米

量不斷減少，但長期以來，大眾市民在心理上仍然倚賴食米為主要

食糧。為應付緊急情況或短期的糧食供應短缺，委員會認為食米業

在未來數年間開放後，仍須繼續維持食米儲備。另一方面，委員會

注視到隨 人均食米量的逐步減少，以及交通運輸發達，使食米補

給比從前快捷容易，因此同意由 2000 年下半年起，將貯存量由現

行足夠本港 45 日（即 4 萬公噸）的食用量逐步下調，到 2001 年 1

月調低至足夠 21 日（即 19  000 公噸）的食用量，並會在日後繼續

檢討能否再將貯存水平減低。

(ii) 在進口限制方面，政府現時的構思，是在數年內全面取消對食米的

進口限制，以及廢除貯米商的數目上限。有關實施的詳細時間表，

我們須進一步與委員會及業界研究。在完成諮詢後，我們會把實施

自由化的時間表及與其他相關的自由化安排，一併向立法會匯報。

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主席，政府如能將食米業全面開放，會否就改善食米的價格、

來源，以及經營米業的現代化等作出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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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如果食米業得以全面開放，又如果我們能減少進口商所需貯備

的百分比，對價格應該是有些影響的。不過，長久以來，食米價格是受多種

因素所影響，例如經營成本及市場供求等。事實上，管制制度雖然是一直存

在，但隨 現有進口商之間的競爭於近年日趨劇烈，食米的零售價已見顯著

下降。在 1998 年，泰國香米、澳洲米及中國絲苗這 3 種最受歡迎食米的平

均零售價，較 1997 年的售價下降了 1%至 12%；在 1999 年，泰國食米 11 月

的平均售價，較 1997 年同期的平均售價下降了 15%。所以，兩者是沒有一個

必然的因果關係的。

至於來源方面，香港的食米來源完全取決於消費者，即是市民的口味和

需求，而近十多年來，泰國米都佔了 70%以上。我相信日後即使開放了入口

市場，這個現象也不會改變，仍舊是會由消費者自行決定購買何種食米，而

入口商及零售商也自然會進口該種食米。

至於米商的運作，如果是增加了競爭，我相信無論是進口商、批發商或

零售商的效率都會改善。

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主席，食米管制計劃已有 45 年歷史，而前立法局及現在的立

法會亦就此討論了數年。我仍記得政府在數年前曾經承諾會在 2001 年開放

食米管制計劃，但今天卻又說要在未來數年才開放。在這問題上，政府究竟

有何憂慮令它退縮，不能進一步開放？是甚麼原因令政府認為須拖延這麼多

年，到目前仍未能訂出一個時間表？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過往我們其實並不曾承諾過會在哪一年全面開放食米貿

易，我相信這可能只是某些議員提出過的要求，但我們卻從未正式承諾過會

在 2000 年全面開放。我們是基於數方面的因素來考慮開放食米貿易，而我

們是有長 和短 目標的。就長 目標而言，我們是希望開放食米進口的業

務，使有興趣經營的商人，只要符合了一定的貯備存貨要求，便可以參與市

場。在諮詢過業界人士及委員會後，我們的結論是，要達到這個目標，便得

按部就班，逐步開放。所以，我們已在近數年作出了一些短 措施，包括在

2001 年 1 月　─　即明年的 1 月 1 日　─　撤銷現時禁止進口商和批發商兼

營另一方面業務的限制、准許他們同時可以從事食米進口及批發業務，以及

逐步減低貯備存貨的數量。我們現正諮詢委員會，希望短期內可以公布一個

確實的時間表，全面開放食米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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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指出，在未來數年會廢除貯米商的數

目上限。我想請問為何是一方面廢除上限，另一方面卻繼續保留貯米商的制

度？政府會否永久保留貯米商的登記制度？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我們除了取消配額制度（即上限）外，亦會取消貯米商

（或稱進口商）的數量限制。任何人想進入市場都可以，惟須符合一項要求，

便是須向貿易署登記。進行登記的原因是我們認為在未來數年或可見的將

來，由於香港人心理上仍是以食米為主要食糧，所以我們必須有一定的貯備

存量。我們會要求進口商在進口的同時，必須達到某一個貯備數量。至於這

個制度將來會如何實施，我們目前仍在進行諮詢，未有最後決定。不過，如

果我們無須要求他們登記，我們便無從知道誰在進口食米，亦無從 手要求

他們貯備多少食米。

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主席，如果食米市場全面開放，業界人士擔心小型的食米商會

逐步被淘汰，最後會只剩下數間大商行經營。由於食米是生活的必需品，我

想請問當局，如何能確保米價在開放市場後會保持在穩定和合理的水平？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食米市場開放後，由於是取消了入口數量及進口商數量

的限制，所以我相信對價格應該會是有好的影響，即食米價格應不會因此上

漲或不穩定；即使是不穩定，也只會是向下調整。我相信全面開放食米市場，

對消費者應該是有利的。

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的第一段指出，過去 5 年，有 11 間

貯米商不再續辦登記。我想請問這 11 間貯米商為何不再續辦登記？是否經

營有困難？他們是屬於何種規模？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香港素來都是崇尚自由貿易，商號是否繼續從事食米進

口業務，純粹是他們自己的商業決定，我們並無研究他們為何決定不繼續從

事食米進口業務。我相信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他們認為無利可圖，或是有

所虧蝕。事實上我剛才說過，近年來，有貯米商退出市場，但亦有新的貯米

商登記，這足以證明是有人有興趣從事這方面的業務的。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9 January 200014

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的第二段指出，貿易署曾與委員會及

業內人士進行磋商。我想請問在整個檢討中，有否牽涉業外人士，例如是一

些連鎖店、零售商及消費者委員會，甚或代表消費者的人士？局長認為應否

徵詢此類人士的意見？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委員會的成員其實是包括了各方面的人士的。除了食米

進口商及批發商外，委員會內亦有零售商、專業界人士、學者及消費者組織，

而我們在進行諮詢時，肯定是會諮詢消費者委員會的。

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主席，香港人口不斷增加，但大米的消耗量卻一直在減少，其

中原因是 粉的消耗量在增加。政府可否告知本會，大米和 粉每年消耗量

的比例是多少？只控制大米而不考慮控制 粉的供應量，會否產生偏差？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我手邊並無呂明華議員所要求的數字，但我會嘗試搜集

有關資料，給他一個書面答覆。 (附件 I)

其實，食米入口管制制度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正如李華明議員指

出，已有 45 年歷史。當時，由於戰後食米的供應有時會出現短缺或價格緊

張的情況，所以便須確保供應和價格穩定。同時，當時的社會並不如現時般

富裕，所以市民的日常食品主要是食米。當然，今時今日香港社會是富裕了

很多，大部分市民的生活水平亦高了，所以每人平均耗米量便一直在下降，

例如由 1975 年的每人 78 公斤，下降至 1998 年的每人 48 公斤。當然，有些

貧苦大眾並沒有那麼幸運，他們主要仍然倚賴食米。可是， 粉的情況卻有

所不同。 粉從來沒有受到管制，供應和價格亦為市民所接受，所以我們便

無須管制。由於香港的經濟政策是要盡可能完全開放市場，以及奉行自由貿

易，所以如果是沒有需要，我們當然是不會管制 粉的。

梁劉柔芬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梁劉柔芬議員：主席，主體答覆第二段的第 (i)部分指出，大眾市民在心理上

認為須維持食米貯備。每年，我們都會介紹很多年輕人參觀香港的各行各

業，而其中最精采的，便是參觀米商如何貯存、包裝及揀選食米，而市民對

食米的貯存和真空處理等各方面，都是十分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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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梁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甚麼？

梁劉柔芬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我的補充質詢是，市民自己在家裏也會貯備食米，在開放了

食米市場後，食米進口商的數量亦會增加，那麼政府是否須監察他們所供應

的食米的質素？政府又如何能保證他們供應給市民的食米，會達到一定的質

素？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目前我們對食米雖然是有管制的制度，但並無監察食米

的質素，因為我們相信消費者的眼光是雪亮的，如果他們發現食米的質素不

好，他們自然是不會購買的。所以，我們並無研究這方面的問題。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主席，局長早前作答時曾說，他們並不太瞭解為何那 11 間貯

米商不再續辦登記。我想請問政府，稍後會否加以瞭解？局長主理負責制訂

工商政策的機構，會否透過瞭解這 11 間傳統貯米商為何不再登記，其中會

否有特別的理由，或是值得政府瞭解的情況，以促進改善其他類似的經營？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我們並無計劃這樣做，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們正在逐步向

全面開放的目標前進。我們希望在三數年後完全取消了食米進口的數量或

米商數目的限制後，可以引入更多競爭，讓有興趣的商戶可加入進口食米業

務的行列。我覺得我們無須在此階段研究那 11 間貯米商為何取消登記。

培訓成為資訊科技初級助理人員的試驗計劃培訓成為資訊科技初級助理人員的試驗計劃培訓成為資訊科技初級助理人員的試驗計劃培訓成為資訊科技初級助理人員的試驗計劃

Pilot Scheme for Training to be Junior IT Assistants

2.2.2.2. 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主席，關於培訓年輕離校生及失業人士擔任資訊科技初級

助理人員的試驗計劃，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何措施確保有關的培訓課程達到認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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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會否邀請私人訓練團體負責有關的培訓工作，藉以擴大該計劃；

若會，詳情為何；若不會，原因為何；及

(三 ) 有否計劃把完成上述培訓課程列為申請相關政府職位的認可學

歷資格之一；若有計劃，詳情為何？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一 ) 隨 資訊科技在工商各業的應用越來越普遍，資訊科技界及許多

工商機構包括中小型企業需要不少受過資訊科技訓練的員工。從

與業界的接觸中，我們瞭解他們尤其需要初級人員，處理基本資

訊科技和與電子貿易有關的工作，例如維修和更新網頁、處理電

子貿易文件及辦公室資料庫等工作。因此，我們與業界合作設計

了這項資訊科技初級助理人員的課程。

我們採取了多項措施，確保課程達到認可水平。首先，課程由培

訓機構及業界代表組成的工作小組制訂，確保內容能符合業界的

需要。工作小組成員包括香港資訊科技商會、貿易通電子貿易有

限公司、香港貨品編碼協會、香港互聯網供應商協會、香港總商

會中小型企業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僱員再培訓局、教育統籌局，

以及資訊科技及廣播局的代表。

其次，負責統籌這項課程的職業訓練局會編訂一套課程手冊，讓

所有課程導師清楚掌握課程的內容。課程手冊由資深導師根據工

作小組的意見設計，個別與業界運作有關的單元，則交由業內的

有關團體負責，例如，貿易通電子貿易有限公司及香港貨品編碼

協會會分別負責電子數據聯通操作及零售和倉庫操作的單元，確

保內容符合業界的要求。此外，每項課程的導師均經過嚴格挑

選，只有擁有認可資格及有相當資訊科技教學經驗的人士才能擔

任這個職位。

為確保修畢課程的學員能達到一定的水平，每一位學員在獲得取

錄前均須通過一個有關資訊科技的性向評估。此外，除星期一至

五的正規上課時間外，培訓機構會利用星期六作為課程重溫及實

習時間，使學員能鞏固所學的知識。最後，每位學員均要完成指

定的習作及通過課程的評核試，確保其知識及技能達到一定的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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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試辦課程完成後，當局會檢討課程的成效。若試辦課程成功，當

局會考慮增加訓練名額，並會與業界研究由私人培訓機構負責這

項培訓課程的可行性。

 (三 ) 本課程主要是針對業界，特別是中小型企業對初級資訊科技人才

的需求而設。在政府方面，資訊科技署目前並沒有適合初級資訊

科技人員的職位空缺。我們會與有關部門進一步商討，研究把完

成本課程列為申請相關政府職位的認可學歷資格的可行性。

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主席，在過往 1 年間，香港有很多與資訊科技有關的公司（所

謂 .com）紛紛成立。政府會否因應現時的環境，加快在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

所述的計劃？又究竟政府有否就這些經訓練的人員的需求作出評估？即如

果這些學員經訓練完畢後可以找到工作，便反映出有這樣的需求。請問政府

內部曾否進行評估，究竟訓練名額的需求實際上有多大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在我們與業界的接觸當中，（大家也知道我們有一

個工作小組，而小組內有很多業界代表，）據我們得到的消息，隨 資訊科

技的應用越來越普遍，以及電子貿易開始在多個行業落實，這方面人才的需

求可能很大，有些人說是 1  000 或數千。我們希望在舉辦這項課程後，以實

際的就業率來評估真正的需求。這項課程為期 10 個星期，在本年 2 月底開

始，第一批學員到了 5 月初便畢業。如果他們畢業後便獲得聘用，能有 100%

就業率或就業率很高時，我們絕對會考慮增加訓練名額。同時，我在主體答

覆的第 (二 )部分已提到，我們會積極與業界研究如何由私人培訓機構負責這

項培訓課程，使我們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因應業界的需要而大量增加培訓名

額。

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主席女士，局長在回答主體質詢的第 (三 )部分，即政府會否考

慮把完成這項培訓課程列為入職的認可學歷時，只提到資訊科技署沒有這方

面的空缺。這是否表示整個政府的各個部門都不需要這些初級的資訊科技人

才，這類人才只是集中在資訊科技署；抑或所有其他政府部門都已具備足夠

的初級資訊科技人才，而它們同樣是沒有空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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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在主體答覆中提到資訊科技署有關這方面的資

料，基本上，如果是電腦操作員，資訊科技署當然設有這些職位；但隨 電

腦在各政府部門廣泛應用，各個部門也須有人負責維修或處理資料庫等。有

關這方面，其實很多部門的主要應付方法是培訓部門內的文員或行政主任，

讓他們可以掌握這方面的知識，繼而在日常工作中處理這方面的工作。其實

大家都知道，香港特區政府現時已停止聘請公務員，在資源增值計劃下，出

現職位空缺的機會不大。這項課程的主要目的，其實是針對現時各行各業，

而在這方面，我們相信仍有很大的需求。

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主席，我注意到政府在考慮這項培訓計劃時，也會與很多業內

機構聯絡，包括課程內容和需求等。請問政府，在去年委託顧問公司進行的

資訊科技業人才培訓調查的結果為何？何時可以公布有關結果，為這方面的

人力培訓政策作出檢討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們去年進行了一項有關未來 5 年資訊科技業的人

力培訓和需求的檢討。檢討的結果指出，在未來數年，資訊科技人才不單止

在資訊科技界，甚至在各行各業的需求都很大。此外，檢討結果也顯示，在

未來數年，我們有需要在不同的技術水平增加人手。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和結

果，我很樂意日後在適當的事務委員會內向議員提供文件，並與各位進一步

進行討論。

李啟明議員李啟明議員李啟明議員李啟明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第二段提到工作小組有多個

機構的代表，其中包括職業訓練局和僱員再培訓局。請問局長準備增撥多少

資源給這些培訓機構培訓資訊科技人才，以及將來會集中在哪個機構為主

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政府已經撥款 300 萬元支持這項試驗計劃。至於將

來如果我們擴大培訓名額時會以甚麼方式進行，則我相信這是我們其中一個

須檢討的課題。我在主體答覆的第 (二 )部分提到，我們會研究考慮由私人培

訓機構負責。當然，由私人培訓機構負責也可以納入僱員再培訓局的範疇，

即僱員再培訓局承認這些私人培訓機構屬再培訓機構後，便由僱員再培訓局

撥款給私人培訓機構舉辦課程。不過，實際上，我們也有另一個考慮，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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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項課程辦得好，在課程完結後，便會有很多這類教材，我不排除會與

業界進一步考慮把這些教材放在互聯網，變為網上教學，這樣既可把課程縮

短，也可以解決師資的問題。對於種種可行性方案，我們都會在試辦課程完

結後進行全面檢討。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局長剛才提到如何找出業界對資訊科技初級人員的需

求。他在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說透過工作小組成員便可以知道需求。可是，

香港工程師學會的資訊科技部和電子部有接近 1  000 名成員，但他們也沒有

代表加入工作小組，即有很多僱主並不知道政府正在培訓這方面的人才。請

問局長如何宣傳這培訓人才的計劃，讓僱主可以聘用他們？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有關如何推廣這課程，其實社會對這件事可說是十

分關注。據我記憶所及，上次在財政司司長的就業專責小組內提出這計劃

後，我們已接到五百多個諮詢電話。我們在未來 1 個月，會安排與中華廠商

會、香港貨物編碼協會、香港資訊科技商會及政府中小型企業委員會等舉辦

課程簡介會，以及盡可能向有關僱主團體發出信件，簡介這項課程的內容。

我相信透過這些推廣活動，這項課程一定會得到業界的廣泛認同。

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主席女士，資訊科技的發展，一日千里。主體答覆就透過私人

培訓機構提供課程這問題，一直說正在進行研究。政府有否考慮採用一些較

適合時宜的方法，例如設立科技培訓券制度，以鼓勵年青人憑藉自己的興趣

來學習有關資訊科技的技巧，亦可因此而誘發私人機構訂立一些具創意、配

合潮流及資訊科技的課程？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對不起，我聽不到很關鍵的一句。鄭議員說設立甚

麼呢？可否請鄭議員再說一遍？

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主席，是科技培訓券制度。在相關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我們

也提過這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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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有關培訓券的問題，鄭議員和不少議員也提過這建

議，而我也在有關的議案辯論中作出回應，說一定要詳加考慮，然後才可以

全面實施。不過，我絕對不排除一個可能性，便是如果我們完成這項試驗計

劃後，我們在檢討過程中發覺有合適的私人培訓機構，而且也有一個嚴謹的

質素保證機制，那麼我們可能會考慮可否透過培訓券或其他資助形式，資助

學生繳交學費，又或在學生完成課程後替他們繳交學費等。我們很樂意就這

項計劃作進一步的研究。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請問局長有否具體數字，顯示香港每年對資訊科技人才

的需求？以現時的培訓進度，要多少年才能達到要求？又政府準備每年大約

調撥多少資源，進行這方面的培訓工作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去年進行了一項有關未來 5

年資訊科技人力培訓和需求的檢討，結果顯示我們在未來數年也需要很多這

方面的人才。由於這行業發展迅速，其他國家的同類培訓也顯示人才需求會

越來越大，因此，我覺得我們可以繼續增加培訓名額。同時，除了由政府舉

辦課程之外，我們也會研究如何鼓勵私人培訓機構多進行這方面的工作。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8 分鐘，雖然尚有多位議員正在輪候提

問，但很抱歉，我要讓大家失望了，現在須進入第三項質詢。

辦理中東國家護照持有人簽證申請所需的時間辦理中東國家護照持有人簽證申請所需的時間辦理中東國家護照持有人簽證申請所需的時間辦理中東國家護照持有人簽證申請所需的時間

Processing Time for Visa Applications by Passport Holders from Middle
East Countries

3.3.3.3. 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現時當局在處理須獲香港發出旅遊簽證的中東國家護照持有人

所提交的簽證申請，一般需時多久；及

(二 ) 有否把上述處理申請時間，與每個香港主要旅遊競爭對手（如新

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及內地）的有關當局處理同類申請的時間

作出比較；如有，比較所得的詳細結果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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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 香港的簽證制度非常寬鬆，全球約有 170 個國家和地區的國民，

可以免簽證來港旅遊。我們會不時檢討簽證規定，以方便旅客訪

港，同時維持有效的出入境管制及安全。

在大約 20 個中東國家中，只有 6 個中東國家的國民必須持有簽

證才可來港旅遊。處理這些旅遊簽證申請，以往需時約 4 至 6 星

期。在 1995 年，我們簡化了當中 5 個國家的國民的申請程序，

如果他們向我國海外使領館申請赴港旅遊簽證，他們現在可於提

出申請 14 天後，在海外的中國使領館領取旅遊簽證。這些申請

將會轉介到本港入境事務處處理。除非入境事務處對申請人來港

的真正目的有懷疑，否則無須要求申請人提供保證人的資料。至

於直接向入境事務處遞交的旅遊簽證申請，處理一般需時 4 至 6

個星期，當中包括兩個星期作郵件傳遞。

對於處理個別國家國民的旅遊簽證申請所需的時間，我們並沒有

分開作統計。我們就去年 9 月至 11 月期間從 6 個中東國家收到

共 770 份旅遊簽證的申請進行抽樣調查，結果顯示遞交海外中國

使領館的申請有 93%，只有 7%是直接遞交入境事務處。總體而言，

90%的申請在兩星期內完成處理。

(二 ) 至於其他地方的政府處理這 6個國家國民的簽證申請實際需時多

久，我們沒有可靠的資料。根據有關政府在互聯網網頁的資料，

新加坡方面承諾處理申請需時大約兩星期，泰國承諾需時大約兩

天至 1 星期，馬來西亞則給予所有有關國家免簽證待遇，但不包

括蘇丹。馬來西亞處理蘇丹國民的申請大約需時 7 天至兩星期。

有關國家駐港領事未能向我們確認上述資料的準確性，或提供實

際處理簽證申請的時間。同時，我們沒有內地有關當局處理簽證

申請需時的資料，亦不適宜就此方面代內地當局作出闡述。

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主席，最近，我從業界方面獲悉，他們亦有就同一問題作出研

究，所得結果大致相同，即香港入境事務處需時兩至 4 個星期，但新加坡、

馬來西亞、泰國則只需時 1 星期。不過，他們有些資料顯示，伊朗國民通過

中國領事館申請旅遊簽證前往中國內地，最多 1 星期便可獲批准，但香港則

需時兩至 4 星期。保安局局長可否告知本會，大家都是向當地的中國領使館

申請簽證，我們的程序會否是比國內多了數層手續，才導致我們批出簽證的

時間長了？局長有否關於這方面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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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楊議員提到伊朗的情況，我不敢肯定中國是如何處理。

不過，我國的海外使領館在收到簽證申請後，入境事務處通常是有兩種處理

方法，其一是我們已同意在我國的使領館根據我們的程序作出考慮後，可以

在當地發出簽證，無須轉介入境事務處作進一步調查；這類簽證可以在 1 星

期內發出。因此，中國使領館發給伊朗國民前往內地的簽證，可能是無須轉

介到中國外交部，只是在當地簽發，所以便只需時 1 星期。可是，我剛才所

提及的 6 個國家，全部均須轉介入境事務處。過去的安排，甚至是須經入境

事務處審批後，才可以由海外使領館簽發簽證。然而，由 1995 年開始，我

們已簡化了程序，其中 5 個國家   ─   除了利比亞外   ─   在當地使領館

收到簽證申請後，會把簽證申請傳真給入境事務處，如果入境事務處在 14

天內不提出異議，便可以簽發簽證。所以，我們的承諾是兩星期。正如我剛

才指出，我們在 1999 年年尾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90%的申請都可以在兩星

期內獲簽發簽證。

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提及，有 6 個中東國家的國民必須持有

簽證才可來港，而據我理解，透過向香港申請簽證，所需時間約為 4 至 6 星

期。這與我們的旅遊對手比較，時間是長了很多。我想提出以下補充質詢，

第一，請問政府在這 6 個國家中，可否考慮豁免某些國家申請簽證；第二，

與我們的旅遊競爭對手，例如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泰國比較，我們簽證所需

的時間為何會是這麼長？我們可否把時間縮短？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須申請簽證的國民，其實是有兩種方法向我們申請簽證

的。第一是透過我國的海外使領館申請；第二是直接向入境事務處申請。如

果是直接向入境事務處申請，由於須郵寄到入境事務處，所以需時會是較

長，約為 4 至 6 星期。不過，現時的趨勢是大多數須申請簽證的人士，都是

向當地的中國使領館申請。因此，就這 6 個中東國家來說，根據我們在去年

9 月至 11 月所進行的調查， 93%的簽證是直接向使領館申請，而整體來說，

90%的申請是在兩星期內批出。因此，我們在這方面的服務，與我們的競爭

對手相比，應該是不會相差很遠的。

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主席，局長在答覆中提到在 9 月至 11 月期間，這 6 個中東國

家來港旅遊的人數是 770 人，數目似乎是很少。主體答覆的第（二）部分提

及，這 6 個中東國家的國民亦有到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泰國旅遊。請問政府

有否資料顯示在 9 月至 11 月這兩個月內，這 6 個中東國家到以上國家旅遊

的國民人數也是很少呢？政府是否有資料顯示，到上述國家旅遊的這 6 個中

東國家國民有數千人，但來香港的卻只有 770 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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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剛才所提及 770 這個數字，是指申請的數字，我們只

是抽樣看了 770 個申請，而並非指在去年 9 月至 11 月期間，這 6 個中東國

家只有 770 人來港。不過，以這 6 個中東國家來說，來香港旅遊的人數一般

是相當少。根據我手邊的資料，在過去數年，1999 年只有 2 736 人來港；1998

年有 2 391 人來港； 1997 年有 2 377 人來港。我手邊並沒有關於他們到其他

亞洲國家或地區的資料。

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的第二段提及，如果入境事

務處對簽證申請人來港的目的有懷疑，便會要求申請人提供保證人的資料。

請問局長是否有資料顯示有多少人被懷疑？局長剛才提到約有 2 000至 3 000

人來港，那麼通常有多少人的來港目的會被我們懷疑，以及我們為何會懷疑

他們的來港目的呢？是否有甚麼特別理由令我們產生懷疑呢？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我手邊沒有關於在過去 1 年，有多少名中東國家的國民

被入境事務處要求提供保證人資料的數字，我可以稍後作書面答覆。（附件

II）入境事務處慣常的做法是，如果一名簽證申請人聲稱旅遊，但根據他的

資料，例如收入、職業等，我們懷疑他似乎並非來港旅遊，而是另有目的，

甚至可能是非法目的，那麼我們便會要求他提供香港的諮詢人或保證人，好

讓我們能進一步瞭解他的背景。

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主席，我可以想像這些申請所需的時間，與申請的數目是有關

係的，例如有數十萬人申請，與只有數千人申請，結果肯定會是不同。現今

科技發達，從前的保安檢查，可能是須翻查每一張卡，但現在已全部電腦化。

那麼，為何還需時 14 天呢？鑒於有二千多人申請，我們可否大膽地把一般

期望的 14 天，略為縮減至譬如是 7 至 10 天呢？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第一，我剛才已解釋了有關處理簽證的時間。如果我們

認為把某些國家國民的簽證申請，海外使領館是無須轉介予入境事務處，只

須根據我們建議的準則便可簽發簽證，在這種情況下，7 天之內便可以批出。

至於需時 14 天處理的申請，便一定要轉介入境事務處研究。處理所需的時

間，與申請的數目其實不一定成正比。例如，我們的遊客大多來自內地和台

灣，前者每年超過 200 萬人，而後者在去年已是超過 180 萬人，但我們處理

的時間都是很短的。有些國家國民的申請需時較長來處理，那是基於保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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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入境事務處可能須諮詢其他部門，以便進行個人背景調查。因此，我們

認為目前無法把所需的 14 天進一步縮短。同時，我想再指出一點，這 6 個

中東國家國民來港的人數其實是非常少，其中一個國家於去年只有數十人來

港。

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主席，我對與泰國的比較較有興趣，而且我相信局長剛才說只

有數十人來港的國家不會是伊朗，因為伊朗是比較有潛力的國家。泰國承諾

可以在兩天至 1 星期內發出簽證，但我們卻辦不到。請問政府這是否純粹因

為我們本身程序上有問題，還是礙於我們對這些國家的政策，所以未能如別

的國家般處理得那麼快呢？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我留意到泰國的簽證制度是非常寬鬆，但我今天亦留意

到美聯社的報道，說泰國當局鑒於近月有外國人   ─   包括香港人   ─

在泰國牽涉嚴重罪行，所以他們現正考慮收緊簽證政策。換言之，每一個地

區在考慮其簽證制度的寬鬆時，通常都須在方便和保安之間找出平衡。在我

們來說，對這些中東國家維持一向的簽證要求和目前的程序，都是基於保安

理由及我們政策上的需要，並非純粹關乎處理需時多久的。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主席，我想請問政府有否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個問題。局長剛才

說有些地方只有數十人來港，這可能是雞和雞蛋的情況。政府有否透過旅遊

協會拓展某個地方的來港旅客潛力，或是政府本身有否考慮過可以這樣做，

從而評估縮減處理時間會否是“除笨有精”，對香港整體可能有利？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正如我剛才解釋，在決定每一個國家或地區簽證的要求，

以及所需的程序時，除了是要盡量促進旅遊和提供方便外，我們亦要在維持

香港的治安和安全方面作出平衡。這數個國家的來港人數除了是比較少之

外，他們的經濟發展與其他比較富裕的中東國家比較，當然是相距甚遠，況

且我們亦須考慮安全理由。所以，我們並非純粹從旅遊的角度作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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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涂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是問有否從這個角度來考慮？我只是問有

否考慮評估旅遊的潛力？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保安局局長，你是否有所補充？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已經回答了。我說我們一向都是在促進旅遊和維持香

港的安全這兩者之間找一個平衡。

在由交通燈控制的行人過路處設置發聲裝置在由交通燈控制的行人過路處設置發聲裝置在由交通燈控制的行人過路處設置發聲裝置在由交通燈控制的行人過路處設置發聲裝置

Installation of Audible Signal Devices at Signalized Pedestrian Crossings

4.4.4.4. 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主席，就向弱能人士提供設施事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當局有否計劃在所有由交通燈控制的行人過路處，設置輔助失明

人士過路的發聲裝置；若有計劃，有關工程的實施時間表為何；

若否，原因為何；

(二 ) 當局根據甚麼準則及因素，以決定該等發聲裝置的聲量；及

(三 ) 對於《運輸策劃及設計手冊》中有關向弱能人士提供設施的原則

及規定，當局會否考慮賦予它們法定地位；若否，當局有何措施

確保該等原則及規定得到落實？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

(一 ) 由 1994 年開始，所有由交通燈控制的新行人過路處和路口，都

會裝上發聲裝置。目前，在這類過路處和路口當中，有 712 個 (即

64%)已設有發聲裝置。運輸署一直定期與多個代表殘疾人士的團

體舉行會議，商討如何為殘疾人士改善過路設施。運輸署現正按

照有關團體所提出的建議和優先次序，在現有的行人過路處和路

口加設發聲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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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發聲訊號的音量是參照四周環境的噪音水平而釐定的。一般來

說，從距離聲源約 1 米處量度，訊號的音量定於 68 分貝的水平。

這是當局與代表視覺受損人士的非政府機構所議定的一般音

量，而有關人士對這個音量普遍感到滿意。

(三 ) 《運輸策劃及設計手冊》是一份內部工作文件，為本港運輸基礎

設施的規劃和設計提供指引。除非遇上特殊情況而須另作安排，

否則所有公用道路和私家路都會依照手冊所載的規定進行規劃

和設計。此外，為配合社會不斷轉變的需要，我們會不時對手冊

的內容作出修訂。我們認為沒有必要賦予手冊法定的效力。

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 (二 )段說，發聲訊號的音量是參照

四周環境的噪音水平而釐定的。主席，日間與夜間的噪音是有很大分別的，

以我所知，政府因為有些位於樓上的居民作出投訴，所以便在晚上將發聲裝

置音量調較至很低，失明人士在晚上外出時，由於行人不多，越夜便越難以

向鄰近的行人詢問有關交通燈的訊號，這是十分危險的。我想請問政府，如

何在居民於晚上對噪音的投訴和失明人士過路的人身安全之間，取得平衡？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如果有類似的投訴，當然我們會視乎實際的環境而平衡

不同人士的需求，在這情況下，我們通常會徵詢有關視覺受損人士的團體，

包括香港失明人協進會等，以便研究如何調節該發聲裝置的音量。

舉例來說，最近在美荔道和長沙灣美孚新 一帶，的確有居民投訴該發

聲裝置在夜間造成滋擾，我們經過與有關團體磋商後，同意將該發聲裝置的

運作時期縮短至由早上 7 時至晚上 11 時，並將其音量調節至適當的水平。

這例子正正顯示出，當有不同人士的利益有所衝突時，我們須視乎實際個案

而尋求一個具體的解決方法，而我們是沒有一概而論或一刀切的解決方法

的。

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與剛才的問題有關。現時外國有一種名為

“模糊邏輯”的科技，是就環境而決定適音量的水平。有關剛才提及的情

況，我看不出究竟有甚麼方法可以解決問題，因為失明人士在晚上 11 時後

仍然會有過馬路的需要。政府有否考慮引進這種科技，使有關系統可根據周

圍環境的噪音水平而釐定其發聲的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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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我們是有引入此類科技的，我們一直有留意有何新科技

或新產品適合在香港應用。機電工程署是負責有關發聲裝置的技術部門，該

署不斷與外國的新產品製造商和運用這些新產品的機構聯繫。其實，我們現

正就數項新產品在香港進行實驗計劃，研究這些產品是否適用於香港，其中

一項正是剛才羅議員提及的，就是可根據四周環境的聲浪而調節發聲的裝

置。此外，我們亦正研究使用震動組件 (vibrating units)的可行性，震動組件

可清晰指示過路交通燈是紅色或綠色，失明人士如果觸摸這些震動組件，便

可以知悉當時的交通燈訊號是甚麼。我們正考慮在今年內於不同地點嘗試設

置這一、兩類新產品，觀察其效果如何。如果試驗的效果良好，我們會在適

當地點裝置這些新產品。

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主席，在主體答覆的第 (一 )段，局長似乎未有具體回答李華明

議員就時間表方面所提出的問題。其實，在 1994 年前興建的過路處，有很

多是仍未裝置發聲訊號的。請問局長究竟有沒有計劃在這些有關的過路處裝

置發聲訊號，以及於何時會完成所有裝置工程？局長可否告知本會，單純安

裝這些設施所花的時間是多少，而安裝每一組訊號則預計需時多久？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對於具體安裝每一組訊號的時間，我手邊並無有關資料。

不過，我可以回答議員所提出還有多少在 1994 年前設置、由交通燈控制行

人的過路處，還未裝上發聲措施，答案是大約 400 個；我剛才曾提及，現時

香港有七百多個行人過路處和路口已經有此設備約佔六成多，而還未裝置的

約有四百多個。不過，其實我們每年也有計劃，逐步在這類舊有的四百多個

行人過路處和路口裝置有關設施，我們亦會與有關團體商討優先次序的問

題。如果要一次過處理四百多個行人過路處和路口，事實上，無論在資源分

配、實際需要和具體安排上而言，也未必能做到；但我們估計，所需的時間

不會太久。在優先次序方面，我們會徵詢有關團體，並視乎哪地區的人士較

有迫切需要，便會先在該地區裝設發聲裝置。

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主席，我也知道未必可以一次過處理所有行人過路處和路口，

不過，請問局長預計完成所有有關的安裝工程需時多久？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如果只是重新處理該四百多個行人過路處和路口，以我

們現時 1 年約可處理 100 個作計算，相信在三、四年間便可以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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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主席，根據一些報道，有居民向政府投訴，表示這些發聲訊號

的聲量造成滋擾，當然，政府在接到投訴後必定加以處理。請問政府如何處

理這些投訴，有否向居民進行一些教育，使他們知道這類設施對殘疾人士是

非常重要，並撤回投訴？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其實，剛才我已略有回答這問題，當局是會數管齊下的。

第一是加以教育，令雙方也瞭解到雙方的需要和感受；第二是尋求折衷的辦

法；第三是運用新科技或新知識，希望一方面能減輕滋擾，而同時又可以令

失明人士有效地運用該設備。

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主席，根據局長剛才的答覆，其中一點我想跟進的是，現時超

過 30%的由交通燈控制的行人過路處和路口是未安裝發聲裝置的，而預計在

三、四年後便可以全部安裝有關設施。但政府的政策會否由現時開始，在所

有新的道路路口的交通燈，也裝設這些發聲裝置？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答案是不會，亦沒有此需要，因為我們在 1994 年開始

已實施現行的安排。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現在新的由交通燈控制的行人過路處和路口，也設有發

聲裝置給視力受損的人士使用，但在 1994 年之前，很多此類的行人過路處

和路口是沒有這類裝置的，不知政府可否利用道路工程，在進行掘路或鋪電

時，順路裝設這類裝置，而無須依照原來的時間表進行，以加快裝設有關

裝置的速度？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實際的情況也是如此的。除了與有關團體定出優先次序

外，在適當的機會，如須在某路口進行大規模的維修工程時，我們一定會掌

握機會作出處理。但一般來說，我們是要視乎個別地區的情況而定的。

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主席，剛才局長表示，大約還有 400 個由交通燈控制的行人過

路處和路口仍未設有發聲裝置，這是資源問題。我想請局長解釋，究竟資源

局限於何處，為何 1 年時間才只能處理 100 個行人過路處和路口，除了掘路

工人外，是否也很難找到有關技工，因此我們需時 4 年才可以完成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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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這項政策是我們在 1994 年開始實行的，所有新的有關

行人過路處和路口也會裝上這類設施，而舊的行人過路處和路口，我們會逐

步處理。現時香港有七百多個有關的行人過路處和路口是有裝置的，而只有

四百多個是未有裝置的，即全部有達千多個交通燈位，如我們須一下子作出

處理，則無論在技術、人手或甚至是資源上，也會出現實質的問題。我們須

定出優先次序，因為有些區域事實上是有急切需要的，而這些區域我們已經

處理了。有關需要包括殘疾人士利用交通燈號的範圍，我們是有先後次序

的。無論如何，我們肯定會盡快進行這項計劃。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何秀蘭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是的，主席，因為我想知道，究竟具體上的資源有何局限。剛

才局長說無論在技術或人手上也會出現實質問題，如果現時局長手邊沒有此

等資料，可否於會後補發書面答覆，告訴我們這些實質問題究竟是甚麼？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好的。（附件 III）

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主席，有失明人士團體表示，很多時候這些交通燈的發聲裝置

會失靈，在綠燈時，裝置會發出表示紅燈的聲音，或在紅燈時發出綠燈的聲

音，這是十分危險的。這情況在旺角或在一些行人暢旺的地區也曾發生。我

想請問政府，是否有機制定期檢查這類發聲裝置並在發現發聲裝置失靈時，

有關人士可以盡快向你們反映，以便能及早維修？因為這情況是十分危險

的，如果聲響訊號錯誤，會令失明人士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任何交通設施如果出現失靈的情況，的確會構成危險和

不便。就這些交通燈的發聲措施而言，我們是會進行兩方面的維修的。一方

面是預防性維修，就是一般每 6 個月對所有這類設施檢查一次，包括檢查其

運作的情況、在功能上有否偏差等；第二方面是緊急維修，當收到任何報告，

說出某處的設施失靈的話，機電工程署會立刻派同事前往該處，進行緊急維

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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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主席，我想再稍作跟進，局長表示在 1 年時間，可為 100 個有

關的行人過路處和路口安裝發聲裝置，但 1 年才裝置 100 個，為何進度會這

麼慢，以及有關裝置的安裝費用及工人工資所需多少？作為一個進步的社

會，為了保障殘疾人士過路的安全，我們是否應該將這安裝的速度加快呢？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我已答應何議員會就具體的資料作書面答覆。（附件 IV）

豬隻的鹽酸克豬隻的鹽酸克豬隻的鹽酸克豬隻的鹽酸克崙崙崙崙特羅測試特羅測試特羅測試特羅測試

Testing of Pigs for Clenbuterol

5.5.5.5. 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主席，去年 11 月，4 名市民因進食了懷疑含有哮喘藥鹽酸

克崙特羅的豬肝後身體不適，須入院治療。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漁農自然護理署（前稱漁農處）去年在屠房屠宰豬隻前，曾對豬

隻進行多少次尿液測試，以檢定牠們是否含有該種哮喘藥；接受

測試的豬隻數目佔被屠宰的豬隻總數的百分比為何；

(二 ) 在該等測試中，有多少頭豬隻的尿液樣本呈陽性反應，以及當局

如何處理有關豬隻；及

(三 ) 新成立的環境食物局有何新措施防止含有哮喘藥、非法進口及私

宰的豬隻流入市面，以及會否制訂工作目標及服務承諾，以評定

該等措施的成效？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漁農自然護理署去年進行了 56  000 個豬隻尿液樣本測試，接受測

試的豬隻佔被屠宰豬隻總數的 2.5%。採用這個抽查測試程序是可

靠的，亦是符合屠房的實際運作情況的，原因是來自同一農場的

豬隻，在一般情況下，都會進食相同的飼料。此外，屠房每天平均

須屠宰約 6  200 頭豬，而且因應市場需求，豬隻須盡快屠宰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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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面出售，所以豬隻停留在屠房的時間平均只有半天到一天；另

一方面，尿液測試則需時至少 3 個小時，才有化驗結果。所以增

加測試豬隻的數目是有實際的困難。

(二 ) 在上述的測試中，有 550 頭豬隻的尿液樣本呈陽性反應。連同來

自相同農場的豬隻在內，涉及豬隻的數目共 7  800 頭，佔被屠宰

豬隻總數的 0.35%。

兩個前市政總署採用 3 種不同方式以處理這批有問題豬隻。第

一，尿液樣本中的鹽酸克崙特羅含量較低的豬隻在屠宰後，其內

臟即時被銷毀，而肉殼可予放行出售，因為鹽酸克崙特羅較容易

在內臟積聚。第二，尿液樣本中的鹽酸克崙特羅含量較高的豬隻

在屠宰後，其內臟亦即時被銷毀，而豬殼被扣留作進一步化驗。

如化驗結果顯示豬肉含有鹽酸克崙特羅，豬殼亦會被銷毀。第

三，肉商決定延遲屠宰的豬隻則留在屠房，直至豬隻能夠通過進

一步的尿液測試後，方進行屠宰。

(三 ) 自從於 1998 年 8 月實行針編和尿液測試制度，以及加 調查和

執法行動以來，發現含有鹽酸克崙特羅的豬肉和內臟樣本，已由

12.5%大幅減低至現在的 1.1%。環境食物局成立後，有關部門（包

括食物環境 生署、漁農自然護理署、 生署和香港海關）會繼

續在以下各層面保障食物安全。

在農場和屠房方面，食物環境 生署會繼續在屠房抽取尿液樣本

作鹽酸克崙特羅測試的工作。如果進口的豬隻有問題，漁農自然

護理署便會通知內地有關部門跟進。此外，漁農自然護理署又會

與 生署調查懷疑使用鹽酸克崙特羅的本地豬場。如發現豬農藏

有該違禁物，便會考慮根據《藥劑業及毒藥規例》第 36 條提出

檢控。此外，漁農自然護理署亦教育本地農民正確使用飼料。

有關新措施方面，針對現時未有規管飼料的法例這問題，我們計

劃根據《公眾 生（動物及禽鳥）條例》訂定新規例，規管農民

使用鹽酸克崙特羅及其他化學品餵飼禽畜，要求飼料供應商列明

飼料的成分和使用細則，監管飼料內化學品的成分，以及禁止含

有有害或過量化學品的生豬出售和入口。漁農自然護理署會在未

來數個月就建議措施諮詢業界。視乎諮詢結果，我們計劃在下一

個立法年度把建議規例提交立法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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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付非法屠宰方面，食物環境 生署亦會繼續組織跨部門聯合

行動，打擊非法屠房。

至於零售方面，食物環境 生署正加強巡查新鮮糧食店（即所謂

肉食公司）及街市肉檔，檢查肉商有否出售來歷不明的豬肉，並

會重點監察有嫌疑的店鋪，進行突擊檢查，檢控違法店鋪。

有關非法進口的問題，香港海關亦會繼續打擊走私活動，堵截由

陸路和海路非法進口香港的活豬及冰鮮和冷凍豬肉。海關會繼續

透過情報收集，部署突擊行動，以及和有關部門加強檢控工作，

進一步打擊走私活動。

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 (一 )部分說明去年進行了 56  000

個豬隻尿液樣本測試，有 550頭豬隻的樣本呈陽性反應，即差不多是佔了 1%，

是相當高的比例。我想質詢政府，自從 1998 年 9 月開始測試豬隻是否含有

哮喘藥物後，當局成功檢控非法使用哮喘藥的豬農和肉商的個案有多少宗，

他們所受的最高刑罰是怎樣，被定罪人士有否再次觸犯同樣的罪行，就此，

政府可否承諾於何時能杜絕這方面的問題？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有關比例方面的問題，鄧議員剛才說因有 7  800 頭

豬隻的尿液樣本呈陽性反應，便是佔被屠宰豬隻總數的 1%。事實並非如此，

因為我們不是對這 7  800 頭豬隻都有抽查尿液樣本，我們是分批抽查的，即

每批豬隻都會抽查一隻。這批 7  800 頭豬隻都是同一來源，即來自同一農場。

如要計算 7  800 頭豬隻所佔的比例，便應該與每年香港屠宰約二百二十多萬

頭豬隻比較，所以事實上比例並沒有 1%那麼多。

至於檢控豬農和肉商方面，我相信是一項與舉證有關的問題。即使他們

的豬隻在測試後證實含有鹽酸克崙特羅，我們亦不能斷言說有關的肉商必須

負責，因他可以解釋說根本不知道這些豬隻曾經食用含有鹽酸克崙特羅的飼

料。所以，在這方面，我們只可以分幾種途徑採取行動，首先是保證有問題

的豬隻不會在市面出售，被證實含量較低的豬隻，其內臟會即時被銷毀，如

果肉殼有問題，亦會被銷毀；被證實沒有問題的，才獲准批出市場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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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檢控有關人士方面，對於豬農和飼料商，我們可以採用抽查的方式，

如能在農場或飼料中發覺有鹽酸克崙特羅成分，便可提出檢控，因為鹽酸克

崙特羅是違禁品，所以我們可根據《藥劑業及毒藥規例》採取行動；第二個

層次是在銷售方面，食物環境 生署經常突擊檢查新鮮糧食商（即肉食公司）

和街市的攤檔，查看他們出售的豬肉是否含有鹽酸克崙特羅成分。我們除了

在屠房進行準確的測試過程外，亦會盡量打擊非法屠宰的活動，在過去 1 年，

兩個市政總署在這方面亦採取了很多突擊行動來堵截非法屠宰的豬隻進

口。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鄧兆棠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主席，局長剛才的答覆是關於 7  800 頭豬隻，這是我的補充質

詢沒有提及的。我的質詢是說在已進行的 56  000 個測試中，有 550 頭豬隻的

尿液樣本呈陽性反應，所佔的百分比是 1%。我相信局長是弄錯了。

我的跟進質詢是，現時肉商或豬農所出售的豬肉如含有毒藥，是否無須

負上責任？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鄧議員，這是否屬於你剛才所提出質詢的一部分？

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是的。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鄧議員，你的提問實在太長了，我亦記不清楚，但希望環境食物局局

長記得你問的是甚麼。局長，請你作答。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有關新鮮糧食店（即肉食公司）所負的責任，根據

現行的《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第 52 條，“任何人如售賣食物或藥物，而

其性質、物質或品質與購買人所要求的食物或藥物所具有者不符，以致對購

買人不利，即屬犯罪。”此外，根據同一條例第 54 條，任何人也不可以出

售不宜供人食用的食物，所以根據這兩項條文，零售商須負上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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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我們亦有一些個案正有待排期審訊，這些案件都是根據上述條例第

52 條提出起訴的，換言之，有關物品是與購買人所要求的食物或藥物不符，

以致對購買人不利的。這是較為一般性的條文，而我們是根據這條文提出起

訴的。我們為何不根據條例第 54 條，即出售不適宜供人食用的食物這條文

來提出起訴？根據我們所得的專業意見認為，引用這條文在舉證方面可能出

現困難，因為我們須有一些科學根據，證明這些食物不適宜供人食用。我們

會就現時這數宗案例的起訴結果而進行檢討，研究可進行甚麼進一步的工

作。

黃容根議員黃容根議員黃容根議員黃容根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是關於主體答覆的最後一段，政府過去進

行了很多打擊走私肉類的活動，請問在過去兩年內，政府堵截了多少冰鮮豬

肉和凍肉，以及如何處理這些被堵截的肉類？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香港海關在 1998 及 99 年度在陸路和海路口岸共檢

獲了超過 140 萬公斤的走私肉類和 581 頭活豬；統計所得，現時被檢控的人

數超過 500 人。

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主席，據悉含哮喘藥的豬隻不少是來自非法屠場，請問當局在

1998 年 8 月，即實行針編和尿液測試的制度至現時，共發現了多少個非法屠

場及有多少豬隻含有哮喘藥成分？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現時我只有一些關於去年前兩個市政總署在堵截非

法屠宰活動方面的數據。在 1999 年，前兩個市政總署共進行了 208 次突擊

巡查的行動，這數字比對上一年增加了 3.2 倍。在 1999 年的這些突擊巡查

行動中，我們拘捕了 13 人。至於在非法屠場所檢獲的豬肉和雜臟，總共是

18 公噸，比 1998 年增加了 80%。據我所知，在我們未加強執法行動前，本

港約有二十多處地點被人利用進行非法屠宰活動；在加強執法行動後，據我

們粗略估計，現時最多只有兩、三間非法屠房。我希望這些數據不會給議員

一種錯覺，以為政府執法不力，其實非法屠宰活動是不定時進行的，設備亦

十分簡單，手法更是層出不窮，亦沒有固定的地點，所以新成立的食物環境

生署實在有需要繼續聯同有關部門，在收到情報後，才能立即進行突擊行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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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8 分鐘，雖然尚有多位議員正在輪候提

問，但現在須進入第六項質詢。

樓宇預防性維修的法定計劃樓宇預防性維修的法定計劃樓宇預防性維修的法定計劃樓宇預防性維修的法定計劃

Statutory Scheme on Preventive Maintenance of Buildings

6.6.6.6.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政府計劃推行一項新的法定計劃，規定樓宇業主須

為其樓宇進行預防性維修工程。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當局將會採用何種科學標準或方法，來辨別樓宇是否須進行預防

性維修工程；

(二 ) 當局將會採用甚麼技術標準，以評估已進行的預防性維修工程是

否可以接受；及

(三 ) 將會調撥多少額外的人力資源予屋宇署，以推行該項新計劃？

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現時本港不少樓齡較高的私人樓宇缺乏定期保養。

在欠缺適當維修的情況下，這些樓宇可能因材料損耗而出現各種毛病，嚴重

危害樓宇住戶和市民的安全。

對於那些樓齡較高而又日久失修的樓宇，政府認為有迫切需要訂立一個

法定要求業主參與的預防性維修計劃。這個計劃的目的，是規定樓宇業主及

早進行恰當的工程，防止樓宇過早老化及殘破。

政府現正草擬法定的樓宇預防性維修計劃的詳細建議。我們的初步想

法，是由屋宇署評估個別老化的私人樓宇狀況。在評估過後，屋宇署可規定

有需要的樓宇業主參與這項法定計劃。我們現時的構思，是要求這類樓宇的

業主委託認可人士進行樓宇的詳細勘測工作，如發現樓宇出現結構問題，則

委託註冊結構工程師進行這項詳細的工作，以確定必須進行的保養和維修工

程。有關業主之後可聘請合資格的承建商進行該等工程，並於完工時經由有

關的認可人士及註冊結構工程師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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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宇署打算用以確定哪些樓宇應納入建議計劃內的準則包括：

(i) 樓宇樓齡；

(ii) 樓宇結構狀況；

(iii) 樓宇外牆的狀況；及

(iv) 樓宇的防火安全情況，特別就走火通道的範圍而言。

屋宇署現正編訂評估樓宇手冊，為職員提供技術指引，以斷定樓宇有否

出現問題和這些問題的嚴重性，從而決定應否把曾進行評估的樓宇包括在建

議的計劃內。

屋宇署已委託專業顧問，就建議計劃要求進行的各項預防性維修工程，

包括勘測、維修及保養工程，制訂詳細的技術工作守則。該署將會諮詢有關

專業團體對工作守則擬稿的意見。

至於資源問題，我們預期屋宇署一些有關處理樓宇危險構件的工作，包

括自願性樓宇安全檢驗計劃內的部分工作，在建議計劃下，將會納入該署進

行的樓宇評估及管制工作之內。除此之外，署方目前正採取措施，加強其工

作效率，因此，我們打算在有關措施配合下，利用該署現有的資源來應付建

議計劃的額外人手需求。不過，實際需要多少額外資源，則要在建議的所有

細節完成後才能確定。

我們打算於今年夏天就整項建議徵詢公眾、專業團體及有關各方的意

見。我們屆時會公布建議的所有詳情，包括屋宇署在評估和檢定納入建議計

劃的樓宇時所採用的準則、建築專業人士按照計劃進行預防性維修工程時所

須依從的技術工作守則，以及屋宇署對額外資源的需求。當我們有詳細的方

案後，我們便會公布所有有關細節。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依照政府的構思，是由屋宇署為全港的物業進行初步的

結構評估，再向有問題的樓宇發出進一步的勘測和維修令。不過，如果有業

主無力支付有關的維修費用，不知當局會否向業主提供一些具優惠條件的貸

款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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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在現時的自願性驗樓計劃下，亦設有一項改善樓宇

安全的貸款計劃。當我們建議推行新的樓宇預防性維修計劃時，我們會考慮

如何令現時貸款計劃的條款及申請資格更為靈活及更具彈性，以幫助那些在

新計劃下須維修樓宇，但財政狀況又不容許他們這樣做的業主。我們會考慮

令現時的貸款計劃更具彈性，以幫助這些人士。

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主席，政府在主體答覆指出，屋宇署已聘請專業顧問制訂詳細

的技術工作守則，之後該署亦會諮詢有關專業團體對工作守則擬稿的意見。

請問政府，如果屋宇署聘請的專業顧問所制訂的守則，與專業團體所反映的

意見大不相同，即有很大差異時，政府會如何處理呢？

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覺得吳議員這項質詢帶有一些假設性質。如果專

業團體真的對屋宇署聘用的顧問所建議的技術工作守則，在技術上有很多不

同意見時，我們當然會透過洽商，尋求一個大家也可接受的辦法，這樣亦可

保障這計劃對實際促進樓宇安全和維修有所幫助。

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五段提及屋宇署會編訂評估樓宇手

冊，為職員提供技術指引。我相信該署的職員亦是專業人士，因為評估樓宇

是否須修葺是頗重要的。請問局長，一般來說，這類職員屬編制內的哪一級？

我想不會太低級，是嗎？

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很抱歉，我手邊並無這些資料。請容許我以書面答

覆何議員的補充質詢。 (附件 V)

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也是環繞主體答覆第三及第四段所說的準

則。請問根據甚麼準則來決定樓宇是否有需要納入這項預防性維修計劃？究

竟那準則是否與現時屋宇署發出強制維修令所按照的準則相同；抑或是高於

或低於那準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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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現時屋宇署根據現行《建築物條例》所發出的強制

性命令，主要是對付一些已出現危險的樓宇，又或該樓宇已出現比較嚴重的

問題，一定要迅速進行維修。我們現時構思中的預防性維修計劃，則正如這

計劃的名稱，是屬於預防性的。我們希望無須待有問題發生時，才由屋宇署

發出這些命令，要求業主維修樓宇；而是在問題比較輕微時，已經要採取預

防性措施。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局長說要待建議細則完成後，才知道對額外資源的需求。

請問這計劃的時間表為何？

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顧問現時正草擬技術工作守則，我們希望大概在個

多月後，可與專業團體商議這守則的擬稿，然後在今年夏天，諮詢公眾對整

套建議的意見。

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主席，局長剛才回答時提到，這項維修計劃屬預防性質，所以

我覺得這計劃的準則，一定低於現時發出強制命令的準則。請問會低多少

呢？可否現時給我們一個初步印象，究竟會低多少？樓宇在建成 5 年、10 年

或 15 年後，在一般情況下，都會有正常的損耗，須作出不同程度的維修。

那準則會否難以客觀的方式，以法例寫出來呢？

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現時這技術工作守則仍在草擬階段，我希望議員可

給我們規劃地政局多些時間，待我們備妥正式的草稿後，我們會提交立法會

有關的事務委員會討論，屆時議員可以看到究竟哪些樓宇會納入這預防性維

修計劃，以及就新計劃的準則與現時根據《建築物條例》所發出的維修命令

所按照的準則作比較，看看兩者之間的差別有多大。我相信屆時大家應該可

以清楚瞭解這些問題。

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最後一段表示會諮詢公眾的意見。這計

劃一方面會影響很多業主，另一方面也影響公眾人士的安全。請問政府預算

諮詢期有多長呢？由於受影響的人較多，請問諮詢期可否比較長一點？局長

心目中有否一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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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們現時仍在考慮這問題。一般來說，政府的建議

諮詢公眾時間大概是 6 個星期至 3 個月不等。有關諮詢期須為期多久這問

題，我們很樂意聽取各方人士的意見。

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主席，我相信今天我們所提出的質詢，一定帶有假設性質，因

為有關計劃現時仍在草擬階段。我希望政府會回答下一項假設性的質詢。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吳議員，你是不能夠提出假設性質詢的。

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因為計劃現時仍在草擬階段，所以我們只能推想可能會出現的

問題。主體答覆第三段提到政府現時的構思，是要求樓宇的業主委託認可人

士進行樓宇的詳細勘測工作。我想提出一項我認為是假設性的質詢，便是如

果那些認可人士未能檢驗出樓宇有結構性問題，於是沒有要求業主作進一步

的檢驗，那麼在現時這項構思中，這些認可人士有何責任？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吳亮星議員，按照《議事規則》，如果你自己也認為你所提出的是假

設性的質詢，那我便不能容許你提問了。請你試以另一方式來提出這項補充

質詢。

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主席，我始終認為現時計劃正在草擬階段，所以要推敲考慮一

下，政府想業主勘測樓宇的結構有否問題，而業主聘請認可人士進行詳細檢

查，如果認可人士驗不到樓宇有問題，引致日後樓宇結構出現問題的話，根

據政府現時的構思，這些認可人士會有甚麼責任？

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會與屋宇署的同事繼續研究吳議員這項補充質

詢。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有些樓宇已經非常殘舊，老化的程度十分嚴重，請問局

長會否考慮日後提出這計劃時會把樓宇分類，而其中一類是要近乎強迫性要

進行維修的，即業主一定不可以不接受這計劃要求他們進行的一些急切性的

預防維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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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根據我們現時的構思，假如經過評估後，屋宇署認

為某一幢樓宇須進行預防性維修工程，屋宇署便會根據建議的新法例所賦予

的權力，向業主發出通知書，要求他們進行維修。如果有關業主不根據法定

的命令維修樓宇，他們當然一定要負上法律責任。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質詢時間到此為止。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在建築地盤發現炸藥在建築地盤發現炸藥在建築地盤發現炸藥在建築地盤發現炸藥

Explosives Found in Construction Sites

7.7.7.7. 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主席，據報，太古城中心附近一個建築地盤發現地下埋有

信管及炸藥，懷疑為建築工人早年在該處以爆破方式進行削坡工程時遺下。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否調查信管及炸藥遭遺留在該處的原因，以及哪些人應為此負

責；若有，調查結果為何；

(二 ) 過去 5 年，在建築地盤掘出炸藥的個案數目；

(三 ) 有否評估本港其他建築地盤內埋有炸藥的可能性，以及該等炸藥

會否危及工人的安全及附近居民的生命財產；及

(四 ) 有否評估現時監管在建築地盤內使用炸藥的措施是否足夠及有

效？

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 吳亮星議員所指的地盤是位於 魚涌康山道及英皇道交界行車

天橋底。該地盤曾於 1982 至 1986 年間就康山花園建築工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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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破。這次事件中，在地盤所發現的是兩條已斷掉，約 200 厘米

長（一紅一白）的電 ，由一個約 50 厘米直徑的鑽孔伸出。這

些電 和當年爆破用的接駁 的顏色相同。我們相信這是當年爆

破後所遺留下來，至於信管或炸藥，則未有發現。為確保安全，

警方拆彈組以一貫做法，將懷疑藏有炸藥的範圍引爆。引爆時所

見的爆炸威力很小，證明了並沒有信管或炸藥被遺留在該地方，

亦不帶出誰人應負責的問題。

(二 ) 過去 5 年，總共有超過 18 000 次工程爆破，孔數超過 50 萬個，

只有一次在建築爆破工程完工後發現有遺留下來的爆炸品。事發

在 1995 年，一個條裝炸藥及一支信管被發現遺留在工地上。後

證實信管已經燃爆，條裝炸藥亦受破壞，並已失去效力。事後經

土木工程署轄下的 務及石礦部（即 務部）人員把該條裝炸藥

運走及毀滅。事實上，在過去 10 年，亦只有這宗個案發生。

(三 ) 本港其他建築地盤內埋有炸藥的可能性極微。爆破員必須在爆破

後立即檢查有否失響，如有失響，爆破員必須將有關未引爆的炸

藥或信管以適當方法銷毀。這項處理程序是一項根據《危險品條

例》（香港法例第 295 章）的規定。在整個爆破，檢查及處理失

響的過程中， 務部亦有派員監察。而每次在簽發爆破牌照或爆

破員證書時，亦會向有關人士重複申述這項規定。經上述程序，

在爆破後有炸藥或信管遺留在工地的機會非常之微。

在實際工作上，爆破員倘在清理石堆時，發現任何盲砲（即殘留

而未爆的雷管或爆炸品），須立即向承建商以及 務部報告，然

後採取補救措施，例如將炸藥銷毀。爆破員必須將盲炮以及爆炸

品的數量、商標名稱及種類通知 務部，並須就其補救行動取得

務部的同意。如果補救行動未能在即日完成，有關地點會加以

封鎖，並 起紅旗，以警告其他人士。此外，由承建商所聘請的

護 員會看守該地，直至將所有炸藥引爆或銷毀為止。

(四 ) 在香港使用炸藥，是受《危險品條例》（香港法例第 295 章）監

管的。由於香港地小人多，監管炸藥的嚴謹程度高於很多先進國

家，如英國、美國、加拿大和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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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品的監管主要涉及安全和保安兩方面。監管範圍包括爆炸品

的分類、製造、貯存，陸上運送，使用及銷毀等。香港的監管模

式，異於外地。一般國家或地區都是容許使用者自己貯存及運送

爆炸品，由政府監察，而香港則是由特區政府直接介入管理工

作。絕大部分的炸藥貯存和運送，均由政府直接負責。香港政府

現時共有 9 輛炸藥運送車輛，兩艘炸藥運送船，以及有兩所分別

可貯存 500 噸（位於大嶼山的狗虱灣）及 2 噸（位於沙田）的炸

藥倉庫。當爆炸品送抵地盤後，其使用亦受政府人員現場監察，

直至所有爆炸品用完為止。

政府現時只會容許硝酸銨類炸藥在香港建築工地使用。至於其他

種類炸藥，如火藥、硝化甘油類炸藥等，雖然在世界各地仍有使

用，但香港已經禁止。硝酸銨類炸藥威力較低，但不易受熱、撞

擊、摩擦等而產生爆炸，所以亦較安全。

任何爆破必須由合格的人士進行。 場燃爆證書是要求業者有超

過 40 次臨場經驗並獲得推薦及通過筆試和面試後，才可獲得簽

發。

任何工地若要進行爆破工程，必須獲得 務部批准。批准過程包

括政府人員視察工地，訂立簽發爆炸品“使用許可證”及“儲存

牌照”的先決條件。條件內容包括安全設施（如圍欄、鐵籠、覆

蓋物、沙包及疏散人口方法等），爆破方法（炸藥用量、範圍、

次序等），及有關人士的資格。若有需要申請者亦要提交一份爆

破評估報告，以保障附近建築物、斜坡及管道設施等的安全。當

承建商符合上述有關條件，並經會面及講解，方可開始進行工程

爆破。每天爆破所需炸藥用量，亦必須於 1 天前知會 務部。每

次爆破時， 務部會有職員在現場駐守，監察有關安全及保安事

宜。

上述監管措施經過多年累積的經驗及改進，已經相當完善及有

效。但爆破工程畢竟是一項危險工作，所以我們仍然會持續檢討

有關措施並作出改善。此外，我們仍會繼續與各地交流，汲取有

關知識和經驗，以期香港在使用炸藥的安全和保安方面保持高水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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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金積金積金積金局招聘職員事宜局招聘職員事宜局招聘職員事宜局招聘職員事宜

Staff Recruitment Exercises of MPFS Authority

8.8.8.8. 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主席，關於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積金局”）招聘

職員事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是否知悉，

(i) 積金局的員工編制為何；截至去年年底，已發出及尚未發出

聘書的各職級職位數目分別為何，並請按部門列出分項數

字；

(ii) 積金局招聘職員的工作目前進度與原訂計劃比較為何；若目

前進度落後於原訂計劃，

(I) 原因為何；

(II) 積金局的工作有否受到影響；若沒有受到影響，原因為

何；及

(III) 積金局董事會將會採取甚麼措施加快招聘進度；

(iii) 當局及積金局董事會有否設定完成所有招聘工作的最後限

期，以確保積金局能夠順利運作；若有設定，限期為何及當

局或積金局董事會將會採取甚麼措施，確保在限期前完成所

有招聘工作；

(iv) 積金局董事會所訂各職級的入職薪酬為何，並請按部門分項

列出；該等薪酬與其他機構相若職級的入息薪酬比較為何；

及

(v) 積金局董事會在釐定其薪酬政策時，曾否參考現時勞工市場

的情況；及

(二 ) 政府當局有否向積金局表示關注其薪酬政策和要求積金局就此

進行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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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

(一 ) (i) 積金局截至 1999 年 12 月 31 日的員工編制，以及已發出／

尚未發出聘書的職位資料，按部門及職系分項臚列於附錄

I，以供參閱。

(ii) 積金局招聘工作的進度是受到密切監察，並會作定期覆檢。

現時的招聘工作是按照原定進度進行。

(iii) 當局及積金局董事會並沒有為完成所有招聘工作設定限

期。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制度是分階段實施。積金

局的整體目標，是確保有足夠人手應付在不同時段分別展開

的工作。例如，我們預計強積金計劃在 2000 年 12 月開始收

集供款；為配合這個時間表，積金局各監管部門內的督察職

系的職位現仍然懸空，招聘工作將於 2000 年 6 月展開。積

金局亦定期向其董事會及行政事務委員會匯報招聘工作的

進度。

(iv)及 (v)

積金局各薪級的入職薪酬載於附錄 II。積金局在 1998 年年

底委託顧問公司進行架構及薪酬福利條件研究。為了確保顧

問公司的研究充分顧及當時勞工市場的情況，顧問公司進行

了一項薪酬調查，受訪對象包括多間設有與積金局相若職位

的金融機構及公司。顧問公司向積金局建議的薪級，是根據

該調查結果進行職位配對及數據調整後定出的。

(二 ) 政府當局覆檢了顧問公司向積金局建議的薪酬福利條件後，積金

局按當局的意見把行政總監及副行政總監的任職條件向下調

整。與強積金工作有關的勞工市場的情況易於改變。就我們所

知，隨 強積金制度將全面實施，以及資金及財經市場的明顯復

甦，在過去 1 年，有關的勞工市場供求情況日趨緊張。當局會密

切留意這事宜，並在有需要時要求積金局就此事進行覆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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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至 1999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員工編制

(按部門分項說明 )

辦公室／處／課 職位 編制 已發出聘書

的職位

尚未發出聘書

的職位

行政總監辦公室 行政總監 1 1

副行政總監 1 1

私人助理 1 1

行政秘書 1 1

小計： 4 2 2

管理局秘書處 管理局秘書 1 1

經理 1 1

秘書 1 1

小計： 3 3

內部審查課 高級經理 1 1

經理 1 1

秘書 1 1

小計： 3 3

法律意見課 法律顧問 1 1

高級經理 1 1

秘書 1 1

小計： 3 3

監管部門 執行董事 3 3

高級經理 13 10 3

經理 48 36 12

總督察 7 7

高級督察 15 15

督察 36 36

高級主任 15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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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處／課 職位 編制 已發出聘書

的職位

尚未發出聘書

的職位

行政秘書 3 3

主任 30 25 5

秘書 8 6 2

助理主任 7 7

小計： 185 93 92

對外事務處 主管 1 1

高級經理 2 1 1

經理 7 2 5

高級主任 19 6 13

主任 9 9

秘書 2 2

小計： 40 12 28

資訊科技處 主管 1 1

高級經理 1 1

經理 6 6

系統分析員 1 1

電腦操作員 2 2

技術支援分析員 1 1

分析程序員 1 1

主任 2 2

秘書 1 1

小計： 16 12 4

行政處 執行董事 1 1

高級經理 3 1 2

經理 6 5 1

高級翻譯主任 1 1

翻譯主任 2 2

高級主任 7 6 1

主任 3 2 1

助理主任 3 1 2

行政秘書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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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處／課 職位 編制 已發出聘書

的職位

尚未發出聘書

的職位

秘書職系 2 2

接待主任 1 1

司機 3 2 1

小計： 33 21 12

合計 287 146 141

附錄 II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入職薪酬

薪級 職位 入職薪酬

（港幣／按月計 )

1 ─　助理主任 )

─　司機 )
10,670 元

2 ─　電腦操作員／分析程序員 )

─　主任 )

─　接待主任 )

─　秘書 )

17,670 元

3 ─　行政秘書 )

─　督察 )

─　高級主任 )

─　系統分析員 )

25,000 元

4 ─　經理／內部審查 )

─　經理／宣傳 )

─　經理／人力資源管理 )

─　私人助理 )

─　翻譯主任 )

34,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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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級 職位 入職薪酬

（港幣／按月計 )

5 ─　經理／客戶服務 )

─　高級督察 )
39,000 元

6 ─　財務經理 )

─　資訊科技經理 )

─　經理／管理局秘書 )

─　經理／一般事務 )

─　經理／人力資源 )

─　經理／監管部門 )

─　高級翻譯主任 )

46,000 元

7 ─　總督察 )

─　高級經理／宣傳 )

─　高級經理／內部審查 )

54,340 元

8 ─　財務高級經理 )

─　高級經理／人力資源 )

─　高級經理／法律顧問 )

─　高級經理／監管部門 )

78,500 元

9 ─　主管對外事務 )

─　主管資訊科技 )
92,920 元

10 ─　管理局秘書 )

─　法律顧問 )
127,250 元

執行董事 I ─　執行董事 228,590 元

執行董事 II ─　副行政總監 257,170 元

執行董事 III ─　行政總監 355,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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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界私人土地存放廢棄車輛在新界私人土地存放廢棄車輛在新界私人土地存放廢棄車輛在新界私人土地存放廢棄車輛

Storing Scrap Vehicles on Private Land in the New Territories

9.9.9.9. MISS CHRISTINE LOH: Madam President, with regard to the unsightly
and environmentally unfriendly dumping of scrap vehicles on private land in the
New Territories, will the Administration inform this Council:

(a) of the estimated area of land used for storing scrap vehicles and the
estimated number of scrap vehicles on private land in the New
Territories;

(b) whether it has assessed if there has been an increase in the use of
private land for storing scrap vehicles over the last five years;

(c) of the existing legislation restricting the use of private land for
storing scrap vehicles and how it is enforced;

(d) whether it has plans to make legislative amendments prohibiting
owners of private land from storing scrap vehicles on their land;

(e) of the alternative means of disposing scrap vehicles; and

(f) whether it has offered any incentives for car owners to have their
unwanted vehicles recycled?

SECRETARY FOR PLANNING AND LANDS: Madam President,

(a) According to our records for 1998, there are about 128 sites in the
New Territories, covering an area of 31 hectares, used for car
dumping, repairing or scrap vehicles storing purposes.  Most of
these sites are on private land.  The Government keeps no record
of the number of scrap vehicles stored on private land.

(b) The use of land in the New Territories for car dumping, repairing,
or storing scrap vehicles has decreased from 47 hectares in 1994 to
31 hectares in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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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Land uses in the New Territories are controlled under the Town
Planning Ordinance (Cap. 131).  The Town Planning Board (TPB)
would, having regard to considerations such as land use
compatibility, environmental and traffic impact, and so on, decide
whether any particular site is suitable for open storage purposes and
promulgate its decisions through statutory Development Permission
Area (DPA) Plans and Outline Zoning Plans (OZPs).  In addition,
specific planning approval has to be obtained from the TPB before a
properly zoned site could be used for the storing of scrap vehicles.
In considering such planning applications, the TPB would impose
mitigation measures (for example, screen planting and provision of
drainage facilities, and so on) to alleviate any possibl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such land uses.  In parallel, the Planning
Department will take enforcement action against any unauthorized
land uses or developments.  The enforcement action aims to
discontinue such unauthorized land uses or require such
unauthorized undertakings to obtain planning permission from the
TPB by a specified date.  Failure to comply would lead to
prosecution.  Conviction of such offences would be liable to a
maximum fine of $500,000 and a maximum daily fine of $50,000.
The maximum fine will be doubled for repeated conviction.

(d) The Government intends to strengthen the enforcement power of
Planning Department against unauthorized land uses and
developments under the new Town Planning Bill to be introduced.

(e) There are two ways of disposing of an unwanted vehicle properly —
either selling it to a private scrapper or surrendering it to the
Abandoned Vehicle Surrender Centres of the Transport Department.
There are two such centres which together receive about 1 000
vehicles a year.  The Transport Department has a contract with a
scrap dealer for him to purchase vehicles from the two Abandoned
Vehicle Surrender Centres, the Police Vehicle Pounds and vehicles
abandoned on government land.  The contractor is allowed to use a
site in Kwai Chung for the purpose of breaking up the vehicles
collected.  As part of the conditions in the contract, the contractor
is required to dispose of the vehicles in an environment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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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ptable manner to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and to comply with the Waste Disposal
(Chemical Waste) (General) Regulations and Ozone Layer
Protection (Controlled Refrigerants) Regulations.

(f) The Government has not offered any financial incentives to car
owners for recycling their unwanted vehicles.  However, there is a
commercial incentive for scrap dealers to maximize recycling and to
minimize the amount of material that has to be taken to the landfills.

石油氣的士及小巴計劃石油氣的士及小巴計劃石油氣的士及小巴計劃石油氣的士及小巴計劃

LPG Taxi and Light Bus Schemes

10.10.10.10.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主席，就石油氣的士計劃及石油氣小巴試驗計劃，政府可

否告知本會：

(一 ) 現時一輛石油氣的士的平均市價為何；與過去兩年每季的平均市

價的比較為何；該等市價有否呈現上升趨勢；若有上升，有否評

估車價上漲對推動石油氣的士計劃有何影響；若評估為沒有影

響，原因為何；

(二 ) 當局有否計劃監管石油氣的士的車價；若否，不擬監管的原因為

何；

(三 ) 現時市場上有否供應適合香港使用的石油氣小巴；及

(四 ) 現時一輛石油氣小巴的市價為何，以及有否評估小巴經營者能否

負擔購置石油氣小巴所需的費用？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現時在本港行走的柴油及石油氣的士主要由兩間日本汽車製造

商供應。根據本地的士經銷商及製造商在本港的代理所提供的資

料，現時一輛新石油氣的士的售價介乎 15 萬元至 22 萬元不等，

實際售價則視乎車輛的牌子及所裝置的配件及器材等因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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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自 1999年年初石油氣的士開始在本港引進作商業經營以來，

市場上共有兩種石油氣的士的牌子出售，我們並沒有發現石油氣

的士的市價有上升的趨勢，但其間市場卻有提供不同水平的折

扣。石油氣的士的售價均較柴油的士原來售價為低。石油氣的士

比柴油的士較低的售價雖為更換計劃帶來正面因素，但我們正在

逐一落實的其他配套設施應對行業更為重要。

(二 ) 我們正密切監察石油氣的士市價的走勢。香港是一個自由經濟體

系，我們認為最佳的做法是由市場力量來決定石油氣的士的車

價；不過，我們會繼續採取措施，鼓勵市場進行良性競爭。我們

已向香港汽車商會的會員簡介石油氣的士的規定，並鼓勵該會會

員進軍本港石油氣的士市場。一間澳洲車廠已對本港石油氣的士

市場表示興趣，而該廠設計的石油氣的士車款其實亦已獲有關當

局批准。鑒於改用石油氣的士這項計劃的規模龐大，我們認為本

港的士市場有潛質可吸納其他車輛供應商。

(三 ) 車輛製造商向我們表示，如果本港柴油小巴改用石油氣，他們可

以製造適合在本港行駛的石油氣小巴。我們計劃在本年上半年開

展一項使用低污染燃料（包括石油氣）的小巴試驗計劃。到目前

為止，已有 4 間車輛製造商，其中日本和歐洲各佔兩間，表示有

興趣供應合適的石油氣小巴，供推行試驗計劃之用。

(四 ) 由於為時尚早，車輛供應商尚未釐定石油氣小巴的市價。我們會

透過施行上述的試驗計劃，取得有關小巴車價的資料及營運數

據，例如燃料和維修保養成本等，這些資料將有助我們評估轉用

石油氣或其他燃料後，小巴行業所受的影響。

醫院管理局新的醫生職系架構醫院管理局新的醫生職系架構醫院管理局新的醫生職系架構醫院管理局新的醫生職系架構

Hospital Authority's New Medical Staff Structure

11.11.11.11.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主席，醫院管理局（“醫管局”）計劃對醫生職系進行改

革，以駐院醫生、一級及二級專科醫生取代現時的初級、高級及顧問醫生的

職級，並調低新入職醫生的薪酬。就此，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是否知悉，醫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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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所訂的新入職醫生薪酬水平與本年政府部門內相類職級的

新入職人員的薪酬水平是否相若；

(ii) 在過去 5 年開設的顧問醫生職位數目，以及該等職位按開設

原因分類的細項數目；及

(iii) 所訂的二級專科醫生的目標編制及其如何與現時顧問醫生

的編制比較；及

(二 ) 當局有何措施確保醫管局在採用新的醫生職系架構後，公帑開支

不會因而增加？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

(一 ) (i) 按照醫管局的建議，新入職駐院醫生的薪酬水平，與政府建

議調低新入職醫生的薪酬水平相若。醫管局會密切留意政府

有關薪酬調整建議的進展，以確保醫管局員工的薪酬水平維

持與公務員同類職級人員相若。

(ii) 在過去 5 年，即由 1995-96 至 1999-2000 年度，醫管局一共

淨增了 121 個顧問醫生職位。該等職位按開設原因的分類載

於附表。

(iii) 醫管局目前尚在就建議中的醫生職系改革進行諮詢，而二級

專科醫生的數目仍有待決定。醫管局的初步構思是二級專科

醫生會佔醫生總數 20%。建議的醫生職系改革，是為了更清

楚界定駐院醫生和專科醫生兩者的角色，以便重整現時的制

度，使之成為一個以專科醫生主導的二層醫療架構。推行一

個以專科醫生主導的制度，能加強專業問責和改善病人護理

質素。現時由顧問醫生主導的 3 層架構，存在不同職級角色

及責任重疊的問題。按照建議的制度，專科醫生須在治理病

人的過程中，肩負主要的專業責任。他們是醫管局內認可的

獨立醫療專業人員，並須監督駐院醫生提供醫護服務。因

此，二級專科醫生和顧問醫生的角色和職責是不能作直接比

較。二級專科醫生的薪酬水平和結構會反映他們相關的角色

和職責，並與現時的顧問醫生有所分別。現時，顧問醫生佔

醫生總數的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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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醫生職系改革的建議，是不應影響成本的。醫管局會推行措施，

以確保建議的新醫生職系架構不會導致增加公帑開支。醫管局會

設立一個中央監察機制，以審核駐院醫生、一級及二級專科醫生

職位的需求和開設。醫管局並會嚴密監管一級及二級專科醫生職

位的開設和委任，考慮因素包括是否有職位空缺、對被委任人士

的專業水平和晉陞資格的評估、以及可利用的撥款數目。

附表

醫管局在過去 5 年開設顧問醫生職位的淨增數目

開設顧問醫生職位的原因 95-96 96-97 97-98 98-99 1999-2000

(一 )基本工程項目中新醫

院和新服務的啟用

24 14 13 15 0

(二 )推行經核准的非急症

和延續護理醫院服務

改善計劃，例如提供

善終、康復、老人科

及精神科服務

10 6 3 1 0

(三 )改善大型急症醫院的

一般專科服務，以應

付急症室、內科、耳

鼻喉科、婦產科、矯

形及創傷科和眼科等

醫療專科迅速增加的

病人數量

9 4 3 1 0

(四 )改善大型急症醫院深

切治療、骨髓移植、

腦外科、血液學和特

別放射造影等附屬專

科服務

7 7 4 2 0

合共 50 31 23 19 -2 *

* 在 1999-2000 年度，醫管局調配人手以應付顧問醫生的新需求，並淨減兩

個顧問醫生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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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低空氣污染的措施減低空氣污染的措施減低空氣污染的措施減低空氣污染的措施

Measures to Reduce Air Pollution

12.12.12.12. MISS CHRISTINE LOH: Madam President, regarding the measures to
reduce air pollu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a) of the respective weights of major pollutants, including total
suspended particulates, respirable suspended particulate, nitrogen
oxides and volatile hydrocarbons, emitted by all pollution sources in
1998;

(b) of the expected amount of annual reduction in the coming five years,
in absolute and percentage terms, in the emission of each of these
pollutants resulting from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easures to
reduce vehicle emissions, as outlined in the reply to a written
question of this Council of 27 October 1999, and provide a
breakdown of such figures attributable to each measure;

(c) how the expected overall emission reduction in (b) above

(i) compares to the targets set out in the 1999 policy address;
and

(ii) translates into improvement in the air quality in and assists in
achieving the air quality objectives (AQOs) for various
districts; and

(d) whether it has assessed, upon implementation of all such measures
in (b) above, if the air quality in Hong Kong will meet all the AQOs
by 2005, and if the assessment result is in the negative, of the other
measures it will take?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FOOD: Madam President,

(a) The weights of emissions of major air pollutants from all
combustion sources (including industrial, commercial and domestic
activities, power generation, aircraft, marine vessel and motor
vehicle) in 1998 are estimated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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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 Pollutant Emission (tonnes)1

Particulate matters (PM)2 12 233
Sulphur dioxide 84 093
Nitrogen oxides 114 738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3 17 016

(b) A wide range of on-going and new measures are being implemented
to reduce emissions from all categories of vehicles.  The expected
amount of reduction in the emission of air pollutants by 2005
resulting from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vehicle emission reduction
measures as outlined in the reply to a Legislative Council question at
the meeting of 27 October 1999, and a breakdown of such figures
attributable to each measure are provided at Annexes 1 and 2.  The
amount of annual reduction of the emission of the various pollutants
within this five year period will depend on the actual timing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various measures.

(c) (i) If all the measures mentioned in (b) are implemented, and
provided that vehicle usage does not increase significantly,
particulate and nitrogen oxide emissions from all motor
vehicles should be reduced by about 80% and 30%
respectively by around 2005.

(ii) AQOs for seven widespread air pollutants have been
established under the Air Pollution Control Ordinance.  In
1998, we met all objectives for sulphur dioxide, carbon
monoxide, ozone and lead.  Nitrogen dioxide and
particulates are the pollutants we need to reduce in order to
achieve fully our current AQOs

                                   
1 Overall emissions do not correspond with effects on local air quality.  For example, power generation is

responsible for 45% of total NOx emissions, but vehicles are responsible for 81% of NOx measured at
roadside air monitoring stations.

2 This refers to respirable suspended particulates (RSP) which is the health related portion of the
particulates.

3 This refers to non-methane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 which is the primary precursor for the
formation of o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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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ation of the measures will result in substantial and
observable improvements in the smoke and fumes
experienced in the street.  The measured ambient level of
respirable suspended particulates and nitrogen oxides will also
improve.  Assuming that there is no major change in the
background air pollution levels in the region, we expect the
ambient levels of respirable suspended particulates and
nitrogen oxides to improve by about 35% and 20%
respectively.

(d) If we only take into account the emission reductions within Hong
Kong without having regard to the changes in the regional air
quality, we should be able to meet our current AQOs by 2005.  As
yet we do not have a sound basis for making projections as to how
the air pollution levels in the region will change.  To help establish
the basis for a regional air quality improvement programme, Hong
Kong is now conducting a joint study with Guangdong on the extent
and nature of air pollution of the entire Pearl River Delta area.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which is due for completion in early 2001
will provide the basis for Hong Kong and Guangdong to work out
joint action plans to improve regional air quality.

Annex 1

Expected effects of vehicle emission reduction measures

as outlined in the reply to a Legislative Council question

at the meeting of 27 October 1999

1. Replace all diesel taxis with liquefied petroleum gas (LPG) taxis

There are about 18 000 diesel taxis in Hong Kong and they are contributing to 26% of

the particulates and 12% of nitrogen oxides emitted by the vehicle fleet.  Replacing all

diesel taxis with LPG taxis will reduce up to 25% of particulates and 6% of nitrogen

oxides from the existing vehicle fl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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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place all diesel light buses with LPG light buses or other clean alternatives

There are about 6 400 diesel light buses including public, private and school light buses
in Hong Kong.  They contribute to 5% of the respirable particulates and 3% of the
nitrogen oxides emitted from the vehicle fleet.  Subject to operational trials of clean
alternatives to light buses to be conducted in 2000, we propose to provide financial
assistance similar to that for the taxi trade to diesel light bus operators switching to use
cleaner alternative fuel.  The phasing out of the diesel light buses would reduce up to
4% of particulates and 2% of nitrogen oxides from the existing vehicle fleet.

3. Retro-fit pre-Euro light diesel vehicles with diesel catalytic converters or traps

There are 70 000 other diesel light goods vehicles (up to 5.5 tonnes in weight) in Hong
Kong and they are contributing 25% of the respirable particulates and 13% of the
nitrogen oxides emitted from the vehicle fleet.  We propose to provide free
installation of diesel catalytic converters or traps to all pre-Euro diesel vehicles which
can reduce particulates emissions by about 4% from existing vehicle fleet.

4. Retro-fit pre-Euro buses with diesel catalytic converters

There are 12 000 buses (including franchised, public and private buses) in Hong Kong
and they contribute to 12% of the respirable particulates and 18% of the nitrogen
oxides emitted from the vehicle fleet.  The franchised bus companies have agreed to
retrofit in the next two years some 2 000 pre-Euro standard buses with diesel catalytic
converters.  This in turn can reduce the emissions of particulates by 3% from the
existing vehicle fleet.

5. Retro-fit pre-Euro medium and heavy diesel vehicles with catalytic converters

There are about 40 000 medium and heavy vehicle in Hong Kong and they contribute
to 30% of the respirable particulates and 30% of the nitrogen oxides emitted from the
vehicle fleet.  Subject to on-going operational trials, we intend to provide free
installation of catalytic converters to all pre-Euro medium and heavy diesel vehicles.
This would reduce particulates emissions by 11% from existing vehicle fleet.

6. All new vehicles to meet Euro III standards

All new vehicles are required to meet Euro III standards starting from 2001.
Together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Euro III standards, we intend to reduce the sulphur
content of motor diesel to not more than 0.035% in January 2001.  We are also
seeking to introduce ultra low sulphur diesel to Hong Kong (with sulphur content of
0.005%).  These measures can reduce particulates and nitrogen oxides emissions
from the vehicle fleet by 36% and 19%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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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

Emission Reduction in Urban Areas from Vehicles for 1997

Based Upon Different Measures

Existing

Vehicle

Emission Contribution

in urban areas Measures

Maximum Emission

Reduction of the Vehicle

Fleet by 2005

Taxi PM: 26% (537 tonnes) Replace all diesel PM: 25% (516 tonnes)

NOx: 12% (1 286 tonnes) taxis with LPG taxis NOx: 6% (643 tonnes)

Light Buses PM: 5% (105 tonnes) Replace all diesel light buses PM: 4% (84 tonnes)

NOx: 3% (331 tonnes) with LPG light buses or NOx: 2% (221 tonnes)

other clean alternatives

Light Diesel PM: 25% (518 tonnes) Retrofit all pre-Euro PM: 4% (83 tonnes)

Vehicles NOx: 13% (1 411 tonnes) light diesel vehicles NOx: - (not applicable)

with diesel catalytic

converters or traps

Buses PM: 12% (247 tonnes) Retrofit all pre-Euro PM: 3% (62 tonnes)

NOx: 18% (1 998 tonnes) buses with diesel NOx: - (not applicable)

catalytic converters

Medium and PM: 30% (622 tonnes) Retrofit all pre-Euro PM: 11% (228 tonnes)

Heavy Diesel NOx: 30% (3 379 tonnes) medium and heavy NOx: - (not applicable)

Vehicles diesel vehicles with

catalytic converters

PM: 36% (751 tonnes)All new vehicles to meet Euro III standards, starting from 1 January

2001, and fuel specifications to be upgraded accordingly NOx: 19% (2 117 tonnes)

Total Reduction: PM: 83% (say, 80%)

NOx: 27% (say,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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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處理電匯款項的指引有關處理電匯款項的指引有關處理電匯款項的指引有關處理電匯款項的指引

Guidelines on Handling of Remittance by Telegraphic Transfer

13.13.13.13.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主席，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

(一 ) 持牌銀行現時處理從外地電匯款項到其本地客戶戶口的程序，以

及所需的時間分別為何；

(二 ) 金融管理局（“金管局”）有否就處理電匯款項所涉及的各項事

宜（例如匯款交收日期及收款人就匯款應得的利息何時開始計算

等），向持牌銀行發出指引；若否，金管局會否考慮制訂有關指

引；及

(三 ) 金管局有否就銀行業常用的詞彙（例如匯款交易中的收款日期）

訂下明確定義，使業界有規可循？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

(一 ) 本港銀行根據國際慣常做法處理由外地電匯給其本地客戶的款

項。環球銀行財務電訊協會提供國際通用的銀行電匯通訊網絡。

透過該網絡，匯款銀行向收款銀行傳達資金轉帳指示，支付受款

人有關款項。

外地匯款銀行向本港收款銀行發出資金轉帳指示後，便會安排向

收款銀行直接或透過收款銀行的代理銀行支付匯款。收款銀行在

確認收妥款項和查明是否有任何禁止向受款人戶口轉撥資金的

限制（例如法庭的限制令）後，便會根據資金轉帳指示將款項支

付予受款人。

一般而言，銀行如果在交易結帳前（即收款銀行所定下的截止時

間前）收到轉帳指示和匯款，便會在當日處理該指示及有關匯

款。根據環球銀行財務電訊協會的使用者手冊，若電匯在截止時

間前收到但在處理上有延誤，有關的責任須由收款銀行承擔。因

此，收款銀行若在截止時間前收到匯款，一般會在即日向受款人

戶口記帳；不過，若在截止時間後才收到匯款，則一般會在翌日

向受款人戶口記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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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決定本港收款銀行處理來港電匯款項需時多久的因素，包

括資金轉帳指示到達收款銀行所需的時間，匯款銀行將匯款存入

收款銀行所需的時間，收款銀行按照內部程序處理電匯所需的時

間，以及匯款銀行和收款銀行因時差而引致的工作時間上的差

別。

(二 ) 金管局未有向銀行發出匯款業務的具體指引，因為這些事務涉及

個別銀行商業手法，和銀行與客戶之間的關係，而當中並無監管

上的問題，以致須發出指引。

然而，香港銀行公會及存款公司公會聯合發出的《銀行營運守則》

涵蓋跨境支付事宜。當兩公會於今年檢討該守則時，金管局將與

公會商討是否有需要修改該守則，以進一步提高銀行匯款服務的

透明度。

(三 ) “匯款業務”和匯款交易中的收款日期均沒有在任何由金管局

發出的監管指引或文件中作定義。一如答案第 (二 )部分指出，這

資料涉及個別銀行的商業手法和銀行與客戶的關係，金管局作為

監管機構不宜為此作出定義。不過，金管局鼓勵認可機構就其服

務提供更多資料，使銀行客戶可以更清楚知道權責所在，從而作

出更明智的選擇。

有關公共小巴的政策有關公共小巴的政策有關公共小巴的政策有關公共小巴的政策

Policy on Public Light Buses

14.14.14.14.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1 年，當局有否接獲紅色公共小巴（“小巴”）司機就過多

小巴行走同一路 所引致的惡性競爭提出的投訴；

(二 ) 當局會否考慮透過立法或行政措施，限制行走每條路 的紅色小

巴數目；及

(三 ) 當局有何具體措施鼓勵紅色小巴經營者將紅色小巴轉為綠色專

小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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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公共小型巴士在公共交通服務方面發揮輔助的功能。自

1976 年以來，公共小型巴士的數目一直維持在 4  350 輛的水平。目前，全港

共有紅色小巴 2  045 輛，綠色專 小巴（“專 小巴”） 2  305 輛。

在 1999 年，運輸署並沒有接獲紅色小巴司機，就個別路 出現過度競

爭的問題提出投訴。

紅色小巴的營運須受若干限制，包括不得行走新開放的快速公路，或按

照規劃已有足夠公共交通服務的新市鎮和新建屋苑。在現有的營業地區，當

局會按需要劃定禁止上落客貨區，以規管紅色小巴的活動。另一方面，紅色

小巴在行車路 、車費、班次和服務時間等方面不受限制。這些特點能讓紅

色小巴可因應市場需求迅速調整服務。我們並無計劃訂立法例或制訂行政措

施，限制行走個別路 的紅色小巴數目，以免削弱紅色小巴目前營運的靈活

性。

儘管如此，政府的一貫政策，是鼓勵營辦商把紅色小巴轉營專 小巴。

為此，運輸署一直致力物色對營辦商有吸引力的新專 小巴路 。此外，運

輸署亦有與專 小巴營辦商合作，研究改善專 小巴的運作效率及經營能

力，以保持專 小巴對營辦商的吸引力。在過去 3 年，當局共實施了約 700

項改善措施，並開辦了 45 條新的專 小巴路 。同期，有 349 輛紅色小巴

轉為專 小巴。

1999 年，運輸署展開了兩項地區研究，以探討專 小巴在港島，以及九

龍和新界東部的運作情況。研究結果共提出 17 條可發展的新專 小巴路

的建議，有助鼓勵紅色小巴營辦商轉營專 小巴。我們現正研究這些建議的

細節，在有結論後會邀請業內人士承辦有關路 。

向藝術工作者提供工作地方向藝術工作者提供工作地方向藝術工作者提供工作地方向藝術工作者提供工作地方

Provision of Accommodation for Artists

15.15.15.15. MR BERNARD CHAN: Madam President, it was reported that, upon the
expiry of the relevant short-term leases, the artists now accommodated in a
former Government Supplies Department building on Oil Street would be offered
leases for space in the former To Kwa Wan Abattoir for a period of three years.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wh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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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t has plans to offer long-term accommodation for the artists
concerned; and

(b) it has formulated specific measures, such as the provision of low-
cost exhibition venues and workshops, in order to promote art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and help local artists in developing their
talents?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Madam President, my replies to the
Honourable Bernard CHAN's questions are:

(a) As background, the site of the former Government Supplies
Department Depot at Oil Street has been earmarked as a land sale
site for commercial/residential development.  Pending the disposal
of the site, the Depot premises were offered in July 1998 to the
public on month-to-month tenancies explicitly for short-term use.
The rental was heavily discounted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temporary
nature of the tenancies.  Various art groups took up some of the
short-term tenancies during 1998 and 1999.

To enable the Depot site to be released for permanent
redevelopment and to assist the artists so affected, the Government
has offered to lease the ex-Ma Tau Kok Cattle Depot to them on
three-year tenancies.  They would be renewable if the site is not
required by Government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Since there is
currently no timetable for such development, the present
arrangement should provide for the artists' requirements in the
medium term.  We will monitor the situation to see what further
measures are needed for the long term.

(b) The Government activel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art in Hong
Kong and supports local artists through the following measures:

- providing and operating museums, which organize art
exhibitions and competitions, as well as commissioning and
acquiring works of art ─ such museums include the Hong
Kong Museum of Art, Hong Kong Heritage Museum and
Museum of Tea 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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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viding and operating exhibition and workshop facilities at
highly subsidized rates in the Hong Kong Visual Arts Centre
as well as eight civic centres all over the territory;

- organizing community art programmes (including regular
exhibitions of works by local artists at the civic centres), a
Public Art Scheme (display of local works of art at public
places, selected through an open competition), and a Cultural
Ambassador Scheme (giving financial and logistical support
to local artists for art projects involving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 identifying vacant government premises pending development
and leasing them on short-term tenancies at nominal rental to
the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ADC), a statutory
body which aims to promote and support the broad
development of the arts, for temporary use as
studios/exhibition space.  So far seven units at Yau Ma Tei
have been so leased to the ADC;

- identifying government premises,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ADC, for display of works of local artists.  The pilot scheme
at Queensway Government Offices has been well received.
We plan to continue the scheme in 2000; and

- sponsoring, through funding support to the ADC, various
kinds of arts projects, and encouraging the community and the
private sector to support and promote arts programmes and
activities.

空氣污染指數空氣污染指數空氣污染指數空氣污染指數飆飆飆飆升的情況升的情況升的情況升的情況

Sharp Rise in Air Pollution Indexes

16.16.16.16. 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主席，本月初，環境保護署在全港各區的路邊監測站所錄

得的空氣污染指數，連續數天較平日錄得的指數高出很多。就此，政府可否

告知本會：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9 January 2000 65

(一 ) 造成本月初空氣污染指數飆升的原因，以及空氣中的污染物的主

要來源；及

(二 ) 有否即時及具體措施，防止本港空氣質素繼續惡化？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本港 3 個路邊空氣質素監測站於本月首 10 天內，連續 4 天錄得

超逾 100 的空氣污染指數，屬於甚高的水平。在這 4 天內，路邊

監測站錄得的汽車排放物二氧化氮，均處於極高水平。由於這 4

天本港的天氣均處於無風狀態，故這些空氣污染物積聚在路旁空

氣中，無法消散。

(二 ) 路邊空氣污染問題主要由於在本港的巿區環境下頻密地使用汽

車，特別是柴油汽車所致。顯而易見一般空氣污染問題的主要源

頭在於本港，例如汽車排放物及燃料燃燒工序，但也受區內的空

氣質素影響。

1999 年施政報告臚列了一系列措施，目的在於使汽車排放的可吸

入粒子總數量到了 2003 年年底時，可以減少 60%，而到了 2005

年年底時，則可減少 80%；至於氧化氮的排放量，到了 2005 年年

底時，則會減少 30%。我們已在去年 10 月 27 日立法會會議上對

呂明華議員提出的問題的回覆中，詳細列出這些措施。有關措施

的最新進度節錄於附件。

附件

減少車輛廢氣排放措施

當局正實施多項現有和新增的措施，以降低各類車輛所排放氣。這些措

施包括：

(i) 的士：現時香港約有  18  000 輛柴油的士。當局會提供資助以協

助的士車主轉用石油氣的士。我們亦正進行工作，確保能夠為石

油氣車輛提供足夠而成本較低的配套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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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小巴：目前本港約有 6  400 輛柴油小巴。我們會在今年就小巴使

用石油氣和其他低污染的燃料，展開一項試驗計劃。若試驗結果

令人滿意，我們擬給予小巴經營者類似為的士業提供的財政資

助，鼓勵他們轉用較少污染的汽車燃料；

(iii) 輕型柴油車輛：全港共有 7 萬輛其他類型的輕型柴油貨車（重量

在 5.5 公噸或以下）。我們會視乎現行試驗計劃的進展，計劃為

歐盟廢氣排放標準生效前出產的所有輕型柴油車輛（包括未轉用

石油氣前的柴油的士和小巴）免費安裝微粒過瀘器，這些過濾器

可以把這些車輛所排放的微粒減少約 20%。長遠來說，我們須研

究有哪些污染較少的汽車燃料，可供其他輕型柴油車輛使用；

(iv) 巴士：全港共有 12  000 輛巴士，包括專利巴士、公共巴士及私營

巴士。各間專利巴士公司已同意在未來兩年內，為大約 2  000 部

未能符合歐盟 II 廢氣排放標準的巴士加裝柴油催化器。巴士公司

也計劃在未來 3 年內，以符合最新廢氣排放標準的新款巴士，取

代大部分較舊的型號。運輸署亦繼續重整巴士服務及編排在繁忙

地區的巴士站數目，以疏導擠塞情況，改善交通流量和減少污

染；

(v) 中型及重型柴油車輛：現時全港約有 4 萬部中型及重型柴油車

輛。我們會視乎現行試驗計劃進展，計劃為歐盟廢氣排放標準生

效前已出產的所有中型及重型柴油車輛免費安裝柴油催化器，這

些柴油催化器可以把這些車輛所排放的微粒減少達 50%；

(vi) 所有車輛：我們會由 2001 年起，對所有新登記的柴油車輛實施

更嚴格的歐盟 III 廢氣排放標準。將來如有更嚴格而實際可行的

柴油或汽油車輛排放標準時，我們亦會引進香港使用。我們會在

今年就實施各類車輛車齡上限規定的建議，諮詢公眾；

(vii) 燃料：我們會在 2000 年把汽油的含苯量降低至不超過 1%的水

平，並且在 2001年 1月把汽車柴油的含硫量降低至不超過 0.035%

的水平。同時，我們正嘗試引入超低含硫量的柴油（含硫量為

0.005%），首先應用於專利巴士車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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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廢氣排放管制：我們已於 1999 年 9 月引入一種利用底盤式功率

機進行的先進黑煙測試，以檢驗因排放過量黑煙而被檢舉的輕型

柴油車輛。我們今年也會為重型柴油車輛引進底盤式功率機進行

黑煙測試。我們打算稍後提出立法建議，把黑煙車輛的定額罰款

增至 1,000 元。我們亦會在所有商用車輛的年檢計劃中加強黑煙

測試，並會在汽油車輛的安全檢驗中加入廢氣排放檢查；

(ix) 教育及培訓：我們正為車輛維修業人士舉辦研討會及工作坊，以

推廣妥善保養車輛可減少排放廢氣的概念，並向他們講解利用底

盤式功率機進行的黑煙測試。此外，我們亦正與車輛維修業及職

業訓練局合作，研究方法以協助業內人士提高車輛維修服務質

素；

(x) 闢設行人專用區：當局正計劃在多個新發展區及維港兩岸闢設行

人專用區，並已成立一個跨部門工作小組研究闢設行人專用區能

對哪些路邊空氣污染黑點帶來改善，以及探討其他方法以減少行

人受到污染的影響；

(xi) 運輸策劃：我們會在運輸和土地用途規劃方面取得更佳協調，以

減少巿民對交通的需要，這既可紓緩巿民對運輸系統的需求，亦

可減少汽車廢氣。

把香港國際機場發展為國際航空中心把香港國際機場發展為國際航空中心把香港國際機場發展為國際航空中心把香港國際機場發展為國際航空中心

Developing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to an International Aviation
Hub

17171717. MR HOWARD YOUNG: Madam President, th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HKIA) has been commended a number of times by different
international travel magazines and institutes since it came into operation in 1998.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whether it knows if
the Airport Authority (AA) has any plans to develop the HKIA into an
international aviation hub; if so, of the measures it has taken so f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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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ARY FOR ECONOMIC SERVICES: Madam President, Hong Kong
is an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aviation centre.  The Government and the AA
are committed to enhancing the position of the HKIA as an aviation hub for both
passengers and air cargo.  The major measures being taken by the Government
include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liberal air services policy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satellite-based communications, navigation and surveillance/air traffic
management systems.  As far as the AA is concerned, the following measures
have been taken:

(a) Additional Capacity and Facilities

The second runway was commissioned in August 1999.  It has
provided the HKIA with greater capacity and operational flexibility.
The declared runway capacity has increased from 37 to 40
movements per hour since October 1999 and can be further
increased if necessary.  The opening of the Northwest Concourse
of the Passenger Terminal Building on 20 January 2000 will provide
more retail shops and terminal space, as well as 11 additional
aircraft parking stands.

(b) Developing Air and Sea Freight Transshipment as well as Logistics
Management Services

To furth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KIA as a cargo hub,
the AA has invited expressions of interest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a marine cargo terminal and two logistics centres at
the HKIA.  The marine cargo terminal will facilitate the transfer of
air cargo between the HKIA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The setting
up of logistics centres will facilitate Hong Kong's development into
a logistics hub, thereby attracting more air cargo to go through
Hong Kong.

(c) Land Use Planning of North Commercial District

The AA is undertaking a consultancy study on land use in the North
Commercial District in order to formulate a comprehensive airport
land use strategy.  The objective is to complement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HK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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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Strengthening Competitiveness

The AA has reduced aircraft landing and parking charges by 15%
with effect from 1 January 2000.  This will help airlines to expand
or improve flight services to and from Hong Kong.  It also
enhances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HKIA.

(e) Passenger Hub

The AA is establishing a group involving major airlines to work out
a joint strategy for developing the HKIA as a major passenger hub.
This group will focus on overseas promotion and will explore
measures to facilitate the transfer to passengers at the HKIA.
These will include the rationalization and expansion of existing
facilities to shorten the time for handling transfer passengers and
their baggage.  The goal is to attract more transfer traffic through
the HKIA.  In addition, the AA is looking into the improvement of
operational and commercial facilities inside the Passenger Terminal
Building to provide better services to transfer passengers.

計劃擴大八達通卡的用途計劃擴大八達通卡的用途計劃擴大八達通卡的用途計劃擴大八達通卡的用途

Plans to Extend the Use of Octopus Cards

18.18.18.18. MR BERNARD CHAN: Madam President,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whether it knows if the relevant parties have plans to extend the use
of Octopus cards to cover payments such as those made when shopping in
convenience stores and so on; if there are such plans, whether and how the
Government will regulate such uses?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Madam President, the Octopus common
ticketing system is managed by a private company, the Creative Star Limited.
The company is set up by a group of public transport operator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the common ticketing system which enables
commuters to use one single card for travelling on different modes of public
tran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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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Creative Star Limited has always had accorded, and will continue to
accord top priority to expanding the use of the Octopus Card for transport-related
payments, the company is also considering ways to improve services to Octopus
cardholders.  One such improvement is the use of the Octopus Card for small
purchases at convenience stores, as value adding facilities have already been
made available at convenience stores since May 1999.

The Octopus Card is currently regulated under the Banking Ordinance
(Cap. 155) which provides the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HKMA) with
the power to approve and regulate the issue of multi-purpose cards including the
Octopus Card.  The regulatory regime of HKMA aims to ensure the soundness
of multi-purpose card schemes and the financial strength of the issuers.

To pursue its plan for the use of the Octopus Card for small purchases at
convenience stores, the Creative Star Limited will have to apply to the HKMA
for an appropriate authorization under the Banking Ordinance.  In considering
its application, the HKMA will have regard as to the soundness of the card
scheme, the business plan and the measures of Creative Star Limited in managing
the various types of risk to which the use of the card is exposed for example,
credit risk, liquidity risk and market risk.

以郵遞方式售賣盜版光碟以郵遞方式售賣盜版光碟以郵遞方式售賣盜版光碟以郵遞方式售賣盜版光碟

Selling of Pirated Optical Discs by Post

19.19.19.19. 霍震霆議員霍震霆議員霍震霆議員霍震霆議員：主席，據悉，不法之徒為逃避香港海關的打擊行動，最近

以郵遞方式售賣盜版光碟。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當局有何措施：

(一 ) 遏止以此手法售賣盜版光碟的罪行；及

(二 ) 徹底杜絕售賣盜版光碟的罪行？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

(一 ) 海關對於有不法之徒企圖利用郵寄方式售賣盜版光碟，早已嚴密

注視，並加強搜集情報及追查其盜版貨品來源。在掌握充分證據

後，海關近日已成功搗破一個郵寄盜版光碟集團，緝獲一批準備

寄出的盜版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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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以郵寄方式進行的盜版活動是不法之徒在海關連月大力掃

蕩下，為逃避搜捕而作出的策略。海關會繼續緊密監視，防止他

們死灰復燃。

(二 ) 經海關嚴厲執法後，本港盜版問題已經大大改善。海關會繼續和

版權持有人及其他執法機關保持緊密合作，同心合力對付盜版問

題，但要徹底解決盜版問題，仍須多方配合。除了執法外，法例

和教育都十分重要。

在法例方面，雖然本港的知識產權法例早已達到國際標準，但我

們仍力求在這方面更進一步。立法會在 1 月 12 日已通過將盜版

及偽冒商標罪行列入《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附表 1 中。我們

亦已向立法會提交《知識產權（雜項修訂）條例草案》，該條例

草案旨在防止盜錄行為和訂明機構涉及侵權行為，亦屬犯罪。

在教育方面，我們十分重視提高市民大眾尊重知識產權的意識。

在這方面，我們已努力不懈，推行各種長期的教育及宣傳活動。

知識產權署在未來 3 年更會動用 1,800 萬元加強這方面的工作，

安排各種形式的宣傳活動，令這信息深入社會各階層。畢竟要杜

絕盜版的關鍵，是要全體市民都能尊重知識產權，所以市民的合

作非常重要。

公立醫院醫生工作時間過長公立醫院醫生工作時間過長公立醫院醫生工作時間過長公立醫院醫生工作時間過長

Long Working Hours of Doctors in Public Hospitals

20.20.20.20. MISS CYD HO: Madam President, according to a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Public Doctors Association, Consultants and Senior Medical Officers in
public hospitals work on average 60 hours a week, whereas Medical Officers and
Housemen work on average 70 and 100 hours respectively, including on-call
time.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Administration inform this Council whether:

(a) it knows if the Hospital Authority (HA) has compiled any statistics
on the average number of hours worked by Medical Officers in
various ranks; if it has, of the details; if it has not, the reasons for
that;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9 January 200072

(b) it has assessed the impact of Medical Officers' long working hours
on the quality of hospital services; if it has, of the assessment results;
if not, the reasons for that;

(c) it knows if the HA will adopt measures to reduce Medical Officers'
working hours; if HA will not adopt such measures, the reasons for
that; and

(d) it will request the HA to review the work schedules for its Medical
Officers in the light of Article 7(d)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which recognizes the right of
enjoyment of just and favourable conditions of work which includes,
among others, rest, leisure and reasonable limitation of working
hours?

SECRETARY FOR HEALTH AND WELFARE: Madam President,

(a) The HA conducted a survey in November 1998 on, among other
things, the working hours of doctors in 10 acute general hospitals.
The survey findings revealed that the working hours of doctors
varied across different hospitals and specialties, ranging from 50 to
90 hours per week.  On average, the working hours (including on-
call duties) of Interns and Medical Officers were 85 and 70 hours
per week respectively, whereas Senior Medical Officers and
Consultants worked 62 hours per week.  Due to the difference in
nature of practice and the case-mix of patients with more acute and
complex medical problems, the working hours of doctors in general
acute hospitals with accident and emergency services are usually
longer.

(b) The HA is currently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and implementing
various input, process and outcome indicators for assessing its
performance and service quality.  The working hours of doctors is
only one of the many input factors for assessing the quality of
hospital services.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health care service
delivery,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single out this factor to assess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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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n service quality and to reach conclusive results.  To
ensure the provision of quality health care service, the HA has
implemented various quality assurance and risk management
initiatives, including enhancing clinical supervision and assuring
clinical competence through training, to ensure that patient care
services would be delivered by doctors with requisite knowledge,
training, skills, experience and core competencies.

(c) The HA recognizes the problem of long working hours for doctors
and has put in place a number of measures to alleviate medical staff
workload.  These include granting of time off after excessive
continuous hours of work; arranging on-call duties for no more than
one in three days for interns and junior medical officers;
streamlining of work processes; and reduction of clerical and
administrative work performed by medical staff.

(d) We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favourable working conditions,
which ensure, among others, rest, leisure and reasonable limitation
of working hours, as stipulated in Article 7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Due to the
nature of hospital operation which requires provision of round-the-
clock services for patients, it is necessary for doctors to adopt work
schedules which extend beyond the normal office hours.  We shall
request the HA to continue to review, on an on-going basis, the
medical staff work schedules and to collect feedback from staff on
working conditions.  This will enable the HA to identify problem
areas and implement measures to relieve doctors' workload and
improve their working conditions.

法案

BILLS

法案首讀法案首讀法案首讀法案首讀

First Reading of Bill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首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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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200020002000 年醫療及健康護理年醫療及健康護理年醫療及健康護理年醫療及健康護理（雜項修訂）條例草案》（雜項修訂）條例草案》（雜項修訂）條例草案》（雜項修訂）條例草案》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MISCELLANEOUS AMENDMENTS)
BILL 2000

《《《《 2000200020002000 年公司年公司年公司年公司（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COMPANIES (AMENDMENT) BILL 2000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 2000 年醫療及健康護理（雜項修訂）條例草案》

《 2000 年公司（修訂）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 53 條第 (3)款的規定，受命安排

二讀。

Bills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Rule 53(3)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法案二讀法案二讀法案二讀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二讀。

《《《《 2000200020002000 年醫療及健康護理年醫療及健康護理年醫療及健康護理年醫療及健康護理（雜項修訂）條例草案》（雜項修訂）條例草案》（雜項修訂）條例草案》（雜項修訂）條例草案》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MISCELLANEOUS AMENDMENTS)
BILL 2000

SECRETARY FOR HEALTH AND WELFARE: Madam President, I move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Miscellaneous Amendments)
Bill 2000.  The Bill seeks to make improvements to seven Ordinances related to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services, namely,

(a) the Pharmacy and Poisons Ordinance (Cap. 138),

(b) the Medical Registration Ordinance (Cap. 161),

(c) the Midwives Registration Ordinance (Cap.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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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the Nurses Registration Ordinance (Cap. 164),

(e) the Radiation Ordinance (Cap. 303),

(f) the Supplementary Medical Professions Ordinance (Cap. 359), and

(g) the Chiropractors Registration Ordinance (Cap. 428).

These Ordinances provid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regulatory schemes to
control the handling and trading of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irradiating
apparatus and radioactive substances, and to regulate the practice of different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 through a system of registration and discipline.

We propose to improve the Ordinances by removing some out-dated
provisions, streamlining the operation of the regulatory bodies, clarifying some
existing ambiguities in the Ordinances and rectifying some minor textual errors.
The consistency among the relevant ordinances will also be enhanced.  Some of
the more significant amendments are:

(a) Amending the Pharmacy and Poisons Ordinance to provide that
regulations made by the Pharmacy and Poisons Board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approval of the Secretary for Health and Welfare and
the negative, instead of positive, vetting by this Council;

(b) Amending the Pharmacy and Poisons Ordinance and the
Supplementary Medical Professions Ordinance so that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 will no longer be
required to nominate a member each to the Pharmacy and Poisons
Board and the five Boards prescribed under the Supplementary
Medical Professions Ordinance;

(c) Amending the Nurses Registration Ordinance to provide that the
result of an election of members to the Nursing Council of Hong
Kong may be questioned by an election petition and to authorize the
Council to make regulations in relation to the election 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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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Amending the Radiation Ordinance to enable the Radiation Board to
transact its business by circulation of papers;

(e) Amending the Chiropractors Registration Ordinance to provide that
rules made by the Chiropractors Council may be subject to the
approval of the Secretary for Health and Welfare, in addition to the
negative vetting of the rules by this Council; and

(f) Amending the Chiropractors Registration Ordinance to provide that
a registered chiropractor applying for the issue of or renewal of a
practising certificate shall provide information as to whether he/she
has been convicted of a criminal offence or found guilty of
professional misconduct.

  
Madam President, the amendments proposed in the Bill are necessary for

improving the operation of the regulatory schemes concerned.  I commend the
Bill to Members for their favourable consideration.

Thank you, Madam President.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00 年醫療及健康護理（雜項修

訂）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 2000200020002000 年公司年公司年公司年公司（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COMPANIES (AMENDMENT) BILL 2000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謹動議二讀《 2000 年公司（修訂）條例草案》。

本條條例草案的目的有兩方面：第一，落實法律改革委員會（“法改會”）

的倡議，在香港制訂一套法定企業拯救程序，並且引入條文，訂明在無力償

債的情況下仍然營商的公司負責人須承擔的法律責任。第二，實施公司法改

革常務委員會對《公司條例》所提出的多項改善建議，令《公司條例》更切

合用家的需要，方便營商和公司註冊署及破產管理署的日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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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先說一說涉及法改會的建議。現時《公司條例》內已有條文提供財

務償還安排以及重組的機制，讓有財政困難的公司和其債權人協商重整公司

的債務。不過，現時的機制欠缺法律效力的約束，所以在某些情況下，一些

本來仍然有生機的公司在債務協議差不多達成時，會因有債權人決定向法庭

申請將公司清盤而功虧一簣，無法實行重整計劃而難逃結業的厄運。

有鑒於此，我們同意法改會在 96 年所提出的建議，在現有的機制上同

時引入法定的拯救程序，為面臨財政困難，但仍然有生機的公司，提供一個

喘息的空間，讓公司得以重整，並且繼續經營。

條例草案現時根據法改會的建議，訂明公司或公司的董事可以發起暫停

進行法律程序措施，即條例草案內所述的“暫止期”，以保障公司在暫止期

內，避免遭債權人向法庭申請清盤。首個暫停法律程序為期 30 天，其後必

須有足夠理據和經法院批准後，方可延長；而最長可由暫止期開始那天起計

算，延長 6 個月。在暫止期之內，由具有專業資格的獨立第三者擔任臨時監

管人，接管公司，並且在指定時間內制訂一項自願償還安排的計劃書，供債

權人審議。

臨時監管人將會是整個拯救過程的關鍵人物。他必須在緊迫的時限內瞭

解公司所有的情況，贏取債權人的信任和合作，並且在暫止期內處理公司的

一切運作。因此，臨時管理人必須具備一定程度的專業知識和操守。條例草

案建議，臨時監管人必須是經由破產管理署署長委任，而本身為被選團成員

的律師或專業會計師，或其他獲署長信納為合資格的獨立人士。

有關發起拯救程序的步驟、暫止期的實施、臨時監管人的聘任；臨時監

管人在暫止期內在公司擔任的角色、權限、職責和法律責任；以及債權人的

權利；債權人會議的規定、程序、公司各類有抵押、無抵押的債項的有關償

債權；以及在通過自願償債安排後的情況等的有關建議條文，已細列於條例

草案的第 24 條新增的第 IVB 部分，因此，我不再在此詳述。

我們在接納法改會的企業拯救方案的同時，也修訂了法改會的若干建

議。具體來說，法改會在其報告書中，建議擴大破產、欠薪補障基金現有的

涵蓋範圍，讓那些正被拯救的公司所解僱及被拖欠薪金的員工，可以向基金

申請發放特惠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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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曾於 1998 年就此課題另外進行諮詢。諮詢的結果顯示，資方和勞

方的團體一致反對改動現時有關破產欠薪補障基金的用途。因此，現時的條

例草案建議，進行企業拯救的公司必須像一般持續經營的企業一樣，要先向

遭其解僱的員工清付欠薪、遣散費和其他法定的僱傭補償。

此外，對於法改會認為拯救程序雖不適用於銀行，但應適用於保險公司

和證券期貨業等註冊機構的建議，我們有所保留。我們認為在現行的法例

下，上述 3 類機構都應接受同類型的監管。法例賦予監管當局權利讓這些受

規管的機構在出現財政困難時，可以接管這些機構，或強制他們以某些方法

辦事。因此，我們在現時的條例草案中建議，這項法定的企業拯救程序，應

不適用於《銀行業條例》內所述的認可機構，《保險業條例》內所述的保險

人，《證券條例》和《商品交易條例》內所述的註冊交易商和其他受監管的

人士，以及《槓桿式外匯買賣條例》內所訂明的持牌槓桿式外匯買賣商。

主席女士，我想強調引入法定企業拯救建議的目的，是挽救那些仍有生

機，但正面臨短期財政困難或經濟逆境的企業。建議的條例草案並不是靈丹

妙藥，可以將了無生機的企業起死回生，也不能讓一些債務纏身的公司久延

殘喘。我們希望日後透過法定的暫止期，專業的臨時監管人的努力和債權人

的合作，令有生機的企業不至走上清盤的厄運，讓部分的就業機會得以保

留，以及令股東和債權人從而受惠。

我現在想談一談法改會另一項有關引入無力償債情況下營商條文的建

議，規定公司負責人，如果容許公司在無力償債的情況下，勉強持續經營，

而最後導致公司清盤的話，除非這公司的負責人可以證明已向公司提出適當

的警告及建議公司採取適當行動，否則該負責人須負上向公司補償的責任。

有關的建議已列載於條例草案的第 44 條。引入這項條文的目的是為了鼓勵

公司的負責人和高層管理人員及早正視這些問題，而不要待公司財政困難的

問題深化至無藥可救的地步才採取行動。

主席女士，本條例草案的另一項目的是實施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所提

出的一系列建議，其中包括條例草案內第 7 至 11 條，15、46 至 49 條有關減

少本地及海外公司須送交存檔的文件的建議。

此外，我們建議在條例草案的第 14 條中加入新訂的條文，方便公司在

獲得所有股東同意的情況下，無須舉行會議亦可通過決議。這做法對小型公

司特別有利，因為可以減少召開會議的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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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條例草案的第 13 條建議，將要求召開特別大會的公司成員，所需

持有的已繳足資本的最低限額，由十分之一減為二十分之一，可更有利於保

障小股東的利益，亦有助於提升公司的管治水平。

條例草案亦已就現行的條文作出多項技術性的修訂，補充遺漏之處，以

及精簡和更新部分的條文。

我希望議員能支持《 2000 年公司（修訂）條例草案》。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00 年公司（修訂）條例草案》

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現在恢復《1999 年有組織及嚴重罪行（修訂）條例草案》的二讀

辯論。

《《《《 1999199919991999 年有組織及嚴重罪行年有組織及嚴重罪行年有組織及嚴重罪行年有組織及嚴重罪行（（（（修訂修訂修訂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ORGANIZED AND SERIOUS CRIMES (AMENDMENT) BILL 1999

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21 April 1999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已批准《1999 年有組織及嚴重罪行（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

涂謹申議員就委員會的報告向本會發言。

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主席女士，本人謹以《1999 年有組織及嚴重罪行（修訂）條例

草案》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匯報條例草案委員會進行商議的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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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條例草案的規定，所有匯報代理人及貨幣兌換商必須就所涉款額為

港幣 2 萬元或等值的其他貨幣款額或以上的交易，備存包括客戶身份資料的

有關紀錄。政府當局表示，採用港幣 2 萬元作為最低款額，是考慮到一方面

有必要把對有關行業造成的干擾減至最低，另一方面亦要顧及執法機關運作

上的需要。條例草案賦予保安局局長藉憲報公告修訂該最低款額的權力。但

是，就該最低款額作出的任何修訂，必須經立法會審議。

關於“匯款代理人”的定義，政府當局解釋，匯款代理人指以一項業務

方式向他人提供匯款服務的人。關鍵問題在於所提供的匯款服務必須是一項

收費服務，而不管在某段時間內進行的交易的數目為何。政府當局亦解釋，

假如因為進行交易而帶來利益，不管有關利益的形式及性質如何，該項交易

都會被視為一項業務。假如某人向另一人提供匯款服務而不要求取得任何利

益，根據條例草案的規定，該人並非提供匯款服務。政府當局會在發給業內

人士的行政指引中清楚說明該詞的定義。

議員關注的主要事項之一，是條例草案建議豁免受香港金融管理局

（“金管局”）規管的認可機構、受保險業監督規管的獲授權保險人，以及

受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規管的註冊人，讓他們豁免於

“匯款代理人”的定義所涵蓋的範圍。政府當局亦建議動議全體委員會審議

階段修正案，在獲豁免人士的名單中加入分別受保險業監督及證監會規管的

獲授權保險經紀及持牌槓桿式外匯買賣商。議員質疑建議作出這些豁免的理

由何在。

政府當局解釋，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對目前不受規管的非銀行金融

機構，即貨幣兌換商及匯款代理人，實施各種防止清洗黑錢活動的措施。金

管局、證監會及保險業監督已經為本身管轄範圍內的機構制訂了健全而全面

的規管措施。有關措施包括制定法例、訂定防止清洗黑錢活動的指引、發出

有關清洗黑錢活動最新發展的通告、進行定期審查及檢討，以及為僱員提供

特別訓練課程等。政府當局認為，這些措施已經足以防止有關機構被用作進

行清洗黑錢活動。況且，本港金融規管機構及受規管金融界別的反清洗黑錢

工作，亦備受負責打擊清洗黑錢財務行動的一個國際特別組織的推許。建議

作出的豁免與國際上的做法完全一致。

政府當局指出，金融機構如不遵守防止清洗黑錢活動的指引行事，會令

人懷疑這些機構是否適宜繼續經營業務。在這情況下，規管機構會要求有關

機構採取補救行動。如果他不照辦，最終可能會被撤銷牌照。政府當局因此

認為，這種最終的制裁方法應足以發揮有效的阻嚇作用，確保各金融機構遵

守所屬規管機構發出的指引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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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議員認為金融規管機構制訂的措施，可以為受規管機構提供指引，

以便遵守與防止清洗黑錢活動有關的規定。但是，議員特別關注到，假如銀

行機構獲豁免而不受條例草案的規管，有關貨幣兌換商及匯款代理人與銀行

機構在業務交易中備存客戶身份紀錄的法定規定，便會有所不同，因而導致

不公平競爭的情況。議員亦關注到，銀行機構在貨幣兌換交易，特別是涉及

主動光顧客戶的交易中有需要遵守的法定規定有所不同，可能會令防止清洗

黑錢活動的措施產生漏洞。

政府當局認為不宜純粹從確定客戶身份及備存紀錄兩方面，對貨幣兌換

商及匯款代理人與金融機構須遵守的規定作出比較。由於受規管金融機構與

貨幣兌換商及匯款代理人等的經營方式有所不同，在作出比較時應參考有關

界別的整體規管制度。為金融機構設立規管制度的目的，是防止這些機構被

用作進行清洗黑錢活動，並確保在有需要時可就這些機構進行的業務提供審

查 索。此外，金融機構為遵守全面的規管規定而採取防止清洗黑錢活動措

施的成本，不會低於為遵守現建議的條例草案所訂定的法定規定而承擔的成

本。金融機構與匯款代理人及貨幣兌換商之間出現不公平競爭的問題，應不

會產生。

對於銀行機構就涉及貨幣兌換交易的主動光顧客戶而有需要實施的確

定客戶身份及備存紀錄規定，議員表示關注。政府當局則解釋，大部分銀行

機構已根據金管局發出的防止清洗黑錢活動指引，訂定確定涉及大額交易而

主動光顧客戶身份的內部指引。政府當局向議員保證，個別銀行要求取得的

客戶資料，亦能符合金管局發出的指引中訂定的規定。銀行會舉報可疑的交

易，而不論涉及款額的多寡。為釋除議員的疑慮，政府當局會聯同金管局，

檢討銀行機構就涉及貨幣兌換交易的主動光顧客戶而訂定的具體指引。

經過詳細的討論，議員同意政府當局的建議，按照建議的第 24A 條的規

定，豁免認可機構及註冊人，使他們不受“匯款代理人”的定義所涵蓋。議

員亦同意當局提出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在獲豁免人士的名單中加入

持牌槓桿式外匯買賣商及保險經紀。政府當局向議員保證，當局會聯同金管

局、證監會及保險業監督，因應該條例草案的建議檢討向金融機構發出的防

止清洗黑錢活動的指引。

主席女士，根據條例草案的規定，貨幣兌換商及匯款代理人的僱員如未

有遵守建議的法定規定，便須承擔刑事法律責任。然而，銀行機構的僱員卻

不會因為作出相同的行為而有需要承擔刑事法律責任。議員對於兩者所獲得

的待遇似乎有所不同表示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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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作出回應時表示，銀行機構必須遵守所屬規管機構訂定的全面

規管措施。銀行機構如未有遵守金管局發出的防止清洗黑錢活動指引，將被

撤銷經營牌照。銀行機構會發出內部指示，以確保遵守金管局發出的指引行

事。

儘管政府當局作出上述解釋，本人對於兩者的待遇有所不同仍有所保

留。基於公平的理由，原則上每人都必須就觸犯相同的罪行負上相同的刑事

法律責任。

根據條例草案的規定，匯款代理人如果不遵守有關確定客戶身份或備存

交易紀錄的法定規定，即屬犯罪，除非他已採取合理步驟防止該等罪行發

生。議員認為應為貨幣兌換商或匯款代理人的僱員，訂定類似免責辯護的條

文。政府當局同意這項建議，並會在有關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提出修正

案。

主席女士，條例草案賦予獲授權人進入匯款代理人和貨幣兌換商的處所

及查閱他們的紀錄。議員詢問有關的處所是否包括住宅處所，以及是否須申

領司法手令才可進入住宅處所。

政府當局解釋，根據實際經驗，某些匯款代理人確實在住宅用途的處所

經營業務，因此，“處所”一詞亦須包括住宅處所。但為了釋除議員的疑慮，

政府當局同意加入有關“住宅處所”的定義，以《進出口條例》採用的定義

作為該項定義的藍本。此外，當局亦同意在條例草案加入一項規定，訂明在

進入住宅處所前必須先獲有關方面發出司法手令。政府當局將提出有關的全

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關於就嫌疑的清洗黑錢活動進入綜合住宅／商業處所一事，政府當局表

示，如有關處所的住用部分與作商業用途的範圍清楚分開，警方不會進入該

處所作住宅用途的範圍。政府向議員保證，執法當局為嫌疑的清洗黑錢活動

而行使進入處所的權力時，將謹慎行事。

議員促請政府當局加強進行有關建議中各項規定的宣傳工作，並且在向

業內人士發出的指引中盡量加入更詳細的資料。

保安局局長於今天稍後時間動議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已獲得

條例草案委員會的支持。

謝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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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香港要成為高增值和創新科技中心及以知識為本的經濟

體系，保護知識產權實在是當務之急。因此，港進聯支持政府將盜版和偽冒

商標的活動列為有組織和嚴重罪行，以便香港盡快洗脫“盜版天堂，正版地

獄”的惡名，以免不法分子為了一己私利而犧牲香港整體的經濟利益。不

過，與此同時，港進聯亦希望政府能夠體諒絕大多數奉公守法的製造商在新

法例之下的一些憂慮。我們希望不會在這些程序上出現漏洞，而殺錯一些不

知法者，以致出現冤假錯案。

事實上，製造商在這項法例實施後，並 ......

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主席，規程問題。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好的。蔡素玉議員，請你先坐下。涂謹申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主席，我擔心蔡素玉議員不知是否有所誤會，這項是《1999

年有組織及嚴重罪行 (修訂 )條例草案》，並不是她所說的有關盜版活動的條

例草案。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涂謹申議員，你是對的，謝謝你的提示，請坐下。蔡素玉議員，這條

條例草案是討論有關偵查和遏止清洗黑錢活動，對貨幣兌換商和匯款代理人

作出的各項規定。

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主席，蔡議員提及的那項議案在上星期已獲得通過了。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以我理解，現在是討論修訂《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

的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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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的，但你剛才在發言時，不是談及洗黑錢的活動，而是說水貨的問

題。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這是其中一部分。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那麼請你繼續發言。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今天我主要想說有關盜版製造商的憂慮。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盜版製造商的憂慮？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如果你裁決認為今天不可以討論這題目的話，我是可以

不發言的。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蔡議員，我是不可能就你未發表的發言內容作出裁決的。我們現在討

論的條例草案，是有關洗黑錢活動，以及對貨幣兌換商和匯款代理人作出一

些規定，以規限他們的活動。我還未知道你發言的內容是甚麼，但請你圍繞

這個主題來發言。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既然如此，我便在另一時間再發言。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好的，蔡素玉議員。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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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保安局局長，你是否打算發言答辯？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剛才，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涂謹申議員在他的報告中已

詳盡地解釋了《1999 年有組織及嚴重罪行（修訂）條例草案》的宗旨和詳細

規定，因此，我不想重複。我只想在此向涂議員和委員會的其他成員致謝，

他們在審議條例草案的過程中，詳細和有效地研究了條例草案的內容，並提

出了多項建議。

我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會提出 3 項修正案，該等修正案已在條例草案

委員會會議上討論過，並獲得委員會贊同和支持。

主席，我希望議員能支持《1999 年有組織及嚴重罪行（修訂）條例草案》，

藉以加強本港的反清洗黑錢制度。稍後我會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提出修正

案。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1999 年有組織及嚴重罪行（修訂）

條例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1999 年有組織及嚴重罪行（修訂）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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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 1999199919991999 年有組織及嚴重罪行年有組織及嚴重罪行年有組織及嚴重罪行年有組織及嚴重罪行（（（（修訂修訂修訂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ORGANIZED AND SERIOUS CRIMES (AMENDMENT) BILL 1999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1999 年有組

織及嚴重罪行（修訂）條例草案》。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1 及 3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2 條。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2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委員

的文件內。我動議在建議的第 24A 條中，修改有關“匯款代理人”的定義，

在獲豁免人士的名單內加入獲授權保險經紀及持牌槓桿式外匯買賣商，好讓

他們不受匯款代理人的定義所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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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條例草案委員會審議這項條例草案的過程中，我們考慮到獲授權保險

經紀及持牌槓桿式外匯買賣商及其他已被條例草案豁免的金融機構一樣，亦

有需要遵從金融監管機構，即保險業監理署及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定下的防止清洗黑錢措施。由於這措施行之有效，因此，這兩類人士應在條

例草案下予以豁免。

主席，我動議修改在建議的第 24D(1)(a)條中，有關貨幣兌換商及匯款

代理人僱員的刑事法律責任條文。我們同意議員的建議，認為應為這些僱員

訂定免責辯護的條文，建議如果他們遵守有關確定客戶身份或備存交易紀錄

的法律規定，即屬犯罪，除非他們能夠證明已作出合理的努力避免該罪行發

生。

主席，我動議修改在建議的第 24E 條中，有關獲授權人進入處所及查閱

簿冊等權力。我們同意議員的建議，在條例草案內加入規定，訂明授權人士

在進入住宅、處所前，必須獲得由裁判官發出的手令。為此，我們建議將住

宅、處所定義為任何純粹作居住之用，並構成獨立住戶單位的處所或地方。

主席，我謹動議上述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2222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保安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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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第 2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三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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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199919991999 年有組織及嚴重罪行年有組織及嚴重罪行年有組織及嚴重罪行年有組織及嚴重罪行（（（（修訂修訂修訂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ORGANIZED AND SERIOUS CRIMES (AMENDMENT) BILL 1999

保安局保安局保安局保安局局長局長局長局長：主席，

《1999 年有組織及嚴重罪行（修訂）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9 年有組織及嚴重罪行（修訂）

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1999 年有組織及嚴重罪行（修訂）條例草案》。

議案

MOTION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議案。根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動議的兩項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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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根據根據根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動議的決議案《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動議的決議案《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動議的決議案《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ORDINANCE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我謹動議通過有關制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意大

利）令》的決議案。香港特別行政區致力參與國際間在打擊嚴重罪案方面的

合作；為此，我們展開了一項計劃，與其他司法管轄區建立一個在刑事事宜

提供相互法律協助的雙邊協定網絡，這些協定可以確保締約雙方相互提供對

等協助，加強國際間在打擊跨國罪案方面的合作。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和

8 個國家簽署了有關的雙邊協定，它們包括澳大利亞、法國、新西蘭、英國、

美利堅合眾國、意大利、大韓民國和瑞士。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提供了所需的法定架構，使我們可以在

調查和檢控刑事罪行方面，提供協助，包括向證人錄取證供、搜查和檢舉交

出物料、移交有關人士作供和沒收犯罪的得益。根據條例第 4 條第 2 款的規

定，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制定了兩項關於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的命令，

以落實我們與意大利和大韓民國就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所簽署的雙邊協

定；這兩項命令訂明提供協助的範圍和程序，並訂定條文，保障涉及刑事法

律程序的人士的權利；這些命令和條例的規定，實質上是一致的，不過，由

於各個司法管轄區在相互法律協助方面各有不同的做法，因此，必須對條例

的部分條文作出變通，以反映某個談判夥伴的處事常規，為了使香港可以履

行個別協定的責任，這些變通是必需的，有關與意大利和大韓民國所簽署的

協定的變通，已撮述於每項命令的附表內。我感謝小組委員會主席涂謹申議

員及其他成員對這項命令的仔細審議。

保安局保安局保安局保安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批准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 1999 年 9 月 14 日作出的《刑事事

宜相互法律協助（意大利）令》。”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保安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

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主席，本會成立了小組委員會，研究根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

協助條例》（“該條例”）訂立的《（意大利）令》及《（南韓）令》。本

人現謹以該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身份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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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該條例第 4（ 2）條制定了兩項命令，以便執

行與意大利及南韓就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訂立的雙邊安排。該兩項命令列

明與提供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有關的範圍及程序，並且訂定條文，保障涉

及刑事法律程序的有關人士的權利。

本人現謹闡述小組委員會就該兩項命令進行商議的要點。

《（意大利）令》

小組委員會認為根據香港與意大利訂立的協定第一條第（ 2） (k)款提供

協助的範圍過大。政府當局解釋，加入第一條第（ 2） (k)款的目的，是確保

沒有具體開列的各類協助，只要和香港與意大利訂立的協定的宗旨一致，並

符合被要求方的法律，將仍可獲得提供。

小組委員會對香港與意大利訂立的協定第八條第（ 5）款訂定的事項表

示關注。該條文規定提出豁免權、無行為能力或特權的請求的人必須先行作

證，該項請求才會告知有關當局，由有關當局隨後解決該項請求是否有效的

問題。

政府當局表示，只有在被要求方的法律沒有就提出豁免權、無行為能力

或特權的請求作出規定時，上述情況才會出現。當局認為由要求方就因為它

的法律而出現的問題作出裁決，是較為實際的做法。

小組委員會察悉，《（意大利）令》附表 2 所載對該條例作出的變通，

與根據該條例第 4 條訂立的其他命令訂定的變通相若。

《（南韓）令》

小組委員會察悉，《（南韓）令》附表 2 所載對該條例作出的變通，與

《（意大利）令》訂定的變通完全相同。

小組委員會認為應支持《（意大利）令》及《（南韓）令》的通過。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概述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及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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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保安局局長，你是否打算發言答辯？

（保安局局長表示不答辯）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保安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根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動議的第二項決議案。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動議的決議案《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動議的決議案《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動議的決議案《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ORDINANCE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根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

助條例》提出的第二項議案，即是有關制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南韓）

令》的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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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較早時已就動議制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意大利）令》的決

議案發言，解釋制定關於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命令的重要性。我不打算在

此重複，只懇請議員批准制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南韓）令》。謝謝

主席。

保安局保安局保安局保安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批准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 1999 年 9 月 14 日作出的《刑事事

宜相互法律協助（南韓）令》。”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保安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保安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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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議員議案。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MR RONALD ARCULLI: Madam President, in my capacity as Chairman of
the Subcommittee on subsidiary legislation relating to 2000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I move the motion standing in my name on the Agenda.

The Electoral Affairs Commission (Printing of Name of Organization and
Emblem on Ballot Paper) (Legislative Council) Regulation sets out the procedure
to be followed for having certain particulars, that is, the name, an abbreviation of
the name or an emblem of an organization or an emblem of a natural person
printed on a ballot paper for use in a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excluding an
Election Committee subsector election).

The Subcommittee has met with the Administration's team, namel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dministration and the Registration and Electoral Office,
to discuss the Regulation on three occasions.

As proposed under the Regulation, applications for registration will only
be invited in the year in which a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is to be held.  If
the Electoral Affairs Commission (EAC) is of the opinion that it may refuse an
application, the applicant will be given 14 days to lodge with the EAC a
statement of reasons why the EAC should not refuse to grant the application or to
make a request to vary the application.  The EAC will then compile a
Provisional Register for all the applications that it intends to grant for publication
in newspapers and for public inspection.  Upon receipt of an objection, the
EAC will hold a hearing.  The EAC's decision is final and not subject to any
appeal.  An applicant has to apply to the EAC for renewing the registered
particulars if the applicant would like to retain the registered particulars in the
next register, otherwise, the particulars will cease to be regist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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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rt from a member who has expressly indicated that he does not support
the Regulation, the Subcommittee supports in principle the proposal of enabling
the emblem or name of an individual, organization or a political party to be on
ballot papers.  However, the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of the Subcommittee
have raised concern about the technical and implementation aspects of the
proposal.

I would like to quote two examples of the confusion that could arise up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gulation.

In the first example:

Under section 7(1), the EAC may refuse an application made by
organization A for the registration of a name or an emblem if the name or
an emblem is identical or so closely resembles that of organization B on
the condition that:

(i) the name or emblem of organization B is registered; and

(ii) organization B has applied for renewal of its application.

Since the two conditions must co-exist, the EAC apparently has no power
under section 7 to refuse the application of organization A if organization
B does not make an application to renew its registration.  The
Administration's team does not consider the arrangement would pose any
problem because when the Provisional Register containing details of the
application of organization A is published, any objection raised by
organization B will be considered by the EAC.  In any event, if
organization B has not made a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its name or
emblem will not be entered in the new register.

However, the Administration's team has not addressed the question of the
failure of organization B to object,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incapability of
organization B to object to the application because it has ceased to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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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second example:

Under the Regulation, applications for registration should be made during
a "relevant period" which falls within the nine months immediately
preceding the date of a general election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he Subcommittee is concerned about this scenario: Let us say shortly
after the 2000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or indeed, any subsequent
general election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rganization A adopts an
emblem which might be similar to a registered emblem of organization B.
However, organization A cannot apply for registration of the emblem at
that time because of the existing arrangement.  When organization A
submits an application for registration of its emblem in 2004 for the
purpose of printing the emblem on a ballot paper for the 2004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can the EAC refuse its application on the ground that the
emblem is similar to that of organization B which has also applied for
renewal of its emblem?  One has to bear in mind that organization A may
have been using the emblem for over three years.

To sum up, some members consider that the registration procedure under
the Regulation is very cumbersome and should be simplified.  Since candidates
are at present free to use any names and emblems in election publicity materials
without being subject to any registration procedure, they have proposed that the
registration procedure should be replaced by a notification procedure.  The
EAC's role should be confined to ascertaining whether a candidate is authorized
to use the particulars.  Although the EAC's approval per se is not required, it
would also be empowered to refuse to accede to the request on specified grounds.
These members have also expressed concern that a procedure which has imposed
too many restrictions might compromise political freedom or even freedom of
expression.  As the EAC is an independent statutory body, it would be
undesirable for it to be involved in sensitive and political issues.

Other members have proposed that applications for registration should not
be restricted to a specified period which falls within the nine months immediately
preceding the date for a general election.  In addition, the requirement for
applicants to apply for renewal of the registered particulars before the next
Legislative Council general election should be removed.  Applicants should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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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owed to retain the registered particulars until such time when the EAC decides
that the particulars should cease to be registered, such as when an organization
has ceased operation.

All these issues have not been adequately addressed by the
Administration's team.

Madam President, in view of the time constraint facing the Subcommittee
for scrutinizing the Regulation under the negative vetting procedure and
members' substantive views on the Regulation which is very complex, the
Subcommittee requested the Administration's team to consider repealing the
Regulation at this Council meeting, with a view to having it gazetted again with
or without amendments, after conclusion of deliberation by the Subcommittee.
The Administration's team has advised that applications for registration will be
invited in February 2000, in order that the Register containing the registered
particulars will be compiled in good time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nomination period for the 2000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It further said
that if the proposal is to be implemented in time for this year's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the timetable could not be postponed.

Nine out of 13 members attended the Subcommittee's meeting on 13
January.  In view of the EAC's position on the timetable, members have agreed
that it is impracticable for the Subcommittee to complete scrutiny and also
propose amendments to the Regulation before the expiry of the scrutiny period
on 19 January, not to mention the time that other Members would need for
considerating the proposed Regulation or any amendments.  In addition, it
would be undesirable for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o impose a revised proposal on
the EAC without adequate consultation.  After deliberation, it is the consensus
of the members present at that meeting that despite their support for the inclusion
of names or emblems on ballot papers, regrettably due to the lack of time, they
felt that the Regulation should be repealed.

I would also like to say a few words on the response of the
Administration's team to the Subcommittee's decision.  In the view of the
Administration's team, the proposal is workable as set out in the Regulation.
However, given members' views on the proposal, the Administration's team also
considers that it is better for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o repeal the Regulation 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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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put forward a revised proposal which might have problems in implementation.
While the EAC would reconsider the proposal having regard to the views
expressed by the Subcommittee, the proposal, however, will not be implemented
for this year's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The motion, as I understand it, Madam President, will require the majority
support, on the one hand of the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Members, and on the
other hand, of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since it is a Members' motion
and the voting has to be done as specified in the Basic Law.  Should the motion,
namely, my motion to repeal the Regulation, be defeated, the Regulation under
consideration will take effect on 21 January 2000, that is, this Friday.  With
these remarks, Madam President, I urge Members to support the motion.

夏佳理夏佳理夏佳理夏佳理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將於 1999 年 12 月 15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選舉管理委員

會（在選票上印上組織名稱及標誌）（立法會）規例》（即刊登於憲

報的 1999 年第 306 號法律公告）廢除。”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夏佳理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

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主席女士，我今天有些感冒，不大舒服，但我仍想發言反對夏佳

理議員提出的議案。

選舉管理委員會（“選管會”）是本會同事多年來爭取成立的，因為我

們知道有關的選舉事宜如果由政府進行，很容易牽涉很多政治利益的問題，

亦可能有人認為政府不公正，因此便有選管會的成立，由一位法官主持，可

以專業和獨立地處理有關選舉的技術上或法例上的事宜。我覺得這項原則性

是很重要，我們今次的問題是技術性的，或可以說是因為附屬法例很累贅

─   或即如英文所說很 "clumsy"  ─   所引致，但如果我反對它，我則擔心

會開了一項很壞的先例：今次我們可以說由於附屬法例草擬得很累贅，但下

次又可能說由於很多其他各式各樣的原因要反對選管會所提出的事。如果此

“門”一旦打開，日後會否也會發生這些情況呢？我們應否建立這麼壞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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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呢？我們曾經和政府接觸，研究如果實施建議的話是否可行，政府說可以

實施。既然可以實施，可能只是申請手續比較繁複，那我們今次是否可以儘

管把它通過，以尊重選管會的獨立性，以及原則上認同應由它獨立處事，在

建議實施後才進行檢討，因為檢討是經常都會進行的，甚至可待下一屆再作

修訂，這樣做是否會比較好一些呢？我們只有 28 天的時間來審議這項規例，

所以如果規例真的草擬得很累贅的話，無怪乎很多同事覺得他們是要負責任

的，如果不能透徹審議的話，則沒有理由可以讓它通過。這是因為 28 天的

短暫期限把我們限制了。我覺得即使這項規例是草擬得比較累贅，申請的手

續亦可能比較繁複，亦會有機會出錯，但我仍相信現時香港的政黨都不會隨

便找其他政黨的標誌作為自己的標誌，我相信出現這情況的機會很少。

因此，我懇請各位同事考慮從原則出發，維持選管會處事的獨立性，縱

使深知附屬法例未必草擬得很完美，還是讓它實施了然後才督促它作出檢

討，亦可待下次選舉時再作修訂，使做法更完善一些。我代表民主黨發言不

支持夏佳理議員的議案。謝謝主席女士。

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主席女士，民建聯支持夏佳理議員動議的決議案將《選舉管理

委員會（在選票上印上組織名稱及標誌）（立法會）規例》廢除，但我必須

指出，民建聯並非反對在選票上印上組織名稱及標誌。

那麼我們為甚麼原則上贊成，又具體上反對呢？這便牽涉到我們在有關

規例的審議過程中，發現有太多技術性的問題，我們擔心難以有效、公平、

公正地執行此規例；而實施規例甚至可能帶來更多新問題。然而，儘管我們

提出了很多技術的意見，選管會卻以身為一個獨立的組織表示不接受任何修

改。在此情況下，我們應支持通過一項問題多多，定義不清的規例，還是索

性暫時廢除這規例為佳呢？我們最後選擇了後者。

的而且確，此項規例存在 太多不清晰的地方。例如選管會用甚麼原則

審批標誌及名稱，同一張名單內數個不同組織的候選人可否將他們所屬的個

別組織的標誌加進去，為何有多個組織背景的候選人只准採用一個標誌，在

現時還沒有政黨法的情況下，如何保障不同組織的標誌不會互相影射，或產

生混淆視聽的情況，又例如如何限制個別候選人利用選票上的標誌宣傳個人

利益等，這多項的問題都有待澄清，可惜在審議規例的會議上，議員未能獲

得清晰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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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無意干預選管會的獨立性，但作為立法會議員，我們有責任確保通

過的規例能有效地執行。明知有關規例存在太多未知數，還讓其通過，並不

是我們願意做的。因此，我們不能同意胡國興法官說議員出爾反爾的批評。

謝謝主席女士。

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我只是想很簡單代表自由黨支持夏佳理議員的議案。

我想強調一點便是，選管會的獨立性，是無可置疑的，而自由黨亦無意

干預其獨立性，但是我們對於今次的安排，事實上是存有一些疑問。我們感

到最重要的是大原則，我想表達的是，自由黨對於在選票內加進各政黨的標

誌的大原則，是完全沒有異議的，但要知道，即使是決定了這個大原則，其

後要研究怎樣執行規例，或怎樣用規例來規管，其實還有一段路要行的。

我們感覺到今次就這規例所作的安排，可能會引起一些問題，所以便令

我們處於一個困難的局面，因為如果我們看出規例有問題的而仍然讓它通

過，便變成是不負責任的行為。我們覺得在選民接收資訊方面，現時的做法

完全沒有阻礙任何政黨或組織的候選人用他們的標誌來宣傳他們的參選資

料，他們所有的宣傳資料上都可以用他們的標誌，而現在我們唯一要談論的

是在選票上，候選人要加入所屬組織的標誌時應經過甚麼手續。我們的看法

是，既然現時這規例是有一些不太完善的地方，我們還是希望將它修改至完

善後才使用，所以即使我們覺得這做法不太好、亦不太理想，但在兩項選擇

中，我們仍認為這項選擇對公眾來說，是一項比較負責任的選擇，所以，自

由黨是支持夏佳理議員的議案的。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主席，我作為一個無黨無派的議員，相信亦應說幾句話。對一

個獨立議員來說，在競選時，究竟有標誌抑或無標誌是有利或不利呢？這似

乎是關乎個人的看法，但也可能是一個會影響該人作出表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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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則一直本 一個宗旨，這些與個人有關的因素是應該不予考慮的，而

是應該按做法本身是否可取來作考慮。基於此規例建議獨立候選人也可有自

己的標誌，所以較馬來西亞強行要候選人只能選公雞或公牛的標誌更有意

義。因此，原則上，我完全同意這規例。規例內明顯尚有很多沙石，我亦希

望這只是沙石而已，因為基本上，我認為這規例是可行的，屬於沙石的地方

可以慢慢改好。正由於這個原因，我認為現在將規例廢除的話，便會損失一

個良機，可能要再等 4 年後才能從頭起　─　除非選舉管理委員會（“選管

會”）能夠很快再草擬第二項規例讓議員認為是滿足、滿意的做法則另作別

論，但這看來又似乎是相當難於做到的事。

在這情況下，我完全同意楊森議員的分析，就是選管會是經我們多年來

爭取回來的一個獨立機構，議員本身一定要緊守宗旨，即使有私心也要避

嫌，在避嫌的情況下，即使覺得這規則不太理想，不過，無論是因公事或私

人理由，我認為也不應該輕易“掂”它。我有意見的話，自然會與胡國興法

官、選管會成員或政府商討。有些事情也是有待政府、選管會自行再進行研

究的，如有必要將沙石修改的話，我相信是可以很快地把規例修改妥當的，

但要把整項規例刪去，然後再重新編寫則會需時很久。因此，我不可以支持

夏佳理議員的議案。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主席，我發言支持夏佳理議員的議案。其實夏佳理議員在致辭

時已很清楚說明了小組委員會內進行的討論，所以我不再重複。但是，主席，

有數點是我要表明態度的，特別是涉及選舉管理委員會（“選管會”）的獨

立性和運作方面，我們的議會是否應該干預等，我要說說自己的看法。

當然，我們尊重選管會的獨立性，但我們亦不是橡皮圖章，有文件提交

給我們時，我們是有責任審閱的，特別是當發覺其中存有很多“沙沙石石”

或是草擬得令人有“累贅”的感覺等問題時，我們知道日後在執行上如果出

現問題的話，我們是要負上責任的。當然，有人可以說規例是胡國興法官建

議的，胡國興法官應負責，但我們也要負責。所以，我相信我們要討論的，

是如何就這件事取得平衡。我明白為何大家都那麼尊重選管會的獨立性和依

循其處理的方法，這是一件好事。例如有一個事項，是我們沒有提出來討論

的，那就是選區的劃分。主席，你亦知道選區界限的劃分是十分政治化的，

如何劃定選區界 ，會對某個組織有利等，有些事情是我們十分忌諱，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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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其事的。但就今次而言，相信各位同事亦知道有關的文件十分長，也十

分複雜，剛才有同事亦提及審議的時間有限，一直做到最後數天亦無法完

成，葉局長當時亦有參與的。即使我們看畢全文，提出修正，亦沒有時間審

議；行政機關說明了不會協助，而現時採用這種通過附屬法例的方式，所獲

的時間是極為有限的。夏佳理議員在上次會議已提出延期的申請，今次是不

可以再延期了。唯一可行的，是行政機關願意代表胡法官說把現時規例廢

除，日後重新訂定規例。日後如果能夠提供充分的時間給我們，我相信大家

是願意做這工作的，不過，當然仍會有些同事本 自己的原則，即使是有時

間，亦不願意做，認為是不應該做的，那是沒有辦法的了。

我相信今天我們是各有不同的意見，原則上我是十分尊重選管會的獨立

性，但如果要求我尊重它的程度達到我對於選管會交來的任何文件，無論是

如何複雜，如何存有問題，則仍要“隻眼開、隻眼閉”，讓建議通過，還冒

日後執行時會發生問題的危險的話，則不是我願意做的事。所以，我希望

大家明白我們今天為何這樣做。我個人覺得沒有足夠的時間讓我們處理此

事，這是十分遺憾的。我相信在這個議會內，除了有些人會像朱幼麟議員般

表示反對之外　─　蔡素玉議員也是支持的　─　絕大部分的議員都是贊

成這項原則的。

主席，我亦記得孫局長就去年的施政報告曾提出會研究政黨法方面的問

題（即如何規管政黨），但不知道他現時會否這樣做了，不知道是否行政長

官說了一些話之後，他便不處理這些事情了。但如果說到政黨的標誌，我相

信在政黨法內是很適合研究這方面的事宜的。夏佳理議員剛才亦說得很對，

現在是十分自由，我們可以做很多事，政府甚至會付款讓我們把資料寄給選

民，如果照現時的建議加入很多規管，我們便會作很多考慮了。所以，如果

將標誌的規管放在政黨法中作全面研究，亦不失是一項好辦法。

其實，我們在多次的選舉中都沒有使用標誌，我相信有標誌可能會有些

幫助，但我寧願保守一點，即是說，今年 9 月的選舉中不用標誌也可以。我

希望孫局長或胡法官可以快一些提交一套較完整的條例，最重要的是讓議會

有充分的時間審閱，除了一些議員認為甚麼也無須修改的，他們是不要時間

的，但其他議員還是要用長時間來審議，我希望行政機關能明白這一點，能

為議員提供充分時間讓他們處理工作。因此，我謹此陳辭，支持夏佳理議員

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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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主席，多年來我參加過數次議會，就選舉的附屬法例進行過審

議的過程，尤其是成立了獨立的選管會後，我覺得在審議時更須加倍小心，

因為我們必須緊記，無論如何，我們在通過法例時，定要有一個非常清楚的

方向，這方向便是選舉本身涉及政黨利益，這不單止是選區劃界的問題，而

且是會與很多不同的規則和選民登記等各方面有關的。因此，除非我們認為

選管會所作出的規定有很大的問題，否則我們不應該對該等規定提出太大的

異議。不過，我同意這項規例提交本會後，已同時成立了委員會進行審議，

而委員會亦提供了很多意見。主席，真的很對不起，我並沒有參與全部的會

議，因為房屋委員會近來舉行很多特別會議，很多時候我都參加了房屋委員

會的會議，這方面的某些會議我則沒有參與，但我其後也有看會議紀錄。

我個人認為委員會所提出的某些問題是真的，不過，我也覺得有些關注

或憂慮可能屬理論多於實際。當然，夏佳理議員所提出的兩個問題有可能發

生，特別是第二個問題，這問題是我在報章上看到的，其中涉及會否有些人

或組織在登記過程中，做了一些事情，令選管會覺得很難於處理的，例如會

否有些人刻意作弄，就敝黨的標誌弄出一隻 3 腳而不是兩腳的白鴿來，這是

否可能發生的事呢？理論上是有可能的，又或製造一個有 3 隻白鴿而不是 1

隻白鴿的標誌來，理論上也是可以出現這情況的。不過，第一，即使今屆，

即 2000 年 9 月的選舉中執行此附屬法例，我們可見登記時間已非常緊迫，

而現在很多不同的政黨、組織和政治團體已備有其本身的標記，我看不出會

有這些理論上的問題出現的可能，所以，可以說，這個假設的情況其實是很

難會出現的。

第二，如果真的有人要在這項規例通過後進行一些搗亂的活動，刻意製

造一些標準令胡國興法官感到為難，還看他如何裁決的話，我亦不覺得這會

造成一項很難於裁決的過程，因為公道自在人心，我相信胡國興法官在這數

年所做的工作，大致上都得到市民的支持　─　儘管他有些建議也間中會受

到批評。我記得上次的事件是政黨有候選人參政時，他提出該黨黨員不可以

在報章上具名投稿。這建議提出後，很多公眾人士和傳媒一一提供意見，他

最後從善如流，把條例修改了。因此，我不覺得選管會的胡國興法官在獲賦

權後便以為可以為所欲為，完全不聽取市民的反映。例如有人想登記標誌，

這是一件很合理的事，但他不准許他登記，那麼市民是會就事件進行討論

的，傳媒也會進行討論，我不相信胡國興法官可以完全不理會這些意見而獨

斷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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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覺得今次議案的做法很可惜，我們很多假設性的想法和擔心是

可以存在的，但我覺得這些擔心即使在現實中出現了，我們現時的附屬法例

也訂有很合理的時間和程序來解決這些問題。我只覺得如果我們今天通過這

項議案，是一個很可惜的情況，這是立法會第一次把選管會的建議否決，有

意其後再另行訂定。有些同事提出可以回去考慮一下再提出經修訂的規例作

審議，但我相信今屆是做不到了，因為時間很急促，下一屆又如何呢？到下

一屆的時候，胡國興法官會否在聽完我們今天的辯論後，完全採納我們的意

見去做呢？其實，我們今天沒有給他甚麼意見，只是說出了一些憂慮，然後

便否決了他的建議。我們的選管會應該是沒有時間重訂規例了，我不知道有

些政黨遲些會否有時間自行草擬一項規例或根據原規例大略地再擬一套。屆

時又會怎辦呢？屆時我們是否又會再一次經審議後加以否決呢？這正是令

我很擔心的做法。我相信各位同事作這項決定時，完全都不是基於本身和政

黨的利益來作考慮，不過，公眾人士可能會懷疑為何立法會一方面支持成立

獨立的選管會，另一方面對於這個委員會的建議，即使是政府已覺得是可行

的，卻又會把它否決呢？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夏佳理議員，你是可以在稍後時間發言答辯的。現在你是否有規程問

題？

MR RONALD ARCULLI: No, Madam President, I just wonder whether I am
able to speak in a personal capacity rather than as Chairman of the
Subcommittee.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夏佳理議員，現時的情況是，你是動議這項議案的議員，所以你可在

答辯時間中發言。

政制事務局局長，你是否打算發言答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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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在 1998 年第一屆立法會選舉後，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管會”）收到不少意見，其中一項建議是容許候選人，在立法會選舉

的選票上印上他本人或其所屬組織的名稱及標誌。選管會認為這項建議能方

便選民辨認不同的候選人，因此相應制定《選舉管理委員會（在選票上印上

名稱及標誌）（立法會）規例》。這項規例在去年 12 月 10 日刊登憲報，並

在去年 12 月 15 日提交立法會作進行不廢除或不提出修訂即屬通過的程序。

立法會為有關 2000 年立法會選舉的附屬法例成立小組委員會，仔細審議這

項規例。就小組委員會各位委員所作出的時間及努力，特別在上星期，委員

會連續舉行了多次會議，我與選管會在此謹向各委員及主席致以謝意。

小組委員會多次在會議席上表示原則上支持在選票上印上標誌及組織

名稱這項建議，但對於選管會所制定的規例，其中有些條文是有所保留的。

詳細的情形，剛才各位議員已說過了。由於選管會及小組委員會未能對規例

的條文達成共識，所以今天夏佳理議員代表小組委員會提出今天這項議案，

建議廢除此項規例。對此，我和選管會都感到非常可惜。

主席，假如立法會今天通過了夏佳理議員所提出的議案，在選票上印上

標誌及組織名稱這項建議將無法在今年 9 月第二屆立法會選舉中實施。其中

的原因，剛才議員已說得很清楚，就是我們的時間實在不足夠。不過，我與

選管會都清楚知道，大多數的議員都原則上支持這項建議，現持有保留的態

度，只是針對若干規例的條文而已。所以，在第二屆立法會選舉後，我相信

選管會會重新小心考慮各位議員的意見，務使這些意見能在將來的選舉中落

實。

至於政府，則會在這方面研究制定政黨法的問題。正如我在去年 12 月

27 日就施政報告的致謝議案辯論中所說，為促進香港政制的進一步發展，我

們計劃在完成第二屆立法會選舉後，研究在現有的選舉制度和政治情況下制

定政黨法這法例是否可取。我們將會考慮的問題包括：是否要立例為政黨設

立註冊的機制，以及讓政黨可以將其名稱及標誌註冊。假如將來能成立一個

法定的註冊機制，那麼，在選票上印上標誌及組織的名稱時會遇到的問題，

正如剛才議員所提出者，將會迎刃而解。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夏佳理議員，請你發言答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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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RONALD ARCULLI: Madam President, I do not really want to repeat any
of the arguments.  Clearly, the position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was in fact
related to members of the Subcommittee on the meeting that we had on 13
January, because I had spoken to them ahead of time.  And their position, in
fairness to them, has always been consistent that they would rather have this
Council not repeal unscrutinized regulations because they obviously took the
view that the regulations, whatever the problems might be, could be overcome at
a later stage.

What I had hoped that we would not bring into this discussion and debate
today, but sadly it is in the public now, is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Electoral
Affairs Commission (EAC).  I do not think there is a single Member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hat I know of, ever since the formation of the EAC, who has
ever challenged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EAC.  We may have disagreed with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the EAC has done.  We might have even criticized,
either openly or privately, some of its decisions.  But we have never challenged
its independence.  And I wish to make it quite clear to members of the public
that this debate on this motion should in no way, and I repeat, in no way impinge
upon or cast a slur on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EAC because it has been doing a
very good job.

Thank you.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夏佳理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李永達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LEE Wing-tat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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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李永達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何承天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啟明

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夏佳理議員、許長青議員、陳榮燦議員、梁智鴻議員、

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

儀議員、馮志堅議員及鄧兆棠議員贊成。

何敏嘉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及羅致光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秀蘭議員、李卓人議員、陳婉嫻議員、曾鈺成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慧卿

議員、譚耀宗議員、朱幼麟議員、何世柱議員、吳亮星議員、吳清輝議員、

馬逢國議員、陳鑑林議員、楊耀忠議員、劉漢銓議員及蔡素玉議員贊成。

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陸恭蕙議員、梁耀忠

議員、黃宏發議員、楊森議員、劉千石議員、鄭家富議員及司徒華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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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3 人出席，19 人贊成， 4 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8 人出席，16 人贊

成，11 人反對。由於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

布議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3 were present, 19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four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8 were present, 16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11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動議

的決議案。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動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動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動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動議的

決議案決議案決議案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ARTICLE 159 OF THE BASIC LAW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主席，我謹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要求本會議員同意

交由港區人大代表團向全國人大提出修訂《基本法》第七十四條及附件二的

修改議案。

主席，今天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兩年多以來的一個歷史時刻，因為今

天是首次由特區的立法機關就這本小憲法　─　《基本法》啟動修改的程

序；無論政府同意抑或不同意，無論孫局長稍後是會強烈反對或贊成，都不

能抹煞一個法律觀點上的事實，便是此刻在這個會議廳展開的辯論以及辯論

後所作出的表決，已經正式啟動了修改《基本法》的第一個程序。

主席，我相信你在就我這項決議案作出裁決時，也是按照《基本法》第

一百五十九條的規定，讓我將這項議案提交本會。第一百五十九條規定，這

議案必須獲得“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贊成才獲得通過，即是說，已經清

楚明確表示議會本身是確認了這項決議案的修訂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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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今天提出的決議案，其實是有兩項重要的意義：第一，是要顯

示香港市民並不滿意《基本法》的規定，並且確立我們提出修改《基本法》

的權利；第二，這議案的目的是要重新賦予本會議員應有的立法提案權及重

新再釐定合理的表決安排，即表示要重新令這議會成為有實權的立法機關。

主席，憲法是規範人民行為準則的最高層次的法律，憲法亦理應體現人

民的集體意志，因此，我同意，經民主程序制定的憲法文件不應隨便修改，

亦不應經常作出修改；不過，如果有人以《基本法》只是實施了兩年多，應

有多些時間加以實踐，而不應貿然提出不成熟的修訂建議，作為反對這決議

案的理由，我則覺得是“自欺欺人”了。我所提出的修正內容，在過去已經

實行了很長時間，套用政府常用的說法便是，“行之有效”，既然經歷了這

麼長的時間，為何會不成熟呢？這句話是從何說起呢？所謂不成熟只是大家

在沒有理由之下所提出來的理由，而另一方面，這項規範了香港市民權益的

《基本法》，事實上由始至終，是未經民主程序確認而誕生的，只是北京政

府強加在香港市民頭上的東西。

當年的《基本法》，前後經歷 5 年的時間來制定，而且經過“兩上兩落”

的所謂諮詢程序，但始終不可以抹煞，制定《基本法》的過程，真的是並不

民主的事實。我希望當年的《基本法》諮詢委員會（“諮委會”）委員李永

達議員，或《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草委會”）委員司徒華議員，稍後可

以較詳細地講解一下。《基本法》亦從來不是由香港市民當家作主而制定的

憲法，只不過是由“北大人”所制定的一個赤裸裸的專政工具，以限制香港

市民的權益。我之所以說《基本法》是不民主的產品，可以說有數之不盡的

理由，但總結起來有 3 點：第一，草委會組成的過程和成分不是由民主程序

所產生；第二，諮詢過程只是一個“假諮詢”的現象，並沒有實實在在的諮

詢香港市民；第三，制定《基本法》的權力完全不在香港市民的手裏，而是

在中央政府的掌握之中。

當年負責《基本法》草擬工作的 59 位草委會委員中，內地草委佔了 36

人，而香港的委員只佔 23 位的少數，而這 23 位當中，所謂民主派的人士則

只有兩位：司徒華議員和李柱銘議員。香港的其他委員則全部由北京政府

“欽點”。在這情況下，草委會如何能表達香港市民的意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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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當年所謂“兩上兩落”的諮詢，則只是做給香港人看的 "show"。在

92 年，彭定康總督提出“政改方案”被中方和親中輿論圍攻時，便泄漏了草

委會就特區政制發展所提出的最後定稿，是完全沒有諮詢香港市民，而只是

中英兩國政府秘密談判所得的結果。事實上，其他所謂“諮詢”的情況，根

本完全是一幕一幕的 "show"，例如就《基本法》的第一稿所作的諮詢，草委

會便完全沒有考慮推行有關政制方案的結果，而由當時的政制組組長查良鏞

先生突然提出的所謂“協調方案”卻一下子便成為草委會內的“主流方

案”；此外，有關立法會議員提出議案要進行將議員分成兩部分進行表決的

建議，在兩次的諮詢過程中均未有提出來，而在“六四屠城”事件出現後，

羅德丞先生提出“一會兩局”的方案，卻突然被草委會納入成為今天本會表

決程序的“大笑話”。

至於 90 年 4 月所制定的《基本法》的最後版本，則由在北京舉行會議

的全國人大所通過，正正反映出 600 萬香港市民是完全沒有“話事權”，是

不可以就《基本法》進行任何表決或提出任何意見的。我們可以從這個事實，

看到我們是否有“自治權”？這個過程是否民主呢？

正因為《基本法》的制定程序是不民主的，所以我們今天才要提出修改

《基本法》，而事實上，我們修改《基本法》的意向，並不是今天才提出，

在《基本法》制定後，很多民間團體過去也不斷提出要修改《基本法》。如

果大家不是善忘的話，97 年 6 月，在這個會議廳裏，當時的立法局便曾經通

過由曾健成議員提出要求修改《基本法》的議案，所以現在時機不成熟的說

法，又怎能成立呢？

但一說到修改《基本法》，我便覺得情況和《基本法》的制定過程一樣，

是令人非常沮喪的；因為，莫說我今天的決議案很難獲得本會三分之二多數

議員的支持而通過，即使一旦獲得全部議員支持通過修改《基本法》的內容，

亦不表示《基本法》便因此得以成功修訂，因為《基本法》的修訂權，仍然

是掌握在全國人大手中，近 700 萬的香港市民是完全沒有決定權的。

根據《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基本法》的修改必須獲得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通過；而由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三千多位代表不是全部由香港市

民選出，而其中的 36 名香港人大代表也只是由四百多人的小圈子選出，即

是說，香港人對自己的政治制度和居民權利等問題完全沒有“話事權”。《基

本法》是屬於香港特區的憲法，但香港人竟然完全沒有權作出修改，甚至一

些只是涉及特區內部事務的條款亦必須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修改；我覺

得我們現在實施的根本不是甚麼“高度自治”，而只是規限多多的“鳥籠自

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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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過分的是，現行的規定是連修改《基本法》的提案，亦極為複雜，如

果要在特區內提出修改《基本法》議案，有關的提案便必須經港區人大三分

之二多數、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和行政長官的同意才由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團向全國人大提出。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北京方面要修改《基本法》

則易如反掌，包括人大常委會以至國務院均可以自行提出修改《基本法》的

議案，同時又沒有法律規定要先獲得特區任何機關的同意。

根據《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的規定，北京政府想改的便一下子可以

修改，但香港市民要修改《基本法》則較登天還要難；如果說穿了，《基本

法》第一百五十九條根本是一個騙局，表面看似香港人可以“話事”，但現

實告訴我們大局差不多是完全是由北京政府控制。

一直以來，我的立場是《基本法》的修改權必須掌握在香港市民手中，

尤其是《基本法》內有關特區“高度自治”的條款，更沒有理由被剝奪，我

們應擁有決定本身權益的權利；至於《基本法》修改議案的提出須“過三

關”，也為《基本法》的修改造成嚴重障礙，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現時無論

是港區人大、行政長官以至本會均不是由香港市民普選產生，因此，我覺得

沒有理由可單憑行政長官甚至港區人大便可以阻止有關修改《基本法》的議

案。

但無論如何，我相信我們現時可以做的，便是在現實規限下謀求最大的

改革空間；因此，我在今天提出修改《基本法》的決議案，希望獲得全體議

員三分之二多數支持，然後再爭取行政長官及港區人大代表同意，向全國人

大提出修改《基本法》建議，當然，這可能只是一個夢想。

不過，有意見認為，由於《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未有明確定出修改

《基本法》的程序和機制，因此現時不應提出修訂《基本法》，甚至有意見

認為即使提了出來亦不表示啟動了修改機制。對於這些批評，我有兩點的回

應。

第一，正如在座所有同事和政府當局均知道，我的決議案於 1998 年 12

月已首次提出，當時主席亦作出裁決，容許我提出這項議案。但是，由於我

當時考慮到應優先就有關提出《基本法》修改議案的機制及程序作出討論，

因此主動撤回了有關議案，轉而透過政制事務委員會進行討論。主席，但很

可惜，經過整年的時間，政府竟然不單止不能得出任何結論，反而說我現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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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這項決議案的時機不成熟，這是甚麼意思呢？問題是否在我身上呢？我

們已給予政府足夠的時間處理這問題，但政府不能“交卷”，反而說現在的

時機不成熟，這是否太霸道呢？我們已就《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所提及

的程序，做了所有應做的事。但如果政府仍然堅持說我現時的做法不合程

序，或時機不成熟的話，則是否再次顯示特區政府欲以行政霸道來規限我們

呢？事實上，直至今天為止，政府仍不可以告訴我們，究竟何時才可以落實

整個修改《基本法》的程序和機制。是否要一拖再拖呢？

主席，事實上，據我所知，只要有憲法存在的地區或國家，便不會沒有

修改憲法的機制。香港的情況究竟是怎樣的一個現象呢？我真的看不見哪一

個國家有這樣的情況。《基本法》內訂明 50 年不變，是否表示我們 50 年內

也不可以修改《基本法》呢？如果是這樣的話，政府倒不如清清楚楚的說明，

使我們不要存有太多的幻想，不斷地白費工夫。政府可以清楚地告訴我們，

《基本法》是強硬地 50 年不變的。

主席，我謹此陳辭。

梁耀忠梁耀忠梁耀忠梁耀忠議員動議的議員動議的議員動議的議員動議的議案議案議案議案如下如下如下如下：

“議決本會同意交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團

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就《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提

出以下修改議案　─

“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四條：“香港特別

行政區立法會議員根據本法規定並依照法定程序提出法律草案，凡不

涉及公共開支或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者，可由立法會議員個別或聯名

提出。凡涉及政府政策者，在提出前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

修改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根據本法規定並依照法定程序

提出法案，法案可由立法會議員個別或聯名提出。由立法會議員個別

或聯名提出的法案，如其目的或效力經立法會主席裁定為可導致動用

香港任何部分政府收入或其他公帑，或須由該等收入或公帑負擔，在

提出前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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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第二條第二條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二第二項最後兩自然

段：“政府提出的法案，如獲得出席會議的全體議員的過半數票，即

為通過。”“立法會議員個人提出的議案、法案和對政府法案的修正

案均須分別經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和分區直接選舉、選舉委員會

選舉產生的議員兩部分出席會議議員各過半數通過。”修改為：“提

交立法會表決的議題，均須以出席會議而又參與表決的議員贊成者及

反對者的過半數決定。”“如贊成及反對者數目相等，立法會主席除

原有表決權外，另有權作決定性表決。””。”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梁耀忠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

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我應議員在前天的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提

出的要求，並獲得主席的同意，得以在議員就決議案發言之前，首先就梁議

員提出其決議案的本質來發言，好讓議員能清楚明白政府的立場。

我希望開宗明義，先說明政府對訂定修改《基本法》機制的看法。根據

《基本法》第四十八條二款，行政長官必須負責執行《基本法》。這包括落

實《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故此，政府確認有需要及有責任訂定一套妥

善的機制，以落實《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的規定。為此，政府積極朝

這個目標努力，並且歡迎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提供的意見及協助，但我們

總得承認，修改《基本法》是一項重大的事情；訂定修改《基本法》的機制，

亦同樣是一項重大的事情。因此，這些重大的事情都有需要審慎處理。

梁議員今天聲稱，根據《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提出的決議案，其實，

梁議員早於 1998 年 11 月已經提出過。當時，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曾就此作出

認真的討論。很多議員都認為必須弄清楚決議案的法律效力，以及所涉及的

程序，所以決定先交由政制事務委員會研究有關機制的問題。政制事務委員

會隨後展開工作，並在去年 3 月期間，廣邀各界人士，包括專家及學者，就

修改《基本法》的機制表達意見。議員亦就此課題進一步提出了一些重要的

問題。就議員和各界人士提出的意見及問題，政府已向委員會匯報了我們初

步的分析，而律政司的同事，亦向委員會匯報了有關其他國家在修憲方面的

經驗的初步研究結果。政府亦深入研究了制訂修改《基本法》機制所需採取

的步驟及程序，並向委員會匯報了我們研究的結果，亦就純粹屬特區範圍內

要採取的步驟及程序所需的時間，作出一個粗略的估計。我們的研究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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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訂一套合適的機制，須有一個相當仔細的過程，這包括諮詢各界人士的意

見、與中央討論和瞭解他們的看法、考慮收集所得的意見，並要落實政府的

建議、草擬諮詢文件，最終或許須草擬並制定本地有關的法例。

當時政府和議員，以及各有關人士有一個共識，他們認為彼此須緊密溝

通及審慎處理有關修訂、修改《基本法》的機制。此外，我們亦告知政制事

務委員會，政府已與中央展開討論，並就議員及各界人士所提出的問題，包

括多項涉及關於人大常委、國務院、港區人大代表以及《基本法》委員會的

地位及所要處理的問題，徵詢中央的意見。中央答允研究有關問題，但鑒於

問題的複雜性，中央須用一些時間來研究。

回顧過去 1 年，政府在制訂修改《基本法》的機制方面，已取得一定的

進展，現在進行的是和中央商討的階段。我們清楚明白議員希望看見特區政

府盡快制訂一套修改《基本法》的機制，但基於問題的複雜性，亦鑒於問題

涉及立法會、港區人大代表及行政長官幾方面的互動關係，政府須有時間與

中央商討。至於議員提出有關人大常委及國務院在提出修訂案之前，會否徵

詢港人意見等問題，這些都並非政府或特區可單方面草率地自行解決的問

題，對於這些問題，我們必須與有關方面充分討論。

今天，梁議員重提他的修改《基本法》決議案，當中涉及很多根本性和

複雜的問題，例如決議案一旦獲得通過後的法律效力如何、修改《基本法》

的程序及修改議案的形式等。再者，這是否意味 ，日後某一位或兩位議員

亦可同樣採取決議案的方式？此舉不但啟動了修改《基本法》的程序，而且

還把事先未經廣泛諮詢及研究的修改《基本法》決議案提上議程，以及要求

立法會就此表決。這又是否意味 立法會本身的《議事規則》無須就有關安

排制訂準則，而港區人大代表方面，亦無須人大常委為有關安排制訂指引？

這又是否意味 今天的決議案所採取的形式為全國人大所接受的形式呢？

現在面對這許多許多的問題，我們還沒有答案。如果立法會在未清楚瞭解決

議案的影響及日後的處理方法前，貿然通過決議案，這肯定並非一個妥善的

做法。在現階段，尚未經各有關方面商定機制時，我們認為梁議員所提出的

決議案，只是其個人的建議。梁議員今天提出的這項議案，從憲制的角度來

看，是不成熟的，不能被視為一個恰當地開展修改《基本法》程序的做法。

如果在我上述的各項問題未獲得圓滿解決之前，將來立法會又面對類似的議

案，政府將無可避免地須重申以上有關的論據。我相信議員會理解政府這一

種做法的。我深信議員定會三思，是否應在還沒有商定的機制之前，在未來

提出類似的議案。無論今天立法會對梁議員所提出的決議案的表決結果為

何，我還是會仔細考慮議員所表達的意見。如有需要，我亦會向中央反映，

以加強我們解決問題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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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這是我第一部分的發言，我希望稍後有時間能就梁議員所述的問

題的實質內容，作出下一次的發言。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現在進行辯論。

DR LEONG CHE-HUNG: Madam President, I rise to speak in support of the
resolution, although my reason is perhaps somewhat different from my
Honourable colleague, Mr LEUNG Yiu-chung.

The resolution before us today seeks two issues: Firstly, to amend the
Basic Law and secondly, to amend the two Articles as listed.  Let me start by
saying that the Basic Law is our mini-constitution, and any suggestion to amend
the constitution must be taken with great care.  I am therefore grateful to Mr
LEUNG Yiu-chung for bringing up the issue so that the principle, at least the
principle, could be discussed in detail.

The first question must be "Can we or should we amend the Basic Law?"
Madam President, it has always been my belief that law is a living entity.  It
changes and should change with the needs of society.  As a living entity, it can
and should be amended if necessary to suit or to be in line with society's belief
and society's developments.

The second question must be "Are there provisions to amend this mini-
constitution?"  The answer must be: There are.  It is stated clearly in Article
159 of the Basic Law.  Now that we have been functioning under the Basic Law
for some two and a half years, there is no reason why we cannot trigger off the
amending mechanism.

Some Members will say that the Basic Law is a piece of document that was
produced only after prolonged and painstaking discussion for years by the Basic
Law Drafting Committee.  We respect their efforts.  Yet it must be in their
wisdom that laws should reflect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so that they, the Basic
Law drafters, have included a provision for amend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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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Members argue that, and the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has
just mentioned that, the actual mechanism to amend the Basic Law has not yet
been decided.  But that is another matter and should not be a deterrent to discuss
the need for amendment.  Hopefully, today's resolution, if passed, could act as
a catalyst for the Government in conjunction with this Council to come up with a
workable mechanism as early as possible.

Madam President, let me say that I believe that the decision not to allow
the Basic Law to be amended before it is put to use is a wise one, for changes for
such an important document should never be sought for just because we want a
change.  Yet there is no reason to stifle changes after a law is implemented,
when it is found with experience that certain sections are not clear, ambiguous to
interpret, difficult to carry out or not reflecting the needs of society at large.
What about the two Articles facing us in the resolution today?  Are there any
justifications to seek changes?

Let me start off with Article 74 of the Basic Law.  This Article has
plagued this Council since the days even of the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and although not openly admitting it, it has been a source of pain in the neck for
many government bureaux and departments.

Madam President, Article 74 of the Basic Law, in essence, condemns
Members from introducing Private Members' Bills if it affects the operation of
the Government.  Let us analyse why and when Members want to introduce
Members' Bills.  The answer is simple.  When a Member is very sure and
stands firm on a policy that he or she considers is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public, and when such a policy is either non-existent or is contrary to the existing
government policy, and when the Government procrastinates to come forth with
changes, or refuses to budge, a Member would introduce a Members' Bill,
hopefully to bring his or her ideals to fruition.  This has perhaps been the only
ammunition that this elected body with the people's mandate could do to put
ideals into reality, against the Administration that has no public mandate.

Members of the past councils have introduced well thought out Members'
Bills that ultimately improved the policies for Hong Kong.  Article 74 of the
Basic Law, therefore, in essence, disables this legislature in the wrangle with an
already overwhelming executive-led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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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if the above is not crippling enough for this Council or, for this
legislature, the Government extends the interpretation of Article 74 of the Basic
Law to restrict Members even to make amendments to the government bills that
may affect the Government's policy.  Madam President, in short, by the
Government's interpretation of Article 74 of the Basic Law, the role of this
Council could be drastically reduced.  In fact, what then becomes the function
of this body?

Yes, we are by law and by name required to scrutinize bills before passing
them into law, but what is the value of prolonged, painstaking scrutiny if
Members are not even allowed to move amendments for improvement?  Let me
remind the Administration that this Council is strongly against this latter view.
We have sought senior legal advice which confirms our view, contrary to that of
the Government's.  We have stood firm on our stand and on our interpretation,
in drafting the Rules of Procedure of this Council.

Regrettably, this issue has not made the job of relevant senior government
officials any easier.  What will happen if such amendments moved by Members
were to be passed?  Under Article 74 of the Basic Law, the Chief Executive
may not assent to the bill concerned.  As a consequence, relevant bureaux may
either come out in full force to lobby Members not to support the amendment, or
take ownership of the amendment as if it is the Government's amendment to play
safe.

Item II of Annex II to the Basic Law, which is the second issue to discuss,
determines the requirement to pass motions, bills or amendments to government
bills and is another issue which, again, not only stifles Members' power, but may
also accidentally embarrass the Government.  With the provision that the
passage of anything introduced by Members must have the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the number of issues put forward by
Members that ultimately got past in this Council has been minimal.  In short,
the Government is assured to be the winner of the game.  Ironically, the
Government may accidentally shoot itself in the foot.  To wit, the Motion of
Thanks to the Chief Executive's second policy address met its "Waterloo"
because of such limitation, all to the embarrassment of the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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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am President, as the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 Affairs just mentioned,
the Government opposes the resolution before us today because of the fact that "a
mechanism for amending the Basic Law, which has to be agreed upon by various
parties concerned, is not yet in place".  To me, this is unacceptable.  The fact
that such mechanism is lacking means that we have to move to establish a certain
mechanism.  Ignoring a pertinent issue amounts to burying our heads in the
sand.

Madam President, I must urge Members to support the resolution for on it
depends the proper role of this Council of which we are a part, and the power
which any legislature should be invested.

Thank you. 

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主席，我發言支持梁耀忠議員的決議案。

剛才孫局長和梁智鴻議員就修改憲制的決議案表達了不同的立場，我從

另一角度來看，今天的決議案其實十分簡單，就是讓公眾看一看我們是否認

真希望履行一個立法者的角色、是否真心真意希望透過議會為市民做一些實

際工作、是否希望立法會具有足以制衡政府當局的權力。我相信只要看大家

稍後如何投票，便是比較具體的答案。

關於議員法案的提出，李卓人議員將會進行詳細討論，我不打算多說。

我認為，提出議員法案是我們立法會議員的憲制權利，但現在《基本法》的

關卡顯然是變相“廢了議員的武功”，這跟立法會要作為一個實權的立法機

關的目標背道而馳，亦剝奪了我們民選議員的權力。

我記得在 97 年以前，不單止民主派曾經提出過政府表示反對的議員法

案，事實上本會內其他黨派的同事亦曾經提出過涉及政府政策的議員法案，

例如周梁淑怡議員提出過關於醫科學生考試規定的法案，結果獲得當時立法

局通過，當時工聯會的鄭耀棠議員亦打算提出幾項有關勞工的議員法案。

即使在今屆的立法會，工聯會亦想提出幾項議員法案，但如果《基本法》

第七十四條不改，要提出議員法案則只會是空口說白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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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有關本會議員提出議案的表決程序，正如梁耀忠議員所述，“將議

員分成兩部分進行表決”乃極為“無聊”而且“可笑”的規定，這不但令議

會的很多議題難以獲得通過，甚至浪費資源，同時亦製造出不少“多數服從

少數”的鬧劇。

我手邊的資料顯示，過去年多以來，足足有 33 項投票因為將議員分成

兩部分進行表決的緣故，由通過變成不通過，而各黨各派同事提出的議案均

曾經受到影響，其中包括自由黨劉健儀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夏佳理議員、

何世柱議員、民建聯程介南議員、陳鑑林議員、楊耀忠議員，工聯會陳榮燦

議員、早餐派李家祥議員等人的議案。我相信，除非大家只是提出議案而不

希望議案獲得通過，否則我們絕不應該容許這種將議員分成兩部分進行表決

的規定繼續下去。

主席，我謹此陳辭。

MISS MARGARET NG: Madam President, when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proposed the present resolution for the first time in 1998, my own
position was that the better thing to do was to explore the legal meaning and
significance of such a move before he did it.  And he very kindly accepted the
views of his fellow Members and withdrew the motion on that occasion.

Madam President, my view was not based on the belief that a mechanism,
a fixed formality, is required by Article 159 of the Basic Law.  It was simply a
more prudent thing to do.  Because if we were to look at Article 159 of the
Basic Law itself, we would find that there is no formality required, and I read,
Madam President:

"The power to propose bills for amendment to this Law shall be vested in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the State
Council and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mendment
bills from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hall be
submitted to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by the delegation of the
Region to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fter obtaining the consent of
two-thirds of the deputies of the Region to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two-thirds of all the member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the Region, and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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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as far as amendment bills from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AR) are concerned, there is no requirement or formality evident from
Article 159 of the Basic Law itself.

Madam President, actually there is a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English text
and the Chinese text of Article 159 of the Basic Law.  Because from the English
text, it may seem that there is a sort of priority that the initiative has to come
from the delegation of the SAR to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But
if you read the Chinese text, it says nothing of the kind, and the Chinese text is
the preferred text.  And, Madam President, I will now read in Chinese the
particular part: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修改議案，須經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代表三分之二多數、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

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同意後，交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出席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團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

Thus, it is when these prerequisites are met, the amendment bill may then
be given to the NPC delegates to move the motion.  The real legal process for
proposing bills for amendment actually is in the first part of this paragraph, and it
is a process of the NPC, not a process of the SAR.

In other words, what we are dealing with today is not part of a legal
procedure as such, but a fact which may be called a condition precedent.  That
is to say, before the SAR can bring an amendment bill, these facts must first exist.
There are three facts which have to exist.  One is that a resolution has been
passed by two thirds majority in this Council.  The second is that there is a two
thirds majority support from the delegates of the NPC of this Region, and the
third, the consent of the Chief Executive.  These three are precedent facts.  In
other words, facts which have to come into existence before a bill can be
submitted.

Thus, in the context of Article 159 of the Basic Law, if this resolution is
carried today, the fact is established.  Then we would have to wait for the other
conditions to be fulfilled before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for amendment can start.
This process, although not part of the legal process, is part of the legal
requirement of the Basic Law, if you like.  It is establishing a condition
precedent.  And that is why this part, which we are dealing with today, has to
be taken extremely seri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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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am President, had we started the debate on this proposal last year, I
would have been very hesitant.  But last year, since it was suggested that we
first look into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debate, the Panel on Constitutional Affairs
had been holding meetings to discuss this very matter, and now it is almost 12
months, almost a year.  If we do not do anything, I think that we are giving up
our initiative altogether.

Had I known the attitude of the Administration was not to make use of the
discussion of the Panel on Constitutional Affairs as an occasion to expediently
come up co-operatively with a process, I would not have suggested to Mr
LEUNG Yiu-chung to wait.  I now feel very apologetic to him because he has
wasted nearly a year's time.

The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refers to Article 48 of the Basic
Law, that is, the provision under which the Chief Executive is supposed to have a
duty to implement the Basic Law.  I do not know if this is what is in his mind,
but if he thinks that the initiative for creating a process must come from the Chief
Executive, I must say that this position is not warranted by Article 159 of the
Basic Law.  Under Article 159, all three parties are equal.  It does not matter
who starts the process.  So if the Chief Executive were appropriating the
initiative, and therefore treating the Legislative Council's proposal with
contempt, this would be incompatible with the Basic Law.

Madam President, the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said that he was
at present in the process of discussing this with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I
wonder if this is an appropriate thing to do, because again, we are not talking
about the amendment of the Basic Law as such, but the process for obtaining the
consensus within the SAR.  In other words, what is the process we should put in
place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consensus among these three parties?  Surely, this
is a matter for the SAR.  It is for us to decide how we reach this consensus.  So
then this unnecessary and inappropriate consultation with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which has created this delay, I think, has to be reconsidered.

The Basic Law was promulgated in 1990.  No law is ever perfect.  Time
changes.  Need would, therefore, also change.  Thus, a mechanism should
have been put long in place so that in case there is a need, the amendment process
could be invoked at once.  And the SAR, of course, would be most interested in
any necessary amendment to the Basic Law because we are governed in every
way by the Basic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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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 such a process been in place, Madam President, the Standing
Committee's Interpretation of Articles 22 and 24 of the Basic Law might not
have happened.  At least this urgent debate, when the question of the right of
abode arose, as to whether the appropriate thing to do is to go by way of
interpretation or amendment, would have received a more rational discussion.
For example, if it is felt that Article 24 para 2(3), stipulating the qualifications
for permanent residence, is not clear enough, or does not clearly manifest the
original legislative intent of the Drafting Committee or the NPC, then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can be amended to make them clearer.  Or, if it is thought
that the circumstances have changed so that the original policy of giving the
permanent residence status to so many people are no longer appropriate for the
special circumstances of the SAR, then it can be amended.  Instead we are told,
because of the pressure of time, that amendment was not a viable route — at least,
that was one of the reasons — and therefore, interpretation was the only
possibility.

Madam President, this may be seen as the Administration profiting by its
own wrong.  And now by saying that we must not talk about amendment
because there is no process in place, the Administration is seeking to perpetuate
that wrong.

Finally, I agree with the content of the proposed resolution.  I think that it
comes as no surprise because we have discussed and debated the relevant articles,
that is to say, Article 74 of the Basic Law and the split voting system, many
times.  I have heard the speech of my Honourable colleague, Dr LEONG Che-
hung, with great attention.  I agree with him entirely and I adopt his view on
this point.

Hence, to sum up, Madam President, the split voting procedure is
glaringly unfair.  It is really the loaded dice sanctified.  As to Article 74 of the
Basic Law, it is an unnecessary crippling of the work of this Council.  Whether
from the view of process, from the view of initiative or from the view of content,
I think that Mr LEUNG Yiu-chung's motion deserves support and I heartily
support it.  Thank you, Madam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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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主席，關於《基本法》的修改議案，港進聯的看法主要有 3 點：

第一，現時並非提出修改《基本法》的適當時候；第二，提出修改《基本法》

的議案事關重大，須充分討論和審慎處理；第三，在還沒有制訂落實《基本

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的適當機制前，本會不宜倉卒提出修改議案。

關於第一點，《基本法》開始正式實施到現在才兩年多，作為香港憲制

性的法律，在實施這麼短的時間內便提出修改，是不合適的。世界上有許多

憲制性法律，都體現了高度的穩定性和延續性，很少輕率提出修改。憲制性

法律的高度穩定性和權威性，是維護法治及社會穩定的堅固基石。

主席，《基本法》的制定長達四年零八個月，其間經過由上而下、由下

而上的多次廣泛諮詢和修改，由於它凝聚了香港和內地無數人士的心血、智

慧和創造，所以成為一項體大思精、縝密嚴謹的憲法文件，受到國際社會的

高度推崇和讚揚，被廣泛評價為一部具有歷史意義和國際影響力的法律文

本。《基本法》不僅是香港的憲制性法律，亦是一套全國性的法律；不僅香

港人要遵守，內地人士亦要遵守。因此，維護《基本法》的穩定性和權威性

十分重要。在《基本法》實施如此短的時間內便提出修改，不僅對參與《基

本法》諮詢、起草工作的無數人士的心血、智慧和創造缺乏應有的尊重，亦

與國際社會對《基本法》的廣泛推崇和肯定背道而馳。

主席，《基本法》並非不可修改，只是在它僅實施很短的時間內便修改，

首先在時間上是不合適的。港進聯認為，《基本法》須再經過一段時間的實

踐，確實發現有修改的必要時，經過有關方面達成共識，才是修改的適當時

候。

關於第二點，提出修改《基本法》的議案事關重大，必須充分討論和審

慎處理。這涉及到兩方面：第一，香港特區的修改議案，按《基本法》第一

百五十九條的規定，任何修改建議須經港區全國人大代表三分之二大多數、

立法會議員三分之二大多數和行政長官同意後，才能成為特區的修改議案，

交由特區出席全國人大的代表團向全國人大提出。第二，香港特區如果啟動

了修改《基本法》的機制，涉及港區人大代表、立法會及行政長官的互動關

係，包括：三方考慮修改建議的先後次序問題；港區人大如何履行第一百五

十九條訂明的職責問題；如何確保修改議案不得與國家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

針政策相抵觸的問題；《基本法》委員會與上述 3 方面，以及該委員會意見

的作用的問題。因此，立法會不應撇開上述 3 方面的互動關係。涉及香港特

區修改《基本法》議案的所有項目，必須經過各有關方面的充分討論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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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鑒於現時並非提出修改《基本法》的適當時候，以及提出修改《基

本法》事關重大，須有充分時間討論和審慎處理，所以港進聯反對這項議案。

本人謹此陳辭。

MISS CHRISTINE LOH: Madam President, since I agree entirely with Dr the
Honourable LEONG Che-hung and the Honourable Miss Margaret NG, I will
not repeat the arguments that they have already put forward in support of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s motion.

Perhaps I can respond directly to the points just made by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AU.  He said that the Basic Law has only been operative for a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 and that it is therefore inappropriate to consider amending
the Basic Law now.  Well, that is not really much of an argument.  If there is
good cause to amend, it does not really matter whether something has been in
existence for a long time or a short time.

Secondly, Mr LAU talked about there needs to be a consensus in the
community, definitely with the Hong Kong deputies to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as well as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for the Basic Law on
how to amend the Basic Law.  Well, one of the problems that I think Mr
LEUNG Yiu-chung and other members in the community who are interested to
discuss amendment of the Basic Law have to face is that, it seems very difficult
to try to excite the NPC deputies of Hong Kong as well as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for the Basic Law to start looking at these issues.

So, what should we do?  We have, I think, made it clear on many
occasions that we are interested to talk about it.  And I recall that some of our
panels have actually considered inviting the NPC deputies of Hong Kong to the
panel meetings to discuss these issues, but I believe that they did not really come
to very much.

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would ask Mr Ambrose LAU to consider is,
how does he think the community can get into this issue when he himself so
clearly demonstrates that they refuse to enter into any discussion?  So therefore
Mr LEUNG Yiu-chung is pushed into taking the action that he is taking now.
Perhaps this is the first discussion in the legislature, and hopefully, it will
stimulate and excite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to now focus on what we have to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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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ould only say that, since Mr LEUNG Yiu-chung does not appear to
have breached the Basic Law in any way by raising this motion in the legislature
today, and since the substance of what he is proposing is what many of us,
cross-party, have pointed out to be a problem, I do not see why, if we agree with
the content of his motion, we should not offer him our support.

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主席女士，對《基本法》作出任何修改，都是重大的憲制問題，

這項決議案對於《基本法》有關議員提案權和將議員分成兩部分進行表決的

制度的規定作出修訂，更是涉及政治體制的核心，因此必須審慎和嚴肅地對

待。

首先，就這項議案本身的內容來說，目前《基本法》第七十四條限制議

員提出涉及公共開支、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的法案，而涉及政府政策者，亦

須得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有關這些安排的體現是行政主導的原則，確保立

法工作能夠配合政府施政，促成雙方在一個監察和被監察者之間的關係中，

保持合作和有效率，共同促進社會發展和增進市民的福祉。《基本法》實施

至今只有兩年多，有關議員提案權的安排，配合立法會主席的裁決機制，整

體來說能夠達到保持有利於政治穩定、社會經濟發展，以及利民政策的推

行，現時難以看到有作出改變的必要。主席女士，目前議員提案權的安排，

是基於《基本法》其他規定的相應結合，《基本法》規定行政機關獲賦予制

訂政策的職能，因此須由行政長官批准涉及政府政策、來自其他方面的法案

的提出，如有需要的話，須由行政長官批准那些涉及政府政策而自其他方面

提出的法案；此外，正如最近有關行政與立法關係討論中所提及，行政機關

在立法會是沒有必然足夠的支持票的，在目前《基本法》整體政制規定下，

這是現實，行政長官亦沒有一個執政黨支持，而政府體制，亦是以公務員為

骨幹，因此要確保有效的管治和能夠制訂及執行政策，的確須有目前對於議

員提案權的安排，或行政機關有可能要面對天天新鮮的議員提案而無所適

從，不知是由政策部門制訂政策，還是由議員制訂政策，最終破壞政治體制

內的結構性平衡和行政立法雙方的合作及施政的效率，引發無休止的政治矛

盾和爭 ；因此，單單向行政機關奪取權力，是不能使政治結構合理化的，

我們必須承擔責任考慮《基本法》規定的整體政制安排，以及各個組織成員

的部分有機結合和平衡。

主席女士，任何國家和地區的政治制度都有它的獨特性，並沒有劃一的

模式，各自配合當地具體的政治和經濟現實，以及社會傳統習慣；就議會的

組成來說，香港立法會議員由地區、功能界別和選舉委員會三部分的選民分

別選舉產生，這固然有它的獨特性，但其他地區的議會又何嘗不是有它的獨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9 January 2000126

特性呢？正如美國國會便分為參眾兩院，各自有它的立法權力，這可以說是

為切合它們當地面積較大、人口較多的聯邦制國家而實行的政治體制，既重

視民意的反映，亦要平衡各州之間的利益；又以英國為例，國會亦分為上下

兩院，上議院更由英女皇的委任世襲和終身貴族出任，擁有阻延法案通過的

權力，這屬於英國社會歷史和傳統遺留下來的政治模式；再看看香港，從歷

史發展來看一直是一個工商業經濟發展的城市，社會穩定和經濟活動蓬勃，

是本港賴以生存的發展之道，普羅市民、中產階級，甚至工商界、投資者等

都有相同或不同的利益，須由各種界別在政治上取得平衡；另一方面，由於

香港只是一個城市，政治規模有限，在立法會內部作出現有的安排和分配，

已經足夠。此外，香港不像美國，須平衡各州之間的利益，亦沒有類似英國

社會歷史傳統，但香港這個以經濟活動為中心的城市，是否須顧及如何平衡

普羅市民、中產階級及工商界投資者的利益呢？這是值得認真考慮的問題，

世界上是沒有一套合適、適用的政治制度可以生搬硬套在所有地方的，目前

香港的議會制度，採用及運作時間不長，並沒有甚麼事情破壞現行經濟民生

以致產生了大問題，而其中的將議員分成兩部分進行表決的制度，亦與選舉

制度緊密結合，因此，貿然改變，既缺乏必要性，又破壞整個議會制度的統

一性，因此我反對作出修改，我亦相信任何修改都可能會引來更進一步的修

改，如此各為其利的修改不休，將會為本立法議會帶來極壞的影響。

主席女士，這項議案涉及的《基本法》修改，本會的政制事務委員會亦

曾經就修改《基本法》機制進行多次討論，不少團體和學者已發表過他們的

意見，但至今我們仍沒有一個既定機制處理修改《基本法》的問題，即使通

過這次修改《基本法》的決議案，我們暫時亦未能清楚下一步怎樣運作。在

缺乏清晰的法律規範程序的情況下，輕率啟動這種修改《基本法》的工作，

並非理想和負責任的做法，更容易引起社會各界和海外對本港憲制穩定性的

憂慮，《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為修改《基本法》本身訂定了一個大的框

架，但要具體落實有關的規定，仍然涉及很多複雜的政治和法律問題，例如

港區人大代表怎樣召開會議和作出表決程序，又例如涉及對於《基本法》第

二章有關中央和特區關係的條文及附件三等，是否應該遵從同一個修改機

制，或須特別處理？

這些相關問題都要時間和專人深入探討研究；此外，社會人士和團體亦

發表了很多意見，認為《基本法》作為本港憲制性文件，不應輕易修改，而

即使有修改必要，亦必須經過社會上事先廣泛深入的諮詢討論，因此，我認

為這項議案的提出既沒有它的迫切性，亦不見得有足夠的社會共識和支持，

更相信本立法議會和大多數的同事，對於修訂《基本法》這一類議案，將會

保持認真審慎的態度。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反對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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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主席，我這次的發言將集中於我曾代表民主黨就一項有關減薪

裁員的問題，而提出《1999 年僱傭（修訂）條例草案》時，政府所作出的回

應和主席你所作出的裁決。我將會以就這項政府政策的問題所作出的深入討

論，來作為我希望各同事支持梁耀忠議員所提出的議案的理據。

我們認為今天梁耀忠議員的議案所提出的修訂，將《基本法》第七十四

條現時的用字，“凡不涉及公共開支或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者，可由立法會

議員個別或聯名提出。凡涉及政府政策者，在提出前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

面同意。”修改為“如其目的或效力經立法會主席裁定為可導致動用香港任

何部分政府收入或其他公帑，或須由該等收入或公帑負擔，在提出前必須得

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

這裏涉及數項問題，據我那次慘痛的經驗，即政府以政策來閹割了立法

提案的權利。我覺得《基本法》第七十四條有 3 個最大的問題，第一個問題

是很容易被政府曲解，被政府曲解了《基本法》的立法原意；第二個問題是

很容易被政府無限擴張，說成行政主導；第三個問題是很容易被政府曲解何

謂政府政策。我將逐一解釋這 3 點。

為何我說《基本法》第七十四條的原意很容易被政府曲解呢？政府在就

我的議員法案作出回應時，三番四次提出《基本法》的目的是要維持香港基

本政策的延續性，所以在回歸後應保持一個行政主導的政府。政府繼續指出

《基本法》的精神是保持社會、經濟、法治制度 50 年不變，但政治體制方

面則並不包括在內，而《基本法》其中一項重要的原則是“港人治港”，香

港居民最後可以透過選舉選出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因此，和殖民地政府時期

有很大的改變。政府把政治體制強加於《基本法》的一般延續性原則之上，

我認為是扭曲了《基本法》中延續性的主題。再者，如果根據政府的理解，

政治體制是包含在《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延續性主題內，所以根

據《基本法》第七十四條就立法會議員在提出法律草案方面作出限制，便不

應如政府所理解的一樣。且讓我們看一看在回歸前，立法局議員只是在提出

一些涉及公帑的提案時才會受到限制；所以，我覺得政府一方面要強行把政

治體制納入《基本法》的一般延續性的原則中，但另一方面卻要把立法會議

員的提案權大大削弱，是自相矛盾的。所以根據政府給我的回應，我認為《基

本法》第七十四條很容易被曲解。

第二，我認為政府很容易根據《基本法》第七十四條無限擴張行政主導

的概念。政府在給我的回應中，重複引用行政主導的概念，指我所提出的條

例草案影響了政府行政主導的角色。但行政主導一詞並不能解釋《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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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四條的目的和意思。事實上，我們在《基本法》和《中英聯合聲明》

亦找不到“行政主導”一詞。《基本法》賦予行政機關的權力已經列入有關

條文之中，但我們卻找不到甚麼是“行政主導”。政府霸道地無限擴張權

力，強行縮窄立法機關的職權。《基本法》的某些條文確實賦予行政機關一

個頗重要的地位，但卻不能因此而推論《基本法》第七十四條的目的，便是

要大大限制立法會議員提出議員法案的權力。正如我剛才所說，在回歸前，

政府亦是行政主導，但是立法局的議員亦已提出了無數的議員法案，其中有

些亦獲得通過。《基本法》和《中英聯合聲明》的目的均是賦予立法機關立

法權，而立法權亦必須包括提案權。因此，我們必須相信《基本法》第七十

四條所作出的限制只是限於一個有限的範圍，否則便會不必要地限制了立法

會的權力。不幸地，政府卻扭曲了這項原意。我不希望日後有議員再提出議

員法案時，政府會再用這些似是而非的原因，無限擴張行政主導的理論，把

立法會議員的提案權閹割。

第三個問題是政府政策。主席，我真的要較詳細地講述這一點。我覺得

在政府政策的問題上，特別是政府就我所提出的議員法案所作出的回應，真

的是強詞奪理。政府說我的議員法案涉及政府政策，因為我所提出的條例草

案意圖修訂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的計算方法。我認為政府的論點已把政府政

策和法律混為一談。我認為法律是獨一無二的，應擁有完全獨立的地位。當

一項政策在立法會通過成為法例後，便成為法律的一部分，而不再是可以由

各署長、局長或行政長官任意改變的政策。根據《基本法》第七十四條四款，

行政長官是有權決定政府政策，但是，當某項政策一旦成為法例後，即使是

行政長官亦沒有權作出修改，因為政府亦應遵守法律，所以政府極其量亦只

可以表明其立場，提交法案，由立法會決定是否有需要作出修訂。政府政策

和法律是有分別的。

我所提出的議員法案，目的是為了修訂《僱傭條例》，使僱員在遇到先

減薪後裁員的情況下，可以選擇以減薪前 1 年的工資的平均數來作為計算遣

散費和長期服務金的基準。因此，所涉及的是現行的《僱傭條例》的法令，

而不是政府政策。如果當局把政府政策和一般政策混為一談，更聲明“現時

的政府政策便是無須就僱主處理如減薪等事宜修訂法例”，把一個局級，甚

至是署級政府部門的立場，提升為《基本法》第七十四條所指的政府政策，

是十分危險的。政府現時便正是這樣闡釋政府政策，因此，我看不到立法會

議員日後能有甚麼提案的權力。政府指出，任何有關改動政府現時不願提案

的權力亦屬於涉及政府政策，如果是這樣的話，任何一位議員提出的法案都

一定會涉及政府政策。主席，你的裁決亦不幸地認同了政府的這種看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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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鄭家富議員，我提醒你，在立法會會議中，你是不能討論主席所作出

的裁決的。我再次提醒你，關於你所提及的那件事情，我已向你發出一份很

詳細的裁決，而全體議員亦看過了。當然，我絕對不會影響你的言論自由。

我亦會把時間補回給你的，請你繼續發言。

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主席。我剛才一直沒有提及你的名字，只是在談到政府的回應

時才提到你的名字，原因並不是希望把你作為話題，而只是說你亦因《基本

法》這個金剛箍，不幸地作出了這樣的裁決。我只是希望談一談你的裁決和

政府的決定怎樣扭曲了《基本法》的原意，和我覺得《基本法》有修改必要

的理由。

我想談一談“涉及”這兩個字，因為議案是提議將“涉及”這兩個字取

消的。我支持這項議案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根據政府的看法和主席裁決，如

果某項法案的執行，不會對公共開支、政治體制、政府運作或政府政策帶來

實質影響，則不會被視為“涉及”政府政策。所以，如果法例中所反映的政

策是屬於政府政策的話，則政府官員所作出的決定，和立法會所公布的政

策，亦會被視作政府的政策。

我再談一談我的議員法案。我在條例草案中亦提到政府的減薪指引，希

望把這份指引納入法例之內成為法律的一部分，但政府官員卻認為這樣做亦

是涉及政府政策，即表示，如立法會議員日後認為政府某些指引和行政措施

不足夠，希望把該等行政措施和指引納入法例之內，是沒有可能以議員法案

方式提出的。其實，政府是強行把不將某些措施和指引納入法例內的行動和

舉止，視為政府政策的一部分，那便是把“涉及”一詞無限擴張。對立法會

議員來說，甚麼是立法呢？我們是否有真正的立法權呢？

所以，如果按照政府的觀點，日後即使有涉及重大的公眾利益的事宜，

只要政府官員說一句不想立法，議員便不能透過應有的權力把我們認為合理

的措施提出及草擬成為法例。因此，我認為《基本法》內有關“涉及政府政

策”的規定是有需要修訂的。

主席，根據政府就我的議員法案涉及政府政策所提出論據，我認為政府

是將議員視為橡皮圖章和舉手機器，而我們亦只有投票權，卻沒有提案權。

長此下去，議員對一些不合理的法案，可能便只可以投反對票，甚至連提出

修正案的權利也沒有，而即使提出了修正案也可能因修正案涉及政府政策而

被否決，令香港市民覺得立法會議員有破無立。我覺得屆時我們只能稱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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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為投票會或表決會，甚至有香港市民可能會覺得我們根本是“口水會”，

只可以討論，卻不能就一些我們認為不公平的措施，提出我們認為可以辦得

到的提案。其實，這樣亦影響了香港市民論政和參政的意欲。政府投入多少

資源進行選民登記也可能是白費，因為香港市民會覺得選出來的一 議員，

只可以投票，而加上將議員分成兩部分進行表決，很多時候都不能真正達到

市民希望我們在立法會發揮的功能。

關於議案的第二點我不會再詳細談論了，一方面是時間問題，另一方面

有很多同事亦已談論過了。我主要想談一談政府政策的問題。我覺得雖然政

府投入了大量金錢進行選民登記，但得到的結果卻是令市民覺得我們崇尚空

談，有票無權，立法會頓成了“口水會”。因此，我覺得《基本法》第七十

四條其實是陷議員於不義，閹割了我們的立法權，令我們不能做到真正代表

民意，表達社會上的一些不滿。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梁耀忠議員提出的議案。

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主席女士，自主權回歸後，因應《基本法》的實施，立法會的議

事程序作出兩項重大的改變，其一是由議員提出的議案，包括議案辯論、決

議案及法案的修訂，均要經議會內將議員分成兩部分進行表決的方式，即分

別經兩部分內出席議員的過半數通過，才可以獲得通過。另一項重大的改

變，則是議員的提案權須受《基本法》第七十四條的限制，包括增加了不涉

及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才可以提出的這兩大限制條件，以及凡涉及政府政

策的，則要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才可以提出。

上述兩大改動對立法會來說，儼然是一個“緊箍罩”，對立法會制衡行

政機關的權力，施以莫大的制約，令立法會在制衡行政機關方面縛手縛腳，

尤其是在立法方面，包括修訂和提出法案。我們可以看到，在現時這個安排

下，有很多議案辯論及法案的修正案不獲通過，至今仍沒有議員可以成功提

出議員法案，立法機關可以做到的事項越來越少，直接令市民對立法機關感

到不滿和失望，亦辜負了市民對立法會的期望。

自 1998 年第一屆立法會成立至今，立法會曾提出過的議案辯論及其修

正案共超過 150 項，其中 78 項不獲通過，即超過五成的議案和修正案不獲

通過，而在將議員分成兩部分進行表決的情況下，由於一部分通過、另一部

分否決而令議案或修正案不獲通過的共有 37 項，為數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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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簡單多數票制投票，議案本來是可以獲得通過的，但在將議員分成

兩部分進行表決的機制下，議案則不獲通過，類似的情況出現在民主黨單仲

偕議員修訂的“證券及期貨市場改革”、何敏嘉議員修訂的“醫療融資顧問

報告書”、李永達議員提出的“反壟斷”，以及本人提出的“綜援計劃檢

討”的議案辯論。

立法會提出的議案辯論，是要敦促政府就不同的政策，回應市民的訴求

及向市民交代，但由於議案不獲通過，政府便“一於很少理”，根本不用理

會立法會提出的建議，市民因而認為立法會再不能在政策層面上發揮推動或

改變政府政策的作用，立法會在他們心中的地位亦會相應降低。

此外，在制定法例方面，亦因為這個將議員分成兩部分進行表決的制度

而令立法會議員受到大大的掣肘。過去一年多以來，民主黨議員對政府法案

提出具法律約束力的修正案，皆不獲通過。立法會恢復二讀《立法會（修訂）

條例草案》時，李永達議員曾經提出修正案，在立法會選舉投票日禁止進行

若干拉票活動，全會有 29 位議員贊成，有 28 位議員反對，若根據以往簡單

多數票制，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會僅以一票之多獲得通過，但在將議員分成

兩部分進行表決的機制下，由於在功能界別中有 15 票反對，14 票贊成，結

果僅以一票之差在功能界別不獲通過，令整項修正案最後不獲通過。

由於將議員分成兩部分進行表決的機制令議員提出的修正案，縱使在大

多數議員贊成下亦難獲通過，因而令政府更形霸道；只要政府開出承諾，政

府就其同意的議員修正案提出修訂，便可用來交換游說其他議員反對議員的

修正案，令議員知難而退，不再提出修正案。

例如李家祥議員曾提出修訂《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將社會福利

功能界別改由“一社工一票”選出立法會代表，一直遭政府大力反對，但在

臨表決法案前一晚，政府表示同意修正案內容，要求議員撤回修正案，改由

政府代為提出，但不獲立法會主席批准後，政府又拋出“政府承諾在下一個

立法年度提出相同的修正案”來游說議員反對李家祥議員的修正案，在在反

映出政府的行政霸道。這樣一拖，我們又要等 4 年後的立法會，才有希望將

社會福利功能界別改由“一社工一票”選出立法會代表。

主席女士，修訂法例是立法會的主要功能，亦是市民對立法會議員的期

望，上述的例子怎麼不叫普羅大眾對立法會感到失望和灰心呢？立法會內將

議員分成兩部分進行表決的機制對立法會議員提出的議案及修正案，起 箝

制的作用，淹沒議員提出的意見和修訂，令其不獲立法會通過，削弱議員制

衡政府的權力。因此，民主黨認為必須修改《基本法》，取消立法會內將議

員分成兩部分進行表決的機制。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9 January 2000132

此外，《基本法》第七十四條對議員提案權的限制，亦是嚴重削弱議員

制衡政府權力的另一個金剛罩。

自此制度實施以來，立法會未曾有一條與公共事務有關的議員法案可成

功獲提交立法會審議，連提出亦很困難。

民主黨鄭家富議員曾提出修訂《僱傭條例》，剛才他已多番討論，這項

保障工友在減薪裁員時的權益的議員法案，就因為《基本法》第七十四條新

增的關卡而不獲立法會主席批准提交立法會審議。

記得在主權回歸前，立法局議員的提案權只受公共開支的限制，當時，

立法局的議員多就勞工權益、保障人權等公眾利益政策，提出議員法案，包

括李卓人議員提出的集體談判權，修訂現行法例或另立法例。在 1996-97 年

的立法年度內，共有 8 條的議員法案獲准提交立法局審議，最後有 2 條獲立

法局通過成為法例，其中一條是民主黨涂謹申議員提出的《截取通訊條例》，

以保障市民的私隱權，不易遭政府侵犯。

直選議員提出的議員法案大多數涉及和保障大眾權益，包括工友權益，

公屋居民在在與公共利益有關，若議員提案權大受限制，立法會將很難有效

地監察和制衡行政機關。

更甚者，政府每每無限擴張其對《基本法》第七十四條中就涉及政治體

制及政府運作或政府的解釋而反對議員提案的權力，不容議員有些微提案的

空間，因而再次反映出政府行政的霸道。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表達民主黨支持梁耀忠議員的決議案。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主席，我首先回應政制事務局局長說梁耀忠議員今次是草率地

提出這項議案的問題。當然，吳靄儀議員剛才已經說了很多，我們已經等待

了一年，因此，我在這裏也不再多說。我想只說一件事，便是局長說現在沒

有修改《基本法》的機制，但在行政長官找人大釋法時，當時亦沒機制，而

政府卻做到了，香港社會現時的情況，便是“神又是你，鬼又是你”。政府

說可以便可以，說不可以便不可以，那樣，為甚麼現時又不可以呢？因為修

改《基本法》不是政府想提出的，而是梁耀忠議員提出。如果政府想提出便

甚麼也可以辦到，如果是中央想提出便更快一些也可以，這是事實。我想局

長解釋一下為何請人大釋法，便沒有機制也立刻可以找到機制，為何這次卻

不能呢？何況《基本法》還是寫得那樣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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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想回應關於行政主導的說法，剛才吳亮星議員亦提及行政主導

的說法。我很擔心，一件假的事說多了便會變成真。很多人說，李卓人有否

弄錯，人人都說行政主導，為何你卻說是假的？因為我看過一本書，是由《基

本法》起草委員會（“草委會”）委員之一的王叔文寫的，他說在草擬《基

本法》時，其實提出了 3 個模式，一個是行政主導，一個是立法主導，而另

一個是互相制衡。他很清楚地說草委會否決了前兩項，最後選擇了互相制

衡。此外，在《基本法》問題上最具權威的是姬鵬飛先生，但他亦從來沒有

說過行政主導，他也是說互相制衡。我很想請問孫局長，他是從哪兒看到有

行政主導的寫法呢？不單止是吳亮星議員說行政主導，孫局長及整個特區政

府就我們的議員法案作出回應時，也很清楚地說是根據《基本法》的規定，

特區政府是由行政主導，這是政府用以卡壓立法會議員提案權的其中一個憲

制理由。我很希望政制事務局局長稍後可以回答他究竟是從哪兒看到行政主

導的理論，然後把它無限擴張，到處派文件說香港是一個行政主導的地方？

為何他不說互相制衡呢？互相制衡才是官方一直的正式立場。

第三，我想把話題帶回議員法案或《基本法》第七十四條有關這項議案

的內容。我本人對議員法案有特別深厚的感情，因為我記得當我在 1995 年 3

月剛被選入立法局時，一位記者問我當選後的第一件事是想做甚麼？我回答

說第一件事是準備提出議員法案，就分娩津貼和長期服務金提出改革。當

時，我雖然亦提交了有關的議員法案，不過，最後我卻沒作出表決，因為我

知道一定不會獲得通過，但是，至少分娩津貼的比率已由三分之二改為五分

之四。這是在 1995 年未選新一屆立法局議員之前的事，那時我剛入局半年，

我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運用提交議員法案的權利，當時我的感覺好像是小朋友

或練功的人找到一本秘笈一樣，發現這些功夫有用，便嘗試如何運用。

我在 1995 年再度參選後，曾經提交一項有關終止輸入所有外勞的法案，

令政府與勞工界談判。雖然最後我亦沒有提交這項法案，但我已看見政府有

積極的回應。隨後，我還提出了 3 條議員法案   ─   對集體談判權、禁止歧

視工會和職公會條例作出修訂，並且最後在那一屆的立法局提交及獲得通

過。在那一屆，我覺得行政和立法機關真的是有互相制衡的關係，立法局議

員真的有些功夫及武功，可以與各位高官及武林高手，過一、兩招。在回歸

後，廢除集體談判權法例等事件，我不想再說了。現在把話題帶回我們在 1998

年，再試圖提交議員法案的情況，其實，當時我已經感覺到《基本法》第七

十四條，會像棍子一樣一扑下來便廢了我們的武功，但我又想知道整個議會

的武功是否真被廢了？所以，我們提交了集體談判權的法案和關於修訂《僱

傭條例》有關歧視工會復職權的法案，結果看到《基本法》第七十四條確實

是廢除了立法會議員的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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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第七十四條設有四大關卡，便是議員的議員法案不可以涉及

開支、政制和政府運作。凡涉及這些問題的法案都不得提交。第四個關卡是

政府政策，《基本法》第七十四條規定如法律草案涉及政府政策，便要獲得

行政長官的同意，才可以提交。在《基本法》第七十四條之下，政府及主席

就鄭家富議員的議員法案所作出的回應和裁決，鄭議員剛才已說過了，因此

我不再詳述我最近所提出的兩條議員法案了。但是，結果亦非常清楚，立法

會主席裁決我的議員法案涉及開支和政府政策，而一旦涉及開支的話，便連

行政長官的意見也無須徵詢，便已經可以裁定不得提交了。但是，我要提醒

各位議員，涉及開支的法案，是可以在 1997 年回歸前的立法局提交的，因

為當時的說法是“涉及公帑”，而“涉及公帑”和“涉及政府開支”的空間

是不同的。“涉及公帑”的空間闊一些，而“涉及政府開支”的空間則收窄

一些。總言之，如果是被視作直接或間接增加政府開支的話，都會被裁定不

可以提交。但是，以往涉及公帑還有一個 "new and distinct"，即新的或獨立

開支的觀念，但是，現在這個觀念已消失了，而“涉及政府開支”的空間已

明顯地較 1997 年縮小了。關於涉及政府政策這一關，已經令我們傷透腦筋

了，究竟有甚麼是不涉及政府政策的呢？政府還說凡涉及正在制訂的政策也

算是涉及政府政策，主席已經是比較寬鬆了，她也說這種情況不算是涉及政

府政策。我不再評論主席的裁決了，但也要舉例說明一下。（眾笑）

關於梁耀忠議員所提的議員法案，我們知道凡涉及政府政策的議員法案

須經行政長官同意，那麼只要行政長官同意便可以提出，所以，梁耀忠議員

便去找行政長官，看看把 12 月 31 日列為假期的法案可否得到行政長官同

意。行政長官的答覆很簡短，但已很清楚地表明他的意思，便是違背政府政

策的法案便不能提交。行政長官較《基本法》還要嚴謹，《基本法》只說涉

及政府政策的議員法案要經行政長官同意，但是行政長官則說如果要他同

意，便必須符合政府政策，或反過來說，凡違背政府政策的他便不會同意。

我想問一問各位議員還有甚麼提交法案的空間呢？《基本法》第七十四條已

令立法會議員提交議員法案的權力等於零，那樣我們還有甚麼空間呢？如果

是符合政府政策的話，政府也會提出，何須待議員提出呢？如果是零空間的

話，議員本身提交議員法案的權力很明顯已經完全沒有了。

鄭家富議員剛才所用的字眼   ─   “閹割了”，我以往也用過，但我今

天不想再說閹割，因為用“閹割了”這個字眼便好像自己練了東方不敗的葵

花寶典一般，我今天不想失態。不過，事實上，我們提交議員法案的權力是

沒有了，那麼又如何能監察政府的施政呢？如果議員和政府在政策上的意見

有分歧，議員亦已經不可以透過議員法案來改變政府的施政方針，我們已經

沒有這個權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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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梁耀忠議員今天提出修訂《基本法》的法案，我在這裏呼籲各位立

法會議員支持，因為這是恢復各位的武功的一項決議案。現在大家是否覺得

一想到要運功修改政府的施政方針時，便會“頭暈暈，腳軟軟”，立即倒下，

因為我們已沒有功夫，不能發功了。如果用西方牛仔片作比喻，便是不能拔

槍了。如果用梁智鴻議員剛才說的話是我們已經沒有彈藥了。莫非大家不珍

惜自己的權力嗎？市民選我們出來做甚麼呢？市民選我們出來便是要監察

政府的施政，當政府施政與市民的意見互相違背時，我們是否有需要改變政

府的施政呢？改變政府施政是否要靠議員法案呢？我們是否甘願被廢武

功？如果用鄭家富議員的字眼，是否甘願被閹割了權力便算呢？現在，放在

我們面前的是一個很簡單的決定，便是我們是否想取回我們的權力，至少是

取回我們在 1997 年前已經有的權力，讓我們可以以提交議員法案的方式來

改變政府的施政，那麼我們才可以向選民作出交代。

我很希望工聯會的議員，再使出“七、三開、六、四開”的招數，因為

我覺得《基本法》第七十四條限制了我們提出議員法案的權力，亦限制了我

們勞工界的議員爭取勞工權益。陳婉嫻議員曾兩次提出要運用議員法案的權

力，一次是關於外勞，而另一次是關於復職權的問題。如果我們真的要認真

地提交議員法案，真的希望透過提交議員法案來改變政府的勞工法例，唯一

的途徑便是要修改《基本法》。如果我們連這項修改《基本法》的議案也不

支持，還說提交甚麼議員法案呢？大家也明知是想發功亦不能發功的了。因

此，我很希望勞工界的議員在考慮這項議案時，以爭取勞工權益的角度來考

慮。如果我們可以爭取到提交議員法案的權利，對全香港想改變勞工法例的

“打工仔”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勞工法例很多時候都涉及政府公帑，

因為這是勞資雙方的平衡點。在現時這樣不平衡的情況下，我希望大家可以

支持這項爭取提交議員法案權利的議案。

最後，關於將議員分成兩部分進行表決的問題，我也不多說了，因為大

家都是受害人。大家請問一問自己究竟是否想在爭取改變政策時恢復武功，

還是想只剩下一張嘴和一個腦袋，但是沒有手來拔槍，沒有手來發功，最後

惟有慢慢變成了植物議員。謝謝主席。

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主席，對中央和特區政府來說，《基本法》是有三大法寶，但

是對有民意支持的議員或想反映民意的議員來說，《基本法》則有三大緊箍

咒，這些緊箍咒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因為它們可以維持特區政府的行政獨

裁、行政霸道。對政府和眾多保皇黨來說，《基本法》當然不可以隨便修改。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9 January 2000136

第一個緊箍咒，便是《基本法》第七十四條，我稱它為最致命的閹割，

因為它限制了立法會議員提案的權力。世界上最荒謬的，是立法會議員不能

自行立法。今天我們沒法提出涉及政治體制和政府運作的提案，也沒法提出

涉及政府政策的提案。議員沒法提案，因為失去了提出私人法律草案的提案

權，這當然是《基本法》對立法會權力最致命的閹割。

第二個緊箍咒，是《基本法》附件二所述，對法案、議案的表決程序。

我稱這程序或制度為反民主的最偉大發明。民主的其中一項原則，本來是要

透過一個制度，令小數服從多數。但現時這個表決程序，卻可以使立法會多

數要服從小數。這樣荒謬無理的表決制度，竟然成為了香港的小憲法，竟然

成為了主宰香港的大法律。這是反民主制度中最偉大的發明。

第三個緊箍咒，是《基本法》規定的立法會和行政長官的選舉制度。一

方面讓行政長官的普選遙遙無期，另一方面，利用各種反民主的選舉制度，

以及各種古靈精怪的選舉模式，把立法會切割、分化，分而治之、分而統之、

分而殺之，使立法會根本不能形成一個多數黨，讓行政主導、行政霸道的政

府可以繼續為所欲為。這個緊箍咒，我稱它為《基本法》中給予港人的最虛

假的民主。

主席，《基本法》中既然包含了中央和特區政府的 3 件寶貝，也包含了

對於民選議員的 3 個緊箍咒，即是我剛才所說的：對立法會權力最大的閹割；

對表決程序中，令多數服從小數的最偉大的發明；以及限制了多權黨出現的

最虛假的民主。這 3 個緊箍咒其實便是行政獨裁的武器，它當然不會也不容

許任何議員（包括梁耀忠議員）修改《基本法》，甚至不容許啟動任何可以

提出修改的程序。他們會用盡方法拖延討論修改的程序。因此，政府對梁耀

忠議員今天的議案，是一定要否決的，因為這是政府施行行政獨裁的根本利

益所在，不否決便不是獨裁政府。但是，世界上最高明的否決，便是拖延，

而最高明的拖延，便是提出一連串似是而非的問題，把水攪混，弄成“此亦

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混亂局面。

孫明揚先生日前提出了修改《基本法》要經過的 13 個程序，是諮詢如

何修改《基本法》的 13 個問題。前 13、後 13，綿綿無盡，問題中又有問題，

搞極也不容易讓議員踢入臨門一腳，就是因為採用了“拉布”的策略。“拉

布”的方式，足以把梁耀忠議員今天動議的議案拖死、悶死、焗死，最後殺

死。其實，這問題經政府一拖再拖後，已經拖了足足 1 年。然而，我們又會

發覺，在拖延修改《基本法》的同時，政府又可以用最快的速度，採取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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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法的辦法，變相修改了《基本法》第二十二條和第二十四條。“釋法易如

反掌，改法難於登天”，擬欲改法，比登天更難。既然政府已可以用釋法的

辦法為所欲為，為何還要費腦汁，讓改法得以真真正正實現呢？為何要讓議

員斗膽地修改《基本法》呢？

大家都知道，孫明揚先生是“拉布”高手。上次“殺局”，他赤手空拳，

憑 三寸不爛之舌便可以拉布拖延投票 1 小時。今次，他又用拉布戰術，把

修改《基本法》的議案拖了足足 1 年。我曾經開玩笑地說，孫明揚先生大概

要拖到自己退休，也不為《基本法》訂出一個修改的辦法，那又怎可能會有

機會看到真正修改《基本法》的可能性呢？但問題是，為何特區政府會這麼

懼怕修改《基本法》呢？因為修改《基本法》的大門一旦打開，便會引致市

民、政黨和所有渴望民主的人提出要求，會出現一連串要求修改《基本法》

的骨牌，要求《基本法》加速民主進程。例如會引致立法會要求重新擁有議

員原本應有的提案權、會引致立法會重新恢復應有的小數服從多數的表決制

度，也會在整個社會中引來一個新的民主運動，來為民主進程推動修改《基

本法》的一個新方向和力量。最後，會沖擊今天行政獨裁的三大法寶，會為

一個依附民意而產生的立法機關除去 3 個緊箍咒，而這恰巧便是今天政府所

不希望看到的情形。誰人或哪個政府會主動放棄自己可以為所欲為的獨裁權

力呢？

今天，我不能再忍受這個行政霸道的政府。孫明揚局長說梁耀忠議員的

議案是不成熟。但我可以清楚告訴他，我們的不滿已經成熟、我們的忍耐亦

已經成熟，我完全支持梁耀忠議員今天所動議的議案，因為這議案如果獲得

通過，便會削弱行政霸道。如果今天的議案不能獲得通過，也可以成為未來

凝結民主力量的有力起點，這就是還政於民的第一步。我本身爭取香港的民

主已整整 20 年，由青年爭取到今天的中年，我當然不想到了老年，仍要為

這麼微薄的民主作出爭取，但是民主仍然是遙遙無期，連影也沒有。

今天香港的民主狀況是十分可憐的，20 年過去了，香港人的民主意志仍

然只微薄至如此可憐的位置，民主的大門仍然關閉，但我們不可能半途而

廢。民主既然已經起來，香港人既然在民主路上覺醒了便不會回頭。《基本

法》阻礙了人民意志的力量，最終，它要不斷地受到這種意志的挑戰和沖擊。

今天便是要沖擊它，即使是會輸也要沖擊，而且永遠在奮鬥中的人，一天有

抗爭，一天便不能夠認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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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在座各位是議員，大家獲選入這個議會的方式當然各有不

同，但應該沒有人希望這是一個不能夠把民意有力地透過議會的機制作出反

映的議會。曾鈺成議員說得對，有哪位民選議員寄望辛辛苦苦獲選入立法

會，只是為批評政府、責罵政府兩句而已？不是這樣的。一個政黨在參選時，

是具有政綱、有意志的，如果它的政綱和意志根本不能夠在一個民主體制中

得以體現時，辦甚麼政黨？但更重要的是，議員是背負 人民的寄託，人民

的一票曾經寄望議員能夠實現其政綱的，如果議員今天不支持梁耀忠議員，

其實議員是變相否定了自己的政綱，或否定了一個能令自己的政綱實現的機

制。不應該這樣做的。我們今天應該支持梁耀忠議員的議案，因為他所要求

的，其實只不過是恢復在殖民地議會中一些我們曾經擁有的東西。回歸後，

我們失去的太多，連殖民地時期所擁有的微薄民主也失去了，我們如何能不

矢志爭取呢？

因此，今天民主黨是毫無保留地支持梁耀忠議員，因為他做得對，他做

了一件民主派應該做的事。今天　─　且讓我套用劉慧卿議員曾說過的一個

詞　─　是張開了“照妖鏡”：議員的表決便決定你是一位保皇議員，還是

一位能夠真正反映人民的民主意志和希望的議員。今天的表決結果是有啟示

作用的，民主黨願意成為一個矢志追求民主的政黨。我們支持梁耀忠議員的

議案。謝謝主席。

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主席女士，《基本法》是一份充分體現“一國兩制”、“港人

治港”、“高度自治”的憲制性文件。我想指出是“高度自治”，不是“完

全自治”。如果有人以為這便是完全自治，要不是誤會，便是想搞自治。《基

本法》的起草工作，由 1985 年 7 月 1 日的《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正式成立

至 1990 年 2 月 17 日起草委員會第九次全體會議正式完成草擬工作，總共歷

時四年零八個月，而其中諮詢期長達四年半。《基本法》的每一項細節條文，

都是經過長期、廣泛的諮詢而形成的，充分地反映港人的要求，切實保障港

人權益。有人表示《基本法》制定時並不民主，是北大人訂定的，不是民主

產物，這是罔顧事實、胡亂批評的言論。

有人認為，《基本法》第七十四條關於立法會議員的提案權的規定過於

嚴謹，懷念過往殖民地管治時代，認為應該跟從港英時代立法局的做法，只

有議員提出的議案被主席裁定為具動用公帑效應，才有需要在提出之前得到

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這種意見忽略了一個不可磨滅的事實，便是港英時代

的立法局只是一間諮詢機構，並沒有真正的立法權。這點在《英皇制誥》以

及《皇室訓令》中是完全有根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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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本法》所規定的憲制架構中，立法會與行政機關是各有職能，《基

本法》第六十二條規定了行政機關的職權，而《基本法》第七十三條則規定

立法會職權，所以立法會與行政機關的關係在於相互配合，相互制衡。因此，

《基本法》第七十四條要求立法會議員提出的法律草案，凡涉及政府政策

者，在提出前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這正是行政立法相互制衡、各

司其職的一種體現，從而保持政府政策的延續性和社會的穩定性。

至於今天議案的第二部分所提及的將議員分成兩部分進行表決制度，是

《基本法》草稿諮詢期間，各界提出的各種政制方案所形成的主流意見。採

用將議員分成兩部分進行表決制度，是在立法程序上，保證社會各階層能夠

均衡地發揮作用。第一屆及第二屆立法會包括了由功能團體和分區直接選

舉，以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的議員，而第三屆立法會則由功能團體和分區直接

選舉的議員組成，將議員分成兩部分進行表決的制度目的在於保證議員提出

的議案必須反映到社會各階層的共識，照顧到社會各階層的利益，要在立法

會內得到絕大多數的支持。

主席女士，政制的改變與港人的權益息息相關，當年《基本法》草稿“兩

上兩下”，廣泛地諮詢及吸收港人的意見，才形成現時這份奠定社會穩定繁

榮基石的憲制性文件。制定《基本法》的其中一個原則是，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政治體制必須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即保持原政治體制中行之有效的部

分，又要循序漸進地逐步發展適合香港情況的民主制度。今天的議案，在事

前沒有進行任何社會諮詢的情況下，要求修訂部分《基本法》條文，顯然是

不尊重港人的意見，亦是不成熟和不負責任的做法。作為當年的起草委員之

一，我反對今天的議案，民建聯的議員亦反對決議案。

朱幼麟議員朱幼麟議員朱幼麟議員朱幼麟議員：主席，《基本法》的修改提案權是屬於 3 方面的，包括人大常

委、國務院，以及香港特區政府。如果我們輕易提出修改《基本法》的提議，

而人大常委和國務院也如此輕易提出修改，香港人會否喜歡呢？

我今天聽過很多議員發表了很多激烈的批評或反對《基本法》的言論，

我想提醒他們，每一位立法會議員也曾作過宣誓，我們是擁護《基本法》的。

我還想提醒他們，有些議員的“契爺”　─　英國和美國，也發表了正式的

聲明，表示支持這本《基本法》的。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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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主席，我只說一個範圍，那便是現時是否一個適當時機，提出

修訂《基本法》及進行有關的討論。很多議員剛才說憲法要穩定、要經過實

踐、要很慎密嚴謹地考慮，讓這本憲法試行了一段長時間後，才好提出修訂。

我明白《基本法》的制定是經過了一段長時間，但如果與全香港的人口相比，

參與的人數其實真的不算多。再者，《基本法》內亦真的有很多“沙沙石

石”。正如政務司司長所說，“一國兩制”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只是單靠

一本《基本法》來體現“一國兩制”、其中有許多問題，我們是無法找到任

何其他先前的經驗，為我們帶來一些啟發的。這本“小憲法”自頒布以來，

實行了兩年，我們看到其中確實是有一些地方值得修改的。那塊板分明是存

在，大家可能亦已撞了上去，還撞出了一個“瘤”，怎麼還說要再慢慢實踐？

主席，讓我舉出數個例子。第一是有關居港權的第二十四條。我首先說

明我是支持家庭團聚的，但如果在技術上而言，有人覺得這條條文寫得不清

楚，那便應該作出修改，不要容許家庭團聚。可是，由於政府遲遲不肯啟動

修改的機制，於是導致出現很多訴訟，甚至乎要求人大釋法。人大釋法的合

憲性，到現時依然受到質疑，亦影響了國際社會對香港法治的信心。這又是

何必呢？

主席，第二個例子是我們很快便會遇到的，這便是有關選舉的問題。附

件一第一條說明，“行政長官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根據本法

選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附件二第二條說明，“除第一屆立法會外，

上述選舉委員會即本法附件一規定的選舉委員會”。這個選舉委員會在 2000

年年中便會產生。由它產生之後，到在 2002 年推選出下一屆的行政長官之

前，這 800 人是已被選出來的了，他們會否利用投票權影響行政長官的施政

呢？行政長官與這 800 人之間的利益衝突，大家又可以如何監管呢？這箇中

其實是有很多問題，在當初編寫《基本法》時是未曾想得這麼周詳的，所以

我們便得面對。那麼為何不可在現時展開討論呢？

梁耀忠議員提出這項決議案，要求修訂《基本法》，我們事先確實是沒

有資源徵詢社會上每一個人，沒有資源展開廣泛的討論，但政府卻是擁有資

源。不過，政府所抱的態度是“有破壞，無建設”，提出了 13 個修改《基

本法》的條件。可是，政府有否主動尋求解決這些問題的答案呢？為何政府

只是告訴我們有這麼多關卡，但最有人力、物力，又可以上北京與中央政府

溝通的特區政府，居然沒有稍為積極、主動一點，進行一些資料搜集或訂立

一些具體計劃，讓大家可以一起討論和展開修訂《基本法》的工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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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亦希望回應政制事務局局長剛才第一次發言時所提及的數點。

局長在第一次發言時說，這並不是展開修改《基本法》的一個成熟、恰當的

方式。這實在是一個老問題，而用以處理的亦是老手法。老問題是指每當市

民要與政府分權，立法要與行政機關展開正式的制衡時，我們便會看見這些

老手法，即是說“不成熟”、“不是時候”、“民意未清楚”，於是便不可

進行。不過，局長剛才又說，他會細心聽取我們的意見，然後向中央反映。

這表示了在我們討論期間，是會產生互動效果的。無論是在立法會這裏進行

辯論，或是在事務委員會上討論，都可以影響到局長及後採取一些行動的。

不過，做與否的決定權則掌握在他手裏。我希望局長這次聽了這麼多人的意

見　─　正的也好，反的也好　─　他真的可以切切實實採取一些行動，例

如真的與中央政府溝通，但卻千萬不可像他最後所說般，如果以後有議員再

提出類似的議案，他便差一點好像被迫一樣，要將所提出的論據由頭至尾再

讀一遍給我聽，沒有其他“新料”。我希望這件事不會發生。此外，我亦不

相信在展開了討論後，我們的社會或其他人不會有新的意見提出來，不過，

行政機關卻一定不可以成為“阻住地球轉”的那一方。謝謝主席。

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主席，梁耀忠議員今天向本會提出的議案，基本上是要修改《基

本法》，很多同事已談過了。我們認為《基本法》在起草的階段、在諮詢的

階段　─　即《基本法》諮詢委員會階段　─　有很多市民曾提出意見，而

工商界、專業界亦有其他的意見。很多意見最後得以落實，但卻沒有任何人

是百分之百滿意的。現在，我們正按 《基本法》辦事。不滿意的人嚷 要

檢討，滿意的人卻說檢討了這麼久才寫入《基本法》，而《基本法》至今只

實行了兩年多，為甚麼又要立即檢討呢？

不滿意的人說有很多地方不滿意，但我們真正是對甚麼地方不滿意呢？

最初，自由黨替我寫了一份正正式式的演辭，但我很高興終於聽到了可以讓

我發揮的發言，便是鄭家富議員、李卓人議員的發言。我本以為梁耀忠議員

會說的，但他卻沒有。他說了 15 分鐘，全部也只是回顧從前的歷史，甚麼

北大人赤裸裸的、當時的情況又是如何如何，根本沒有說到關鍵的問題。關

鍵的問題是如果現在沒有第七十四條下的政治體制、政府運作等，便會回復

到港英政府在離開香港前的那一個月的情況，即前總督彭定康先生　─　在

英國他是保守黨，但在香港卻像一個工黨般　─　全部通過了那些有關集體

談判、遣散費、分娩假期的議員法案。梁耀忠議員認為今天是很歷史性，但

我覺得歷史性的應該是那個時刻，因為通過了那麼多的勞工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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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勞工界的議員來說，勞工法例對大眾市民是好的，但事實是否真的如

此呢？每年有這麼多的勞工法例加諸工商界身上，很多廠家現在已搬離香

港，勞工界又說那些無良僱主已賺足夠了，所以便離開香港。可是，反過來

說，廠家們為甚麼要走呢？他們一旦是沒有生意可為，便根本不會參與修改

政治體系。他們遷往其他有利於營商的地方，不單止是中國，亦不單止是珠

江三角洲，他們還可以到緬甸、越南、印尼等很多地方去。我們今天具體要

說的問題，便是談到如果民主黨真的說民主，民建聯真的說民建聯的事，而

另外又一個稱為工黨的，情況便又不同了，工黨可以提出一些議員法案。大

眾市民現在最關注的是他們的生活。如果勞工法例越來越多，議員法案又天

天予以修改，是否真的有益處呢？如果單從表面上看，是有即時效用的，但

10 年、 20 年後他們可能會是沒有了工作，子女又沒有工作可做，他們是不

能看到那麼長遠的。

我亦同意市民大眾以僱員為多，人數達三百多萬，僱主只佔少數，如果

僱主一人一票，而僱員又是一人一票，僱主是一定會輸的。《基本法》起草

委員會當時所謂的分組投票，工商界是從來沒有想過會提出議員法案後，令

勞工法例開倒車。很多廠家對我說，現在的分娩假期是前四後六，但是否真

的要有 10 個星期的假期呢？很多國家沒有這樣規定，不也是沒有問題嗎？

可是，我們僱主卻不可以提出議員法案，把前四後六改為前三後六，認為這

應該也不會有甚麼大問題罷。工商界的看法是，我們即使是不同意這些議員

法案的建議，頂多是在勞工顧問委員會（“勞顧會”）討論，經討論後我們

如果是作出讓步，便會支持政府。可是，勞工界的議員在與勞顧會討論後，

會把爭取到的“袋袋平安”，但來到了本會卻又說要提出議員法案。我是同

意提出修訂的，因為我們可以就修訂進行討論。不過，我們可以看到以往的

修訂　─　亦是 97 回歸前的修訂　─　民主黨作為工黨，根本是有足夠票

數的，所以全部通過了。可是，通過了又怎樣呢？

今天這項辯論，根本並非是有關政府是否所謂的霸道，是否支持政府的

便是保皇，支持梁耀忠議員的便是民主。其實，支持梁耀忠議員的便是工會，

支持政府的便是想香港繼續繁榮，刺激經濟發展。事實上，分歧之處便在於

此。吳靄儀議員是法律專家，她說她的，我說我的，即是吳靄儀議員在說法

律，我則是在說經濟。所以，我是不會明白她在說些甚麼，而她也不會明白

我在說些甚麼。說來說去，今天這項有關修訂《基本法》的決議案，無論是

有關將議員分成兩部分進行表決、政府運作，抑或政治體制，我們覺得政府

今天在工商界和勞工界之間所要做的，便是要盡量取得平衡，所以才會這樣

辛苦。不過，工商界在同意了法例後，是不會再提出議案要求修改，但勞工

界卻會要求全部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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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看看所有議員法案。我絕對不介意楊森議員剛才說，社會服務界

是一人一票或是一社工一票，因為我相信不論是怎樣選，也會是羅致光議員

當選的，香港市民有多少人會對此有所擔心？如果以此作為議員法案修改權

的例子，究竟是一社工一票、一社會團體一票，或是一社團一票，我想巿民

是不會太關心，亦不會有興趣聽。不過，說到勞工福利，卻必定是合聽的。

他們全部支持的所謂修改權，根本便是要爭取更多的勞工福利。可是，更多

的勞工福利，長遠來說，是否真的對工人有好處呢？這點我不敢認同。自由

黨覺得今時今日的經濟好與壞，最重要的是長期維持經濟發展。舉例來說，

政府建議容許專才來港，但勞工界的議員卻認為不可以，因為會奪去香港人

的“飯碗”。不過，沒有專才來港，香港人是否便有工作做？如果香港沒有

專才，廠家是可以改為到上海開設辦事處，他們不一定要在香港營商的，而

香港也會失去了這些專才的職位。不過，說出這番話來，巿民大眾是會覺得

工會所說的才合聽，我們所說的則是較為間接；他們不明白為甚麼那些專才

來港，令僱主有生意可為，才可以多聘請一些其他科技沒有那麼高的香港

人，這對他們來說是不合聽。他們認為如果沒有那些專才來港，香港人便都

可以從事電腦軟件行業，大量人可以就業，但事實卻並非這樣。

梁耀忠議員今天提出的決議案，我們覺得根本並非純粹的政治問題，亦

不是有關行政立法關係的問題。如果單是行政立法關係的問題，60 位立法會

議員也會說，我們是立法會的一分子，有多一點權為甚麼不好呢？我們有甚

麼理由不支持自己有多點權以對衡政府？這是議會的觀點，但從工商界運作

的觀點來看，我們今天即使是得到了修改權，我們又會否使用呢？我相信我

們是不會使用的。我即使是有了修改權，又會否代表工商界修改勞工福利

呢？既然我不會使用，我當然便覺得勞工界的議員不應就為保障工會成員而

訂立的條例再提出這麼多的修改要求，而且那些修改全是經勞顧會討論的，

例如被遣散的工會僱員會否有復職權。此外，鄭家富議員剛才提到《僱傭條

例》的長期服務金，又或是李卓人議員提到當年通過的集體談判權等法例，

這些全部是我們認為應該平衡的。經平衡後，政府已經為勞工界爭取了很多

權益，如果再要爭取多一點，政府也知道很多工商界可能連生意也做不下去

了。如果他們不能維持，破了產，便會從僱主變回僱員。如果人人都變回僱

員，又可以往哪裏找工作呢？

主席，基於我剛才從經濟角度所提出的理由，我們今天是不可以支持梁

耀忠議員所提出，有關刪除《基本法》有關條文的決議案。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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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主席，我只想就剛才數位同事的發言，作出一些回應。

我首先回應田北俊議員，他剛剛發言完畢，可算是新鮮熱辣的。其實我

所要回應他的說話不是太多，因為他都是重複一些陳腔濫調，以往已說過很

多次了，例如民主會趕走一些資本家、凡是民選的議員，一定屬於工黨那一

類意識形態的議員，一定會“倒資本家的米”，資本家如果賺不到錢，窮人

便沒有得吃，便只會餓死等。我不想在此再作辯論，甚至亦不想藉此機會為

田北俊議員上一些關於民主的 "ABC"的課。不過，我只是有一個感想，其實

田北俊議員只適合在一個落後的地方繼續做大資本家，似乎不太適合在一個

真正先進開放的社會當公民，遑論當民選的議員了。

譚耀宗議員“贈”了我們一句，說民主派議員很懷念港英時代，即是說

我們很懷念殖民地時代，實際上他整個思考和價值觀念，比殖民地政府更具

“殖民地”意識。他說來說去都是社會上有很多利益，當然包括有錢人和窮

人的利益，要平衡各方的利益，於是便要經過很多平衡的程序和方式，然後

才能保證達到社會的共識，才可以保障社會的穩定。其實，他說來說去都是

以前殖民地的那一套，殖民地政府最喜歡說的，便是說社會的步伐不要走得

那麼快，因為其中涉及多方利益的，而少數人的利益有時候也很重要，要平

衡一下各方的利益，所以才設計早期的功能界別。其實委任制維持了這麼

久，原因便是要平衡社會各界的利益，專業人士透過委任制度才可進入議

會，然後才可平衡社會各界的利益。所以，我覺得這些觀念追不上社會潮流、

追不上民主進步思想　─　即一個社會所應有的一個思想。他更說如果我們

要修改《基本法》第七十四條，便會變成折回港英時代，港英時代即根本是

殖民地架構。他又說我們不瞭解甚麼是諮詢架構。其實，如果按照這樣說，

現時的《基本法》是剝奪了以往殖民地時代的一個諮詢架構和一些非常有效

的權力；那即是說我們這個議會連殖民地時代的議會都不如，更倒退至接近

李卓人議員所說的植物人議會，一個很多時候被迫蓋圖章的議會。試問這是

甚麼的價值觀念呢？這是否反映了有人更惋惜殖民地時代那種專制、保守的

價值觀念呢？

接 是吳亮星議員說，如果修改《基本法》，一旦開始這樣做便會引來

很多人又說要修改，於是引發無止境的、無休止的、為利益的一些爭論。我

不知道吳議員為何會想到利益這回事。吳議員就利益的觀念會聯想到甚麼？

是否私人利益呢？他是否推論到坐在這裏的每一位議員，都只會想到私人的

或很狹隘的一些功能界別，或他代表的團體，的利益呢？如果是為了公眾利

益，為了社會整體的利益，我們不斷爭取改善，又有何不可呢？在一個開放

的社會中，有爭論才正正能體現社會的多元化，體現社會的活力，體現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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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各種分歧中，不斷驗證哪一種意見最經得起考驗，最能符合社會長遠的

利益，那有何不好呢？是否社會上永遠只是有一種聲音，由上而下的，才是

最好呢？

吳議員再三強調行政主導。其實行政主導又是另一種殖民地概念，又是

殖民地政府最喜歡用的詞語。為何要那麼珍惜殖民地政府時代的價值觀念及

其思想呢？其實，很多崇尚權威主義的人，永遠喜歡用效率、行政的高效率，

作為 "trump card"，認為這是最重要的。但實際上，有效率也不能保證當他

的效率以高速前進時，不會犯錯。這是否一件好事呢？開快車、高速地向前

駛，但沒有經過好好的認定一個正確的方向，那是否一件安全的事呢？大家

知道，其實，當議會辯論任何民主機制時，當然要用很多時間來澄清，究竟

甚麼是是或非，甚麼是正或錯，或社會應取決哪一種價值觀念。正正要這樣

做，社會才更清楚知道應走甚麼方向，正正要這樣做，社會才知道我們最後

達成的共識，究竟有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辯論過程，而最後，將可令我們犯

錯的機會減少。其實，這才是一個最有效率的政府，而同樣地，保障到這種

效率，才可使我們走向正確的方向，作出較合理的決定。

剛才朱幼麟議員說我們既說要支持《基本法》，現時又說要修改《基本

法》。他將這兩種事情劃上了一個相反的符號，即兩者一定要對立。如果這

樣說，是否中國政府每一次修改《基本法》，都表示在侮辱《基本法》呢？

中國憲法過去曾作出 5 次重大的修改，是否每一次也是在踐踏中國的憲法

呢？這是很簡單的概念問題，希望他先弄清楚。

最後，劉漢銓議員說，時間太倉卒了，《基本法》須有穩定性、須有權

威性。不過，剛才我的同事已經說過，這《基本法》所帶來的只是遏制性：

使我們這議會本應可以行使制衡行政機關的職責，但如今我們做不到，使行

政機關可以根據《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有效地向我們負責，但如

今我們也做不到，因為我們根本沒有充足的制衡權力。今天設有很多的機制

令我們無法有效地、適當地履行我們的職責，這便是其遏制性所在。

此外，如果要說到權威性，我反而覺得現在所得到的是權威的相反，是

辱。回歸後，我們看到很多的倒退，看到我們的市民原本享有許多權利　─

當然是相對來說的，殖民地時代的很多事情也可以廢除，有完全不合理的，

要繼續爭取向前　─　但回歸以來，我們不單止沒有向前，更是倒退了。《基

本法》帶來的重重關卡，其實是 辱性多於發揮《基本法》的權威性。因此，

我們須從速修訂《基本法》，如今已過了不是太短的時間，我們等得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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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現時還要說甚麼機制，我不再重複剛才一些同事所說的話了，但這

個所謂要拿出來討論的機制，其實是一個“拖”字訣，只希望長期、無休止

地繼續將這問題拖延。有一件事是非常重要的，正如剛才我的同事所說，修

訂《基本法》的程序已很清楚地列在第一百五十九條中，還要下甚麼機制呢？

這些機制是否想製造新的關卡呢？而且老實說，即使有甚麼程序要通過，也

都是本會內部的事，又關政府甚麼事呢？第一百五十九條說得很清楚，是須

經本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同意的，這與政府有何關係？為何我們還要等

政府拿甚麼機制來討論呢？

所以，主席，總括一句，現時《基本法》第七十四條的寫法，令議員的

提案權虛有其名，說我們具有任何法律草案的提案權，實際是虛偽和欺騙外

界的。今天有甚麼事會不涉及政府政策呢？如果涉及政府政策而獲行政長官

同意的，行政長官何不自己進行而要讓議員進行呢？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過去有很多次說到我們的修正案時，政府會說，你們不要提了，這牽涉第七

十四條，不如讓我說，讓我去做吧。所以，我們無法再容忍第七十四條繼續

欺騙外界，繼續虛偽地說本會議員仍有法律草案的提案權。要求以不同選舉

方式選出的議員分別投票，其實只是利用會內各類情況所產生的多種矛盾來

束縛、窒礙，甚至抹煞本會通過任何議案的權力和可能性。這種做法同樣地

是令人無法接受的。

我只可再一次強調，今天我們的投票表現，便表明了我們是否願意讓我

們的議會，與一些先進開放的地方的議會看齊。我們每一位議員均應有尊嚴

地、適當地行使我們的職權。如果我們有意這樣做的話，便應該支持梁耀忠

議員的議案。謝謝主席。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主席，我發言支持梁耀忠議員的決議案。梁耀忠議員在決議案

中，提出要求本會同意把這項修正交由人大代表團，即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出

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團提交北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我相信梁耀忠議

員一定會同意，前 一向的立場就是，就我們的小憲法作出的任何修改，定

要通過全民公決。我在這裏再將此點提出來，說明這一定是前 的立場。

其實，前 是鼓吹全民制憲的。我們希望有機會由市民自行制訂憲法，

而即使是修改《基本法》，前 的議員亦希望市民能有充分機會參與這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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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很多議員剛才亦提述，去年由黃宏發議員出任主席的政制事務委

員會曾舉行多次會議，當時有很多學者、專家到來提供意見，我相信孫局長

及他的人員亦會記得，絕大部分的人士都提出全民公決這件事，因為他們都

覺得修改《基本法》是一項很重要的事情，是絕對應該讓市民有機會透過正

式的途徑，表達他們的意願。其實，局長後來在他的回覆中，亦多次提到由

於這是很多市民的意願，所以他須很小心考慮。既然大家都覺得全民公決是

那樣重要，我便沒辦法同意譚耀宗議員剛才所說，說《基本法》的草擬不民

主是一種胡亂批評，我相信如果我們試問一下香港市民，很多人都會說他是

沒有參與草擬《基本法》的，所以從這角度來看，我覺得絕對是不民主的。

梁耀忠議員現時提出的議案所要求的事，其實是很少，只不過是恢復殖

民地時期議會的權力，但有些人亦覺得這是太多了。譚耀宗議員剛才說，殖

民地時期的議會是一個諮詢性的架構，言下之意是現時這個議會的職能是高

於諮詢性；然而，我們現在的權力則連諮詢性架構亦不如，因為諮詢性架構

亦具有《基本法》第七十四條限制了我們的提案權。我不明白他的說話為何

如此矛盾。他說“高度自治”，我們說的亦是“高度自治”，《基本法》內

如何體現“高度自治”亦有列明，便是“港人治港”，經香港市民透過一人

一票普及而平等的選舉選出行政長官。沒有人說要獨立。不過，我留意到譚

耀宗議員並沒有提到行政主導，主席，很多議員亦說過，其實是沒有行政主

導這回事了，那是在殖民地時期才存在的，但孫局長他們卻全部拿出來作為

論據。我的同事李卓人議員曾問，其實誰最熟悉《基本法》呢？是姬鵬飛先

生，一定是他。主席，如果我們看看姬鵬飛先生是怎樣說的，或許請局長也

一齊看看，一定能清楚記得。《基本法》的附錄載明在 1990 年 3 月 28 日第

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主任委員姬鵬

飛先生發言（參看《基本法》第 67 頁），提到特別行政區內行政機關和立法

機關的關係，“應該是既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所以是沒有提述行政主導

的。譚耀宗議員剛才正確地指出了這點，所以希望局長在回應時能說明姬鵬

飛先生是否錯了，如果真的是行政主導，又在何處體現呢？不過，無論怎樣，

主席，即使是說要互相制衡，亦已引用了《基本法》第七十四條及《基本法》

附件二來制衡了，但最少不要把一些沒有的事情說成是有；如果是要採用殖

民地時期的方式，便說要採用那時期的方式，不要說是《基本法》中提及；

甚至《中英聯合聲明》中亦沒有這樣的提述，所以我希望局長稍後可以澄清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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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仿效何俊仁議員回應一下議員的發言。我對梁智鴻議員和吳靄儀議

員的發言，是特別認同的，但我不會重複其中的內容，因這決議案已討論了

這麼久，大家都感到十分疲倦了。我腦海中浮現出吳亮星議員的發言，我倆

曾在政府帳目委員會內緊密合作，但我今天卻不能同意他的論據，因為他的

言辭帶點煽風點火的意味。主席，他提出的第一點是，你們這些人欲取去制

訂政策的權力。這個當然是的，這不是“陰謀”，這是　─　正如毛澤東所

說　─　“陽謀”。我們當然是希望取到這權力。過去，在諮詢架構存在的

年代亦有這種權力，為何現在卻沒有了呢？

主席，接 他所說的更令人感到恐懼，他說這便是“奪取”行政機關的

權力，吳亮星議員這樣說真的是“上綱上 ”了，我是絕對不敢苟同。我們

真的是希望有制訂政策的權力。我記得曾鈺成議員曾說過，我們沒有義務支

持政府。為何我們要支持政府，卻不能就政策的制訂發言呢？我不知他是否

亦想奪權，或許稍後請他解釋一下。不過，請吳亮星議員不要把情況說成這

個樣子。主席，如果情況真的照他這樣般解釋，真的會嚇怕江澤民主席　─

一個小小的立法會竟敢進行奪權！我希望吳亮星議員不要太言重！

此外，朱幼麟議員剛才亦有發言，雖然他用的方言未能讓大家完全聽懂

他的話（不過，可以重聽錄音帶的），他說了一句，主席，本來當時我聽了

之後想舉手的，不過不想阻礙大家的時間便沒有舉手，但現在亦要提出來。

他說有些議員的契爺都讚賞了《基本法》，那還有甚麼要爭論的呢？主席，

讓我們翻看《議事規則》第 41 條第 4 款，你肯定知道：“凡對立法會議員

使用冒犯性及侮辱性言詞，即屬不合乎規程。”不過，我現時不是爭論這一

點，但他說的是誰？他是指美國和英國。他那樣說，我覺得不是太好。為何

在我們的議會內，要說英國或美國是某些同事的契爺呢？我希望是聽錯了，

但應該是沒有錯的。他的發音可能有點偏差，相信很多同事亦未能聽懂，那

是你們“走寶”了，但我覺得他這樣說是“離譜”的。

就田北俊議員剛才提出的意見，何俊仁議員其實已回應了很多，但田議

員說（田北俊議員已離席，何俊仁議員回應時他已離席）以“一人一票”進

行的選舉中，商人一定是輸家。他有否弄錯呢？請看看現時世界上最富有國

家的商人，那些商人不知多麼厲害，他們全是生活在“一人一票”的制度

下，也不見得他們一定是輸家。主席，我同意何俊仁議員所說，每次討論這

些問題時都很沉悶，我很明白你也可能感到十分痛苦，但我們已痛苦了十多

年。每次討論時，一如何俊仁議員所說，有些人便全是搬回那些陳腔濫調，

說勞工又怎麼怎麼樣的 ......，我不是代表工會，剛才有勞工界的議員發言

時，工會的人自然會明白他們的話；代表律師的議員發言時律師也自會明

白。我既不代表工會，亦不是律師，但他們所說的話我全都明白。我曾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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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工會提出的事項，但我亦深切明白我們須有 眾的支持，所以請不要把

眾分門別類，列入不同的階層，議員在這裏應該是代表大眾的利益，田議員

這樣說，令我真的覺得非常遺憾。

主席，評論完數位議員的發言後，我便要說說政府了。梁耀忠議員今次

的決議案，實際上是拖延了年多的時間，正如吳靄儀議員一樣，我覺得很對

不起梁耀忠議員，因當梁耀忠議員最初提出這建議時，我和很多議員都本

誠意提出暫時不要進行，可在會議中先與政府討論，研究一下有關情況，於

是便拖延至今，但卻得不到任何成果。政府與我們曾舉行過數次會議，正如

張文光議員剛才所說，初期（即去年 5 月）提出了 13 項步驟，至 6 月減至

11 項。但要完成這些程序需時兩年多，稍後局長要向我們解釋現時是否已開

始了第一項程序，抑或是還沒有開始？其間我們已損失了年多的時間了。主

席，去年 7 月，局長向我們表示他們已和港澳辦討論，說在去年 5 月下旬曾

與港澳辦舉行會議，而港澳辦則表示需時作考慮。這是去年 5 月的事，現時

已是 1 月了，有何進展呢？

主席，除了時間上的問題外，局長所辦的某些事務亦是“可圈可點”

的。 我們向局長提出了一些事項，而局長也回覆了我們。在去年 5 月 17 日

的一個會議上，我不記得是局長還是副局長當時曾就一點回應議員說，“至

於有立法會議員提出人大常委和國務院如提出修改《基本法》的議案應否諮

詢香港特區的意見，如有需要，應如何諮詢等問題”，他的答覆是他們同意

任何修改《基本法》的議案都是一件重大的事情，應該審慎行事，他們又說

注意到在 3 月間的兩次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中，有不少人強調應廣泛諮詢（即

提出了有需要作全民投票），我們要與中央討論此建議。他們在這裏說明那

是他們的初步看法，但他們仍不敢表示出應該要諮詢的態度，只是說聽到這

些意見，而且最重要的是要與中央討論。主席，我不禁要問，是否中央說不

准諮詢（即如果國務院或是人大常委提出不准諮詢香港市民），特區政府便

說好吧，我們不作諮詢了。

另一項的提問是有關《基本法》委員會的，如果它想提出意見時，是否

有需要進行諮詢？局長的答覆是根據《基本法》沒有條文規定必須進行諮詢

的，因此他們要瞭解中央有關當局的看法。主席，他亦是不敢表態！最近，

我留意到明愛完成了一項民意調查，是詢問中學生他們認為行政長官的工作

範圍如何和行政長官所應有的質素，他們提出希望行政長官能夠代表香港市

民與中央對話，說出香港市民的心聲。但我看過局長對上述兩項問題的回應

後，可見他明知廣大市民都會覺得修改《基本法》有需要進行諮詢，也不敢

在回應中加入自己的意見，唯一寫下來的只是要詢問中央的看法。稍後請局

長答覆是否中央說不准諮詢，我們的特區政府便不會進行諮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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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在同一份文件內，有另一事項是與你有關的，因為是涉及人大方

面的問題，要知道人大會如何處理；他們是否有需要自行訂立議事規則，其

內容是怎樣的呢？所作的回應是要向有關當局瞭解，看看是否有需要處理，

或會向港區人大代表方面查詢，看看他們會否自行制訂議事規則。主席，這

是去年 5 月的事，相信你比較我知道的更多。請問各位人大，或局長可否告

訴我們曾否諮詢人大，是否會處理這些事務呢？如果已經處理了這些事務，

請向我們完整地交代。我們對不起梁耀忠議員，因為我們拖延了他年多的時

間，也浪費了他的時間，但卻完全得不到任何成果！如果是已經處理過這些

工作的，請局長說出徵詢港區人大的情況是怎樣的？徵詢北京的情況又是怎

樣的？

最後，我要提出的，是楊森議員剛才所提出的社工界別的問題，在社工

界別的選舉是“一人一票”的，局長在數月前曾站在這會議廳向本會承諾會

提交一份修正案，希望他今晚藉此機會可向議員說明他何時會提交這份修正

案，讓立法會處理。

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主席，剛才很多位同事在發言中，將本會與回歸前的立法局作

比較。他們指出，當時在港英政府管治下的立法局有很多權力，是本會所沒

有的。據他們表示，這些權力是香港的立法機關早期擁有的，曾經擁有的、

應該擁有的。所以，他們質疑　─　雖然我未清楚聽到剛才數位發言的議員

明確地指出　─　譚耀宗議員所說，“以往的立法局是一個諮詢的機構”是

錯的，在憲制上是錯誤的，不是這樣的。雖然我沒有聽到有人這樣清楚地說，

但是數位議員也說過，我們便連“諮詢機構”也不如，“諮詢機構”也有權

力，但現時本會卻沒有。

我想提出一種看法。一個機構是否屬“諮詢機構”，要看其按憲制所制

定的地位，譚耀宗議員剛才也提過，香港當時的憲制文件是“英皇制誥”和

“皇室訓令”，其中是清楚說明的。除此之外，我們不能單方面看當時的政

府賦何種權力予該機構，不能就此說當時是有提案權，而現時則沒有，或當

時那機構的地位較現時為高，我們還要看他們行政和立法之間整體的關係，

以前立法局的權力，是在何種的行政、立法的關係下，獲賦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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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英國政府對香港的立法擁有最終的權力。英國政府可以為香港立

法、可以否決香港的法例、可以撤銷香港的法例。總督亦是作為代表英國政

府管治香港的最大權力。不單止是這樣，當時立法局的所謂諮詢功能，還是

通過當時立法局的組成作為保證的。直至九十年代之前，立法局大多數的議

席，在一段很長的時間內，全部是由總督所委任。到了九十年代前，大多數

議席依然是掌握在委任議員和官守議員的手中。

到了九十年代才開始有變化，但剛開始變化便出現了問題。總督彭定康

剛上任，與我們民建聯的代表會晤時，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別人告訴我，

這裏有一個行政主導的政府，但如果政府連財政預算案也恐怕不能通過，還

怎可以說是行政主導呢？”當年是 1992 年，當時雖然依然還有委任議席存

在，但即使是委任議員，也不願意告訴政府，他們在任何事情上也會支持政

府。因此，即使政府想通過財政預算案，也要經過很多討價還價。如何解決

行政立法之間的關係成為了重要的問題，因而使總督彭定康在提出他非常著

名的“政改方案”時，將其列為重大問題之一，至於有多少議席應如何選出

等，反而被放置於最後。當時他也有就行政立法的關係提出他的解決辦法，

但大家知道，在他的第一份施政報告中提出來，解決行政立法關係的問題的

方案最後沒有實行，因為當時沒有人認為那是可行的，於是便這樣拖延 。

大家不要忘記，94 年“彭定康方案”這最常重要的政改方案，也是要靠政府

的官守議員才可以通過。那些甚麼提案權、修改權、否決權，是如何行使的

呢？剛才我們有同事說，這些都是虛有其名，但這個是否也是虛有其表呢？

到了 95 年，這些委任議席全部沒有了，局內全部都是民選的議席，於

是便出現剛才田北俊議員所說的所謂真正失控的情況。當時，政府對立法局

所通過的法案可以表示反對，總督彭定康作為政府的首長亦可以表示反對，

他是否有權力否決呢？答案是完全有的，他可以拒絕簽署法案。在法案的辯

論中，尤其是在提出議員法案時，政府可以表態反對，但它在議會中沒有表

決權　─　這點是近似現在，因為它沒有議席、沒有票。倘條例草案仍獲通

過的話，政府還有撒手 ，總督按當時的憲制規定，可以不簽署認同。當時

的政府首長無須面對那些法案變成法例後長期存在於香港社會而衍生的問

題。他是無須面對這些的，因此他沒有行這一步，也沒有行使其否決權。

且讓我們現實地看一看回歸前的最後兩年。那些剛才很多位議員覺得非

常珍惜的權力，那些令他們覺得立法機關缺乏了便不能成為立法機關的權

力，在何時真的發揮作用呢？是在回歸前的最後兩年。這最後的兩年，有一

個非常特殊的政治環境。這最後兩年的情況，我也不願意多說，只是要讓大

家評論一下，當時的英國政府是否處理每一件事時，也為香港長期的利益、

為香港市民的福祉設想而作決定的？在該環境下，各位同事，當時立法局的

議員是行使了這些權力。現時事實上，按照《基本法》，大家可以看到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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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條是施加了很多限制，然而，我們同時亦應想到，我們這樣的一個議會

現在才真正開始運作。這是一個甚麼樣的議會？是一個政府沒有議席的議

會。

剛才有同事表示，我們應該與世界先進的地方的開放的議會看齊。我想

請該位議員也介紹一下，哪一個先進的議會，是政府完全沒有議席的？我們

如何與它看齊？我不認為現時所施行的是理想的制衡辦法，即是說，現時由

於政府在議會中沒有投票權、沒有議席，所以便要限制這議會的提案權，是

以此作為制衡。我不認為這是一個好的制衡辦法，但畢竟仍是一個制衡的辦

法，正如剛才有議員讀出姬鵬飛主任所說的，“既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

現行的機制就是這樣。政府在議會中沒有議席，於是議會的議員提出其提案

時，亦要受到較嚴厲的限制。這局面並非理想的局面　─　這個我也稱為困

局的　─　但我們要改變、改善和突破它，不能靠單方面修改第七十四條，

而且並非返回以前，即回歸前的情況，便可解決問題，因為我們不能以回歸

前最後兩年的局面作準，該局面亦非理想的局面。

反過來說，我們亦不能說現時的行政、立法關係是完全沒有制衡的，政

府的做法是完全可稱為“大晒”的。爭議性大得猶如有關政府收入的條例，

亦並非是照政府提交甚麼便獲得立法會悉數通過。政府所提出有關的收入的

建議中，有一部分在未正式提出已有意收回，因為政府知道本會議員會強烈

反對，是一定不能通過的。最後仍然提出的，亦因為議員表決反對而被否決

了。所以，說本會完全不能發揮制衡的作用，我覺得　─　讓我套用劉慧卿

議員的說法　─　似乎是言重了。本會是否真的完全沒有一點制衡的力量

呢？如果是的話，則正如剛才有議員說，市民選了我們入立法會，變成了給

我們帶來一種 辱，因為議員入了立法會後，一點作用也完全不能發揮。這

議會的功能是發揮制衡作用，以監督政府的施政；如果不能完成這功能的

話，倒不如不做。

其實，現時情況並非如此，不過，事實亦非太理想，不可以說我們認為

應該讓第七十四條永遠如此運作，讓政府永遠如此施政，或我們以為行政與

立法之間的關係是非常的理想。我想指出的是，現時的《基本法》是整套的

設計，如果你不喜歡它，你認為它有甚麼地方不妥善的話，我們完全有權提

出我們的意見。但這是整套的設計，如果我們只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只取

其中一部分，即如有關約制立法機關權力的該部分作修改，片面地拓大立法

會的權力　─　因為有些同事說，我們作為立法會議員，當然希望立法會的

權力能夠擴大　─　我們不對行政、立法的關係作深入的探討以前，便作出

這項舉動的話，全國會如何看這件事呢 ?我更認為這不是負責任的做法。這

點是我對剛才有些議員的意見的回應。讓我重申，民建聯是反對今天這項議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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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主席，我首先要向梁耀忠議員致意的。這項議案在 1998 年已

提出，當時是我們一起聯署的。由於他同意應該首先建立機制，因為這樣才

是負責任的做法，所以他當時便把議案收回。當時主席也裁決是可以提出

的。其後有關這項機制的事交給了我出任主席的政制事務委員會研究，這事

項拖延了 1 年，但仍然沒有結果，我感到十分可惜。

我認為機制是很重要的，但我們不可以因未能訂下機制而令整件事被淡

忘。我希望能夠說服曾鈺成議員同意，《基本法》中有很多條文仍然存有很

多“沙石”   ─   我又用“沙石”來形容，這比較容易接受一些   ─   所

以是有需要修改的。無論議員們對某些內容同意或不同意，這並不重要，因

為大家可有不同見解，如果議員不同意修改的內容，大可以提出反對。現在

梁議員正式動議議案，我當然是支持，因為我已簽署了。況且，當天即使不

交由政制事務委員會研究機制而提出正式議案的話，我也會支持，因為決議

案就《基本法》第七十四條和附件二第二段提出修正案，其內容我是完全同

意的。

決議案如果獲得通過後，繼而便須處理機制，不過，處理機制的工作會

變得更緊迫，大家會更緊張，而且也會令香港現時《基本法》下殘缺不存的

體制有需要作出修改。現時並非沒有機制，機制事實上是存在 的，只是大

家不知道如何探討和進行，惟有說有關的機制尚未寫出來，而且政府又處於

這不願寫的情況下，於是便辦不到事來。

我自己認為凡事是船到橋頭自然直，只要大家能夠通力合作，在一致認

為某些條文有需要修改的情況下，可一起提出來修改；我們亦自然可以與中

央共同商討，如何處理這件事情。

主席，我認為現時我們正在處理兩件事。第一件是有關決議案本身的內

容，其主要內容是涉及《基本法》第七十四條和附件二第二段第二款。在這

方面，我是完全同意梁智鴻議員剛才的發言，我不想重複很多議員已說過的

論據，不過，梁智鴻議員說過，其他議員亦說過。我只希望作出一些補充，

從我個人觀點，說一說較為重要的事。第一，有關《基本法》附件二第二段，

說明議員個人提出的議案等，須將議員分成兩部分來進行表決，這個機制是

世間上絕無僅有的。我要告訴大家，我執教政治學已 30 年，也從未見過這

樣的。我認為這是把一個議會分成兩部分，讓一部分可以制約另一部分：一

部分是較為極端、接近民意、可能較魯莽的；但另一部分則是較為保守、較

為小心行事。這個機制的體制造成兩院制，是把一個立法機關議會分成兩

院，即上院和下院，因而可以分兩部分，每部分的議員可以互相交流作出決

定，但兩院會否聯合討論則是另一回事。不過，設立這個機制最少可以把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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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拖延，又或可以把整件事公開讓民意作判斷，交由整個社會作出決定，這

是較為合理、較為合乎民意的，而並非魯莽行事的，這樣才是對的。然而，

在這個議會一院制之下，把議員分成兩部來進行表決，我卻認為是一個荒謬

絕倫的做法。當時羅德承先生也希望就此事徵得我同意，不過，我當時不在

香港，但他說黃宏發也支持這制度。我回來後加以澄清，我表示我並沒有支

持這事情，我只是支持可以設立兩院制，但我不能支持一局兩會制，或一屋

之下一妻多夫制，這是不妥當的。我認為剛才各議員在發言中沒有提出這

點，不過，大家如果認為將議員分成兩部分是對的，請老老實實設立兩院制

(bicameral system)，因為議會可以分成兩部分，而兩部分內可以設委任制的，

也可以是全部循功能界別產生，只要設下權限便可。

我想就議案內容討論的第二點是，現時基於對文件中的某些解釋，把以

前的表決取決公式，由在席而參與表決不計棄權票的過半數取決，改成為在

席議員過半數取決。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大而徹底的變化。當然，任何議會可

以自行決定採用甚麼取決公式，但這是與以前的方式十分不同。我希望大家

可以同意，無論各位認為起草委員會各位先生、女士當時的想法是如何明智

也好，我卻認為他們是不甚明智，可能他們是未想清楚，因為基本上這體制

是容許議員用棄權方式來擊敗其他議員的議案，這是很重要的。如果大家也

讀過 ROBERT's Rule of Order，其中特別提醒大家，棄權是議員的權利，是

不可以強迫議員一定要投票的，而且有些棄權是必要的，因為有時候議員會

因有利益衝突便可投棄權票，但不能因為他在席，因而把他的棄權票當作相

等於反對，這是完全說不通的。在剛才許多辯論中，沒有人提到這點，但我

卻認為是十分重要的。

第三，《基本法》第七十四條的限制，與舊制是大有分別。以前只是限

制涉及公帑的議案，這機制是大家耳熟能詳的。現時的條文變成限制涉及數

方面的議案，大家也可能知道：就是政治體制、政府運作、公共開支等方面，

但涉及政府政策者，則主席可以裁決的。如果主席認為是涉及上述 3 方面的，

便會裁決議員不可以提出議案，但涉及政府政策方面的，只要取得政策小組

同意便可以了。一個這樣的體制，我不說它是收緊了或放寬了，我當然認為

收緊是不對的，但這並不是我的發言要旨，我的發言要旨是，即使在第七十

四條問題上，我們應該知道究竟“法律草案”是怎樣解釋呢？立法會與政府

對此都有不同的見解，因此可見《基本法》起草是多麼潦草。究竟哪樣才是

對的，直到現在我們還未能分清楚。《基本法》第四十八 (十 )條應怎樣解釋，

也存在 很多問題。因此，我認為現時的情況更顯示出《基本法》是有需要

作出改變，而這些改變在經過大家理性討論後決定予以支持的話，則要求修

改《基本法》也是一件十分合理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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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第四點，有關決議案內容的第一部分，譚耀宗議員剛才說到，以前

的立法局是一個諮詢機關，曾鈺成議員也就此點發揮得淋漓盡致。我只須說

明一點，就是這是新華社一貫的立場，因為我們已曾多次交流意見。我想清

楚說明，在 1843 年，香港的《英皇制誥》 (Letters Patent)說明香港總督制定

法律，而在制定法律時要徵得立法局的意見，但在 1937 年，Letters Patent
修改了，立法要徵得立法局的意見及同意，這是一項重大的改變。這項改變

的意思是，在一個英式體制之下，英皇的代表人是總督，會同立法局即是立

法機關。換句話說，立法機關並不是立法局，總督也不是立法機關，總督不

能單方面立法，但當總督會同立法局一起便可以立法了。所以，當然如果有

議員有私人提案獲得通過後，總督不予簽署的話，他是尊重憲制傳統，因為

這是憲法的一部分。因此，以前立法局事實上是立法機關，並不是諮詢機關。

就這點而言，我一定不會同意他們的說法，官司打到底我也不可以同意。剛

才我聽議員說這些話時好像很好聽，但事實上我認為這是完全混淆視聽的說

法，我現在就是要對大家作比較學術性的分析。

讓我們討論一下議案的性質。孫局長剛才的發言只提及性質，但他說內

容要稍後才說，所以我希望孫局長可以回應剛才發言的有關內容。至於性質

方面，我一定要稱讚吳靄儀議員，對於她的分析，我雖然不能完全同意，但

卻又是十分同意，不過，我與她有一些很基本上的不同，我要澄清為何有不

同的地方。我認為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二款，說到有關特區的修改議案，提案

時須經 3 部分同意，而每一部分同意便是一項事實，我們須予接受；如此類

推，第二部分同意是事實，第三部分同意亦是事實，但她進一步說一旦某部

分同意之後是變成了事實，但立法的過程卻還未開始。這點我並不同意。假

設今天我們有三分之二的議員多數同意通過這議案，在這情況下便已經開啟

了一個立法過程，也就是修改《基本法》的過程。在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二款

的規定下，其他兩部分必要在合理時間內作出回應，表示同意或不同意，他

們不可以無限期地拖延下去。這便是我的見解，因為我認為第一百五十九條

第二款並沒有將任何程序規範出來的。即使是未有，既然第一百五十九條已

列出這樣的規定，如果特區政府要求修改《基本法》，便要得到 3 部分的同

意，任何一部分可以採取主動提出修改，提出之後便不單止變成了一項本身

同意的事實，因為一旦建立了事實之後，按照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二款的要

求，其他兩部分須作出回應。特區政府有否受規程規定，則它是有責任訂下。

現在我們是有規程的，我們的主席英明神武，裁定了梁耀忠議員的決議案是

屬於《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下提出的決議案，因而有需要由三分之二

的議員大多數通過，而不是視之為一項議員的提案，以致要把它分由兩部分

議員進行表決。因此，我感到很舒暢，因為我與主席的見解一致。立法的過

程已開啟了，往後的程序如果殘缺不存的話，可以其後作補救的。因此，在

這方面我不可以同意吳靄儀議員的見解說只是建立了事實。她表現得客氣，

可能是因為她是律師，不會把說話說得太盡、太絕也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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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也要指出，在機制還未建立之前，如果我們倉卒通過議案，可能會

製造一些政治問題，但我希望大家千萬不要因為程序未能建立、機制未能建

立，可能產生政治問題而裹足不前，而且即使是覺得這議案原本是值得支持

的，但最後也不予支持，是怕了它，以為這是不妥的。我們不能夠因為已經

有了第一百五十九條這條“大法”，又未能設立程序方面的“細法”的情

況，以致因“打思噎而不吃飯”，這樣下去只會餓死自己。

我聽過有些人說《基本法》是不能改的，如果持 《基本法》不能改的

論據來討論，則第一百五十九條也應可以廢除，這更證明了《基本法》是可

以修改的。如果真的認為不可修改《基本法》，只是自欺欺人而已。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主席，首先多謝梁耀忠議員提出議案，讓我們有機會辯論，我

想回應曾鈺成議員的幾點意見。他提出部分同事認為現時立法機關已完全失

去制衡的權力，從這角度看來，我不能完全接受，因為如果有 31 位議員能

夠結成聯盟，在每次財務委員會提出議案時都表示反對，政府便會癱瘓，完

全不能運用公帑。現時立法會制衡的權力較以前增加或減少的問題，我覺得

是值得辯論的。從審批政府的財政預算和編制資源的申請的角度來看，與之

前比較是沒有改變的；從一般議案的質詢、監督政府政策、召開事務委員會

作跟進的角度來看，亦沒有改變。但梁耀忠議員提出議案的核心，是關於議

員在法律制定過程中的權力是增加或減少，這是不能迴避的範圍。如果只籠

統談論責任、權力的增減，其實並沒有意思；但如果討論法律的制定和修改

的權力，與過去比較，現在立法會的權力確是減少了。這事實亦無須爭辯。

第一，有關修改法例的過程，我們與政府修改的範圍和權力是有所不同

的，而在提出私人議案方面，更無須辯論。因此，曾鈺成議員應該承認我們

在這方面的權力是減少了。

至於說立法會不採用全面民選制度，會令民選議會的權力較難行使，但

實行這制度則會使以行政主導的政府較難運行，這是另一個問題。曾議員剛

才提出的意見是較為複雜的，他說在設計上，面對一個權力較少的民選的議

會，行政主導的政府會較容易、較順利地推行政策及通過法案，但這又是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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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問題。從這一點來看，這制度是“畸型”的，我們亦曾多次辯論到，政

府在立法會是沒有表決權的，這是因為草委在設計這制度時不夠周詳，還是

認為制度這樣運作便可以，則我們實難作稽考。

曾議員不得不承認一點，就是當他批評部分同事所提出的意見是“只攻

其一點，不及其餘”時，他須再問，如同事提出的議案不是“只攻其一點，

要及其餘”時，政府的看法又會如何，政府會如何處理呢？梁耀忠議員去年

提出了一個很狹窄的問題，也就是說“只攻其一點”，但政府也要在 1 年後

才回應，而答覆是“沒有進展”。換言之，“只攻其一點”要花 1 年時間，

但仍然沒有進展。如果以曾議員所言，把這問題擴闊至整體角度來看時（其

實我不是反對這樣做），但請問政府須花多少時間來討論和審議呢？這不單

止是議員的權力問題，我們亦須考慮議員的權力是否合理和理性地行使。曾

議員經常表示：“我賦予你權力，但你不應胡亂處事。”他在剛才的發言中

沒有直接說明，卻暗示在 1994-95 年後，立法會同事在行使提出議員法案的

權力時，心思並不周密，他沒有明顯用“不負責任”的字眼，而只是說他們

有這權力，便不假思索地使用。即使我們可以接受這觀點，但我們如何檢討

呢？政府會否同意我們進行檢討呢？政府會否願意與我們一同檢討呢？答

案是否定的。

梁耀忠議員“只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要求，也拖了 1 年時間。即使

曾議員最近熱血沸騰地提出實行部長制，行政長官在上星期四已簡單回應一

句“取消”了事。曾議員心中所想的一切，包括如何增加民選議席和提案

權、如何改善行政立法的關係、是否執行部長制，以及如何設計一個制度，

令有權力的立法議會更有理性、更負責任地行使權力等，這一切，行政長官

也不會檢討。因此，他不能批評梁耀忠議員“只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因

為“只攻其一點”也須花很長的時間，如攻更大的範圍，相信梁耀忠議員會

遍體鱗傷，我們也可能遍體鱗傷，我們覺得這是不切實際的。我們好像對

一道牆呼喊要求，但得不到任何回應，即使你的吶喊很合理，正如曾議員所

提出的要求是很合理，但現時政府也是不會考慮的。對於孫先生稍後作出的

回應，我們應不會有任何喜悅的反應，從這角度來說，曾議員怎能批評梁耀

忠議員“只攻其一點，不及其餘”？今天我像是很維護梁耀忠議員似的，但

當看到很多同事提出的整體要求很快便被否決時，我們還有甚麼選擇呢？

曾議員會否考慮說服行政長官採納他的意見，從整體角度來檢討問題？

如這是可能做到的事，我也許會否決梁耀忠議員的要求，因為我也同意政制

的安排是整體的，有權力的立法會議員如果不適當地行使其權力，不是一個

好安排，有權和有責應是對稱的，這是大家所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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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點，如果要討論制衡的問題，我們可參考其他地方議會的做法。英

國的制度是議會至上，而執政黨的黨魁便是首相；在美國，國會議員擁有很

多動議議案的權力，但這些議案，無論是以法例或其他形式提出，絕大部分

都會在年中流產，最後不能提出或只能作簡單討論。其實，這不是香港議會

獨有的情況，世界各地議會也有此情況，就是議員要求動議議案或法案，但

最後可能不能提出、提出後不能辯論、或專責委員會的主席由於議會程序的

優先安排而不容許作出辯論，雖然絕大部分的議案也會流產，但國會議員仍

有權力，而執政黨或委員會的大多數成員和主席的權力更大。從這角度來

看，議員有權力，而行使這權力會否導致曾議員所說的災難或失控情況？我

並不同意。

在 1995 至 97 年間，我們提出較多議員法案，但我不認為這些議員法案

是在完全不合理或不理性的基礎上提出的。當然，最富爭議性的可能是李卓

人議員和劉千石議員所提出 3 項有關勞工的議案，但現在即使是工聯會或民

建聯也不反對集體談判權，只是認為法案的草擬工作未完善。縱使工聯會和

民建聯多年來也表示草擬工作不完善，但兩個政黨從來也沒有提出更好的法

案。從某角度來說，這並不符合曾議員所指“政黨議員要負責”的要求。“負

責”的意思，是指當別人提出的法案不完善時，自己應提出更好的法案以取

代之。所以我覺得應要求他們盡快提出更好的法案。又例如陸恭蕙議員提出

的有關保護海港的法案，我不認為是不合理的，很多議員也會同意。曾議員

指出多了議員法案，而當政府與立法會有不同意見時，政府會受到更大的掣

肘，我是同意這點的；但是否會產生不良的結果呢？我認為結果是良好的，

我不同意有出現失控的情況。

最主要的問題，可能是我們長期沒有機會讓個別政黨或議員提出議員法

案。由我晉身立法局以來，在 1991 至 95 年之間，沒有太多議員考慮這樣做，

因為大部分議案都會被否決。到了 1995 年，當這些議案有機會獲得通過後，

大家才考慮在與政府有不同意見時，應否提出議員法案的問題。我從議案的

結果來看，同事提出議案是負責任的行為，所以我不能同意曾議員指擁有這

權力，再加上民選議會，便會令情況失控，我並不同意這觀點。

我還想指出一點，就是我們日後應如何運作，應如何安排？孫局長在其

他會議中也同意我的分析，就是一個有權無票的政府和一個有票無權的立法

會繼續衝突下去，情況將難以控制，而去年亦有數件事令衝突尖銳化。最近

立法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在毫無預測的情況下，否決了政府的一些建議。

雖然我們現在把這問題提出來討論，但政府會否考慮如何作出改善？我不認

為政府有誠意改變現行的做法。行政長官在上星期四的立法會答問會中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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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沒有意圖作出改變，只是純粹依賴溝通和提供更多資料，以改善雙方的關

係。有些官員曾表示要向議員“乞票”，這並不是解決制度的矛盾的方法

─　孫先生也點頭了。如果這不是解決制度矛盾的方法，政府應如何處理

呢？立法會能做的事情很少，最終提出的任何意見和政策，也須得到政府的

同意才能進行。政府越不主動，問題便會糾纏得越久，炸彈亦會爆發得越多，

政府各局長與負責向立法會申請撥款或要求通過議案的官員亦會越來越沮

喪，我也覺得作為政府官員，不應以我認為不應該的方式“乞票”，有時候

我也覺得不忍心。作為一位局長，為何要好像侍婢或傭人般侍奉立法會議員

呢？我認為不應該出現這情況。他們為何要致電議員，請他們回來表決？通

俗一點，可以說是“沒有了做官的官格”，如果絕對一點來說，是“沒有了

人格”。其實官員也不希望這樣做，只是這制度迫使官員如此。當政府或行

政長官希望通過議案時，這制度便會令局長須以各種方法來促使議案獲得通

過。如果制度依這樣子再伸延下去，矛盾將會越來越大。這個蘋果有一部分

已變壞，讓它繼續變壞的話，大家便會覺得討厭而不願意吃了。

主席，整個問題的核心是，解決問題的主動權全在於政府，如果政府能

夠作出主動，孫先生能夠說服行政長官回心轉意，採納意見，對有關安排作

出全面檢討，便是最好的出路。

謝謝主席。

MR RONALD ARCULLI: Madam President, I had not actually intended to
speak on tonight's debate, but seeing so many colleagues in full flight, I could
not resist the temptation.  I will try and be as brief as possible.

I think to some extent, the bringing up of the motion by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is perhaps the result of a long period of frustration that not
only he has, but also other Members of this Council have, faced regarding our
work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or with the executive authorities.
And I remember saying that when the differences first arose and there was even
discussion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the matter being resolved in our courts, even if
the Government of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AR) were to win the
case, it would win the battle but would lose the war.  Because you basically
cannot have a work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hat is at
loggerheads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which has no votes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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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coming back to the issue of tonight, I think that the debate should be
on a somewhat broader basis.  And so far as I can discern, and I stand subject to
correction, there is only one part of the Basic Law that contemplates an
amendment solely, and I emphasize, solely within what I call the domestic
jurisdiction of Hong Kong.  And that is Item III of Annex II to the Basic Law,
which deals basically with the method of forming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fter
2007, as well as the voting procedures under Item II of Annex II to the Basic
Law.  Whatever we decide, it has got to be two thirds of the majority of this
Council plus the consent of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thereafter, it would be
reported to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for
the record.

Let us compare that with the method of selec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Likewise, there is in fact the possibility of change after 2007.  But whatever we
decide again, we have to have two thirds majority of this Council, plus the
consent of the Chief Executive, but it should be reported to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PC for approval.  Now there is a difference there.  So far
as I can tell, that is the only part that we can amend without looking at Article
159 of the Basic Law.

Article 159 of the Basic Law is a very interesting article, and I would like
to remind those Members who are still here — I cannot remember who exactly
was in the delegation, but certainly Miss Emily LAU was, and Mr James TO
was — when we went on a deleg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as well as the
State Legislature in 1994, and I was the leader of that delegation.  I remember
talking about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and the steps to go through an
amendment.  The response that I got from our counterparts in Washington was
that their forefathers had the wisdom — and that is the word they used — to
ensure that there would be no frivolous changes or changes to their constitution
even though there might be a large minority support.  In fact, the constitution
was built to actually impede changes unless it was the will of the nation.

If you look at Article 159 of the Basic Law, some of us may think that it
might have taken on the wisdom of the American model, leaving aside our
feelings f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day in China, be it today or tomorrow.  But if
you look at the hurdles or the procedures and steps that one has to take in order
to achieve a change of the Basic Law, perhaps one might appreciate what a
constitution really 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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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hink the motion tonight really deals with two aspects of our constitution.
One aspect is to do with Article 74 of the Basic Law, and that would be a
constitutional change.  But in terms of changing the voting procedures, if it was
not the year 2000, but was after 2007 and this Council decided to do certain
things regarding the voting procedures or the formation of the Council, and the
Chief Executive approved, that would be it.  We enact local laws.  We amend
Annex II to the Basic Law, and that would be the end of that.

One of the reasons, as far as I can tell, is really that, whilst all of us may
still have different views as to how we came about with this Basic Law and how
it came about that certain paragraphs were in or not in, and whatever the merits
of it were.  I would pick a frivolous example.  A number of us, myself not
included I hasten to add, was unhappy with the right of abode situation regarding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CFA), and in fact some of us have called the CFA
"the Court of Semi-final Appeal".  Now, if one of us was persuaded by some
people in Hong Kong to actually do a name change in Article 158 of the Basic
Law and call it "the Court of Semi-final Appeal", that would be a very, very
serious matter.

I have difficulties in reconciling the procedures, the steps and the time.  I
tend to agree with Mr Andrew WONG that once a resolution is passed by this
Council, or indeed by two thirds of the Hong Kong deputies to the NPC, or
indeed if the Chief Executive writes a letter to say, "Listen, as far as Article X is
concerned, I now will move for a change", I think the process has started.  The
problem of that is that whilst the process has started, and even though there
might be a reasonable time for the other two parts to respond, there might be a
lot of argument to say that, "Right, we need extensive public consultation", and
that could take a long time.  But in the meantime, we do have uncertainty in
terms of the parts of the constitution that are, or the part that is, sought to be
changed.

For myself, I find it very difficult to see that.  We go through that process
with these three elements, of the three parts of consent that we need, each doing
their own thing without regard for what the other feels.  I am quite sure that Mr
LEUNG Yiu-chung will probably find it very difficult to persuade two thirds of
the Hong Kong deputies to the NPC to back up his amendment, or indeed any
amendment, to the Basic Law, or perhaps to write to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say,
"Look, would you go along with my amend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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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on the part of the Government, I would have thought that if the
government of the day or if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day says, "I do not like
Member X's amendment or the NPC deputies' amendment", he or she should
come out and say, "I do not support this", and that would be the end of the
discussion.

Unfortunately, of course, we do not have that, but we have this litany of
reasons as to why things should or should not be done at this stage.  I have
mixed feelings about the amendment because I can see that it is very attractive
for this Council to revert back to the old habits, some of which were good, but
some of which were bad.  Of course, when we have a little bit more power unto
ourselves, that would be good.  Part of the reason for moving this motion, I am
sure, is the frustration that Members are feeling about the actual interpretation or
the view held by the Government, which I hope is not intractable and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perhaps reconsider it and about what to do with Article 74 of
the Basic Law after tonight's debate.  Obviously, we have to look at it in the
context of other parts of the Basic Law, including for instance Article 48(10).
But these are matters that I hope this Council, with all good will, together with
the Government can sit down and have a look at them again, or maybe our
Committee on Rules of Procedure can have a look at them again to see whether
there is in fact another way round this problem, rather than to have the
frustration that has been ventilated here tonight.

For myself, and indeed for the Liberal Party, the amendment to any part of
the Basic Law — it does not matter whether it gives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more
power or less power or anything — for example, to Article 107 in terms of the
balanced budget or to any other articles, it is indeed a very, very serious matter.
I suspect that the architects of Article 159 of the Basic Law must have had that in
mind, and frankly, it is not a bad thing.  But if there is in fact a consensus under
Article 159 that the Basic Law or any parts of it should be amended, I am quite
sure that it can be done.

Thank you.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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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政制事務局局長，我批准你第二次發言。

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剛才就決議案的本質已經表明了政府的立場。在

細心聆聽議員的發言後，我仍是要重申政府在這方面的立場，便是梁議員今

天提出決議案這種做法，在憲制上是不成熟的、不適當的，是我們不能夠接

納的。現在我會就決議案的實質內容闡述政府的看法。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是憲制性的法律，為我們確立了一個新的憲

制架構。如果我們仔細閱讀有關行政立法關係的條文，不難看見整個架構是

非常嚴謹的。

根據《基本法》的規定，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擁有不同的職能及明確的

分工，兩者之間既互相制衡，亦互相配合。《基本法》第六十二條賦予行政

機關制定並執行政策；編制並提出財政預算、決算；擬定並提出法案、議案

等職權；而《基本法》第七十三條則賦予立法機關根據政府的提案，審核及

通過財政預算；批准稅收及公共開支；制定、修改及廢除法律等職權。換而

言之，《基本法》賦予行政機關制定政策及提出法案，以落實政府政策的行

政權力；而立法會則享有審核及通過政府的提案的立法權力。《基本法》第

六十四條又同時規定政府必須執行立法會通過並已生效的法律。因此，在這

方面的分工是非常清晰及明確的，兩者之間既互相制衡，亦互相配合。

因此，《基本法》第七十四條雖然容許立法會議員自行提出議員法案，

但亦就此作出規定。為了保障兩者之間能夠有秩序地運作及配合，這方面的

制衡是非常重要的。試想，假如立法會除了不能提出有關動用公帑的法例

外，全面享有提出其他法案的權力，並同時享有審核及通過這些法案的權

力，這與《基本法》規定由行政機關制定政策及提出法案的條文是否相符？

行政與立法之間的分工究竟為何？彼此之間互相制衡亦互相配合的關係是

否失去平衡？

至於梁議員對《基本法》附件二建議的修改，《基本法》附件二第三項

其實早已為此作出相關的安排，即有關 2007 年以後立法會的表決程序，如

果有需要對附件二的規定進行修改，必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

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由於訂有這樣

的程序，因此，我們認為今天不宜倉卒就附件二中立法會的表決程序通過任

何修改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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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無論是制訂修改《基本法》的機制，抑或改動《基本法》中訂定

的政制框架及運作，都事關重大。基於我第一次發言及剛才所提出的種種原

因及考慮，政府反對梁耀忠議員今天的決議案。

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梁耀忠議員，請你發言答辯。

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主席，首先，我要多謝發表意見的 20 位議員，當中贊成議案

的議員大約有十三、四位，而反對的只有六、七位。很可惜，只有很少持反

對意見的議員發言，故此，我們能聽到的反對聲音較小，這是一個缺憾。不

過，因這項議案而引發出的討論卻非常好，有很多觀點都是值得再深入研究

和討論的。

就黃宏發議員和吳靄儀議員所提出的觀點，我想作出一些具體回應。無

論有甚麼看法，又或這項議案是否啟動了修改《基本法》的機制，根據立法

會法律顧問的建議做法，假如今天晚上有超過三分之二的議員多數贊成通過

這項議案，秘書處便會把這項議案的內容呈交港區人大和特區行政長官。無

論政制事務局局長是否喜歡，事實告訴大家，這個議會已經進入整個憲制的

修改程序。無論局長說我們是否成熟，我們已啟動這一步驟。事實上，我今

天提出這項決議案的最重要目的，便是要告訴香港巿民，我們擁有修改《基

本法》的權力，程序便是這樣，這才是最有價值和意義的。

今天持反對意見的議員主要提出數點。劉漢銓議員亦經常提及這幾點，

便是不合時宜、不適當；重大事件要審慎處理；“一五九機制”還未成熟。

主席，問題在於這些所謂反對意見，我認為是空洞無物、沒有內容，只是一

些  “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意見，根本不是實實在在針對我今天所提出的議

案。

大家都知道，今天的議案主要有兩部分，針對議員提出法案和表決的情

況。如果說現在不是適當時候提出議案，但我卻聽不到劉議員說何時才是適

當時候。他沒有回答何時才是適當時候。是 1 年、兩年、還是 3 年之後呢；

還是正如局長所說，到 2007 年才處理呢？他沒有回答這問題。同樣，吳亮

星議員也沒有提出何時是適當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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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說重大事件要審慎處理。我想問劉漢銓議員和吳亮星議員，在過

去一整年，他們有否與事務委員會的同事一起討論，提出自己的見解和正面

要求？同樣，譚耀宗議員和曾鈺成議員所提出的意見亦是空洞無物的，只說

重大事件要審慎處理。我想問他們，除了今天晚上，他們有否具體地與我們

一起審慎地討論這問題？事實上，今天他們亦不是審慎地進行討論。他們只

是提出一些空洞無物的意見，胡亂說話，而不是實實在在地針對議案內容提

出他們的意見。我覺得這種辯論方法，根本是對辯論本身不尊重，是不恰當

和不公平的。

至於“一五九機制”，剛才亦有很多議員提到這不是我們今天才提出來

的。其實，黃宏發議員、吳靄儀議員和劉慧卿議員不用向我道歉，因為這不

是大家的問題。我如果是收回的話，最主要是我尊重議會、尊重這個政府。

如果政府說修改《基本法》是要有一個機制的話，我定會看看政府所制訂的

機制和程序。不過，很可惜，政府在這一整年甚麼也沒有做過，“交白卷”。

我不是不願意聽取政府的意見，但政府告訴我們甚麼呢？他們所說的 13 條

題目，並不是由政府提出的，而是由我們提交政府的。政府究竟做了些甚麼？

故此，我認為“一五九機制”不存在，責任並不在我身上。大家為何不批評

政府，反而怪責我？罵我梁耀忠今天提出這項議案，是時機不適當，因為還

未有完整的機制。為何你們不罵政府不建立機制呢？為何不罵全國人大在制

定《基本法》時，不建立這個機制呢？為何不罵《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在起

草《基本法》時，不同時制訂修改機制呢？為何你們不談論這些問題呢？我

認為這樣辯論是絕對不公道的，這些說法亦絕對不合理。

主席，田北俊議員說我在第一次發言時沒有提到議案的兩部分內容。我

的確沒有提及，因為我提出的議案內容並非新生事物。主席，在過去這麼多

年的殖民地時代，我沒有聽到在座的議員（如果他們當時是議員的話）曾提

出過反對意見，又或有異議。你們有否提過反對呢？既然從未聽過反對聲

音，我覺得無須再由我詳加解釋。我反而聽到在座有些議員間接或暗地裏說

在新制度下，自己是受害人，我反而聽到這些說話。既然在新制度下大家都

是受害人，而過去的制度又沒有反對聲音，那為何會有問題呢？

有人說我眷戀殖民地的諮詢制度。事實上，我並不是眷戀那制度，亦不

是眷戀殖民地統治，沒有人會這樣想。我覺得問題在於在實際運作時，我們

在議會內不會完全被廢武功，我們可以有權提出議案，這樣才是一個議會。

如果一個議會的議員不能提出議案，那是一個甚麼議會呢？剛才李卓人議員

說是“植物人議會”，我覺得這是一個很貼切的形容，因為是沒有腦袋的。

大家是否甘願做一個沒有腦袋的議員，不能把民意提交議會辯論及通過呢？

我相信我們不想這樣。今年我們的確在一些情況下，能夠突然制衡到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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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但這真的只是突然發生，並不是很多時候都可以這樣做。這只是偶然

的情況，並沒有一個正常運作的機制存在。我們現時所期求的、渴望的是一

個健全的機制，容許每個議員都有提案權。故此，說我們眷戀殖民地的諮詢

制度，想必是沒有聽清楚其他議員的發言內容，我們是希望能夠恢復議會內

議員的提案權。

剛才很多同事都提及一個問題，便是現時我們的表決機制真是“荒天下

之大謬”。剛才黃宏發議員亦說過，全世界也沒有這種制度，唯獨這是香港

的特色。剛才吳亮星議員說世界上每個國家都會各有特色，有本身的體制。

我同意這點，但很多民主國家在各有特色的同時，亦會有共同點，那便是民

主的因素。民主這因素是各個民主國家在各有不同特色之中的共同點。我們

不能只看不同之處，而忽略共同之處。我們應擦亮我們的眼睛。

事實上，我們今天的議會，無論在選舉產生議員的程序、組成模式，以

至表決機制，何來民主因素呢？試想想，在 60 個議席當中，現時只有 20 席

是由直選產生，其餘的都是畸形怪誕地選出來。這樣的箝制仍未足夠，還要

將議員分成兩部分進行表決。這樣箝制議員，你們說像樣嗎？我記得譚惠珠

女士說這樣將議員分成兩部分進行表決的機制才理想，因為這才能照顧到少

數人士的意見。我認為無論是少數或多數，在一個公平的社會，一個公平選

舉的機制是應該透過選舉進入議會表達意見，為何要用這種機制來卡壓 我

們呢？

剛才局長說行政立法機關互相制衡，其實他說錯了，應該改正，不是互

相“制衡”，而是行政機關“掣肘” 立法機關。不是“制衡”，而是“掣

肘”，令我們動彈不得，令我們綁手綁腳。主席，我希望各位同事明白一件

事，我們被人綁 ，已經是一件很慘的事，但最慘的是有人自甘被綁，不自

行掙扎，展開自救，我覺得這更悲慘。

剛才很多議員亦提過，在過去年半的新立法會期內，很多人不斷表達意

見，希望可以提出議案，但最終都不可以把議案提交議會。雖然譚耀宗議員

說這正好能夠平衡各階層的利益，但要是這樣，我真的希望譚耀宗議員回去

跟工聯會的同事說，以後不要再提出議案，因為他們的議案只是代表勞工界

的意見，那便不能平衡各階層的利益。他不正是自打嘴巴嗎？我們在議會內

正是要代表我們的階層或選民說話，要不然他們亦不會投我們一票。如果說

要平衡各階層利益，也用不 我們來說話，因為政府也是這樣說，我們便不

用發言，每次政府發言後便可以散會，這是沒有意義的。其實，譚耀宗議員

的意見，是含有要我們這議會作橡皮圖章的意思，政府說甚麼我們便做甚

麼，不會繼續有一個真正發揮民意的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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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我認為持有這個觀點的議員最好不要參加 2000 年 9 月的直選，

因為如果他們參加，便真是侮辱了選民。因為他們不會代表選民的意見，他

們只是“掛羊頭賣狗肉”，說會代表巿民的意見，在議會內為巿民爭取權

益，但事實上，最終他們並不會這樣做。

主席，今天我提出修改《基本法》的議案，是希望透過今次機會，無論

輸贏（我想輸的機會較大），只求能夠確立修改《基本法》這個事實。無論

局長是否喜歡，剛才張文光議員亦說過，這種希望修改《基本法》的意願，

以及未來的行動，是不會休止的，一定會繼續下去。今天這只是一個先例，

打破了過往認為修改《基本法》是禁區的說法。無論如何，我們會針對《基

本法》，不斷提出修改的議案。

剛才局長及很多議員都說《基本法》是整體性的，不能分別在枝枝節節

上來修改。其實這是一個錢幣的兩面，任由各人如何表達而已。如果我今天

說要修改整份《基本法》，相信又會有人說梁耀忠太貪心，要修改那麼多，

肯定要花上十年八年時間，他們又會建議我不要作修改。現在我只修改一、

兩項，他們便說我修改枝節，不能配合整體。無論怎樣，他們都會有意見。

他們倒不如直接告訴我，根據鄧小平的說法，要維持五十年不變，這樣便清

清楚楚了事，不用再說一些花巧的說話。

雖然我已猜想到今天的結果，但我仍然希望議員不要自綁手腳，應該爭

取自己在議會內真正的權力，有提案的權力；而且亦不要再繼續在國際上被

人 笑那分兩部分議員表決的機制，令多數人服從少數人，我們應該回復一

個簡單多數通過的機制。

主席，最後，我亦希望局長不要再執迷不悟。今天的事實告訴我們，修

改《基本法》的機制已被啟動。局長不要老是說我們不成熟，其實，不成熟

的是你們自己，因為你們並沒有尊重我們的意見。如果你們是成熟的話，便

應該尊重我們的意見，盡快制訂一個完整的修改《基本法》程序和機制。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在我向各位提出待決議題之前，我想提醒各位，根據《中華人民共和

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的規定，這項議案須經立法會全

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同意，才可獲得本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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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梁耀忠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梁耀忠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LEUNG Yiu-chu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梁耀忠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何敏嘉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卓人議員、李華明

議員、吳靄儀議員、涂謹申議員、張文光議員、陸恭蕙議員、梁智鴻議員、

梁耀忠議員、單仲偕議員、黃宏發議員、楊森議員、劉千石議員、劉慧卿議

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及羅致光議員贊成。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朱幼麟議員、何世柱議員、何承天議員、何鍾泰

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啟明議員、呂明華議員、吳亮星議員、吳清輝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夏佳理議員、馬逢國議員、許長青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婉

嫻議員、陳智思議員、陳榮燦議員、陳鑑林議員、梁劉柔芬議員、程介南議

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曾鈺成議員、楊孝華議員、楊耀忠議員、劉

江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劉漢銓議員、蔡素玉議員、霍震霆議

員、譚耀宗議員、馮志堅議員及鄧兆棠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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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有 57人出席，20人贊成，36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全體議員的三

分之二多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57 Members present, 20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36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two thirds majority of all the Members of the Council,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兩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我已接納內務委員會就議案辯論的發言時限

所提的建議，我不再重複建議的內容，相信各位議員對於自己的發言時限已

很清楚。如果你們發言過了時限，我有責任停止你們的發言。

第一項議案：增加區議會的職能。

增加區議會的職能增加區議會的職能增加區議會的職能增加區議會的職能

ENHANCING THE FUNCTIONS OF DISTRICT COUNCILS

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去年 12 月 1 日，立法會就巿政服務的重組進行了辯論。當時我投票支

持改 3 層為兩層架構的政制，我的理由是，從香港的實際情況出發，兩層架

構可免除架床疊屋，有助於提高工作效率、加強問責性，然而要達到這個目

的，必須有個前提，那便是區議會的職能應該適時地作出調整，加強區議會

在地區事務方面的諮詢及監察功能。這樣既能更有效益地使用地區資源，也

可培養地區政治人才，加強巿民對社區事務的參與，有助於本港民主政制的

進一步發展。

區議會雖然是個諮詢架構，卻是本港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主要的

功能是就地區事務向政府提出意見。可惜，現時區議會的諮詢功能並未能充

分發揮與受到應有的重視。據我所知，區議會很多時候未能有充足的資料及

時間對議題作出討論，因此便很難做到諮詢地區居民的意見。有時候區議員

在會議上提出了意見而得不到政府部門相應的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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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其實區議員熟悉地區情況、瞭解地區民情，政府應該重視區議會

的諮詢功能，制訂諮詢區議會的程序與安排，包括適當時間的諮詢期、派遣

較高層次官員出席區議會會議，並對區議會提出的意見作出跟進。

談到這裏，或許有人會說，各區區議會都會高度重視本區利益。那麼，

就某些議題，譬如興建垃圾站、石油氣加氣站、康復中心等一般人認為是厭

惡性的設施，18 個區議會都只會是各不相關，如果我們只談尊重區議會，這

個矛盾又如何解決呢？我覺得這種憂慮是有根據的。西方稱這一類問題為

NIMBY 症候，即 not in my backyard，即是說這是一件好事，但不要由我處

理。因此，政府確實須制訂機制，決定如何處理被區議會反對的這類決策，

務求平衡社會整體利益與 18 區的地區利益。當然，政府在維護合理的中央

政策的同時，必須向有關的區議會作出詳盡解釋。同時，我還相信當有重大

爭論時，我們這個立法會也必不會坐視不理的。

在確保重視區議會的諮詢功能的同時，我認為政府還應擴大區議會的職

能。區議會可作為地區的活動統籌單位，推動社區建設，在政府有關部門、

委員會和法定機構的撥款下，例如由公民教育委員會撥款，推行公民教育活

動，又如環保教育、加強防火意識、保障家居安全、改善大廈管理、推動舊

區重建等，在地區層面上加強對中央政策的支援，這樣其實是有助於政府施

政的。

其次，在改善社區環境方面，區議會可提出建議，並參與決策，監察項

目的進行。區議員對區內的環境和 生情況都比較熟悉，應該有條件及時反

映問題。區議會更可在地區的管理及規劃方面，提供資料予政府參考。

至於社區設施方面，區議會瞭解居民的切身需要。一些地區巿政設施的

管理可讓區議會參與決策和監察，如社區中心、社區會堂、公園、圖書館、

巿政大樓等設施的管理修建和開放時間等。政府應容許區議會按地區需要而

因地制宜，在提供服務方面作出有限度的靈活變通。這樣做還有個好處，各

區議會可互相借鏡，參考他區經驗，從而進一步提高本區服務質素。

最後，各區康體會和區議會目前都分別舉辦文娛康體活動，在某程度上

它們的工作有所重複，資源未能得到最具效益的使用。由區議會負責統籌地

區性的文娛康體活動，相信能更有效地運用資源，政府對此亦不妨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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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如果我們同意區議會的職能應該增加，便應增加對區議會的撥款

予以配合。按現行的制度，區議會只能向政府申請撥款推行或贊助社區參

與，以及進行小規模環境改善計劃，每項計劃的撥款上限只為 60 萬元，使

區議會的工作受到頗大的限制。“殺局”之後，原本撥歸兩個巿政局的差餉

便會收歸庫房，因此理應多撥一些財政資源給區議會，讓區議會能按自己所

定的優先次序，用以改善地區環境、舉辦各類型活動，增加社區參與。

此外，各區區議會的撥款應考慮各區的人口比例或各區的特殊情況而制

訂，不應堅持劃一數目，一刀切的方法並不切合各區不同的需要。

要使區議員有足夠條件發揮其作為地區民意代表的角色，政府還應考慮

增加對區議員的支援。例如區議員實報實銷的津貼應該略增，使他們有能力

設立辦事處，聘請一名全職議員助理，以加強對巿民的服務，提高區議會的

服務質素。

另一方面，區議會應該設立途徑，讓巿民直接參與地區事務，如進行公

開諮詢、舉辦民意調查，增選委員的數目亦不妨具彈性多一點。當然，質素

不佳的增選委員一年後便不應延聘。增加巿民參與的渠道，可提高區議會的

公信力。主席，有權利便有責任，監察人的也要受人監察，因此在建議增加

職權的同時，區議會應對區議員的行為操守進行有效的監察，防止出現濫權

或浪費公帑的情況。區議會可考慮設立服務指標，提高區議會的透明度，讓

地區人士對區議會的工作進行監察。

歐美多國近十多年來的政治改革，其中的一項重點是建立“社區擁有的

政府”即 "community ownership"，通過社區參與，鼓勵各區居民參與解決地

區問題，從而增強主人翁感，也即是說通過參與，增加社會的凝聚力和向心

力，這對剛踏入港人治港新紀元的香港，尤其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主席，

對增加職能後的區議會議員，我們會有較高的期望。我們希望他們能做到體

察巿民需要，監察政府施政之餘，也幫助政府制訂一些利民的地區政策，這

樣回過頭來有利於政府宏觀政策的落實。同時，地區領袖實際參與區議會的

工作，建設社區、改善社區環境、創造社區文化、參與決策過程、學習民主

制度的運作，從而成為更全面的社會活動人才。換言之，運作良好的區議會

可為全面普選立法會議員增加有利條件，對於本港政制民主化能起固本培元

的作用。

主席，我謹此陳辭，請各位同事支持我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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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清輝吳清輝吳清輝吳清輝議員動議的議員動議的議員動議的議員動議的議案議案議案議案如下如下如下如下：

“鑒於兩個市政局的解散，有需要讓 18 個區議會在地區層面承擔更多

權責，本會促請政府確保重視區議會的諮詢角色；並擴大區議會的職

能，增加對區議會的撥款，在有關推動社區建設、改善地區環境、提

供及管理社區設施、舉辦文娛康體活動等地區事務上，讓區議會擁有

相應的決策權，從而培養政治人才，提高公民意識及增強社會向心

力。”

代理主席梁智鴻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S DEPUTY, DR LEONG CHE-HUNG, took the Chair.

代理代理代理代理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吳清輝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

一如議程所載，予以通過。

現在進行辯論。

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代理主席，自八十年代初成立以來，區議會的職能都是以諮詢

為主。根據《基本法》，特區可以設立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其職權和組成

方法由法律規定。

《基本法》通過時，尚有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這一層架構，而一般人認

為《基本法》所指的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便是指這個層次。自從兩個

臨時市政局解散後，區議會應是唯一有資格可稱為區域性組織的架構。不

過，區議會實際上只能議政，並沒有實質的決策權，似乎並未能追上今天市

民日益提升的要求。

今年 1 月 1 日兩局解散後，新成立的政府部門接管了原本由兩個市政局

負責的職能及工作，但在地區層面上有很多事務，未必一定要由政府中央層

面參與或統籌。如果能夠擴大各個區議會的權責，把部分權力下放予全港 18

區的區議會，除了會使各個地區組織可以有更大的“話事權”外，更可以靈

活、快捷地解決地區層面的問題。對於這一點，自由黨十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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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所謂提高職能的範圍，應該以前市政局所處理的事為主，即康

樂、環境、 生等事務。至於一些屬全港性、準則比較劃一的事情，例如從

前市政局所做的食肆發牌、酒牌等，則未必適合把這類職權下放。

把權力下放的另一個好處是增加公共服務的效率，使公共資源得到更有

效的監察，間接令資源增值。

把部分公共政策的決策權交給有民選議員的地方議會，亦有利於推動本

港建立一個權責並行的政治制度。如果決策出現失誤，執行出現偏差的話，

地方議會的議員便要承擔下屆選舉被選民放棄的代價。如果能夠果斷地作出

英明而有效的決策，一則可以使居民的生活得到改善，二則可以使政府的資

源得到更有效的運用，進而可減少過往因為架構過於臃腫而導致權責不清、

角色混亂，以致有事倍而功半的情況發生。

政府應該增加對區議會的撥款，使各個區議會有足夠的資源，可以為居

民改善地區環境，設立、管理及維修各項社區設施，因應各區自己不同需要

而提供更多種類的文化、康樂及社區活動等。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代理主席，在過去香港的三層議會架構中，區議會一直擔當地

區諮詢的角色，而隨 兩個市政局於去年年底解散，加上新一屆的民選區議

會議員已於 11 月底選出，以及委任區議會議員也已經獲得任命，區議會的

職能再一次引起社會人士的關注。

兩局解散後，很多人都認為政府有必要加重區議會的角色。其實，這個

發展也很自然，一些原來在兩個市政局討論的事項，也將會付諸區議會進行

諮詢，因此，區議會的角色相信會比從前加重。有見及此，政府應該給予區

議會更多資源、增加有關的撥款，以推行區內公務工程、區內的改善環境工

程及推廣區內的文娛活動等。

加強區議會的角色也會引申到與該議會的權責有關。在《基本法》第五

節關於區域組織的第九十七條闡述，“香港特別行政區可設立非政權性的區

域組織、接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就有關地區管理和其他事務的諮詢，或負

責提供文化、康樂、環境 生等服務。”除了《基本法》所訂下的基本原則

外，我們還要考慮到其他因素，其中包括區議會作為一個區域組織，其職權

只局限於其所屬區域，但是作為一個諮詢組織，它也可以就一些全港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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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發表意見。因此，本人認為增加區議會的權責，必須切合其諮詢功能而不

應 眼於使其成為區域的權力組織方面。

兩局解散後，有人認為區議會可以在市政 生環境、食肆清潔上有更大

的參與。本人認為區議會可以就其所屬區域及全港的環境 生問題提出意

見，以及行使有限度而相應的決策權，並且加強與新成立的康樂及文化事務

署和食物環境 生署合作，使本港能夠在有關方面切實地得到改善。可是，

作為一個區域諮詢組織，區議會並不適宜完全充當過往兩個市政局在這方面

的功能。

代理主席，在現階段，本人認為最重要的不是要改變區議會的職權，更

重要的是，特區政府要重視區議會的諮詢功能，以達到廣泛諮詢民意、增強

與市民直接溝通的效果。本人謹此陳辭。謝謝。

黃容根議員黃容根議員黃容根議員黃容根議員：代理主席，在發言之前，本人首先要申報利益，本人是現任的

大埔區議會議員。本人由 91 年起已出任大埔區議會的民選區議員，對區議

會的運作可算有一定的瞭解。由前港英政府引入代議政制以來，區議會的功

能可說是 50 年不變，仍然停留在“講人自講”的階段，政府偶然會給我們

面子，接納區議會的意見，但大部分時間政府只當區議會是“可有可無”的

組織。

自有區議會組織以來，它一直被定位為擔當諮詢的角色，《基本法》第

九十七條中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可設立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接受特區

政府就有關地區管理和其他事務的諮詢，或負責提供文化、康樂、環境 生

等服務。”，而《區議會條例》中亦列明，區議會可就地區的民生、公共設

施及服務等事宜，向政府提出意見和建議。

政府在重組市政服務時，曾承諾擴大區議會的職能，現在“殺局”已經

塵埃落定，政府應切實兌現當初的承諾。目前區議會設有正副主席，他們可

成為地區管理委員會的成員，有份兒參與協調地區的服務和釐定區內計劃的

優先次序，而食物環境 生署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亦會就區內環境 生服務

和文化康樂計劃和設施，徵詢區議會的意見，並定期向議員匯報，使區議會

可參與監察服務的水平。同時政府亦會增加區議會的撥款，用作改善地區環

境和舉辦更多地區文化及康樂活動。表面上看來，區議會的職能似乎比以前

擴大，但能否有助於區議會洗脫過往“口水會”的污名，實在有賴政府是否

真正重視區議會的諮詢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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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員一直對政府頗有微言，政府對區議會很多時候採取“有事鍾無

艷、無事夏迎春”的態度。當政府有事要徵詢民意時，才會記起區議會的存

在，好讓市民認為政府不是“黑箱作業”，事前確有徵詢民意；但反過來對

區議會和市民提出的建議，則採取坐視不理的態度。即使政府有時就任何重

要決策諮詢區議會的意見，但對區議會的意見亦不見得特別重視，久而久之

難免令議員有心灰意冷之感。

以本人所屬的大埔區議會為例，從 88 年起議員已向政府爭取興建大埔

大會堂，但至今已十多年，仍然落實無期。大埔區的人口亦由三萬多增至 27

萬人，本人在 91 年當選大埔區議員時，當時的大埔區議會通過，再次向政

府提出跟進興建大會堂一事，政府更預留土地準備興建大會堂。前區域市政

局於 95 年已同意將大埔新文娛中心列為一項最優先進行的建設工程，政府

亦於 96 年同意撥出土地興建該文娛中心，但由於最初的設計未能盡用該地

盤的地積比率，致使工程一再延誤。本人期望政府有關部門能盡快履行當初

的承諾，使大埔區居民早日可以享用該文娛中心及新設的中央圖書館所提供

的服務。

代理主席，本人想強調一點，如果政府根本不尊重區議會這個諮詢組

織、不重視區議員的意見，縱使區議會再增加更多職能，亦只能令區議員多

獲幾個“噴口水”的機會，對區議會的運作毫無幫助，亦無助於市民認同區

議會的存在。本人期望區議會內的議員能實事求是，努力做好自己的本分，

為社區建設創造更美好的環境。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劉皇發議員劉皇發議員劉皇發議員劉皇發議員：代理主席，區議會這個基層架構在香港成立已達 18 年之久，

在 18 個寒暑中，香港在各方面都經歷了重大的變化，作為本港三層議會其

中一環的區議會，其運作亦早已踏上成熟暢順的軌道。從任何角度看，區議

會有能力肩負更多權責，發揮更大效用。特別是政府新近成功“殺局”，將

三層議會改為兩層，除了本港最高的民選議會　─　立法會以外，區議會是

唯一反映基層意向的議會，其職權功能必須重新定位，以應付情況的改變，

這是不言而喻的。

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在去年的施政報告中公布了區議會的若干改動，包

括增加對區議會的撥款，以及讓區議會正副主席加入地區管理委員會。該等

措施方向正確，有利於區議會工作的推展，誠然，這點是值得歡迎和支持的，

但我覺得改善的力度還可以加大一些，步伐還可以加快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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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分支持吳清輝議員提出的“增加區議會的功能”的議案，我相信議

案的內容亦是區議員普遍的心聲。其中在推動社區建設、改善社區環境、提

供及管理社區設施，以及舉辦文娛康樂活動等事務上，賦予區議會相應決策

權的建議，應是切合情況、實際可行的舉措。在這方面提升權責，除了可以

在若干程度上填補“殺局”後市政失卻民主議會專職管理的真空外，還可以

加強區議員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對他們往後在公共事務路途上的發展大有幫

助。

代理主席，另外我想談談區議會的諮詢角色。區議會反映基層市民的心

聲，其代表性不容置疑，但區議會能否做好諮詢的角色，很大程度上取決於

政府對待區議會的態度，亦即是說，政府是否真的有誠意諮詢區議會？是否

真的重視區議會的意見？我自區議會成立伊始便參與區議會的工作，我的體

會是，政府很多時候選擇性地就一些問題諮詢區議會，並且選擇性地聽取區

議會的意見，政府問不問，聽不聽，區議會是處於一個非常被動和無奈的位

置。倘若這個現象不加改變，區議會的形象、議員的士氣將會受到打擊，區

議會的工作便難以開展。

我認為政府應訂立一項明確的指引，凡涉及全港性的重大問題或政策，

以至影響地區民生的事務，有關當局必須先行諮詢區議會，認真地聽取區議

會的意見。與此同時，我建議區議會應該被賦予更大的主動權討論問題，比

如 18 個區議會可以透過聯席會議，主動要求政府就某些事項向區議會進行

諮詢。苟能如此，區議會的運作和功能當會有一番新面貌。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代理主席，本人首先申報利益，本人是元朗區議會的區議員。

上月，本人在本會反對《提供市政服務（重組）條例草案》時，曾說過以“殺

局”來達致改善市政服務的目的，只是一場賭博，而賭注便是市民參與市政

的權利。政府當然反對這種說法，並承諾會增加區議會改善市政的職能。不

過，至今為止，政府仍然是口惠而實不至。撇開新一屆區議員薪酬有減無加

的問題不談，難道政府以為向每位區議員增加了 5,000 元實報實銷的行政津

貼，便等於增加了區議會的職能嗎？

政府在“殺局”問題上速戰速決，行軍神速，但在增加區議會職能上卻

仿似老鼠拉龜。這會令人懷疑政府會否過橋抽板、“打完齋唔要和尚”呢？

本人亦擔心，政府表面上增加了區議員的工作津貼，令外界以為區議會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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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了職能，但實際上卻仍然把市政工作抓緊不放。將來如果不幸再次遇到

類似禽流感的危機，政府又可以耍出一招，說上次是“殺局”，今次區議會

表現不佳，所以連區議會也“殺”掉。

無可否認，區議會並非完全沒有權力。現時，地區要開展某些小型工程

或民生活動宣傳，便須向區議會轄下的財務委員會（“財委會”）申請撥款。

問題是，有關的財委會名義上雖可分配撥款、決定撥款的用途，但實際運作

時僅屬“無牙老虎”。這並不是說財委會內的區議員得過且過，沒有運用本

身應有的審批權，而是政府一直以無形之手控制財委會的運作。再者，所撥

予的款項只是“濕濕碎”，可說像雞肋般“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對於涉

及香港整體公共開支的項目，區議員只能就有關撥款廣泛討論，以備政府參

考，政府是否接受，便由政府自行決定。

事實上，本港地區的市政方針，一直以來都不受區議會制約。以本人所

屬的元朗區為例，對於市政建設、牌照簽發、食肆及街市的管理等，作為民

意代表的區議會，雖然是有權把有關問題列入議程，但議決的結果卻對政府

沒有約束力。換言之，政府對區議會只是知會，沒有諮詢，更遑論區議會可

以參與市政的決策了。

儘管在“殺局”之後，區議會乃現時最前 和最重要的地區民意組織，

本人也不敢奢望政府會容許區議會一如兩個市政局般，可以調動政府數萬名

員工和過百億元公帑。本人希望，政府除了要增加對區議會的問責性外，亦

應在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的組成、釐定市政服務的收費機制，以至酒牌、食

肆牌、小販牌等市政管理的工作上，以及文娛康體的發展上，增加區議會決

策的角色。本人認為，增加區議會在這些範疇的職能，乃“殺局”後把市政

服務質素維持在最起碼水平的最起碼要求。

本人希望政府明白，市政服務跟政府一般所管的宏觀政策不同。要搞好

市政工作，尤其須動員市民和地區團體參與；不必要地中央集權，只會增加

長官意志闖禍的危機。況且，如果區議會有責無權、有民意而沒有落實民意

的資源，只會令區議會越做越“無癮”，白白浪費了一大批有志於參政議政

的人才。這對於吸引市民和專業人士投入市政工作，以及培養“港人治港”

的能力，肯定是百害而無一利的。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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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代理主席，就吳清輝議員議案的字眼和他所提出的情況而言，

我認為是沒有甚麼理由可以反對的。不過，我想與吳議員分享一下我當了 9

年區議員的感受。雖然這次我是落選了，但我一直都關心區議會的工作。黃

容根議員說大埔區議會十多年來都在爭取興建大會堂。先別說他們只有 27

萬人，即使是有 60 萬人的觀塘區，爭取興建大會堂亦已爭取了十多二十年，

但政府仍然是不瞅不睬。我希望民政事務局局長聽得到我這些“苦水”。回

看去年 3 月 10 日的立法會會議紀錄，在我們通過《區議會條例草案》時，

吳清輝議員當時的發言，是貫徹了他今天議案的內容。吳清輝議員在二讀《區

議會條例草案》時曾這樣說：“我們應該考慮區議會的功能或許應有所改

變。它不應該再純粹是一個諮詢架構，而代之成為香港特區代議政治的一個

重要組成部分。......區議會的功能架構應隨時間而改變。”最後他說：“我

相信將來政府應將權力逐步下放予區議會。”

數星期前，我參與了“城市論壇”有關“展望未來”的討論，席間有區

議員發言說他已支持政府“殺局”，並希望區議會將來能夠接收市政局的權

力，擴大區議會的職權範圍。我當時覺得這位區議員是太傻了，他怎可以相

信政府在“殺局”之後，便會給予區議會更多權力？

且讓我們看看區議會的職權範圍。由 1982年的第一屆區議會直到今天，

劉皇發議員已當了這麼多年的區議會主席，但區議會的法定職能曾否改變過

呢？政府最主要一句是，區議會是諮詢組織，意思是它沒有決策權。既然如

此，政府能下放甚麼權力給區議會呢？答案是不能下放，因為區議會只是一

個諮詢組織。這便是最關鍵的地方。即使下放，它也不能夠做到甚麼，因為

它只是一個諮詢組織。試舉出一個簡單的例子。譬如觀塘區有一個文娛中

心，由於市政局已經不復存在，所以文娛中心便交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管

理。有關文娛中心的訂場或政策事宜，例如可否准許連續訂場 1 星期、 3 星

期、 5 星期，又或是甚麼場地應該可以優先供市民預訂等，這些問題會否由

區議會討論呢？我相信是不會的。區議會會否有權制訂有關政策呢？亦不

會。區議會會否有權決定訂場的細則呢？也不會。所以，究竟有甚麼權力可

以下放給區議會呢？我不知道民政事務局局長可以變出甚麼法術來，令 18

個區議會的區議員可以覺得區議會不單止是諮詢組織、不單止是提供意見那

麼簡單，而是能夠真的把意見落實。

此外，出席區議會會議的，又是一些甚麼級數的官員呢？以房屋署為

例，我十多年前出任區議員時，當時出席區議會會議的是總經理，到了今天

卻是高級經理，以後不知會否連區長也可以出席區議會會議了。官員的級數

是越來越低。我不是侮辱那些官員，我只是覺得在出席會議時，他們很多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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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的表現都是很無奈，像是在說“好吧，各位議員罵完了，我會反映你們的

意見的”。其實，大家都知道結果會是怎樣；聽過了便算數，大家的情緒得

以發泄便是了。

同樣在去年 3 月 10 日的會議上，政制事務局局長在答辯時說：“我仍

然想強調一點，便是將來的區議會就有關區內食物環境 生服務和推展康樂

文化事務方面，必須承擔更大的角色，這是毋庸置疑的。”我希望局長不會

是在開期票、空頭支票，因為執行的不是他，而是民政事務局局長。政制事

務局局長是曾作出這樣的承諾，我希望這些全都會兌現。現在市政局這個民

選議會已消失了，只剩下兩層議會，我希望政府能拿出一些事實向我們證

明，區議會是否真的能就食物環境 生、康樂文化事宜承擔更大的角色。以

上是政制事務局局長的話，我只是引述，希望他不會是說過便算了。政府要

有口齒，不要讓立法會看見政府在爭取了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支持“殺局”

後，接下來卻又不當作是一回事。這樣的話，我會覺得是過橋抽板，這不是

一個政府應有的行為。我雖然是反對“殺局”，但既然我們是爭取不來，我

便希望看見政府的承諾能夠一一兌現。政府不應以為給了區議員數千元聘請

一個全職或兼職的職員，便是等於擴大了區議會的職能。這只不過是令區議

員能更方便地履行他的職責罷了。區議會本身如果是完全沒有改變，它的角

色和功能仍是如舊的。

最後，我想說一點，我原本是想動議修正案，加入希望下一屆的區議會

能夠完全由民選產生的字眼，但給主席否決了。不過，我很想強調，在加強

區議會職能的同時，我是希望也能檢討區議會的組成部分，加入多一些民意

代表。如果區議會內仍然有委任議員、仍然有當然議席，即使是加大區議會

的權力，我覺得意思也不大。我認為只有是一個完全由市民選舉出來的議

會，才更能肩負職能，而只有是有更多全職議員投入議會工作，才可將地區

市民的意見帶入區議會。所以，我覺得擴大區議會職能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而我亦很支持增加區議會撥款。與此同時，我們民主黨覺得應該盡快取消委

任及當然議席，令整個區議會更有代表性。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代理主席，在取消兩個市政局後，新組成區議會的功能、職責

事宜，社會上曾經有討論，並有初步共識，那便是應該增加新組成區議會的

功能，在某程度上可以兼顧原有兩個市政局的部分職能，但政府對如何落實

加強和發揮區議會功能與作用的承諾，似乎仍未有答案。故此，本人認為在

新一屆區議會即將展開工作之際，對區議會的職能作全面的討論，是適當及

適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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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社會普遍認為，政府由 1982 年起推行地方行政計劃以來，社會

已產生了很大變化，市民對社區參與有更大的要求與期望。事實上，擴大區

議會功能不單止可讓市民能夠更大程度地參與社區事務，更是有助政府推

行、落實政策及提高效率。尤其重要的是，區議會可以成為培訓政治領袖的

搖籃，提升地區領袖的議政能力，有效地落實政治民主化的進程，為“港人

治港”奠下牢固的基礎。

目前，政府當局強調資源增值、善用資源。政府在推行一些須社區組織

配合參與的政策，例如是公民教育、環保教育、改善大廈管理、普及文娛康

樂等工作時，如果由中央政府逐家逐戶，或是與每座樓宇的業主立案法團或

管理公司聯絡，便須耗費不少資源及時間，吃力不一定討好；政府何不考慮

分撥部分資源予區議會，由區議會擔當地區統籌的角色，在地區層面上協助

推動中央政策，透過當區區議員的網絡，做好有關宣傳、落實的工作，使有

關活動能滲透至各個地區層面之中，帶頭推動社區參與？

代理主席，讓區議會參與推動社區層面的政策，並不是要區議會事事強

制執行中央政府的指令。區議會是有其獨特性，應可就如何運用其資源制訂

優先次序，推行哪些社區建設、改善社區環境的計劃，自行作出決定。

改善社區環境及 生的事務，也可是區議會的重要功能之一。特區政府

成立食物環境 生署，負責制訂及執行全港性的政策措施，相信是有助於提

高服務效率。不過，由於每個社區都有其獨特性，區議會仍可扮演重要角色，

就如何改善地區環境及 生事務提出建議、參與決策及實施監察。

區議會議員與市民的關係密切，議員知道居民的切身需要，其中不少區

議員都是當區居民，他們向政府官員提供的資料及意見，往往都是以“用

家”代表的身份提出。故此，政府應該把區議會的功能擴大至管理社區設施

方面，使區議會能夠參與一些地區市政設施的管理工作，例如社區會堂、圖

書館和市政大廈等設施的修建和訂定開放時間等，使中央政策可因應地區的

需要與特色，作出靈活而適當的變通，為市民提供更切身的服務，從而達致

“以人為本”的服務宗旨。此外，在有關設立行人專用區、設置交通燈的位

置和交通改道等事宜上，區議會也能提供切實資料予政府當局參考，扮演重

要的輔助決策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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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透過地區組織來推動社區建設，將是實踐“小政府”及增強

市民對社區歸屬感的重要一環。讓 18 區區議會在地區層面上承擔更多權責，

增加其職能，政府當局應充分諮詢區議會意見，因應各個區議會不同的人口

比例及不同的社區條件，提供更多資源予區議會舉辦不同的社區活動，使地

區組織可有資源改善社區。

我們在增加區議會的撥款、資源以至權責的同時，也必須有所制衡，讓

市民可以監察區議會的工作，加強區議會的問責性。故此，政府應建立一套

制度，增加區議會的透明度，加強宣傳區議會的工作及決策，讓市民更清楚

區議會的運作，增強市民對所屬區議會的歸屬感。

最後，我想指出，現時香港的社區模式顯然是單一化、劃一化，無論到

了哪一個地方行政區，都是同一模式，整個社區缺乏獨特的生氣與活力。要

使不同的社區建立自己的特色、擁有獨特的社區文化，這方面的工作不可能

單是由區議會解決，其他部門的參與也是非常重要的。不過，如果政府當局

願意放權予區議會，或是仔細考慮各區區議會的意見，在中央政策內加添靈

活性，提供增添社區色彩的空間，這便能令整個社會添加一份生氣，可以告

別一式一樣的“樣板社區”時代。那麼，市民及區議會便可共同建立社區特

色，亦可加強市民對社區事務的參與，以及提高政府在地區層面對公眾的負

責程度，這將更有助於本港民主政制進一步發展。

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謝謝。

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代理主席，各位同事剛才已就增加區議會的職能提供了不少建

議，我不打算再重複這些意見。我只想重申一點，那便是希望政府就本港的

問題，不單止是諮詢和聽取區議會的意見，更應尊重區議會的意見，務求與

區議會建立一種良性的互動關係。

要充分發揮區議會參與“港人治港”的角色，政府必須重視區議會的職

能和聲音。行政長官在落實興建迪士尼樂園計劃的當天，便向 18 區區議會

的主席介紹有關的協議。類似的溝通安排，很應該推而廣之。如果行政長官

能多就重大議題會見 18 區區議會的主席，集思廣益，則對於鼓勵區議會更

投入改善地區工作，肯定是有積極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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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出任區議員多年，充分瞭解到政府通常會就重要的全港問題、重

要的地區問題諮詢區議會。不過，最重要的是政府在聽取了區議會的意見

後，必須很客觀、深入地進行分析和研究，虛心的接納，以求同存異的態度，

尊重區議會的意見。

事實上，香港有許多問題，既屬地區市政，亦關乎全港市民，例如新界

東南與新界西南的旅遊拓展計劃、香港與內地客貨運的過關安排，以至舊樓

維修重建、公共房屋偷工減料，以及推動個人及社區服務業發展等。既然區

議會已經網羅了一大批熟悉和關心地區問題的民意代表，政府便更應珍而重

之，盡快適當地增加區議員的職能和資源，以便更有效處理有關的工作。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代理主席，我由 1988 年起出任觀塘區民選議員，所謂十年人

事幾番新，多年以來，區議會不論在選區劃分和區議員的產生辦法上，都經

歷了多次變遷，唯一不變的，便是區議會的諮詢性質，以及政府對區議會意

見不重視的態度。特別是在回歸之前，區議會幾乎淪落到可有可無的地步。

兩年多前，特區政府就區域組織重組問題進行諮詢時，社會上都普遍指

出，在精簡區域組織架構的同時，必須增加區議會的職能。不過，今天“殺

局”已成歷史，但區議會的職能卻並無太大的改變。

代理主席，區議會在八十年代初期成立時，是港英政府基於“還政於

民”的構思設計而成，基本上是一個造就民意代表、粉飾民主窗櫥的產物。

一直以來，政府每次有新政策推出，或要在地區進行建設工程時，經常

美其名說要諮詢區議會的意見，但當區議會的意見和政府的意向不符時，政

府往往也是一意孤行，一於“你有你講，我有我做”，其中最明顯的例子，

莫過於在九龍灣興建基層護理中心。

在事件中，當政府向觀塘區議會提出建議時，議員基本上並不反對有關

的工程，但就選址問題，區議會曾經在 3 次全體會議上，向政府表示了強烈

的反對意見，但政府一於“好少理”。區議會甚至向政府提出更好的建議，

可惜的是，政府官員基於面子問題，完全漠視了區議會的意見，堅持原來的

選址，結果引發居民歷時三年多的抗爭行動，引起社會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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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政府可能一直只是將諮詢區議會意見當作例行公事，與其說

是諮詢，不如說是“知會”，也許會是更貼切。因此，除了是政府對區議會

的諮詢結果毫不重視之外，出席官員對於討論的議程、項目準備不足，亦是

司空見慣。例如：觀塘區議會去年討論有關將軍澳西岸公路的建設，以及重

組區內巴士路 等建議時，便因為官員的資料準備不足，導致須“發還重

議”，甚至出現全體會議推翻委員會決定的情況。類似的事情，我相信在其

他區議會也是經常發生的。這些情況除了令議員感到不滿外，還令他們感到

非常無奈。

此外，根據《區議會條例》，區議會除諮詢的角色之外，還有“在就有

關目的獲得撥款的情況下”，承擔區內的環境改善、促進康樂文化活動，以

及社區活動的任務。

我們的爭議何在呢？那便是政府對區議會的撥款不足，在進行環境改善

和社區建設工程時，區議會的能力十分有限。至於其他社區設施，以觀塘區

議會為例，我們十多年都在爭取，但也無法得到政府承諾，在觀塘區興建大

會堂及社區中心等，政府一於是“好少理”。

代理主席，民建聯認為，政府在取消了兩個市政局之後，應該重新檢討

區議會的職能，賦予區議會更大的財政權力，以便有能力進行較具規模的環

境改善工程，以及興建一些地區性的必要社區設施。我們認為政府在這時候

進行檢討，其實是一個很適當的時間，因為區議會剛剛開始運作，政府可藉

此機會檢討一下區議會的構成方法，特別是我們在特區第一屆的區議會中，

恢復了以前的做法，加入委任議員。我們看到在這一屆的區議會中，委任議

員是得到了一些對加入委任議員表示了強烈反對的人士的支持，他們有些甚

至成為了區議會的主席或副主席。這對我們來說也是一個好的時機，可以向

政府表示如何加強區議會日後的職能，令區議會可以真正為社區建設作出貢

獻，令它們能真正反映民意。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代理主席，我是不贊成這項議案的部分內容。我所不贊成的第

一點，是有關“本會促請政府確保重視區議會的諮詢角色”。我覺得這裏是

存在 一個問題，那便是如何確保重視區議會的諮詢角色呢？我們的同事剛

才亦有提述，政府過去無論是在政策或不同事項上遇到甚麼問題，都會經常

諮詢區議會，但諮詢之後是否接納有關意見，則是由政府作最後決定。這裏

的問題是我們如何理解“諮詢”一詞的意思。政府所說的諮詢，是聽聽區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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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意見，並非必須予以採納。所以，我覺得要確保重視區議會的諮詢角色，

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政府並不是沒有諮詢區議會，只是沒有保證一定會採納

區議會的意見，按區議會的意見處理事務而已。事實上，我覺得區議會現時

的工作，原則上已達到諮詢角色。很多時候，政府是主動向區議會提出有哪

些政策，以及提供有關文件，先行諮詢區議會的意見，然後才作出決定。以

近期所討論的無煙城市為例，本來是已經過了諮詢期，但因尚未諮詢屯門和

元朗區議會，所以政府便把限期延長。因此，我們是不能說政府沒有諮詢區

議會，問題只是他們會否接納區議會的意見。所以，我是同意區議會已在扮

演諮詢角色。正因如此，我覺得如果區議會是維持現狀繼續運作，便不應再

稱之為區議會，應改稱為地區諮詢委員會，這才是正其名，請政府不要再欺

騙我們了。

為何我說政府是欺騙我們呢？一般來說，市民大眾只要聽到某人是一名

議員，無論是屬於哪一個議會，他們都會覺得議員一定是擁有某些權力，但

事實又卻並非如此，這便是令人傷腦筋的地方。代理主席，我要申報，我也

是一名區議員。作為區議員，市民大眾會向我作出指摘，說我甚麼事都幫不

了他們，要求我代他們向政府表達也無法做得到。有時候，市民大眾更會這

樣說：“你是議員，你說 1 句話比我們說 10 句話還要有用”，但實情是否

這樣呢？並非如此！我向市民大眾解釋，他們說 10 句話，跟我說 10 句話的

結果是一樣的，政府也是不會接納的，根本是沒有分別，因為區議會只有諮

詢角色，而區議員只是諮詢對象，沒有實權。所以，我認為政府一直以來都

是在欺騙公眾，無論是從前的港英政府，抑或是今天的特區政府。因此，我

認為不應再稱為區議會了。可是，如果我們看看區議會的英文名稱，則是有

點不同，因為 "District Board"的 "Board"這個字，可以是有權力亦可以是沒有權

力的。政府是很聰明，把區議會稱為 "District Board"而不是 "District Council"，因

為一般而言， "Council"的權力是較大的。所以，我覺得從港英時代開始，政

府已是在欺騙香港市民。

就區議會的改革來說，我是同意議案的後半部分，即是應增強決策權，

因為議會如果沒有決策權，便是沒有意義。很多時候，我們提出了一些意見，

但也只是我們歸我們說，即使是區議會的決議案，通過了也是沒有甚麼作

用，一如立法會般，我們每星期三花很多時間進行辯論　─　即如今晚一樣

─　但辯論完畢又怎樣，所決定的事還不是沒有法律效力的。政府在聽了我

們的意見後，無論是接納與否，議員也是拿政府沒有辦法的。沒有決策權便

是沒有作用。在地區工作上，有時候可能只是提議安裝交通燈那麼簡單，儘

管區議會是同意了，但只要政府說不安裝，我們也只有感到無奈。所以，擁

有決策權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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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議案的最後部分，即“從而培養政治人才，提高公民意識及增強社

會向心力”，我是同意的。可惜的是，這項議案並沒有說明如何培養政治人

才，如何提高公民意識。要達到這個目標，並非單靠提高區議會的決策權便

可辦到。除了是讓區議員擁有決策權外，區議員還須是由市民選出，那才會

有意義。如果仍然保留委任制度，試問市民如何能投入參與區議會的工作

呢？他們基本上是沒有條件參與，因為議席是被委任議員佔去了。我們如何

能夠提高公民意識呢？如果議員無須經過選舉便能進入議會，這又何來公民

意識？他們只要拉好關係，懂得“擦鞋”，便可能有機會進入議會，那又何

來公民意識呢？除非政府是有意推廣這種“擦鞋”意識，否則，沒有普及而

平等的選舉制度，說要提高公民意識是沒有意義的。雖然我們現時是有部分

民選議席，但如果政府仍然堅持要有委任制度，那便只會變得是沒有意義。

所以，我覺得要提高公民意識，必須附加一句說話，那便是消除所有委

任議席。至於擴大區議會的撥款，以便推動社會建設，我是同意的，惟須加

上附帶條件，那便是區議會可有權決定各項開支，而不是由政府作最後決

定。現時，如果開支到達了某個限額，是必須得到政府同意的。我希望能擴

大區議會這方面的權力。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代理主席，我發覺是很難反對吳清輝議員的議案，因為他所提

出來的大方向　─　擴大區議會的職能　─　並沒有甚麼不對，我是一定會

贊成的，我只是嫌這個方向極之不足。其實，議案的內容與《區議會條例》

的內容相差不遠，讓我將《區議會條例》第 61 條的條文唸出來：“區議會

的職能如下：(a)就以下項目向政府提供意見：(i)影響有關的地方行政區內的

人的福利的事宜；及 (i i)有關的地方行政區內的公共設施及服務的提供和使

用；及 (iii)政府為有關的地方行政區制訂的計劃是否足夠及施行的先後次

序；及 (iv)為進行地區公共工程和舉辦社區活動而撥給有關的地方行政區的

公帑的運用。”以上 4 個範圍其實是不錯的，但卻只限於提供意見。政府絕

對有權“意見接受、態度照舊”，這又怎能擴大權力呢？同一條條文的 (b)

項是說，“在就有關目的獲得撥款的情況下，承擔 (i)有關的地方行政區內的

環境改善事務； (ii)有關的地方行政區內的康樂及文化活動促進事務；及 (ii i)

有關的地方行政區內的社區活動”。這方面的先設條件是獲得有關目的的撥

款，局限其實是很大的。如果政府不同意撥款予區議會，那麼區議會便無法

進行這 3 項事務。區議會並不像從前的市政局那樣，後者是財政獨立，於是

便可以就以上項目自行決定先後次序，然後主動地提出計劃來。其實，區議

會所提的意見是沒有法律效力的。與立法會比較，我覺得區議會是更沒有權

力的清談議會，因它確實是沒有獨立的財政，亦不可以自行積極主動地推行

政策或是工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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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我其實曾有意圖提出修正案　─　不過，請你放心，我不會

討論為何我的修正案被否決的，我只是想說說修正案的內容。我的重點字眼

是“本 由民選議會負責地區行政的原則，檢討區議會的職權。”在這裏，

我得說一些歷史。其實，六十年代的總督楊慕琦曾經提出有關地區行政檢討

的文件，建議將香港分為 5 個行政區，由地區議會負責地區事務。這份文件

裏所述及的地區事務，範圍是很實際、很廣闊，較我們現在的《區議會條例》

所說的社區事務範圍大得多，不單止是文娛康樂或地區環境改善的小工程，

還包括了房屋、醫療、教育、運輸、交通等與我們的民生有 非常深厚關係

的各個範圍。如果這數個範圍的行政是由一個民選議會負責，那麼這個地區

議會的權力便會是非常重大，較以前的市政局的權力更見具體。其實，這是

一個非常民主的建議，是一個很好的方向，將權力下放到地區，在地區成立

民選議會，負責自己區內的行政。可惜這只是曇花一現，只是曾經在六十年

代提過出來。主權移交之後，在討論精簡三級議會架構的過程中，我們整個

社會都給政府蒙蔽了，沒有好好把握機會討論怎樣精簡架構，便讓政府把市

政局收了起來。我們尚未趕及要政府同意將市政局的職權完完整整地移交予

區議會，便已經通過了這些法例，導致我們今時今日仍要在這裏透過一些沒

有法律效力的辯論，“促請”政府重視區議會的諮詢角色。我覺得這是十分

可惜的。

其實“重視”這個詞是沒有甚麼客觀標準的，官員可以口口聲聲說很重

視我們的意見，例如他們會說是很重視立法會的意見，常常到來聽意見，在

議案獲得通過後，他們會給我們一個回覆，說明採取了甚麼跟進行動，所謂

的重視，便是如此這般罷了，只是限於文件上的來往。至於實際行動，我們

並沒有一個強制性的法律機制，要行政機關按我們的意見行事。

其實，我更期望看到的，是議員可以通過修訂《區議會條例》，落實擴

大職權。可是，我又想不明白，為何本會剛才沒有通過修訂《基本法》第七

十四條，有關議員提交法案權力的決議案。當政府將《區議會條例》提交立

法會時，本會當時是很柔順地予以通過的。我們為何一方面說很重視區議會

的權力，但另一方面卻又錯過了可以與政府討價還價的機會？我覺得這個口

頭上的關注真是來得太遲，因為我們現在是不可以付諸行動，透過否決《區

議會條例》迫使政府擴大區議會的功能。

代理主席，我原來的修正案是有“民選”這個字眼的，我不願意將之收

回，因為我覺得民選議員有他自己的選區，他與區內的選民每天都會接觸，

所以便可以很清楚知道區內市民和社區有甚麼需要。這對他在社區與社會之

間行使溝通職權上，確實是有很大幫助的，所以我拒絕收回“民選”這個字

眼。此外，我更希望可以盡快取消所有區議會內的委任議席及當然議席。謝

謝代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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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代理代理代理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代理主席，在過去多個場合，我們都曾經指出，政府會加

強新一屆區議會在地方行政方面所擔當的角色，以便更進一步維繫社區和

諧，讓更多市民參與社區事務和積極造福社 。現時，我們正在朝 這個方

向邁進，逐步落實加強區議會功能和職責的措施。

新一屆區議會除會繼續就地區事務和重大的全港性事務提供意見外，亦

會推廣更多文娛康體活動，以及監察區內的環境 生服務。政府在增強區議

會功能方面，有以下措施：

(一 ) 我們計劃提供額外撥款，以供區議會籌辦更多地區文娛及康樂活

動。我們將於 2000-01 年度提供 1,300 萬元額外撥款，以供區議

會籌辦更多與康樂和文化活動有關的社區參與計劃。這筆額外撥

款將會納入 2000-01 年度的預算案內，並會提交立法會審批；

(二 ) 我們將會推行新的社區體育資助計劃，每年向每區具代表性的體

育組織撥款 10 萬元（總撥款額為 190 萬元），以津貼其在行政

和推廣地區康樂體育活動方面的開支。這筆撥款亦將會納入

2000-01 年度的預算案內；

(三 ) 我們也會推行新的社區文藝資助計劃，每年向每區具代表性的文

藝組織撥款 10 萬元（總撥款額為 180 萬元），以津貼其在行政

和推廣地區藝術和文化活動方面的開支。這筆撥款亦將會納入

2000-01 年度的預算案內；

(四 ) 我們會委任區議會主席和副主席加入區內的地區管理委員會，以

便和其他政府部門代表一同商討解決地區問題的方法，以及對地

區需求作出回應。我們亦會在適當時候委任更多區議員以個人身

份加入與民生有關的中央層面的諮詢委員會，協助政府制訂有關

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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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區議會主席或副主席會獲邀加入我們為鄉郊小工程計劃和新的

市區小工程計劃而設立的中央督導委員會和地區工作小組，以便

就如何利用此等小工程改善地方環境和清除 生黑點等事宜提

供意見。鄉郊小工程計劃由民政事務總署負責推行，目的是改善

鄉郊地區的基礎設施和居住環境。至於市區小型工程計劃，則是

為了在市區推行環境改善而設的一項新計劃。在這方面，立法會

財務委員會已批准在 2000-01 財政年度撥款 3,500 萬元，以供推

行市區小工程計劃；

(六 ) 政府部門會與區議會及其轄下各個委員會保持更緊密的合作和

溝通，以改善區內的服務設施和環境。區議會可增設一個委員會

或擴大現有環境改善委員會的職責範圍，以加強監察環境 生服

務，而新成立的食物環境 生署會委派總監級的人員出席委員會

的會議，以加強與區議會的合作。食物環境 生署將會徵詢區議

會對環境 生計劃的意見，並定期向區議會提交有關環境 生服

務的報告；區議會亦會參與監察各區環境 生服務的水準（即公

廁、街市和洗街等服務的水準）及與食物環境 生署攜手合辦環

境 生宣傳計劃。我們會協助區議會編訂地區環境報告和制訂社

區環境改善計劃，以不斷提高生活質素。新的環境及食物管理局

將會協助各區區議會進行這些工作；及

(七 ) 我們會增加區議會議員實報實銷的津貼，以便各區議員能更有效

地為地區服務。由 2000 年 1 月 1 日起，區議會議員可獲發放一

項實報實銷的津貼，最高金額為每月 1 萬元，用以支付其辦事處

的租金、差餉、管理費、水費、電費、固定電話及／或傳真 的

費用，以及聘用助理協助其執行區議會議員職務所需的開支。此

外，區議會副主席會獲發放金額相當於區議會議員酬金的 50%，

即 9,095 元的特別津貼。

透過這些增強區議會功能的措施，我們期望區議會在地區層面的事宜，

例如改善大廈管理、防火意識、地區環境、交通運輸、社區建設，促進文娛

康體活動等，可以承擔更多的工作。

回歸後成立的新一屆區議會，是香港地方行政計劃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

碑。政府非常重視區議會在地方行政方面所擔當的角色。我們會確保各政府

部門在制訂重大政策和地區發展計劃的過程中，盡早諮詢區議會的意見，並

積極考慮區議會提出的建議。在此，我想回應數位議員剛才所提出的問題，

作出以下澄清。第一，剛才有一位議員問及我可否指出會否在下一屆的區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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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取消委任制度。由於這並不屬於今天這項議案辯論的範圍，所以我不打算

在此回應。第二，我想談談有關區議會的名稱。雖然新一屆區議會的中文名

稱仍然是區議會，但英文名稱已改為 "District Council"，我想在此清楚指出

這一點。

區議會自從成立以來，一直是地區層面上的主要諮詢組織，亦是政府與

市民溝通的重要橋樑。區議會經過多年來的運作，極受社區人士接受，證明

行之有效。新一屆的區議會亦剛剛成立，而區議會的功能和職責亦已逐步加

強。基於以上因素，我們認為在現階段無須對區議會的功能作基本上的改

革。雖然如此，我們會在新一屆區議會運作一段時間後，根據其工作經驗，

進行區議會職能的檢討，看看是否有需要進一步加強區議會在地方行政方面

所擔當的角色。在作檢討時，我們會參考各界人士　─　當然包括今天各位

立法會議員　─　就改善區議會而提供的寶貴意見，以便市民日後可繼續積

極地參與地區事務的工作。

謝謝代理主席。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 resumed the Chair.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吳清輝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還有 5 分 43 秒。

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主席，首先，我感謝 11 位同事就我的議案發言，而且他們絕

大多數是毫無保留地支持，我在得益良多之餘，更要表示感激。

主席，香港踏入“港人治港”的新紀元只有兩年多，我們在政治方面的

發展還處於初階，政府和各類不同主張的政治力量，在新的政治環境下，進

入了新的互動局面。早前不久，歐盟駐港總領事對香港政黨政治現況的分

析，可以說是旁觀者清的臨別贈言，值得我們參考。然而，我們一定要往前

走，要從初階過渡到中階，以至高階，我們不能夠只盯 立法會這個硬件，

還得看看軟件，那便是整個社會政治人才的培養。我認為一個具有一定職

權、具有相當資源的區議會，如果是運作良好，除了是有助於政府制訂更為

市民喜愛的社區政策、增強公民參政的意識外，還會是訓練未來政治家的搖

籃。這便是我今天提出這項有關增加區議會職能的議案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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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亦很感謝民政事務局局長和他的數位同事，仔細聆聽了這次辯

論，我肯定他們是清楚聽到這個議會的強音　─　支持增加區議會的職能。

當局長說政府是不會作出甚麼基本改變時，我是略有失望，但我希望那只是

一個定義的問題。主席，在未來的 20 至 30 年，香港將會發展為一個擁有 800

萬至 1  000 萬人口的大都市，香港必須有新的視野，才能有效回應市民的需

求。我希望政府能夠盡早檢討區議會的職能，考慮中央地區如何有效分工，

讓地區事務工作做得更好，從而可以如我在演辭中所說，有利於增強社會的

凝聚力、市民的向心力，使我們能夠腳踏實地，有步驟、有計劃地把香港建

設為一個世界級的大都會。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蔡素玉議員，你是否有規程問題？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我是想要求發言。因我已按下座位前的“要求發言”按

鈕，我還以為是在輪候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蔡議員，電腦熒光幕上沒有顯示你的要求。可能你的“要求發言”按

鈕出了問題，我們稍後會作出檢查。但如果你是要求發言的話，你應該在民

政事務局局長發言後便立即舉手示意。現在吳清輝議員已發言答辯了，如果

我再讓你發言，吳議員便又可能因你的發言而須再作回應。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我覺得是按鈕的問題，我看它一直是亮 的。我也覺得

奇怪，為何在民政事務局局長發言後，你仍然沒有請我發言，於是我再按一

次，然後又舉手，我不知道原來是按鈕出了問題。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蔡議員，你有舉手嗎？但我看不見你曾經舉手。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我是現在才舉手的，也就是因為我覺得按鈕有問題，所以我便

舉手要求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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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蔡議員，很抱歉，我沒法讓你發言了。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吳清輝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第二項議案：扶持廢物回收及循環再造業以創造就業機會。

扶持廢物回收及循環再造業以創造就業機會扶持廢物回收及循環再造業以創造就業機會扶持廢物回收及循環再造業以創造就業機會扶持廢物回收及循環再造業以創造就業機會

CREATING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BY PROVIDING
SUPPORT FOR THE WASTE RECOVERY AND RECYCLING
INDUSTRIES

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主席女士，本人謹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有人一定覺得很奇怪為何工聯會會提出“扶持廢物回收及循環再造業

以創造就業機會”的議案，而會問我“你們搞工會的，為甚麼卻又會搞環保

呢？”其實，我們是很支持保護環境的，我們提出此項議案的主要目的，是

希望特區政府透過扶持勞動密集的行業，創造新的行業及新的職位以吸納基

層勞工。回收及循環再造業正是其中一個理想的行業。

去年年底中國與美國簽署了《世貿雙邊協議》，中國加入世貿，成為指

日可待的事。中國加入世貿，對香港將會構成甚麼影響，是近日城中的熱門

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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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朱幼麟議員已提出了“協助本港人力市場迎接千禧年的經濟挑

戰”的議案，而下星期，許長青議員將會提出“協助進出口業把握中國加入

世貿的商機”的議案。

關於中國加入世貿對香港的影響，從以上兩項議案，我們可以看到一些

問題：便是中國“入世”，對本地的人力市場會構成挑戰，甚至沖擊；但對

港商來說，卻是一個商機，他們現在正盤算如何藉 中國“入世”而大做生

意。

兩者都是一個很明顯的對比，也很能反映香港的現實。世界經濟日趨一

體化，以及經濟趨向高智識型的發展。基層勞工在這個大氣候之下，無法適

應社會的新需求，很容易便會被淘汰，收入不斷下降，甚至失去了工作。擁

有資本的人，則可以資本換取更多的資本。結果便是富者越富、貧者越貧。

在辯論朱議員的議案時，教育統籌局局長再次提醒我們，香港特區的勞

動人口，有三分之一左右是初中程度以下，而當中有 75 萬是 40 歲以上。我

們應如何協助這一 基層的勞工，面對新的挑戰呢？教育統籌局局長的想法

是只提供培訓，讓他們裝備自己，至於裝備好之後能否找到工作，則留待市

場來決定。但是另一方面，多位特區政府官員，都承認香港的情況屬於結構

性失業，失業率再無法回復到 3%的水平。這足以證明，市場無法吸納這些失

業人士。

沒有職位，失業人士又怎樣可以找到工作呢？本人提出的議案，是促請

政府不要只靠市場提供職位，而是要透過扶持某些行業，尤其是勞動密集的

行業，從而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吸納更多的基層勞工。

工聯會一直提倡扶持環保工業，藉以創造就業機會。經過我們深入探

討，發現在環保工業之中，以回收及循環再造業，在本港具有最大的發展潛

力。去年 11 月 15、16 日，工聯會曾到廣州考察回收及循環再造業的情況，

發現當地的再造業種類很多，不單止有再造紙，還有再造皮革等，而且經營

情況良好，是一盤賺錢的生意。

香港之所以適合發展，是因為香港人口眾多，製造了很多垃圾，但是回

收再造率偏低，可以發展的空間很大。不過，由於香港租金昂貴，政府又缺

乏支援，嚴重打擊業者的經營，廢物回收率不斷下降。廢紙回收率，由 96

年的 60%下降至 98 年的 53%，塑膠由 43%下降至 35%，有色金屬，如鋁罐，

則由 85%下降至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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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回收及循環再造業，是世界的大氣候。自然的資源在全球濫用和破

壞的情況下，日益缺乏，廢物便是寶貴的再用資源，正應好好地加以利用。

香港的小氣候亦適合發展這類工業。現時特區政府將廢物運往堆填區，

但堆填區運作費用高，而且全港各堆填區預料將會在 2015 年爆滿，屆時想

堆填也沒有地方，實在令特區政府傷透腦筋。如果政府能夠積極以回收及循

環再造，作為減少廢物的政策，並提供土地及適當的配套措施，方便業者經

營，將可解決這個令政府傷透腦筋的問題，不但會減低了堆填區的壓力，同

時亦可以減少處理廢物的開支。更重要的是，政府可將節省下來的金錢，扶

助回收循環再造業，在保護再用循環資源的同時，創造出更多就業機會，一

舉數得。

另一個小氣候是香港市民支持以循環再造的方法來處理廢物。去年工聯

會曾進行一項全港性的問卷調查，隨機抽樣調查了 741 位香港市民，發現有

九成的被訪者認為回收及循環再造，是處理廢物的最佳方法。超過八成半的

被訪者，願意將可循環再造的廢物分類處理，方便回收商收取。

但是，可惜香港的回收分類設施不足，市民空有意願。試看街上的廢紙

箱，只有一格，把所有廢物放在一起，如果要收集廢紙箱內的塑膠樽、鋁罐

等資源，不但困難，亦有欠 生。但如果政府提供足夠的設有分格的分類箱，

一格放置膠樽、另一格放置鋁罐，則既容易收集又乾淨，有助於回收業的發

展。日本及台灣便有很多人投身於這類回收行業。況且，回收及循環再造業

所須具的技術不高，以廣州的再造紙廠為例，廠內的機器操作，都是“手板

眼見工夫”，正好適合基層的勞工擔任。

根據統計，香港回收業由 95 年至今，已經流失了 4 萬至 5 萬個職位，

所以即使只回復到 95 年的水平，亦會為 4、5 萬人提供就業機會。如果進一

步擴展此行業，則會吸納更多人手，亦能帶動管理、運輸、文書等職位的增

長。

勞動市場知識化，加上中國加入世貿，必定會為本港勞工帶來巨大的沖

擊。工聯會促請特區政府，接受我們的建議，扶助勞動密集的工業、創造職

位，讓香港的勞工，能有足夠的工作，自食其力。我的同事陳婉嫻議員及陳

榮燦議員將詳細論及回收循環再造業的困難，以及我們所建議的扶助措施。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希望各位同事支持本人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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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強陳國強陳國強陳國強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鑒於本港廢物回收率偏低，本會促請政府以回收及循環再造、再用為

減少廢物的主要策略，藉以減低廢物對環境的污染，同時為勞工創造

更多就業機會。就此，當局必須：

(一 ) 加強廢物分類及回收的宣傳和教育，以提高市民對廢物循環再

造、再用的意識；

(二 ) 提供適當的設施，以方便市民及回收商分類及回收廢物；

(三 ) 興建環保工業 ，提供土地及基礎配套設施，以減低回收及循

環再造業的經營成本；及

(四 ) 制訂鼓勵性的政策和措施，以吸引更多投資者經營回收及循環

再造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國強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

羅致光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修正案內容已印載於議程內。本

會現就議案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我現在請羅致光議員發言及動議修正案。

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陳國強議員的議案，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議

程內。

主席，在這個立法會年度的第一項議案辯論中，民主黨已經提出了有關

促進環保工業以創造就業機會的議題。今天我很高興能再次有機會代表民主

黨提出促進環保工業政策的一些原則及措施。在 1998 年，香港總廢物產量

達 319 萬公噸，回收率只有三成多，其中四分之一在本地循環再造，而另外

的四分之三則出口往中國及海外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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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的回收再造業面對的限制主要有 4 方面；第一，香港回收的廢物主

要是作出口之用。由於外國很多國家都是以現金補貼廢料的出口，導致廢料

的價格偏低，因此，香港在出口廢料的市場上面對很大的競爭；第二，香港

欠缺完善的廢料回收系統、設施及經濟誘因，鼓勵生產者在產生廢物的源頭

進行分類，而市民的環保意識並不高，導致回收廢料的成本偏高，大大削弱

了香港的廢料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第三，香港缺乏一個綠色的市場，政

府亦沒有明確的採購環保產品政策，導致一般成本較高的環保產品缺乏市場

的支持，投資者往往只能夠望而卻步；第四，回收及循環再造業是以中小型

企業為主，這些企業大部分都沒有足夠的資金在生產過程中作出高科技的投

資或提高設備的水平。

民主黨認為促進環保工業的政策必須有以下原則：第一，應把廢物視作

一種資源。政府最近有意興建兩座焚化爐處理垃圾，以解決堆填區不敷應用

的問題。對於部分沒法循環再造的廢物，焚化處理方法當然是列入考慮範圍

的方案之一，但是當局必須透過各種措施及政策，鼓勵廢物的生產者盡量把

握那些廢物分類，減少有需要焚燒廢物的數量。焚化方式只可以作為最後的

選擇，否則只會成為發展環保工業的最大障礙。

第二，確保環保工業所帶來的界外效益，即所謂 "externalities"，大家都

知道環保工業是一項具有界外效益的經濟活動。除了經營者可從中獲利之

外，社會亦因此而節省了處理廢物的成本，同時減省了環境污染對市民造成

的損害。因此，政府應支持及協助環保工業的營運，以及有限度地給予它們

一些間接性的援助，例如提供在產生廢物的源頭進行分類的措施，撥地興建

分類系統等。政府亦可外判一些收集家居垃圾的服務，引入競爭，同時，在

合約內加入回收工作的條款，規定廢物的回收比率，在一些大型的垃圾收集

站及其他主要地點，劃出地方設立一些物料回收點等措施，讓廢料回收商收

集及運走廢物。

政府亦有責任採取適當的措施，把已分類的廢料運給回收再造商。其

實，以往在屋 收集玻璃瓶、塑膠水樽等工作，也要依靠市政署的人員協助

進行分類。不過，最近政府不容許市政署的人員協助分類，以免他們從中賺

取利益，導致回收商的廢料來源減少。由此可見，廢料市場是有一定的需求，

而且在生產廢料的源頭進行分類是可行的，現在只不過是欠缺一個有效及完

善的系統。至於不能劃出回收點的垃圾站，政府應考慮推行廢物回收中轉的

概念，方便一些清潔公司或回收商進行交收，有效執行垃圾分類回收制度，

以確保廢料的質素，增加廢物的循環再造量，減低廢料的成本。興建環保工

業 亦可以提供較為廉價的土地及基礎配套設施，令環保工業提升技術及設

備的其中一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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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民主黨認為政府應盡快落實污染者自付的原則。現時，即使是一

些有價值的金屬物料，廢物產生者亦會毫不考慮地直接把這些廢物運往堆填

區，令每年棄置於堆填區的廢物不斷增加。因此，單靠加強教育來減少廢物

的效用是很成疑問的。我們建議向建築工業收取堆填區的費用，讓廢物棄置

者在權衡開支之後，考慮將廢物分類，以及選擇把廢物交給收費較為便宜的

回收商或拾荒者進行處理。如果來源充足的話，大型的生產者的經營成本便

自然會減低。這樣既可加強環保工業在海外市場的競爭力，亦可增加有關行

業對勞工的需求。剛才，我所提及的收集已分類垃圾的工作會增加市場上對

勞工的需求，並且令廢物回收商有效地收集廢物，以及減低他們的經營成

本。

環保工業的發展往往是取決於市場的需求，要求每一位香港市民購買一

些價錢較高的環保產品或綠色產品，並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辦到的。如果，政

府帶頭制訂優先採購環保產品的政策，便可為環保工業帶來一位穩定的用

家，亦會令這些工業更容易發展。如果政府再配合本地環保商業標籤的發展

的話，便會較容易開拓綠色市場。

主席，總括來說，我今天提出的修正案，主要是希望政府可以落實污染

者自付的原則，以及開創綠色市場作為日後制訂環保工業政策的主導方向，

支持環保工業的發展，以達致可持續發展的目標。這原意其實與陳國強議員

的原議案是一致的。民主黨亦對陳國強議員的原議案表示支持。

在結束之前，我想就污染者自付的原則作一些備註。我希望清楚指出，

此原則是不應涉及市民基本生活上不可或缺的部分。舉例來說，我們都會噴

出二氧化碳，我們沒有理由向所有人徵收二氧化碳的稅項。因此，施行所謂

“污染者自付”，還要考慮一個基本的因素，便是所造成的污染是否每位市

民生活上的基本而不可或缺的部分呢？我謹此陳辭。

羅致光議員動議的羅致光議員動議的羅致光議員動議的羅致光議員動議的修正修正修正修正案如下案如下案如下案如下：

“在“加強廢物分類”之前加上“落實污染者自付原則，”；及在“政

策和措施，”之後加上“包括優先採購環保產品政策，以增加對環保

產品的需求，並設立適合本港的環保商業標籤，鼓勵市民培養對環境

負責的購買行為，開拓本地綠色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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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女士，環境保護已經成為世界上的主流焦點，部分本港市

民已較為重視這個問題，而特區政府也開始對問題作出反應。政府官員在不

同的場合對環境、空氣、水質和不斷增加而有需要處理的垃圾的問題，亦曾

發表意見；而在去年的施政報告中，行政長官也有特別提及加強循環再用。

他更指出：“在廢物循環再用方面，我們有點成績。”

行政長官更舉出有關的數據作為支持，並且表示，“以世界標準衡量，

這些數字相當不錯，......”，當然他的話還未有說完。句子是這樣接下去

的：“但未能反映可回收的住宅廢物只有 8%被循環再用。”事實上，在廢物

回收及循環再造或再用的層面上，本港仍有不少有待改善的地方。如果與一

些先進國家比較，我們仍是有一段距離，有時候甚至顯得比較原始及落後。

不知道大家曾否看見一些清潔工人在街頭將收集回來的垃圾一袋袋逐袋拆

開，然後將膠袋中的垃圾分類，揀選他們認為有用的物件。但是，這樣做，

當然欠缺效率，而在揀選的過程中，亦會令垃圾遍布馬路和行人路，而從垃

圾流出的污水和殘餘食物所發出的陣陣臭味，也會影響附近的環境。

我想很多同事在半夜時分，在很多街道上都會看見上述情況。我舉出這

個例子，主要是想說明兩點。第一，本港市民對將垃圾分類以便回收的意識

仍然非常薄弱。第二，本港並沒有適當的設施，方便市民及有關人士將廢物

進行分類及回收。要鼓勵廢物回收及循環再造，我們必須從教育市民開始

手，令他們明白在棄置廢物時，將它們適當地分類是可以大大地方便循環再

造。但是，要市民合作，我們也要提供有關設施，以便分類。

據我所瞭解，鼓勵居民在棄置廢物時將它們適當分類的做法，在部分的

公共及私人屋 也有推行，但成效不大令人滿意。有見及此，我認為政府應

在這方面擔當一個更積極的角色。

為鼓勵回收及循環再造業的發展，政府還可以考慮加強對該行業在基礎

設施上的配套；同時，也可以制訂一些鼓勵性的政策及相關措施，例如帶頭

採用一些回收及循環再造的物料及產品，並考慮立法禁止一些對環境造成污

染的產品　─　如現時很多食肆採用的發泡膠食物容器等。只要有適當的條

件，回收及循環再造業也應是一項相當吸引的投資。在社會的層面上，除有

助環保外，該行業的發展也會為本港創造一定的就業機會，帶來更多的社會

效益。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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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製造廢物是本港當前面對的一個很嚴重的環境問

題。在 1998 年，香港平均每天製造 13  000 公噸的 巿固體廢物，按照現時

的情況發展，15 年後，本港現存的 3 個廢物堆填區便會告飽和。

最基本解決廢物製造的方法，是盡量把可再造的廢物回收，循環再造再

用。但是，本港目前的廢物回收成績並不理想。在 1998 年平均每天 13  000

公噸的廢物中， 9  750 公噸（或 75%）是屬於可再造物料，但當中只有 4  270

公噸（ 44%），即是少於一半，是能夠成功回收的，其餘 5  480 公噸則被棄置

在堆填區中。

廢物未能充分回收再造，是有多方面的因素。首先，政府未能推動及建

立廢物回收的機制和文化。本港大部分私人大廈，基於缺乏空間等理由，均

沒有設置廢物分類設施。巿民亦普遍缺乏把家居垃圾自行分類棄置的意識，

以致家居廢物的回收率，只有 8%。當然，有商業用途的廢物回收率是較高的。

此外，兩個臨時巿政局在未解散前，亦只是選擇性地在全 20 個人流

較多的地方，如個別巴士總站、火車站和地鐵站放置廢物分類箱，以致未能

產生社會效應。同時，廢物分類箱亦缺乏特色和吸引力，很難引起巿民的注

意。政府也沒有大力推行大規模的宣傳和教育，加強巿民對廢物循環再造的

意識。

第二個原因是政府未有支援本港的廢物回收及循環再造業，令它們難以

生存，香港的玻璃回收業目前便已經完全絕跡。業界的最大問題，是欠缺廉

價的土地和具需求的巿場，政府的官僚作風亦令業界不滿。例如，政府曾經

推出一塊面積達 17 萬平方公呎的土地供業界競投，但卻規定只能有一個經

營者，不能分租，同時亦不能在土地上興建任何建築物，結果令業界望而卻

步。

因此，自由黨謹此向政府提出以下 5 項促進廢物回收和再造，減少廢物

製造的建議：

首先，政府應進行深入研究，尋找方法減低廢物回收和循環再造的成

本，包括土地、儲存、運輸等。

第二，積極協助廢物回收和再造工業的發展，如提供適合的廉價土地（例

如方便成本較低的海路運輸的土地），提供技術支援、促進商業發展等。陳

國強議員在議案中建議成立環保工業 ，我們對這一點是有保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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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須指出，現時大埔和元朗工業村已經有 5 個環保工業 ，另外兩個

正在接洽中。我認為政府應首先善用現存的工業村土地，為廢物回收和再造

工業提供土地；在真正有需要時，才另行開闢環保工業 。

第三，政府部門應起領導作用，訂立環境採購計劃，優先使用環保和再

造物品，並且要求每個部門都制訂和提交具體的環保計劃；以及嚴格監管政

府公物的棄置問題，使作為全港最大僱主的政府，能帶頭推動環保和再造物

品的巿場。

第四，全力推動廢物分類計劃，包括在各區設立廢物分類站，裝置垃圾

分類機和在公共屋村每一層加設分類回收設施。

第五，政府應投放資源，進行大規模的公眾教育和宣傳，教育巿民建立

環保的生活習慣（例如以手巾代替紙巾），認識廢物回收和再造，懂得在家

居層面進行垃圾分類。

我謹此陳辭，代表自由黨支持原議案和修正案。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本人曾在上一個世紀在立法會提出檢討廢物管理政策的

議案辯論，當中的要求，跟今天的原議案和修正案，有很多相似之處，同樣

希望政府以具經濟效益的方式，減少和管理廢物，並且創造就業機會。本人

當時的議案，不僅獲得各大環保團體一致聲援，也得到大多數立法會同事的

支持。可惜，當時政府的回應是無須檢討，因為政府要“坐言起行”，要落

實 98 年的減少廢物綱要計劃。如今已是新的一個世紀，卻不見得政府的減

廢計劃明顯收效，否則，立法會今次便無須再次促請政府加一把勁了。

香港的都市廢物，過去 10 年激增了近四成，遠超同期的人口增長率。

相信沒有人不希望政府立即減廢。問題是，政府坐言起行是否便等於廢物會

減少呢？

政府的減少廢物綱要計劃，尤其倚重“污染者自付”的收費機制，期望

可以促使市民長期自律和提高效率。本人則認為，要有效減少廢物，必須“三

管齊下”，才可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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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種方法是以“污染者自付”的原則，徵收堆填區收費，但這種方法

只適用於可能會製造大量廢料的建造業、工廠工業等，而這方式很難推廣至

家庭和辦公室的層面，因為香港人煙稠密，左鄰右里之間恐怕較外國地方更

容易引起廢物誰屬、互相推卸廢物的問題。

此外，堆填區收費始終流於消極和強制性，而非積極的誘導。故此，本

人希望政府能參考美國、加拿大、荷蘭和德國等地的做法，向部分廢物生產

商徵收回收按金，以之作為減廢計劃的第二種方法。

回收按金的構思是這樣的，政府先向一些可導致大量廢物的生產商或代

理商（如飲品和食品製造公司等）徵收按金，假如生產商或代理商回收本身

製造的有用廢物，而不把廢物送到堆填區，政府便會發還按金，否則便會把

按金撥入循環再造基金。回收按金徵收率會不會加重經營負擔呢？根據外國

經驗，按金徵收率一般最多只佔商品製造成本的幾個百分點，較堆填區的收

費低得多。

回收按金能積極鼓勵生產商，從產品的設計到包裝，盡量減少廢物。此

舉明顯較堆填區收費，更能體現“污染者自付”的公平合理，更清楚界定污

染者的身份和責任，亦可誘使生產商重視產品的環保價值。此外，生產商只

要支持環保，便犯不 冒險把有關的、暫時性的額外成本，轉嫁至消費者身

上，削弱產品的競爭力。

減廢計劃要達致更佳的效果，政府應同時採取第三種方法，即鼓勵有用

廢物的回收，以減輕堆填區的負擔。

本人認識一位鄰居，他每天晚上都花兩、三小時收集有用的廢物，但每

次賣出廢物的收入只有數十元，有時甚至只得十多元。如果政府願意把回收

有用廢物而省下來的堆填費用，適當資助回收業人士，令他們增加收入，肯

定可以鼓勵更多市民加入回收有用廢物的行列。增加回收業人士的回報，既

能刺激回收業繼續投資，以免循環再造業陷入自生自滅的惡性循環，更可為

低收入人士創造更好的就業機會，可謂既環保又具經濟效益。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及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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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主席，在這世紀，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是普遍“打工仔”的願

望。可是，要實現這願望，對於不少“打工仔”來說，是越來越艱難了。我

曾經與不少“打工仔”接觸，感受到他們對就業前景越來越缺乏安全感。這

是現時大多數“打工仔”的內心寫照。

兩星期前，在本會的辯論中，已有不少同事指出，隨 經濟結構的轉變、

全球一體化的發展、資訊網絡的廣泛使用等趨勢，未來就業市場的結構將會

面對非常巨大的沖擊。我相信現時不少“打工仔”所憂慮的，正是這發展的

趨勢將會導致就業職位和工資水平不穩定，從而大大影響了“打工仔”的飯

碗。不過，很可惜，我完全感覺不到政府正視“打工仔”這些憂慮，對症下

藥，積極創造更多職位，以紓解“打工仔”就業的困境。

主席，職工會聯盟的立場是，任何有利於創造就業職位，尤其是穩定就

業職位的建議，我們都會支持。雖然數碼港和迪士尼樂園計劃所能真正開創

的職位有限，而可以為低技術人士提供長期穩定工作的職位更少，但我們仍

然予以支持。

廢物回收和循環再造業無疑是須獲扶助以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的行業。我

相信政府有責任提供各類支援和輔助措施，以推動相關行業的發展。不過，

我同時要提出一些忠告，便是廢物回收業本身有不少工序是極具厭惡性的，

因此，在推動廢物回收業的同時，政府應鼓勵行業制訂經常性的工序職位調

動安排，以及在工作中預留時間，讓工友可以進修，不致長期被迫留在同一

工序的職位。

謝謝主席。

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主席女士，回收及循環再造業，是具發展潛力的工業。國際循

環再造組織表示，循環再造業是全球第三大工業，年產值為 160 億美元。但

是，香港的回收業及循環再造業卻不斷萎縮，公司數目減少四百多間，廢紙、

塑膠及有色金屬等廢物的回收率，也下降近一成。行業萎縮，令我們在數年

間流失了大約 4 萬至 5 萬個職位，當中更未包括以拾荒為生的隱性從業員。

我們的本土資源，除了人力及有限的土地外，便是可回收的廢物。我們

的堆填區，在 2015 年便會“爆滿”，充分說出這個前提。工聯會去年 12 月

所進行的一項問卷調查顯示，大部分市民都願意把垃圾分類或購買循環再造

產品。由此可見，回收及循環再造業萎縮的原因，根本不是市場問題，而是

政府的責任，特別是政府的政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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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供土地方面，政府只以 5 年短期租約，把僻遠的荒地租予循環再造

商，雖然租金廉價，但廠商須自行鋪設水、電、甚至道路。5 年後租約期滿，

他們所作的投資便會付諸東流，試問商人又怎會有投資意欲？例如設在舊機

場的廢物回收中心，雖然比偏遠農地為好，但同樣面對電力不足與交通不便

的問題。為解決以上問題，政府應該興建環保工業 ，解決回收業的存在問

題。

不少回收商表示，香港欠缺一套完善的回收系統，打擊工人入行的意

欲。這與外國的情況差別很大。

外國的垃圾分類系統十分完善，不腐臭的可回收廢物會與一般廢物分開

放置及處理，但香港卻欠缺這類回收系統，一般市民惟有把廢物一併處理。

此舉不但令可回收廢物受到污染，更令從業員長期在惡劣的環境下工作。回

收率偏低，亦與此有關。因此，工聯會建議政府，在每個屋 及屋苑設立“環

保大使”小隊，向市民宣傳及推廣廢物分類及回收信息，支持環保，並在每

層樓設置方便市民及回收商把廢物分類及回收的設施。以上建議，不但可以

增加廢物回收率，更可以吸引更多工人入行。

香港的回收及循環再造業以中小型企業為主，無法作高科技投資，增加

競爭力。如果廠商作出科研投資，便可改善生產。因此，政府應擴大中小型

企業貸款資助計劃，甚至提供額外的稅務優惠，令回收及循環再造業可以把

握發展良機，甚至創造新的工業。例如工聯會最近考察的廣東再造紙廠的污

水處理系統，一共耗資 3,000 萬元人民幣，但由於污水淨化後可循環再用，

令廠商的用水量大幅減少；而廣東的脫墨工業，便是隨再造紙業發展而衍生

的新興工業。

主席，此外，工聯會促請政府立例推行“按樽制”，以減少塑膠及玻璃

樽廢物。事實上，現時牛奶商實行已久的“按樽制”，獲市民普遍接受。政

府只要立例，把“按樽制”推廣，則既環保，又有助回收及循環再造業發展，

創造就業機會。同時，政府亦應立例推行塑膠編碼標籤制，令回收商處理塑

膠廢物時更為便利。

回收及循環再造業萎縮，令香港流失了不少就職機會，亦打擊工人投身

行業的意欲。這與政府的政策實在大有關係，本人在此促請政府扶持回收及

循環再造業，使這些行業能夠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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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主席，民主黨認為政府應該對環保工業提供必要的支持，讓環

保工業在市場上獨立生存和發展。當前環保工業成敗的關鍵，在於政府的政

策能否提供一個有利於綠色產品競爭的環境，創造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綠色市

場，帶動綠色商機。

過去 10 年，歐美國家不斷改進環保的法例，增加環保的意識，制訂環

保的標籤，對非環保產品徵收環保稅，並推動環保技術的發展，大大創造出

一個綠色產品的市場。有市場便有商機，外地不少成功的綠色企業的產品，

無論在價錢和質量上，都比非綠色產品優勝，在部分市場甚至取得過半數的

佔有率。歐美國家的經驗，說明綠色工業與市場經濟並不一定對立，亦說明

了政府首要的任務是訂定所有必需法例和行政措施，營造一個有利於綠色市

場的環境。

首先，政府應該規定所有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在可行範圍內採購再造

產品及環保產品，增加市場對綠色產品的需求，以身作則，推動市民及商界

更多使用綠色產品。目前，政府物料供應處並未訂出一張明確的綠色產品清

單。不過，政府減少廢物特別工作小組正檢視定期採購物品的投標規格，終

止採購那些在廢物處理方面會損害環境的產品。我們建議政府盡快公布有關

綠色準則，制訂指引，規定政府物料供應處或其他部門禁止採購破壞環境的

產品，作為推動綠色市場的第一步。

第二，政府應該盡早設立環保標籤制度，讓消費者知道哪些產品可以循

環再造，哪些產品會破壞環境，然後作出選擇。現時，政府仍未有決心實施

環保標籤制度，理由是：

(i) 現時未有一個國際認可的制度；

(ii) 香港的日用品大部分從外地進口，如發展一套只適用於香港的制
度，將會對消費者造成混亂；及

(iii) 工業界並沒有充分表明支持新制度。

主席，我不同意政府這種消極被動的態度。現時，家庭電器已引入類似

的能源效益標籤，由機電工程署負責制訂指引、進行核准和簽發標籤的工

作。雖然本地大部分的家庭電器都由外地進口，但在本地推行能源效益標籤

時，並沒有對消費者造成混亂，為甚麼標籤其他綠色產品卻會產生混亂呢？

我們認為政府應該根據能源效益標籤計劃的經驗，並參考現時約 30 個國家

已推行的環保標籤制度，訂定適合本港的綠色標準，創造一個屬於本港的綠

色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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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對那些嚴重破壞環境，在市場上已有替代品的產品徵收環保稅，

使其價格能真正反映其環境成本，令綠色產品得以在一個較公平的環境下進

行競爭。

第四，為了鼓勵本地工業積極研究新的環保技術，政府應該根據國際的

水平和趨勢，制定和執行所有保護環境的法例和規定。此外，更要鼓勵企業

開發污水處理技術、空氣淨化技術及環保發電技術等。科技日新月異，善用

科技，用於環保，為人類文明謀福祉，應當成為政府環保政策的重點之一。

主席，香港市場細小而開放，大部分的日常消費品依靠入口供應，難以

實行保護政策，單單幫助本地環保工業成長，便可應付海外的競爭。但是，

政府亦可透過法例、稅制、教育、科技和政策，令本地的環保工業有競爭的

機會和空間，從而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何況，推動綠色工業最重要的目的，

是改善生活環境，造福人類地球。在這問題上，我們要有人類持續發展和地

球 的視野。如果我們能夠在香港成功製造一個綠色市場，減少消費行為對

環境造成的破壞，最終得益的是香港和世界，當中也必然包括了本地和各地

的綠色工業，以及從事綠色工業的僱員和消費者。

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和修正案。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主席，最近很多時候我們與政府辯論政策時，都喜歡提及“世

界潮流”。現時在處理廢物的 3 個方法中，即回收業、堆填和焚化，世界潮

流肯定是發展回收業。舉例來說，美國有 7 個州已訂下目標，在 2005 年要

做到 50%，甚或 80%的廢物回收；加拿大是 50%至 75%；而德國現時已做到 50%；

澳洲則希望在 2010年做到 100%的回收。由此可見，世界潮流是趨向一個 close

loop economy，我不知如何將之譯成中文，但意思是把所有廢物減至最少，

希望可以完全回收所有廢物，令地球所需的資源可以減至最少，而且不會浪

費地球的資源。

我覺得發展廢物回收，是一個“三贏方案”。“三贏”是：環保贏、經

濟贏、財務贏。我希望政府特別要考慮這“三贏方案”。

首先，是環境贏。我想這不用我多說，效果是最明顯不過的。如果資源

可以再用，世界上便可以減少砍伐很多樹木，減少很多污染，而且可以少用

很多資源。資源可以循環再用，必定會對世界的環境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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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我未談論經濟贏之前，我想說庫房也會贏。財政司司長經常說

要開源節流。他跟我們討論財政預算案時，很喜歡議員提供節流的方法。很

明顯，如果我們發展回收業，其實也是一個節流方案。

現在堆填的費用是每噸廢物 680 元，我們每天有 16  200 噸廢物，如果以

回收方式處理，每噸只需數百元而已：每噸廢紙只須付 300 元，回收商已經

答應可以辦妥。大家想一想每噸 680 元及每噸 300 元的分別。為甚麼我們要

用 680 元進行堆填，而不用 300 元進行廢物回收呢？每年可以節省的款項其

實數以十億元計。審計署會研究政府很多方面的開支，我希望該署可以看看

為甚麼政府要動用大量金錢進行堆填，而不好好地用那些錢發展回收業。

政府經常表示不想補貼這行業，但其實可以視之為購買服務。現時政府

以每噸 680 元的價錢，把廢物拋棄在堆填區，但政府支付判頭或承包商 300

元，他們便可保證回收。這種購買服務的方式，為甚麼不可行呢？只要政府

轉一轉腦筋便可以了。現時政府其實也在購買一些服務，為何不可以購買這

方面的服務呢？這樣做對庫房也有利。

最後，便是經濟贏、就業贏，真是“一箭三鵰”。在就業方面，在現時

香港的環境下，我們經常問政府如何可以幫助香港的工人就業，其實發展回

收業也是方法之一。

我首先想談一談廢紙業。現時有五成廢紙是以回收處理的，該行業現聘

有 5  000 名工人。如果我們可以做到回收九成廢紙，便可以聘用 1 萬名工人，

那便可以增加 5  000 個就業機會。如果政府採用我剛才所說的購買服務觀

念，同時規劃撥地，例如計劃在全港 7 個地方作回收廢紙處理，那麼便很有

機會發展至回收九成廢紙。

如果廢紙回收業有可為的話，不單止可以製造就業機會，該行業工人的

待遇也可以獲得改善。我曾經問過一些老婆婆，她們現時回收廢紙是每一百

公斤可獲兩仙，回收價相當低。即使整天不斷拾廢紙，也只得十多元收入。

如果我們真的可以幫這行業一把，令它有市場的話，她們的收入可能會增

加。雖然我很反對老年人出來工作，但香港沒有退休金制度，所以她們一把

年紀也不得不繼續工作。我相信如果政府願意發展這行業，她們的生活也可

能會獲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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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香港在收集、運輸及打包方面得以發展，那麼便可以製造出剛才我

所說的 5  000 個就業機會。如果加上生產再造紙，就業機會相信會更多。當

然，問題是我們可否跟外國競爭，因為外國的政府會補貼整個回收行業，他

們最後可以零成本出口，只須計算運輸費用。香港能否競爭，事實上是一個

問題。不過，正如羅致光議員所說，我們可以推廣優先購買環保產品，再造

紙行業相信便可以蓬勃發展。

最後，我想談一談建造業廢料的問題。現時我們只有 2%的廢料是經過回

收處理。每天有 6  700 噸這類廢料，而現時這些廢料是無須繳付堆填費的。

我很贊成羅致光議員所說的“污染者自付”原則，即應由建造商負責堆填費

用。不過，我不想他們把廢料堆填。如果他們不想繳付堆填費用，便應該找

人回收，這樣可能還會較便宜。如果能發展木料回收、建築材料回收 ......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李卓人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到了。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 ......便可以製造更多就業機會了。謝謝主席。

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主席，我支持陳國強議員今天提出的扶持廢物回收及循環再造

業以創造就業機會的議案。羅致光議員的修正案，是對原議案作了一些補

充，我同樣表示支持。

主席，陳國強議員把環境保護與勞工就業問題聯繫起來，促請政府在這

兩方面多做一些事，我認為政府應當高度重視這一意見。事實上，雖然最近

兩個月失業率有輕微下降，中期來說，在轉型中的香港經濟一定仍有相當大

的失業壓力。任何能製造就業機會的企業行為都值得政府關注和慎重考慮。

這兩個問題在立法會中提過不只一次，但議論過後，行政機關卻沒有多

大的迴響。可能政府只從“不能補貼任何行業”這個原則 眼，而沒有從可

持續發展這個更大的、今年政府承諾今後香港經濟會依循的原則來作考慮。

因此，我希望本會今天這個辯論，政府能把可持續發展這原則放在“方程

式”內考慮，希望政府能從善如流，有所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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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強調，廢物回收及循環再造，對本港來說，並非小事一樁。廢物，

這裏指的是城巿固體廢物，即所謂“垃圾”，現時每天單是向堆填區傾倒的

垃圾即達 16  500 噸。以香港這麼小的地方，這數字可以說是令國際矚目的，

可說是及得上世界水平。這些廢物中可循環再造的物資的回收率很低，我相

信香港是國際大城巿中回收率較低的城巿之一。我們中國廢舊物資回收率是

世界先進水平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我相信香港也好不了多少，有可能還

達不到全國平均水平。因此，從環境保護及可持續發展這角度來看，香港要

成為現代國際先進城巿，必須把我們的垃圾處理問題看作是一定要做好的大

事。

我知道政府對垃圾處理已有一套計劃，那便是動用 200 億元興建焚化

爐。我知道環保界不少人對這計劃是有保留的，擔心燒垃圾會產生二噁

（Dioxin）這類物質。我認為政府有必要好好考慮這些意見。同時，我也想
提醒政府，採用焚化的辦法處理垃圾終歸是一種“污染物轉移”的方式，而

且本港根本不在乎燒垃圾發電這種能源。其次，興建焚化爐不等於政府可以

不再考慮廢物回收及循環再造，因為固體廢物的污染控制，技術上不外乎減

量化、無害化及資源化。先進國家對城巿垃圾大多是進行分類，回收可再生

的物質，剩下部分再考慮填埋、焚燒等辦法。只有使用這種綜合的辦法，才

能減量、無害及保護資源，才可以說是符合可持續發展這個特區已採用的大

方向。因此，我希望政府要想清楚，回收及循環再造其實比焚化更有意義。

如果捨得花 200 億元建造焚化爐，為甚麼不肯花些錢支持廢物回收及循環再

造業呢？

至於支持廢物回收及循環再造業會給本港工人製造就業機會等好處，很

多同事已說過，我不重複了。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及修正案。

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主席，就今天的議案，我希望首先討論羅致光議員提出的修正

案內容。羅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最主要是落實“污染者自付”這原則。其實，

據我瞭解，政府一直以來都有落實“污染者自付”原則，特別是當政府實行

徵收排污收費時，政府更強調要落實“污染者自付”原則。問題在於政府所

說的“污染者”，並不是羅議員所說的“污染者”。政府給“污染者”下的

定義非常廣泛，無論是工業投資者所造成的污染，以至我們一般市民必須排

出的廢料，都被納入為“污染者”的範圍內，致使普羅市民也要繳交所謂落

實“污染者自付”原則的費用。這種收費過去也被市民批評為變相的“人頭

稅”，令我們的社會出現一種很壞的後果，便是貧者越貧、富者越富。這樣

徵收費用，正正違反了目前我們徵稅的做法，與“收入越多，繳稅越多”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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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完全相反。因此，我覺得，如果修正案內容只說落實“污染者自付”原

則，是非常危險的，政府一定會依從議案辦事。雖然羅議員剛才補充說“污

染者”不包括一般市民排出二氧化碳也要收費，但我不知羅議員會否說市民

排出大小二便便得收費。我認為這要說得較清楚，所以我對羅議員的修正案

有所保留。

就 原議案，我很同意陳國強議員所提出的很多意見，特別是環保工業

可以為勞工創造就業機會。事實上，很多同事也提到，現時我們社會面對失

業問題的大多是中年或以上的工友，特別是那些低技術、低文化的工友。他

們的失業情況相當嚴重，而且很多是長期失業。要解決這些長期失業人士的

問題，不是如政府所說要他們接受就業再培訓這樣簡單。很多時候，我們看

到很多工友在接受再培訓後，依然找不到工作，最主要的原因是沒有工作可

做。因此，現時我們必須創造就業機會。剛才很多議員也提到，在很多國家

裏，環保工業可以創造就業機會。如果我們真正落實推行環保回收工業，或

多或少可以提供一些就業機會，特別是這些就業機會可以容納一些非技術、

低文化、中年或以上的工人。因此，我希望政府會考慮落實發展這行業。

不過，很可惜，政府現時處理環保問題的方法，正正跟我們所構思的完

全相反。正如剛才吳清輝議員所說，政府現時處理廢物的主要方向是採用焚

化方式，而不是考慮採用堆填或再回收這些做法。如果政府仍舊堅持這種做

法，我們很難看到政府會發展環保工業。我有些不同意吳清輝議員所說，我

認為如果政府真的投資興建焚化爐，便一定會採用這方法。試想一項這樣龐

大的投資，如果不能發揮焚化爐的功能，便會遭公眾指摘。如果要發揮焚化

爐的功能，便一定要進行焚化，這樣又怎會發展循環再造工業呢？如果政府

不改變這個方向，環保工業是勢難發展的。因此，我想強調，如果政府不改

變原則，那麼環保工業的發展便會十分困難。

此外，宣傳教育等工作是必須做的，政府很多時候也說要這樣做，特別

是我們看到在房屋署的屋 內也有做這工作。事實上，房屋署也設置了一些

收集箱，分類收集廢物。不過，主席，這樣做是沒有用的，因為這些廢物完

全沒有出路。沒有出路，分類工作便變成白費。過去，民間團體也曾嘗試在

屋 內推行回收工作，例如回收廢紙等，但我們要找承辦商接收這些廢紙，

便遇到很大困難，因為他們說成本太貴，所收的也不能彌補開支，所以不會

回收。因此，如果我們不給環保工業支援，則無論怎樣教育巿民，也是沒有

意思的。事實上，很多時候，當我們巡視一些私人樓宇或公共屋 時，我們

也看到很多市民懂得把舊報紙 成一綑綑，放在一起，但又有甚麼用呢？可

以循環再造嗎？是不可以的，因為環保工業得不到政府的支援，無論是稅

收、土地或技術方面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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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政府今天也會說他們不是不支持環保，但要集中在高技術的環

保。我不知政府所說的高技術環保是甚麼。過去我也曾跟董先生討論過這問

題，他說高技術環保是我們的發展方向，我希望稍後局長可以告訴我們究竟

高技術環保是甚麼。

我覺得我們現時所說的環保工業不單止是剛才李卓人議員所說的“三

贏方案”，可能是“四贏、五贏方案”，當中包括創造就業機會，很多物料

可以循環再用，這些都是一環扣一環的。因此，我覺得現時我們所提出的環

保 、發展基本的簡單循環回收工業等建議，都是對普羅市民有利的。

主席，我謹此陳辭。

朱幼麟議員朱幼麟議員朱幼麟議員朱幼麟議員：主席，在環保的概念中，有 3 個 "R"，即 Reduce（減少）、Reuse

（再用）及 Recycle（再造）。不過，本港的廢物處理政策，卻遠遠未能達

到這 3 個指標。儘管政府已制訂及推行減少廢物綱要計劃，但政府處理廢物

的主要政策，仍然是以堆填作最終的處理方式。根據環境保護署的資料顯

示，政府平均每天要花七百多萬元將一萬六千多公噸的廢物傾倒入堆填區。

在這種忽視循環再用的政策下，難怪一些簡單的減少廢物方式如少用膠袋、

少用發泡膠飯盒，在本港也無法普及。至於廢物回收、循環再造，便更不用

說了。

希望政府明白，假如政府缺乏一套完善的回收制度及環保工業，即使政

府如何宣傳循環再用、市民如何有心改善環境，也是沒有用的。以減少廢物

為例，雖然政府已在各個公共屋 及私人屋苑設置廢物分類箱；雖然已有很

多市民願意將可以循環再用的廢物分開，但假如找不到人來回收這些廢物，

回收了也找不到再造商來處理，政府也只有無奈地花費大量金錢，將一車車

的廢物“倒落大海”。

我希望政府明白，如果我們不積極發展環保工業，除了會加重堆填區的

壓力外，政府更須興建兩座焚化爐。雖然興建焚化爐有助處理一些無法循環

再用的固體廢物，但不少環保人士指出，焚化爐也能產生污染。政府花費巨

額金錢處理堆填區的垃圾，又利用高昂的成本採用焚化爐處理垃圾，政府何

不利用這些資源，支援回收企業呢？更重要的是，世界上大部分國家，包括

內地，都採取積極的扶助政策，推行環保產業技術。假如香港政府在這方面

做得不夠，不單止會落後於人，更難以發展成為好像倫敦及紐約般的國際大

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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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經濟正面臨第三次轉型，現時失業率仍維持在 6%的高位。不論是官

方或學者都估計，本港低技術人士的失業問題將會更為嚴重。要解決這個結

構性的失業問題，政府的培訓及再培訓計劃固然重要，但發展環保工業，也

是一項提供更多就業機會的良策。事實上，外國經驗早已證明，循環再造工

業對人力需求很大。香港在這方面仍在起步階段，如果政府有計劃扶助環保

工業，我相信本港的失業問題將會大大獲得紓緩。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陳國強議員的議案。

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主席，環保不是我的題目，不過，在 12 月底，我帶領一 中

學生到日本廣島考察。那是在臨時市政局“臨終”前最後一次帶領學生出外

考察。我們在廣島曾參觀 Recycle Plaza，即循環再造中心。我覺得香港政府

應該多看其他地方，尤其是日本的經驗，因為我覺得他們做得十分好。

我想將那次考察的經驗與環境食物局局長分享。那是一所政府的循環再

造中心，該中心當然可以製造就業機會，因為中心聘請了很多工人專做循環

再造工作。此外，有趣的是，他們叫一些主婦帶一些在家裏用過的食油到中

心。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喜歡“天婦羅”這種油炸食物菜式。當他們的食油

用了數次後，便不好再用，因為用得太多次對健康不好。那些主婦帶了那些

食油到中心，中心便會替她們把食油循環再造，變成洗潔精。我不知道他們

怎樣可以這麼厲害，需時只要三個多小時。那些主婦亦會參與這循環再造的

過程，讓她們接受教育，知道廢物可以利用，然後她們便可以把那些由食油

循環再造所得來的洗潔精拿回家。

此外，該中心也會把在街上檢得的破單車拿回中心翻新維修，然後定期

售賣。香港人經常拋棄傢俬，例如梳化等。他們隨處拋棄，現時基本上舊傢

俬都被運往堆填區。其實很多傢俬仍不錯，不是很破舊。該中心把一些舊傢

俬檢回來，東拉西拼，便可以變成新梳化或組合櫃。我看到中心內有很多這

類循環再造的傢俬。中心把傢俬標了價錢，定期供人購買。

我希望這些例子能令政府得到啟示。有價值的，當然可以這樣做，而且

由廢物循環再造成的物品，因為是二手的舊東西，所以價錢很便宜，巿民便

可以購買到較相宜的物品。該中心同樣也會把衣服拿回來清理過後出售。中

心的英文名稱是 Recycle Plaza，我不知中文是甚麼，可能是循環再造中心。

整個計劃都是由政府在背後大力推動，也聘用了很多職員。那些師傅通常是

四、五十歲或五、六十歲的。現時香港這個年齡組別的人士，可能是最需要

援手的。他們不用做一些很複雜的工作，只是把廢物循環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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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那個中心也會把垃圾分類。由垃圾車送來的垃圾，他們會把可以

燃燒、不可以燃燒；可以循環再造、不可以循環再造等不同種類的垃圾分開。

他們聘請一批全無任何技術的員工，他們只是負責檢拾，在一條輸送帶前，

當垃圾經過時，便按其種類，放入不同的箱內。不能循環再造的垃圾便會被

燒掉。

我覺得那次考察是很不錯的經驗。我希望政府會詳加考慮，而不是只說

不做。其實，外國有很多這類例子。日本的廣島不算是一個大城市，也這樣

具規模，東京便更不用說了。我希望局長會參考我這次的考察經驗。

我謹此陳辭。

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主席，亞洲金融風暴的出現，導致香港經濟陷入低谷。香港失

業率高企，各行各業也面對極大的困境。我們在此曾經多次要求政府解決失

業問題，並就促進就業的議題，作出不少討論。在上一會期，我們亦曾經探

討扶助環保工業的建議；而這一次，我們在這基礎上再作進一步探討，集中

在回收和循環再造業上，希望能夠推動政府作出一個好的開始，以積極的態

度，扶助和發展本地工業，幫助眾多低技術、低文化的工人，為他們創造更

多就業機會。

我們反覆地提出這些問題，是由於我們看到香港在目前和將來，都有或

會有一批人，面對 經濟結構轉型和社會發展，在就業方面出現困難。董先

生在去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到環保，但很多人可能也會覺得很奇怪，當知道整

個社會有需要保護環境時，為何不構想一套完整的環保事項，包括發展回收

工業及環保事業？我們在上一次在有關施政報告的辯論中，也就這點提出了

批評。工聯會後來為了此事，組織了一個工作隊，專就這問題進行研究和探

討，工作隊曾到訪多個地方，亦準備到包括日本等地，原因是希望尋找辦法，

解決今天香港的困局。

事實上，當我們就此事進行探討、與外界討論、與議員商談時，我覺得

我們不單止須解決現時的問題，還要面對將來的變化；特別是在去年年底，

當中國有機會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世貿”）時，我們也看到在中國加入了

世貿後，香港現有的就業問題會進一步惡化。所以，在這問題上，我們進行

了一些細緻的分析。我很希望今晚的議案能夠獲得通過，而我提出的分析能

夠得到政府的重視。今天出席這項議案辯論的，有我們新上任的環境食物局

局長，其實還應該有教育統籌局局長，不過，這也不太重要，希望在今晚辯

論完畢後，有關的兩個政策局能共同構想一些解決辦法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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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政府一些統計資料所得，香港的整體人口當中，15 歲以上、而只有

中三或以下教育程度的，約有 258 萬人之多。而按照政府在 1999 年年中的

統計資料，15 歲至 75 歲的人口有 4  773  000 人。如果作簡單的推算，在這年

齡組別內，只有初中以下教育程度的人約佔一半；如果以 1999 年年中的

3  474  500 勞動人口來推算，約有 1  878  108 人，這是我們粗略的統計。這情

況給我們兩項啟示，第一，香港人的整體教育程度仍然處於比想像中較低的

水平，這點是否與我們過去推行免費教育的年期有關呢？第二，香港低文

化、低技術的工人，明顯比較我們之前所預計的更嚴重，原因可能是過去港

英政府多年來沒有隨 經濟結構轉型，而作好人力資源再培訓的準備。但是

時移世易，今天的特區政府，不單止要承受前朝政府所遺留下來的問題，還

要面對本港第三次經濟結構轉型的新挑戰。因此，如果政府再對結構失業問

題採取消極的態度，如果新一批因經濟結構轉型而失業的工人，連同舊一批

失業的工人，在培訓政策及促進就業政策上，依然得不到政府的幫助，他們

將會步向永久性失業的邊緣。這對以後的香港，將會帶來難以彌補的社會問

題。

談過這些數字和問題後，我想說回之前提及的一點，就是說工聯會花了

很大的努力對這方面作出研究，我們認為如果香港發展廢物回收及循環再造

業，是可以幫助解決當前失業的問題，尤其能幫助我剛才提到的那些低文

化、低技術的人。以回收業為例，這行業除了是以廢物資源再造為起點外，

最重要的，便是能夠深入千家萬戶，因為工人可以在各公共屋 或私人屋

內作業。換言之，就業機會便分布在每個綜合發展區裏，為區內的人口提供

平均的就業機會，而且參與這行業的工人，更由於居住和工作地點的距離拉

近，而無須花費較大的交通開支。

我想在此多說一點，在今天的辯論之前，我們曾與有關官員會面，研究

現時屋 內回收廢物的情況，發覺是一場鬧劇。一般公共屋 也設置 3 個回

收箱，但在收集了廢物後，也是一起送到堆填區，完全沒有起回收的作用。

我曾經說過日本的情況，就是在一些大型的批發市場中，必定會有一間回收

公司。假如將來我們也有同樣的回收公司分布在不同的市鎮或大型屋 ，便

能解決這問題，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對於在屋 居住而又有份參與工作的

工人來說，他們也無須花很多交通費上班。

主席，回收及循環再造業對社會善用地球資源的好處，剛才很多同事也

說過，所以我也不想重複。不過，我想再次強調，我希望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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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陳婉嫻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到了。請你坐下。

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 ......希望政府能夠正視我提出的問題。謝謝。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主席，在凌晨時分談環保是頗有意思的。記得行政長官去年發

表的施政報告以“培育優秀人才，建設美好家園”為主題，在報告中詳述了

政府未來將會推行的環境保護政策及措施。政府並成立了減少廢物委員會，

其工作目標是在 2007 年年底前，把減少都市廢物和循環再用的整體比率增

加一倍。要成功達到施政報告提出的環保政策目標，本人認為有賴社會各方

面，包括政府、市民及工商界等的配合。

香港地少人多，土地資源十分寶貴，這些資源可用作興建郊野公園、我

們的居所或經濟活動的各種設施等，但用作放置廢物的堆填區必定會是我們

最不希望看到的。根據環境保護署的資料，本港 3 個策略性堆填區的建造成

本為 60 億元，每年運作費用以 1997 年計算達 3.6 億元。 3 個堆填區共佔地

270 公頃，即使以農地的價格來估值，其價值亦達到 82 億元。

從傳統的觀點來看，取得生活資源須付出代價，但處理生活廢物則無須

付出代價。廢物是我們再沒有需要的東西，我們便將它們棄置，政府在這方

面提供免費的市政服務代市民處理。但現實情況是社會不斷發展，工業及家

居生活廢物不斷增多，影響我們的整體生活環境質素，最終我們是實際須付

出不少代價，因此，從教育的角度 眼，政府應該向市民宣傳，棄置廢物本

身是一種消費行為，是須付出代價的。只有全社會接受這一種觀念，相信環

保工作才能夠有效推行。

此外，在廢物循環再造、再用以及改善居住環境的大前提下，“切勿亂

拋垃圾”的意思已經不只在於把我們不要的東西放進垃圾桶。由於家居廢物

在回收及分類上的程序較為複雜，因此，家居廢物的回收率遠較工商業廢物

回收率低。政府須在宣傳和教育方面，鼓勵市民改變處理廢物習慣，每當把

廢物放進垃圾桶前，也應該考慮到它的循環再造及再用價值。此外，政府也

有必要提供適當收集設施加以配合，使所有回收再造或有再用價值的家居廢

物能夠被妥善分類及收集，這便能夠減低循環再造企業的經營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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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鼓勵環保產業發展方面，本人認為，配合本地經濟向高科技高增值方

向轉型的形勢，環保產業同樣是大有可為的。但另一方面，環保產業在本地

屬於新興產業，要有長期的投資及高科技的設備及開發研究。在缺乏經濟回

報預算及政府的支援下，投資者難以冒險注入大量資金。因此，政府至少應

該有明確的鼓勵環保產業發展政策，推動環保產業市場的形成，例如透過法

例及行政措施，規範家居及工業廢物的處理，促進廢物處理方面供求市場的

形成，並為環保行業提供適當的土地及其他設施方面的優惠。

此外，各種廢物的再造、再用價值及再造成本均不同，這直接影響到有

關廢物的回收再造比率，為了增加廢物的價值及減低其再造成本，政府應該

鼓勵環保創新技術的發展。現時本港直接回收的廢物當中，有一部分是出口

外地，而當中每一種廢物的出口地方及比率都有所不同。根據環境保護署的

資料，在 1998 年回收共 3 920 噸玻璃瓶廢物，有 3 900 噸是在本地循環再用；

相反，回收了的含鐵廢物就只有 0.7%是在本地可供循環再造的。從這些數據

中可以反映出，不同種類的回收廢物在本地的循環再造率並不相同，但循環

再造率較低的可能反而有更大的發展潛力和空間。在此情況下，政府應協助

本地環保行業加強與海外同業的聯繫，就環保創新技術進行交流及互相配

合，並藉此發展自己的高增值環保技術，開拓更多本地環保產品及更大的環

保市場。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陳國強議員，你現在可就羅致光議員的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 5 分

鐘。

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主席女士，羅致光議員的修正案提出要求政府落實“污染者自

付”的原則，工聯會對這點有所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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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香港的一分子，工聯會十分支持環保，但與此同時，我們希望政府

在適當的時候推行適當的政策，以符合市民的最大利益。明顯地，在目前經

濟尚未完全復甦的時候，貿然提出“污染者自付”的原則，無疑是在不適當

的時候提出，會加重基層市民的負擔，更會打擊市民的環保意欲，除了會使

政策效果適得其反外，有關政策在執行上亦會存在不少困難。

倡議“污染者自付”，是令市民在未享受環保政策所帶來的美好環境

前，便須先行付出代價，這會使普羅大眾反感。因此，縱然政策的理念再好，

但如果政府漠視市民的迴響，必定會使政策的成效大打折扣的。

此外，一旦落實“污染者自付”原則，市民既然已付了垃圾處理費，可

能索性把垃圾堆在一起處理，這便打擊了他們把廢物分類回收的意欲。部分

市民更可能為了逃避繳付垃圾處理費，而把垃圾隨地拋棄，使環境污染更為

嚴重。此外，政府實行“污染者自付”原則，又應如何量度，如何評估市民

對環境所造成的染污，應如何徵收有關費用？以定額的方式徵收，又會否對

基層的市民，尤其是弱勢社 ，構成不公平？這些都是值得我們三思的問

題。

此外，羅致光議員提出應向建築及工商界收取堆填區費用。雖然這項建

議值得政府考慮，但如果單憑這項細節來說服我認同他的修正案，便難免犯

了以偏蓋全的毛病了。

工聯會認為以鼓勵性的政策代替懲罰性的措施，更能令市民重視環保。

市民的環保意識日濃，非但有助改善香港的環境，更為本地的回收循環再造

業帶來發展的機會，從而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因此，我希望在座各位支持我提出的議案，促請政府按部就班，捨難取

易，以回收及循環再造、再用為減少廢物的主要策略，並扶助回收及循環再

造業，為本地勞工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謝謝主席女士。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很多謝陳國強議員提出這項議案，也多謝其

他議員所發表的意見。我相信今次的辯論能夠引發社會大眾更關注減少廢物

和循環再造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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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物回收、循環再造和再用，可以減少浪費資源，減低廢物對環境的破

壞，有助於我們達到減少廢物的目標。不過，我們亦要注意到實施廢物循環

再造所面對的一些困難：

─ 首先，並非所有物料都適合循環再造；

─ 其次，把某些物料循環再造，須耗用大量能源和其他資源。再造過

程對環境也有影響。因此，在很多情況之下，循環再造，就經濟和

環境效益而言，並不明顯，甚至對環境有負面的影響。

儘管有一些實際上的局限，促進回收和循環再造，無疑是改善香港廢物

管理的一項重要策略。今天的議案正好提醒我們，把物料回收、循環再造，

除了可以為很多人提供就業機會外，還可帶來不錯的經濟回報。例如在 1998

年，香港出口 120 萬噸回收物料，便為香港帶來 19 億元的收入。

政府處理本港所產生的大量廢物，希望達到以下 3 項目標：

─ 第一，我們必須確保收集、管理和處置有關物料的工作是安全和符

合 生，以保障公眾健康，保護環境；

─ 第二，對一些可以循環再造的物料，而再造過程既經濟又符合環境

效益的話，應盡量回收再造；

─ 第三，盡量減少一些不可再用而須處置的廢物的數量。

陳議員的議案內提出 4 項措施，以期達致這些目標。羅致光議員的修正

案更增多 3 點建議。這些措施和建議大致上接近政府的取向。

第一：有關加強公眾教育和宣傳

我十分之同意我們必須重視提高公眾的環保意識。

我們所舉辦的保護環境宣傳活動，有很多都涉及推動回收物料和循環再

造的信息。此外，政府在過去兩年，也將“減少廢物”作為其中一項重要宣

傳運動。其間，政府動用約 200 萬元製作各項宣傳品，包括製作 6 套宣傳短

片。我們將在今年再動用約 100 萬元，宣傳“減少廢物”和“廢物回收”等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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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有關提供適當設施

政府亦同意須提供適當的設施，鼓勵公眾參與，把廢物分類，以幫助經

營回收各種廢物的行業。目前，我們已在很多地點設置廢物分類回收箱，包

括：

─ 所有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轄下的公共屋 和 80 個私人

屋 ；

─ 一百四十多處公眾地方，例如巴士總站、運動場、垃圾收集站等；

及

─ 郊野公園內 10 個較受歡迎的康樂地點。

我們未來數年將大量增加這些設施，方便市民使用。

政府亦會在短期內提交法案，修訂《建築物條例》，要求新建樓宇預留

空間設置廢物分類回收設施。

我們會在本年年中，完成一項“物料回收及循環再造設施”的研究。研

究內容包括考慮是否應該在都市廢物收集和管理的系統中，結合物料回收循

環再造的工序，同時也會考慮如何落實有關方案。

有議員提及，一些公共屋 的部分清潔工人把已分類的物料混入其他垃

圾內，然後送往堆填區處置。這似乎並不反映一般的情況。現時平均每月可

從廢物分類回收箱收回約 3 700 噸廢紙、 57 噸鋁罐及 31 噸膠樽。此外，政

府及房委會的清潔合約均列有條文，承辦商必須把已分類的物料交予回收商

處理。如果議員和市民發現清潔工人的操作手法有不當之處，我希望他們向

有關部門提供資料，以便跟進。

第三：有關為環境工業設工業 或提供土地和基礎設施

據我們理解，循環再造業利潤微薄，其中原因是地價貴、工資高。為了

支持這個行業，我們的政策是提供專用土地。目前，我們以短期租約形式批

出 3 幅土地。短期內將租出另一幅位於大埔的土地供回收或再造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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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我們認為這些措施仍未足夠。我們有意提供更“長期”的用地。

我們正考慮在某些已修復的堆填區內，預留土地，興建“循環再造園”。這

類堆填區雖然並不適合興建工業大廈，但仍可提供足夠空間和設施，使物料

收集、分類、整理、包紮和一些簡單的再造工序，更符合經濟效益。望后石

谷堆填區的修復工程將在 2004 年完成。環境保護署將會與業界緊密合作，

進行研究在該處興建“循環再造園”的可行性。

對於較複雜的再造工業，由於他們須使用較重型的機器，或須興建較大

型的廠房，營辦者便須繼續向香港工業 公司申請用地設廠。

第四：有關制訂政策及措施吸引和鼓勵回收再造業投資

首先，我要指出，現時的工商政策是鼓勵和支持回收再造業的。正如其

他本地工業一樣，環保工業可以從各種由工業署或其他支援機構，例如香港

生產力促進局提供的工業支援措施中獲益。這些措施主要分為撥款資助和技

術支援兩方面。

例如工業支援資助計劃自 1994 年設立以來，已撥款資助 32 個與環保有

關的項目，承擔總額超過 1.1 億元。

在技術支援方面，生產力促進局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該局提供多方面

與環保有關的顧問、培訓及技術轉移服務，並且開發具成本效益的環保設備

和減少污染的生產技術，例如向有關的行業提供所需的技術轉移服務，以及

推介新開發廢物回收技術的應用等。

也有一些議員指出採用“污染者自付”原則，可能是減少廢物的最有效

措施。就這方面而言，我們認為實施堆填區收費的安排，對製造廢物的人會

產生即時的經濟誘因，令他們減少廢物，以及考慮用其他方法來處置廢物。

我們目前正檢討有關收費建議。此外，政府部門的“環保經理計劃”會在各

部門內推動及鼓勵採納“對環境負責”的採購政策。為協助部門推行有關措

施，我們將會在短期內進行研究，在新訂的採購合約和招標文件內增加“環

保規格”條款。

由今年開始，管制人員須每年提交環境報告，藉此鼓勵各部門盡量考慮

採購和使用循環再造產品，以及採取有效的措施，把可再用物料分類和循環

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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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政府機構可多盡一分力，在推動減少廢物、循環再造方面，以身

作則。在未來數月，我們會研究進一步的措施，並歡迎各位議員提供意見。

主席女士，現在讓我回應羅致光議員的修正案。羅議員的修正案包括下

列 3 點：

─ 第一，是落實“污染者自付”原則；

─ 第二，是採取“向環境負責”的採購政策；及

─ 第三點，實施環境商業標籤計劃。

我在先前已回應了第一和第二點。現在，讓我簡單地回應第三點。

環保商業標籤計劃屬自願參與的認可制度，目的在對能提高環保成效的

產品定出一個指標。消費者可透過產品的環保商業標籤取得產品資料，以比

較同類型產品的環保效益，從而作出選擇。

我們已為多種家居電器引入能源效益標籤計劃，我們準備將計劃擴展至

更多類型的家用電器和文儀用品，我們還考慮對汽車引入能源效益標籤計

劃。

政府並會考慮發展一套較廣泛的環保商業標籤制度，但我們在落實任何

制度之前，應該先清楚這些標籤制度是否已得到本地和國際間廠商及消費者

的信任。我們相信，只有當一種標籤制度能夠在多項產品中，在國際間得到

廣泛接受後，實行時才能收效。

我們正密切注視海外發展，一旦發現有一套適合的模式，我們會向議員

匯報，共同研究採用這個標籤制度的可行性。

主席女士，多位議員在議案辯論中所提出的意見，是很值得我們參考

的。一項有效的廢物管理策略，對建設香港成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城市，有

舉足輕重的影響。我有信心環境食物局將會更有效地協調食物環境 生署及

環境保護署，以處理收集和分類家居廢物方面的工作。我們並會探討和實施

各項實際可行的措施，在物料回收和循環再造業內製造更多商業和就業機

會。我們會繼續努力，促使公眾認同、支持和參與鼓勵回收循環再造的措施。

謝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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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羅致光議員就陳國強議員的議案動

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陳國強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還有 5 分 20 秒。

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主席，我在此要多謝就這議題發言的 13 位議員，同時多謝局

長這麼晚還與我們一起參與這辯論，也多謝主席今晚延長了會議時間。

我最近看過一則關於印度的新聞，是說印度當局炸毀了一個焚化爐，這

個焚化爐本來是有多種用途的，包括能發電等，但為甚麼要將其炸掉呢？原

因是印度 4 年以來也沒有垃圾可燒，所有垃圾已被人執拾起並作循環再造。

我希望香港能像印度一樣，所有垃圾都會被送往循環再用，以致沒有剩餘垃

圾可燒，這便是我的期望了。同時，我希望時光能夠倒流回復到我童年時的

光景，可以將保存下來而不再使用的電 等物料，跟“收買佬”換取糖果，

以便有人可將那些物料再作其他用途。

謝謝主席和各位議員。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由陳國強議員動議，經羅致光議員

修正的議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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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

過。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00 年 1 月 26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續

會。

立法會遂於翌日凌晨 12 時 52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eight minutes to One o'clock in the mo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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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

書面答覆

工商局局長就呂明華議員對第一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工商局局長就呂明華議員對第一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工商局局長就呂明華議員對第一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工商局局長就呂明華議員對第一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就此補充質詢我已徵詢過有關部門，貿易署和統計處均表示沒有搜集有關

粉消耗情況的資料，故此無從計算其與大米消耗量的比例。

另一方面，統計處卻有記錄米和 粉的留用進口數字。有關過去 5 年的

數字載列於附表，議員可作為相關的參考。

附表

留用進口數量（進口  —  轉口）

年份 米（噸） 粉（公斤）

[ ]表示消耗量

1995 309 156 [326 850] 132 122 444

1996 325 971 [331 607] 152 491 244

1997 319 086 [332 712] 160 681 291

1998 293 021 [322 039] 143 360 200

1999 269 490 [319 925] 138 049 783

（ 1 月至 11 月）

註：在米方面，留用進口量和消耗量的分別在於前者是所有進口至本港的米

在扣除轉口後實際存入註冊米倉的數量，而後者則是從註冊米倉銷出市

面的米量。由於米倉存有一定數量的儲備，故消耗量往往較留用進口量

為高。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9 January 2000 223

Annex I

WRITTEN ANSWER

Translation of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Trade and Industry to Dr
LUI Ming-wah'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1

In response to the Honourable Member's question, I have sought advice from
departments concerned.  Both the Trade Department and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CSD) have advised that they keep no data on flour consumption and
it is therefore impossible to calculate the ratio between the annual flour
consumption and rice consumption in Hong Kong.

However, the CSD does keep records of retained imports of rice and flour.
Relevant figures for the past five years are listed in the table at Appendix for
Members' reference.

Appendix

Retained Imports (Import - Re-export)
        

Year
Rice (tonnes)

[  ] denotes consumption Flour (kg)

1995 309 156 [326 850] 132 122 444
1996 325 971 [331 607] 152 491 244
1997 319 086 [332 712] 160 681 291
1998 293 021 [322 039] 143 360 200
1999

(from January to
November)

269 490 [319 925] 138 049 783

Note: In the case of rice, retained import refers to the effective quantity of all
imported rice stored in registered rice godowns after deducting the amount
for re-export, whereas consumption refers to the quantity of rice taken out
from rice godowns for sale in the market.  Since a certain quantity of rice
has to be maintained in rice godowns as reserves, the figures of rice
consumption are usually higher than those of retained rice im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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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I

書面答覆

保安局局長就何世柱議員對第三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的譯文保安局局長就何世柱議員對第三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的譯文保安局局長就何世柱議員對第三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的譯文保安局局長就何世柱議員對第三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的譯文

對於 6 個有關中東國家（即伊朗、伊拉克、黎巴嫩、蘇丹、 利亞及利比亞）

的國民所提出、並須具保證人作擔保的簽證申請，我們並沒有分開作統計。

根據就上述國家國民在 1999 年的簽證申請所作的抽樣調查結果，我們預計

去年約有 6%（或 184 名）申請人須提供保證人資料。在這 184 宗個案中，有

116 名申請人在當局與保證人作出澄清，或由保證人提供進一步資料以證實

他們的申請後，最終獲發簽證。有 1 宗個案被拒。至於餘下的個案，當局並

無採取進一步的行動，因為保證人未能提供實質資料、拒絕擔保申請人來

港，或根本沒有作出回應。

一般而言，簽證申請人是無須提供保證人的。不過，如果入境事務處認

為申請表格內所填寫的資料不足，或與所述的來港目的不符，便可能會要求

申請人提供保證人資料。有關例子是所提出的留港期過長，或要求發出多程

入境簽證，但其目的屬可疑。在上述情況下，保證人可能須就申請作出澄清，

或提供進一步資料，以證明申請人的來港目的；申請人一旦逾期未能離港，

保證人更須就申請人被送返原居國而負上責任。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9 January 2000 225

Annex I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to Mr HO Sai-chu'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3

We do not maintain separate statistics on the number of visa applications by
nationals of the six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in question, namely Iran, Iraq,
Lebanon, Sudan, Syria, and Libya, for which local sponsors may be required.
Based on the result of a sample survey conducted on 1999 visa applications by
nationals of these countries, we estimate that about 6%, or 184 of the applicants
last year were required to provide a local sponsor.  Of these 184 cases, 116
were subsequently approved after clarification with the local sponsors or
provision of further information by them to substantiate the applications.  One
case was rejected.  No further action was taken in respect of the remaining
cases because the local sponsors failed to provide substantive information,
refused to sponsor the visit, or did not respond at all.

Normally a visa applicant is not required to nominate a local sponsor.
However,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may ask an applicant to provide a local
sponsor when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his application is insufficient, or does
not appear to be commensurate with the stated intention of his visit.  Examples
are an unduly long proposed duration of stay, or a request for a multiple-entry
visa for a doubtful purpose.  In such cases, a sponsor may be required to
provide clarification or further information on the application, to certify the
purpose of the visit, and to assum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applicant's repatriation
to his country of origin should he fail to leave Hong Kong when his limit of stay
expi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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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V

書面答覆

規劃地政局局長就何世柱議員對第六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規劃地政局局長就何世柱議員對第六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規劃地政局局長就何世柱議員對第六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規劃地政局局長就何世柱議員對第六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我們初步的構思是由屋宇署的屋宇測量師或結構工程師評估有關樓宇是否

需要參與這項預防性維修的法定計劃，測量主任及技術主任則提供協助。屋

宇署的高級屋宇測量師或高級結構工程師則會負責查核及批註有關評估。

政府現時仍在草擬這項法定計劃的詳細建議。我們打算於今年稍後時間

就此建議徵詢公眾、專業團體及有關方面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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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V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Planning and Lands to Mr HO Sai-
chu'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6

Our preliminary view is that Building Surveyors or Structural Engineers in the
Buildings Department should carry out the initial technical assessment of
buildings.  They will be assisted in this by Surveying Officers and Technical
Officers.  Senior Building Surveyors and Senior Structural Engineers in the
Department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scrutinizing and endorsing these assessments.

The Government is still working out details of the proposed statutory
scheme.  Our aim is to consult the public, professional bodies and other
concerned parties on this proposal later this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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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VI

《1999 年有組織及嚴重罪行（修訂）條例草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保安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2 (a) 在建議的第 24A 條中，在“匯款代理人”的定義的 (b)段中

─

(i) 在第 (ii)節中，在“保險人”之後加入“或獲授

權保險經紀”；

(ii) 加入  ─

“ (iv) 《槓桿式外匯買賣條例》（第 451

章）所指的持牌槓桿式外匯買賣

商；”。

(b) 在建議的第 24D(1)(a)條中，刪去“該人”而代以“人，但

如他證明他已作出合理的努力避免該罪行發生，則不屬犯

該罪行”。

(c) 在建議的第 24E 條中  ─

(i) 在第 (1)款中  ─

(A) 在“凡”之前加入“在符合第 (6)款的

規定下，”；

(B) 在“他可”之後加入“連同所需的協助

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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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ii) 加入  ─

“ (6) 除非 獲 授權 人 依據根 據 第

(7)款發出的手令行事，否則他不得就住

宅處所行使他在第 (1)款下的權力。

(7) 如裁判官根據經宣誓後所作

的告發，信納有合理依據懷疑有關罪行

已發生，他可發出手令授權獲授權人連

同所需的協助人員，就有關的匯款代理

人的活動正在進行的任何住宅處所，行

使他在第 (1)款下的權力。

(8) 在本 條 中， “ 住宅處 所 ”

(domestic premises)指任何純粹作居住之用

並 構 成 獨 立 住 戶 單 位 的 處 所 或 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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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VI

ORGANIZED AND SERIOUS CRIMES (AMENDMENT) BILL 1999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2 (a)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24A, in the definition of "remittance
agent", in paragraph (b) —

(i) in subparagraph (ii), by adding "or authorized
insurance broker" after "insurer";

(ii) by adding —

"(iv) a licensed leveraged foreign
exchange trader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e Leveraged Foreign Exchange
Trading Ordinance (Cap. 451);".

(b)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24D(1)(a), by adding ", unless the
person shows that he exercised reasonable diligence to avoid
the commission of the offence" after "agent".

(c)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24E —

(i) in subsection (1) —

(A) by deleting "Where" and substituting
"Subject to subsection (6), where";

(B) by adding ", with such assistants as may be
necessary," after "he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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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ii) by adding —

"(6) An authorized officer shall
not exercise his power under subsection
(1) in respect of premises which are
domestic premises except pursuant to a
warrant issued under subsection (7).

(7) A magistrate may, if satisfied
by information upon oath that there are
reasonable grounds for the suspected
offence, issue a warrant authorizing an
authorized officer, with such assistants as
may be necessary, to exercise his power
under subsection (1) in respect of any
domestic premises where the activities of
the remittance agent concerned are being
carried on.

(8) In this section, "domestic
premises" (住宅處所 ) means any premises
or place used exclusively for residential
purposes and constituting a separate
household unit.".


